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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何
讀
「
天
主
恩
寵
的
福
音
L
一
書l
l

代
序

這
是
作
者
溫
保
祿
神
父
繼
「
救
恩
論
入
門
」
一
書
之
後
對
我
國
神
學
界
的
男
三
貝
獻
。
作
者
於
一
九
八
八
年
二
月

底
將
接
近
四
百
頁
的
膳
清
底
稿
交
來
審
閱
。
當
時
因
須
代
替
不
能
回
台
的
夏
偉
神
失
上
舊
約
聖
經
的
課
，
叉
須
積
極
籌

辦
宗
教
學
研
究
所
，
審
稿
的
工
作
進
行
的
很
慢
，
直
至
八
月
才
完
成
。
感
謝
光
敢
出
版
社
能
在
四
個
月
內
打
字
付
印
，

今
天
文
來
請
我
寫
篇
題
序
，
我
們
很
高
興
聽
到
今
年
三
月
本
書
就
能
與
讀
者
見
面
了
。

根
據
本
人
在
審
閱
該
書
時
的
體
驗
，
在
此
願
給
讀
者
提
供
一
個
洩
顯
的
意
見
，
就
是
在
展
讀
本
童
目
前
先
翻
開
目
鋒

看
看
，
把
每
一
章
每
一
節
的
那
些
標
題
當
作
向
自
己
發
出
的
問
題
，
盡
量
予
以
簡
鍾
的
答
覆
。
答
不
出
來
的
時
候
，
才

按
照
頁
碼
翻
閱
下
去
，
看
看
作
者
對
每
一
問
題
是
如
何
交
代
的
。
這
不
但
幫
助
讀
者
了
解
書
中
所
說
的
種
種
，
並
且
促

成
他
作
神
學
反
省
，
養
成
一
讓
信
仰
內
在
化
的
習
慣
。
深
信
我
國
教
會
已
到
了
進
入
一
個
更
深
層
次
的
階
段
，
不
只
被
動

的
接
受
、
聽
取
、
受
教
，
還
得
積
極
地
、
主
動
地
反
省
、
創
新
、
付
諸
行
動
。

從
目
錄
上
可
以
看
出
，
本
書
的
結
構
十
分
清
晰
而
嚴
謹
;
先
有
一
篇
導
論
讓
人
對
神
學
科
目
中
這
樣
一
個
重
要
的

主
題
「
恩
龍
論
」
有
一
個
概
括
性
的
認
識
。
然
後
全
書
分
兩
大
篇
發
揮
下
去•• 

前
篇
可
謂
實
證
神
學
，
將
在
聖
經
、
傳
承

，
及
教
會
訓
導
歷
代
有
關
恩
寵
所
說
的
重
點
指
點
出
來
;
後
篇
可
謂
系
統
神
學
，
將
恩
龍
論
的
中
心
主
題
由
天
主
講
到

人
，
再
講
到
人
與
天
主
聖
三
的
關
係
。
再
說
一
旬
，
讀
者
循
著
目
錄
所
繪
的
這
幅
框
架
讀
下
去
，
必
能
藉
著
這
本
書
把

如
何
讀
「
天
主
恩
龍
的
福
音
」
一
書

l
|

代
序

-1::-



房
志
榮
謹
誌
於
輔
大
神
學
院
院
長
室

一
九
八
九
年
元
月
十
日

天
主
恩
詣
的
一
耐-
z
n

自
己
的
信
仰
在
心
中
並
在
生
活
中
融
會
貫
通
起
來

。



自

序

自
從
一
九
七
五
年
以
來
，
筆
者
在
輔
大
神
學
院
教
授
「
恩
龍
論
」
已
有
五
次
，
每
次
都
感
到
有
關
這
方
面
的
中
文

參
考
書
寥
寥
無
幾
'
因
此
觸
發
了
筆
者
編
寫
本
書
的
動
機
，
把
多
年
來
授
課
的
資
料
整
理
出
來
，
以
饗
讀
者
。
雖
然
自

知
材
料
粗
淺
，
不
甚
完
備
，
但
仍
願
為
中
國
教
會
略
盡
綿
薄
。

本
書
的
面
世
，
得
力
於
許
多
人
的
幫
忙
，
首
先
我
要
感
謝
鸝
麗
娟
修
女
，
她
犧
牲
了
寶
貴
的
假
期
，
把
筆
者
的
思

想
忠
實
地
筆
錄
下
來
，
有
時
也
加
以
適
度
的
發
揮
;
也
要
感
謝
紀
英
珠
、
高
慧
霞
兩
位
小
姐
幫
助
整
理
本
書
的
附
錄
。

此
外
，
還
要
感
謝
陳
瑞
貞
修
女
的
膳
稿
，
李
美
玉
修
女
的
封
面
設
計
。
最
後
要
特
別
感
謝
輔
大
神
學
院
院
長
房
志
榮
神

矢
，
在
百
忙
中
仔
細
審
閱
原
稿
，
並
加
以
修
改
和
潤
色
，
使
天
主
恩
龍
的
福
音
更
為
彰
顯
。

深
切
盼
望
本
書
有
助
於
所
有
獻
身
於
中
國
教
會
的
傳
福
音
工
作
者
，
完
成
他
們
「
受
自
主
耶
穌
召
阱
他
們
為
天
主

恩
龍
的
一
幅-
1日
作
證
之
任
務
」
(
參
閱
宗
廿
叭
的
)
。

溫
保
蘇
謹
誌
于
聖
雅
博
道
明
會
院

一
九
八
九
年
一
月
廿
五
日

聖
保
融
宗
徒
歸
化
慶
日

自

序

六」



導
論
|
因
心
定
論
台
一
而
蠍

聖
保
蘇
宗
徒
在
他
第
三
次
出
外
傳
教
快
要
結
束
時
，
似
乎
已
預
感
將
有
鎖
鏈
等
著
他
，
並
且
以
後
也
不
得
與
小
亞

細
亞
的
信
友
見
面
了
(
參
閱
宗
廿

n
i
鈞
、
站
)
。
因
而
，
在
離
開
小
亞
細
亞
往
耶
路
撒
冷
去
之
前
，
在
米
肋
托
召
集

了
厄
弗
所
的
長
老
，
向
他
們
打
開
自
己
的
心
扉
'
按
露
自
己
的
情
懷
說

•• 

「
現
在
，
我
為
聖
神
所
束
縛
，
必
須
往
耶
路

撒
冷
去
，
在
那
襄
要
遇
到
什
麼
事
，
我
不
知
道
;
我
只
知
道
聖
神
在
各
城
中
向
我
指
胡
說•• 

有
鎖
鏈
和
患
難
在
等
待
我

。
可
是
，
只
要
我
完
成
了
我
的
行
程
，
完
成
了
受
自
主
耶
穌
吽
我
給
天
主
恩
龍
的
福
音
作
證
的
任
務
，
我
沒
有
任
何
理

由
，
珍
惜
我
的
性
命
。
」
(
宗
廿
n
i
M
)
。

從
保
驗
的
這
些
肺
師
之
言
里
，
我
們
可
以
君
出
，
保
帳
將
他
全
心
全
力
所
執
行
的
宗
徒
使
侖
，
簡
稱
為
「
給
天
主

恩
龍
的
一
幅
一
音
作
證
」
。
這
任
務
對
他
而
言
，
是
最
重
要
的
，
為
了
履
行
這
任
務
，
他
不
惜
犧
牲
一
切
舒
適
、
榮
譽
、
地

位
與
安
全
，
甚
至
樂
意
為
它
獻
出
自
己
的
性
命
(
另
參
格
後
十

-
m
t
犯
)
。
在
這
番
感
人
的
言
詞
裹
，
聖
保
驗
以
「

天
主
的
恩
龍
」
綜
合
他
全
部
訊
息
的
內
容
。
甚
至
可
以
說
，
他
所
宣
講
的
訊
息
之
所
以
稱
為
一
幅-
2日
(
喜
訊
)
，
正
因
為

那
訊
息
是
「
天
主
的
恩
籠
」
。
這
樣
君
來
，
聖
保
驗
有
關
天
主
，
有
關
耶
穌
基
督
的
死
亡
與
復
活
，
有
關
聖
神
的
來
臨

，
人
的
成
義
和
聖
化
，
總
之
，
整
個
有
關
天
主
藉
著
基
督
所
啟
示
的
一
切
，
都
以
天
主
恩
龍
為
中
心
。

雖
然
在
教
會
一
千
九
百
多
年
的
歷
史
中
，
有
過
其
他
的
概
念
佔
去
信
友
和
神
學
家
的
注
意
力
，
但
現
代
的
天
主
教

導

論

恩
寵
論
鳥
服



天
主
閑
心
咄
咄
的
一
幅

-
1
日

和
基
督
教
神
學
家
文
傑
保
融
一
樣
以
「
恩
龍
」
為
基
督
宗
教
的
核
心
概
念
。
比
如•• 

路
德
教
的
中
∞

E
E
Z

說•• 

「

恩
龍
是
源
於
聖
經
的
基
督
宗
教
，
對
天
主
的
中
心
概
念
••.•.• 

因
而
，
很
明
顯
的
，
可
恩
罷

L

在
基
督
宗
教
信
仰
裹
，
並

非
一
個
個
別
的
信
仰
因
素
;
在
基
督
宗
教
的
思
想
里
，
『
因
心
龍
』
也
不
是
一
個
個
別
的
、
隔
離
的
課
題
。
反
而
，
在
基

督
信
仰
裹
，
恩
龍
具
有
決
定
性
和
支
配
性
的
地
位
。
我
們
應
在
恩
龍
的
光
照
下
君
一
切
。
可
恩
籠
』
是
探
討
整
個
信
仰

極
重
要
的
角
度
。
」
@
0
天
主
教
的
戶
咐
，
門S
Z

口
也
簡
要
的
指
出
「
恩
龍
」
的
重
要
性

•• 

「
有
關
閻
明
心
攏
的
訊
息
可

說
是
整
個
基
督
宗
教
的
核
心
」
@
。

、
恩
寵
論
的
對
象

聖
保
棘
的
話
，
以
及
上
述
神
學
家
的
主
張
，
促
使
我
們
間

•• 

恩
龍
到
底
是
什
麼
?
這
個
詞
怎
麼
可
能
囊
括
整
個
基

督
信
仰
的
訊
思
?
假
定
我
們
要
探
討
聖
經
和
歷
代
教
會
有
關
恩
龍
的
教
導
，
我
們
應
該
研
究
什
麼
?
換
言
之
，
恩
籠
論

的
對
象
是
什
麼
?

現
代
神
學
表
達
「
恩
龍
」
的
字
•• 

英
文
m
g
2

、
法
文

m
L
g
、
意
大
利
文

m
E
N
E

、
西
班
牙
文
閥
門R
E

，
都
來
自
拉
丁
文
m
g

立
心
。
拉
丁
聖
經
的
譯
者
，
教
突
和
神
學
家
們
使
用
電

E
E

這
個
字
來
翻
譯
聖
保
融
在
米
肋

托
和
其
他
書
信
中
所
應
用
的
希
臘
文
已
丘
吉

o

聖
保
祿
為
綜
合
一
幅-
Z目
的
內
容
所
使
用
的
n
Y
E
F
間
，
在
一
般
的
說
法

裹
，
也
時
常
用
以
指
示
許
多
不
同
但
有
關
的
現
象
。
直
到
現
在
，
新
經
和
基
督
宗
教
的
神
學
對
「
恩
罷
」
的
用
法
，
仍



反
映
著
希
臘
文
早
已
石
的
原
意
。
所
以
在
下
文
我
們
先
簡
略
分
析
各
丘
吉

討
的
問
題
，
並
介
紹
一
些
恩
罷
論
的
術
語
和
難
題
@
o

H
n
g

己
的
|
|
俯
就
和
善
意

在
希
臘
文
的
一
般
用
法
中
，
早
已
戶
的
指
一
種
態
度
，
一
種
心
情
，
即
「
居
高
位
者
對
其
屬
下
的
善
意
」
@
。
「

恩
籠
」
所
指
的
就
是
這
種
由
上
而
下
的
善
意
行
動
，
好
比
君
王
對
百
姓
、
有
權
勢
者
對
臣
僕
的
大
方
態
度
。
換
言
之
，

只
有
那
超
乎
正
義
、
法
律
、
習
慣
、
規
定
和
職
份
以
外
的
表
現
，
或
超
乎
常
規
的
善
意
，
才
是
「
恩
罷
」
o
恩
宙
間
的
表

現
彰
顯
賜
恩
寵
者
的
自
由
，
優
先
地
位
、
以
及
他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。

上
述
恩
囂
的
意
義
和
概
念
，
士
林
神
學
稱
之
為
「
主
體
意
義
」
。
名
符
其
實
的
恩
寵
論
必
須
研
究
聖
經
和
傳
承
有

關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的
教
導
，
並
對
它
加
以
反
省
。
古
典
的
天
主
教
神
學
認
為
在
天
主
的
本
質
和
天
主
的
「
態
度
」

「
心
情
」
之
間
，
並
無
本
質
上
的
差
別
，
所
以
，
在
神
學
上
，
便
稱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為
「
非
受
造
的
主
體
恩
寵
」
0

叫w
n
g

已
由
|
|
白
白
的
贈
典

(
U
Y
E
Z

、
閥
門
丘
吉
、

m
g
n
o

、
恩
寵
，
亦
有
一
種
與
上
述
恩
詣
的
主
體
意
義
有
關
，
但
叉
不
同
的
涵
義
，
即

所
謂
的
「
客
體
意
義
」
。
因
為
它
不
僅
指
那
善
意
的
主
體
態
度
，
也
指
那
態
度
的
客
體
表
現
，
就
是
「
從
善
意
心
情
而

來
的
非
屬
應
份
的
贈
與
」
@
o

中
文
的
「
恩
龍
」
兩
字
涉
及
恩
惠
、
恩
典
、
喜
悅
、
幸
福
等
感
受
。
希
臘
文
和
歐
洲
語
言
也
用
m
s
2
(
恩
寵
)

表
達
對
領
受
者
有
益
的
贈
與
，
否
則
便
不
是
「
恩
露
」
0

一
物
對
他
物
有
利
，
是
因
為
前
者
能
滿
足
後
者
的
需
要
，
符

一
祠
的
原
意
，
藉
以
指
出
恩
龍
論
所
探

導

論

恩
寵
論
鳥
蠍



天
+
+
L
W
袍
的
一
幅
一
行

E耳

合
後
者
的
渦
薯
，
對
之
有
益
，
並
使
之
悅
樂
。
因
而
，
名
實
相
符
的
客
體
恩
露
，
假
定
一
種
由
人
心
所
發
出
的
對
某
一

贈
與
的
褐
求
。
並
非
所
有
有
益
和
令
人
喜
悅
的
東
西
，
都
被
稱
為
「
恩
籠
」
或
「
恩
惠
」
'
比
如•• 

按
合
同
所
領
受
的

工
資
不
是
「
恩
龍
」
;
按
正
義
應
得
的
待
遇
也
不
得
稱
為
「
恩
龍
」
。
只
有
那
白
白
的
贈
興
，
那
表
達
給
予
者
的
俯
就

和
善
意
的
贈
與
，
才
稱
為
「
恩
龍
」
。

由
上
文
對
「
恩
龍
」
意
義
的
分
析
，
可
以
發
覺
，
恩
龍
兩
字
很
適
於
用
來
表
達
基
督
信
仰
中
的
主
要
道
理
。
任
何

體
驗
過
造
主
無
上
尊
嚴
的
信
者
，
都
會
承
認
、
天
主
的
贈
與
都
是
白
白
的
。
廣
泛
的
來
說
，
受
造
物
的
存
在
、
身
體
和

精
神
的
健
全
，
皆
可
稱
為
「
自
然
的
恩
籠
」
@
。
若
再
深
入
的
探
索
，
我
們
會
發
現
有
此
一
一
恩
惠
，
如
天
主
召
吽
人
分
享

祂
的
生
命
，
為
此
而
施
予
的
支
援
和
扶
助
、
罪
的
赦
免
、
人
的
成
義
和
聖
化
等
，
都
是
天
主
特
殊
善
意
的
表
現
。
神
學

專
用
「
恩
龍
」
二
字
來
指
謂
諸
如
此
類
的
恩
惠
，
至
於
天
主
所
腸
的
其
他
恩
惠
，
如
生
命
、
存
在
、
食
糧
、
精
神
的
健

全
等
，
則
歸
屬
創
造
論
的
範
圍
。

為
了
解
「
恩
龍
的
一
幅
一
音
」
的
真
諦
，
神
學
指
出
，
天
主
由
於
她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，
不
只
賞
給
人
許
多
與
她
自
己
不

同
的
恩
惠
(
拉
丁
教
會
所
稱
的
「
受
造
恩
龍
」
)
，
還
把
她
自
己
賞
賜
給
人
，
她
自
己
就
是
祂
賞
給
人
的
恩
惠
。
既
然

這
「
恩
惠
」
是
「
客
體
恩
寵
」
'
叉
因
為
她
是
天
主
本
身
，
所
以
，
神
學
稱
此
恩
惠
為
「
非
受
造
的
客
體
恩
寵
」
。
聖

經
和
東
西
方
教
矢
，
中
古
世
紀
的
神
學
家
和
神
秘
家
，
以
及
近
代
一
些
有
名
的
神
學
家
，
都
把
「
非
受
造
的
客
體
恩
種

」
，
即
上
主
的
臨
在
和
自
我
給
予
，
她
的
自
我
通
傳
和
居
在
義
人
內
，
視
為
最
主
要
的
恩
誨
，
而
其
他
的
受
造
恩
晶
體
只

是
天
主
自
我
給
予
的
準
備
和
教
果
而
已
。



傳
統
神
學
指
出
，
所
謂
的
「
受
造
客
體
恩
龍
」
分
成
好
幾
種
@
o
在
此
，
我
們
不
想
加
以
評
價
。
然
而
，
必
讀
強

調
的
是
﹒
﹒
無
論
那
種
恩
寵
都
與
上
述
非
受
造
主
體
和
客
體
的
恩
種
有
關
聯
。

川w
n
F
E
z
-
-

佳
美
、
可
愛

希
臘
文
的
早
已
石
、
拉
丁
文
的
世

E
Z

、
英
文
的
m
s
n

仰
，
和
德
文
中
一
些
外
來
的
字
如
m
E
N
戶
。
、m
H
E
N
-


m
E
N

志
的
等
，
均
有
美
麗
、
雅
緻
、
柔
嫩
、
窈
窕
的
意
思
。
在
英
文
裹
，
也
有
如
白
宮
R
O
E
-
E
E

己
的
說
話
。
這

類
字
眼
常
是
用
來
描
述
活
動
中
的
青
年
人
那
種
輕
盈
、
怡
悅
的
自
然
美
。
m
z
g

所
表
達
的
優
美
也
指
一
種
自
然
的
吸

引
力
，
比
如
在
希
臘
文
的
用
法
中
，
n
v
E
Z

就
指
一
種
「
邀
人
青
睞
、
惹
人
憐
愛
的
特
質
|
|
文
雅
」
@
。

乍
君
之
下
，
此
早
已
戶
的
所
指
的
佳
美
、
可
愛
，
似
乎
與
上
述
「
俯
就
和
善
意
」
'
以
及
「
白
白
的
贈
與
」
之
意

義
無
關
。
不
過
，
當
我
們
就
美
感
的
經
驗
和
東
西
方
語
言
的
用
法
加
以
反
省
時
，
就
會
發
現
，
此
同
一
字
眼
的
不
同
用

法
不
是
偶
然
的
，
而
有
其
深
厚
的
涵
義
。
這
些
說
法
顯
示
，
人
們
很
自
然
的
把
佳
美
、
可
愛
當
作
一
個
恩
惠
，
即
不
能

要
求
，
只
能
領
受
的
禮
物
。
雖
然
跳
舞
者
必
須
經
過
嚴
格
的
訓
練
才
可
達
致
高
度
的
佳
美
狀
態
，
但
她
們
自
己
和
欣
賞

她
們
藝
術
的
人
都
會
體
驗
這
是
一
種
天
才
，
是
天
賦
的
，
而
非
由
自
己
而
來
的
才
能
。

一
般
傳
統
神
學
在
恩
寵
論
中
並
未
發
揮
恩
龍
的
第
三
種
意
義
，
因
而
也
多
少
忽
略
了
一
些
聖
經
和
傳
承
中
的
教
導

。
實
際
上
，
這
個
早
已
Z

的
意
義
可
運
用
在
恩
寵
論
所
探
討
的
真
理
上•• 

難
道
上
主
的
善
意
(
即
所
謂
非
受
造
主
體

恩
龍
)
，
及
由
此
、
署
意
而
來
的
恩
惠
(
即
所
謂
客
體
的
非
受
造
和
受
造
恩
宙
間
)
沒
有
佳
美
、
可
愛
、
使
人
喜
悅
和
常
保

青
春
的
特
色
嗎
?
按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天
主
對
人
的
善
意
使
人
成
為
新
的
受
造
物
，
天
主
的
善
意
在
人
身
上
的
教
果
|
|

導

論

恩
龍
論
為
轍

.li.. 



天
荒
山
心
血
的
制-
Z
H

-
__L 

成
義
、
聖
化
、
改
造
、
作
天
主
于
女
的
尊
嚴
等
，
這
一
切
都
含
有
新
的
，
佳
美
、
可
愛
的
性
質
。
因
為
天
主
的
恩
惠
是

由
於
天
主
的
善
意
而
賞
賜
的
，
所
以
被
稱
為
「
恩
罷
」
，
又
因
為
它
們
能
使
人
變
成
新
的
、
可
愛
的
、
佳
美
的
，
所
以

更
有
理
由
稱
之
為
各
丘
吉
。
為
此
，
恩
龍
論
也
以
這
「
恩
罷
」
所
表
達
的
.• 

天
主
賦
給
人
的
佳
美
、
可
愛
、
及
獲
致

此
佳
美
可
愛
的
過
程
，
作
為
研
究
的
對
象
，
藉
以
指
出
天
主
的
恩
惠
悅
樂
人
心
，
並
有
使
人
得
以
完
成
的
功
殼
。

因
當
一
祖
早
已
戶
的
所
指
的
佳
美
可
愛
有
一
種
吸
吸
力
和
使
人
喜
悅
的
性
質
，
所
以
在
人
間
，
n
g

立
凹
(
佳
美
可
愛

)
有
時
會
激
發
居
高
位
者
對
屬
下
的
早
已
戶
的
(
善
意
)
，
並
且
推
動
他
賞
賜
早
已
恥
的
(
贈
與
)
。
這
現
象
對
神
學

的
恩
宙
間
論
是
一
挑
戰
•. 

這
種
人
際
中
的
因
果
關
係
是
否
也
適
用
於
天
人
的
關
係
上
?
意
即
可
否
說
，
我
們
的
美
善
，
能

激
起
天
主
的
善
意
，
而
推
動
祂
對
人
分
施
恩
罷
?

個

(
U
E
立
的
|
|
受
是
役
的
成
謝

指
恩
龍
的
希
臘
文
早
已
戶
的
和
拉
丁
文
m
s
t
間
，
也
會
在
謝
恩
和
類
似
的
說
法
中
出
現
。
許
多
從
拉
丁
文
演
變

而
來
的
語
言
也
是
如
此
，
比
如
•• 

拉
丁
文
的
閥
門E
E
m

品
已
。
、
法
文
的
記
立
。
口
已
m
m
z
s
'
均
有
「
謝
閻
明
心
」
的

意
思
。
用
意
大
利
文
說
閥
門
E
E

或
西
班
牙
文
說
自
己
n
g
m
m
E
立
思
，
等
於
說
「
多
謝
」
、
「
謝
謝
」
。
飯
前
的
祈

禱
因
以
感
謝
天
主
所
賜
食
糧
為
主
要
內
容
，
所
以
英
文
將
這
祈
禱
稱
為
的
是E
m
m
z
n
。
。
上
述
的
這
些
表
示
謝
恩

的
說
法
既
採
用
指
謂
恩
惠
的
祠
彙
，
就
暗
示
恩
龍
和
謝
恩
之
間
的
關
係
'
換
句
話
說
，
相
稱
於
領
受
恩
惠
者
的
態
度
是

謝
恩
。
中
文
與
上
述
的
歐
洲
語
言
固
然
沒
有
直
接
的
關
係
，
但
藉
著
「
恩
惠
」
、
「
謝
恩
」
中
的
同
一
「
恩
」
字
也
表

達
出
恩
寵
、
恩
惠
與
謝
恩
的
關
係
。
一
般
人
也
多
少
體
驗
到
這
種
連
繫•• 

領
受
工
資
後
，
雖
也
有
人
說
聲
「
謝
謝
」
'



但
人
都
知
道
，
只
有
在
領
受
一
個
自
給
的
恩
惠
時
，
才
最
應
該
謝
恩
。
簡
言
之
，
謝
恩
是
領
受
善
意
，
是
接
受
由
善
意

而
來
的
白
白
贈
與
市
作
的
答
覆
。

當
希
臘
文
以
n
g

立
即
表
達
出
恩
惠
和
謝
恩
的
關
係
時
，
它
同
時
暗
示
真
正
的
謝
恩
含
有
佳
美
可
愛
的
色
彩.• 

給

者
由
於
善
意
和
懷
慨
，
才
賜
給
使
人
喜
悅
的
恩
惠
;
受
者
明
白
和
承
認
此
善
意
，
並
以
感
激
的
心
情
答
覆
，
才
有
真
實

的
謝
恩
。

由
於
傳
統
神
學
區
分
信
理
、
倫
理
和
靈
修
，
所
以
沒
有
顧
及
聖
經
是
以
n
g

已
由
即
天
主
的
善
意
和
恩
惠
綜
合
天

主
的
行
動
，
而
也
沒
有
理
會
可
以
用

n
g

立
即
|
感
謝
綜
合
基
督
徒
對
天
主
的
答
覆
。
因
為
福
音
是
宜
佈
天
主
恩
龍

n
Y
E
Z

的
訊
息
，
所
以
新
約
常
勸
導
信
友
要
將
門
宮
立
的
謝
恩
歸
於
上
主
，
意
即
事
事
感
謝
她
(
得
前
五
凹
)
。
因

此
，
接
受
天
主
恩
寵
的
教
會
之
中
心
崇
拜
禮
，
大
約
自
公
一
兀
一
百
年
始
，
即
稱
為
「
謝
恩
禮
」
開E
E

立
即
片
E
@
。

為
此
，
信
友
的
整
個
倫
理
生
活
應
有
謝
恩
的
幅
度
。
雖
然
本
文
不
能
對
此
基
督
徒
的
謝
恩
加
以
深
入
的
探
討
，
但
我
們

不
能
不
指
出
，
當
新
約
重
視
信
友
的
謝
恩
時
@
，
它
同
時
以
早
已
言
表
明
天
主
的
整
個
工
程
的
特
性
，
即
它
是
天
主

善
意
的
工
程
，
白
白
賞
賜
給
人
的
恩
惠
，
使
人
再
以
改
造
而
佳
美
可
愛
;
人
對
天
主
的
適
當
答
覆
，
就
是
謝
恩
。

二
、
恩
寵
論
與
其
他
神
學
論
釋

恩
籠
論
既
探
討
天
主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，
因
此
可
視
為
天
主
論
的
一
部
份
。
文
因
它
探
究
天
主
拯
救
人
類
的
行
動
，

導

論
恩
寵
論
鳥
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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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凶
心
亂
的
一
刷
一
背

,,,-

如
罪
的
赦
免
、
人
的
成
一
義
和
聖
化
等
，
它
文
與
救
援
論
分
不
聞
。
它
還
討
論
人
獲
得
改
造
的
情
況
，
所
以
亦
可
稱
為
神

學
的
人
學
。
最
後
，
它
研
究
恩
囂
的
領
受
者
對
上
主
應
作
的
答
覆
，
所
以
它
給
神
學
的
倫
理
學
和
靈
修
學
奠
下
一
個
信

仰
的
基
礎
@
。
雖
然
恩
種
論
探
討
不
同
部
門
的
神
學
課
題
，
但
由
於
它
所
研
究
的
對
象
有
其
內
在
的
一
貫
性
，
為
此
仍

然
有
著
它
的
整
體
合
一
性
。

恩
宙
間
論
探
討
的
既
是
由
天
主
而
來
，
並
使
人
罔
歸
天
主
的
善
意
，
所
以
恩
宙
間
的
探
討
好
比
一
個
圓
周
運
動
的
圓
心

@
。
在
這
圓
周
運
動
中
，
它
不
講
論
邊
隸
的
次
要
問
題
，
而
是
對
基
督
訊
息
的
核
心i
l

上
主
對
人
的
善
意
及
其
毅
力

，
加
以
反
省
@
。三

、
本
書
的
內
容
和
結
構

既
然
恩
罷
論
的
領
域
如
此
廣
里
，
筆
者
在
此
無
法
探
討
所
有
的
問
題
，
而
只
能
提
供
一
個
恩
龍
論
的
綱
要
。
本
書

按
照
梵
二
的
指
示
(
參
閱
「
培
養
」
的
號
)
，
在
第
一
篇
里
，
簡
介
聖
經
、
歷
代
教
會
的
訓
導
，
及
神
學
家
有
關
恩
寵

論
的
反
省
。
在
第
二
篇
里
，
試
圖
對
傳
統
恩
罷
論
的
主
要
課
題
加
以
反
省
。
為
了
關
注
基
督
信
仰
在
中
國
社
會
所
面
對

的
難
題
，
因
此
對
天
主
拯
救
普
世
的
意
顧
、
非
基
督
徒
的
得
救
和
作
基
督
徒
的
意
義
等
將
作
特
別
的
反
省
。



~ 

叫
自
相聖
經
和
歷
代
教
會
的
訓
導

按
梵
蒂
岡
第
二
次
大
公
會
議
天
主
的
啟
示
教
義
憲
章
二
十
四
號
的
教
導•• 

「
神
學
以
成
文
的
天
主
聖
言
及
聖
傅
，

為
永
久
的
根
基
，
從
而
得
以
堅
強
穩
固
，
常
保
青
春
」
。
所
以
，
第
一
篇
將
分
兩
章
探
討
聖
經
、
聖
傳
及
歷
代
教
會
有

關
恩
窮
的
教
導
。
在
此
探
討
中
，
不
可
單
注
意
「
恩
寵
」
一
詞
的
出
現
，
而
應
研
究
其
含
義•• 

上
主
對
人
的
俯
就
與
善

意
，
她
自
賜
的
恩
惠
，
人
領
受
天
主
的
恩
惠
而
獲
得
的
佳
美
、
可
愛
，
人
受
惠
後
的
感
謝
。

第
一
章

聖
經
的
教
導

第
一
節

舊
約

天
主
的
啟
示
藉
著
基
督
的
來
臨
和
生
活
，
藉
著
她
的
死
亡
、
復
活
和
聖
神
降
臨
而
達
到
高
峰
與
圓
滿
(
參
閱
啟
示

2

號
)
。
可
是
，
天
主
在
舊
約
中
早
已
啟
示
了
她
對
人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。
新
約
的
作
者
亦
多
次
採
用
舊
約
的
概
念
，
而

將
天
主
在
舊
約
所
分
施
的
恩
籠
與
藉
著
基
督
所
施
予
的
恩
龍
互
相
比
較
。
為
此
，
我
們
必
須
首
先
對
舊
約
的
母
語
概
念

略
作
探
討
@
'
才
能
掌
握
新
約
恩
龍
的
完
整
意
義
。

第
一
章
聖
經
的
教
導

九



天
主
思
泊
的
一
咐-
U
H

。

、
天
主
的
善
意

按
出
谷
紀
的
記
載
，
天
主
與
違
背
盟
約
的
以
色
列
重
新
訂
立
盟
約
的
時
候
，
上
主
顯
現
給
棺
瑟
'
並
且
大
聲
喊
說

.• 

「
雅
威
，
雅
威
是
慈
悲
寬
仁
的
天
主
，
緩
於
發
怒
，
富
於
慈
愛
忠
誠
」
(
出
卅
四
6
)

。
既
然
天
主
與
以
色
列
的
盟

約
是
舊
約
信
仰
的
中
心
，
所
以
，
這
些
表
達
天
主
與
以
色
列
關
係
的
概
念
，
便
猶
如
一
個
經
常
出
現
的
樂
旨
常
出
現
在

以
色
列
的
祈
禱
和
禮
儀
中
，
比
如
聖
詠

-
O
三
8

讚
美
天
主
說•• 

「
上
主
富
於
仁
慈
寬
恕
，
極
其
慈
悲
，
遲
於
發
怒
。

」
(
另
參
詠
八
六
日
、
一
四
五
8
)

。
又
如
先
知
在
勸
勉
犯
罪
的
子
民
歸
向
天
主
時
，
也
說
.• 

「
你
們
應
歸
向
上
主
，

你
們
的
天
主
，
因
為
他
是
寬
仁
慈
悲
，
遲
於
一
說
怒
，
富
於
慈
愛
的
天
主
」
(
岳
二
口
)
。
在
以
民
懺
悔
認
罪
時
，
他
們

就
是
憑
這
信
仰
求
主
寬
恕
•. 

「
你
是
寬
大
為
懷
，
仁
愛
慈
悲
，
緩
於
忿
怒
，
富
於
慈
愛
的
天
主
」
(
厄
下
九
口
，
另
參

納
四
2
)

。
尤
其
在
出
谷
紀
卅
四
6

里
所
採
用
的
三
個
難
以
譯
成
中
文
而
叉
極
重
要
的
概
念
•• 

B
E
E
-
5

，
}
凶
。
口
，

穹
的
且
，
是
指
上
主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，
因
此
含
有
(
主
體
)
恩
囂
的
意
一
一
頁
。

H
E
r
m

眉
目
囡
囡
蔥
蔥

在
出
谷
紀
卅
四
6

裹
，
天
主
將
自
己
稱
為
慈
悲
的
天
主
。
「
慈
悲
」
也
可
翻
譯
成
憐
恤
、
憐
憫
、
撫
恤

o

希
伯
來

文
的
字
根
是
母
胎
之
意
;
因
而
在
一
般
的
用
法
中
，
它
具
有
猶
如
母
親
對
其
子
女
的
愛
與
憐
恤
之
意
(
依
四
九
臼
)
。

此
概
念
也
用
來
指
其
他
因
血
繳
關
係
'
而
自
然
流
露
的
真
墊
愛
情
與
憐
憫
，
如
兄
弟
與
兄
弟
、
朋
友
與
朋
友
悶
的
關
係

。
如
此
的
愛
，
不
管
對
方
是
尊
貴
或
卑
微
;
甚
至
於
俘
虜
也
會
盼
望
、
天
主
使
他
們
在
俘
虜
他
們
的
敵
人
面
前
僅
帶
揖



憫
和
同
情
(
參
閱
列
上
八
切
、
詠
-
O
六
品
)
。

當
聖
經
採
用
此
概
念
來
描
寫
天
主
與
以
色
列
的
關
係
時
，
作
者
將
它
比
作
母
親
對
子
女
的
愛
(
參
閱
依
四
九
自
i

m
、
六
六
時
)
、
父
親
對
見
子
的
愛
(
參
閱
(
詠
-
O
三
口
、
依
六
三
臼

i
m
、
歐
十
一
4
)

。
藉
以
強
調
，
天
主
對
其

于
民
的
愛
是
如
此
自
然
;
有
其
極
深
刻
強
烈
的
一
面
，
也
有
其
溫
柔
細
繳
的
一
面
。
同
時
，
此
概
念
也
指
出
，
天
主
對

以
色
列
的
愛
，
不
以
任
何
功
勞
或
優
點
為
先
決
條
件
(
參
閱
申
七
7
)

，
而
純
粹
以
天
主
的
慈
愛
為
泉
源
。
藉
此
概
念

，
聖
經
將
天
主
對
其
于
民
的
愛
描
寫
成
一
種
對
孤
苦
無
援
者
的
扶
助
，
甚
至
是
對
有
罪
者
的
憐
憫
與
寬
恕
。
試
君
米
該

亞
先
知
怎
樣
描
述
天
主
的
慈
悲•• 

「
那
里
有
神
相
似
你
，
赦
免
罪
惡
，
寬
看
他
的
基
業
!
|
遺
民
的
過
錯
，
不
堅
持
憤

怒
於
、
永
遠
，
反
而
喜
愛
仁
慈
?
你
必
再
憐
憫
我
們
，
將
我
們
的
邪
惡
踏
於
足
下
，
將
我
們
的
一
切
罪
過
投
入
海
底
。
你

必
按
照
你
昔
日
向
我
們
祖
先
所
發
了
的
誓
，
對
雅
各
伯
表
示
忠
信
，
對
亞
巴
郎
施
行
仁
慈
。
」
(
米
七
M
i
鉤
，
男
參

厄
下
九
凹
、
幻
i

訂
、
一
詠
五-
1
i
3
、
依
五
四
7
)
。

科
目

2

寬
仁

在
出
谷
紀
卅
四
6

一
裊
，
雅
威
將
自
己
稱
為
寬
仁
的
天
主
。
「
寬
仁
」
原
文
也
可
譯
為
垂
愛
、
慈
惠
、
得
寵
，
同
情

痛
苦
者
的
仁
慈
。
在
一
般
的
用
法
中
，
常
有
「
在
居
高
位
者
前
得
寵
」
的
意
思
，
比
如
在
厄
上
九
9

，
厄
斯
德
拉
讚
美

天
主
說•• 

「
我
們
在
為
奴
隸
期
中
，
我
們
的
天
主
沒
有
離
棄
我
們
，
反
而
使
我
們
在
波
斯
王
前
，
獲
得
了
龍
遇
。
」
叉

妞
久
斯
德
爾
在
王
宮
一
裊
「
大
得
種
愛
」
(
艾
一-
9
，
另
參
撒
上
十
六
紹
，
達
味
在
撒
烏
蘭
前
獲
得
罷
幸
。
)
當
一
個
人

處
於
艱
難
困
苦
中
，
向
居
高
位
者
求
助
而
得
到
援
助
時
，
此
概
念
也
常
出
現
。
本
字
根
因
有
俯
身
、
接
近
和
仁
慈
親
切

第
一
章

聖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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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』
趴
闊
的
一
幅

-
1
日

地
對
待
困
苦
者
的
意
思
，
所
以
，
常
指
從
上
往
下
，
居
高
位
者
對
向
他
呼
求
的
人
的
屈
尊
就
卑
，
以
及
由
此
心
情
而
贈

與
的
恩
惠
，
因
此
常
表
示
一
種
人
不
能
邀
得
的
種
幸
(
參
閱
創
十
八

3

、
十
九
泊
、
卅
幻
、
艾
八
5
)
。

當
聖
經
採
用
此
概
念
來
指
謂
天
主
與
以
色
列
的
關
係
時
，
就
是
強
調
天
主
的
垂
愛
和
她
的
恩
惠
，
及
此
垂
愛
的
無

功
行
賞
、
白
白
恩
賜
的
性
質
。
藉
此
概
念
，
聖
經
表
達
人
無
任
何
權
利
向
天
主
要
求
她
的
垂
愛
、
援
助
和
罪
惡
的
赦
免

，
人
只
能
謙
卑
地
呼
求
祂
而
已
。
此
外
，
這
概
念
也
表
達
、
天
主
沒
有
絲
毫
責
任
垂
愛
呼
求
她
的
人
，
她
的
垂
愛
與
所

施
予
的
恩
惠
，
完
全
是
出
於
祂
籽
尊
降
貴
的
心
情
。

叫
押
回
e
a
a

草
菱

在
出
谷
紀
卅
四
6
里
，
天
主
也
把
自
己
稱
為
慈
愛
的
天
主
。

g
m
O
已
「
慈
愛
」
也
可
譯
為
仁
慈
、
慈
惠
、
慈
悲
。

}
H
O
m
o已原
來
是
指
一
種
縛
東
、
結
合
、
聯
繫
、
條
約
。
為
此
，
g
m
且
可
有
下
列
的
意
義
•• 

在
恆
久
良
好
的
人
際
關

係
中
，
相
稱
這
合
一
共
融
關
係
的
責
任
和
態
度
，
如
相
五
間
的
信
實
可
靠
，
盟
約
中
的
忠
誠
等
。
所
以
，

z
m
且
不
限

於
善
盡
條
約
所
規
定
的
責
任
，
還
包
含
對
另
一
方
的
基
本
忠
信
態
度
，
及
此
態
度
的
具
體
表
現
。
因
此
，
Z
ω
且
指
那

有
密
切
聯
繫
的
人
際
關
係
中
，
自
然
流
露
出
的
忠
誠
和
寬
待
，
如
在
家
庭
成
員
中
(
參
閱
創
廿
口
、
四
七
m
m
)或
在
親

屬
中
(
參
閱
創
廿
四
的
叩
)
、
主
賓
之
閱
(
參
閱
蘇
二
口
)
以
及
同
盟
者
間
忠
誠
大
方
的
表
現
。

聖
經
採
用
此
概
念
時
，
常
提
到
天
主
與
以
色
列
所
訂
立
的
盟
約
(
比
如
出
卅
四
6
、
列
上
八
鈞
、
厄
下
九
泊
、
詠

八
九
泊
、
依
五
五
3

、
達
九
4
)
。
為
此
，
穹
的
旦
成
了
描
寫
天
主
與
以
色
列
之
間
關
係
的
專
有
名
詞
。
因
著
這
理
由

，
我
們
能
以
盟
約
|
|
舊
約
的
中
心
概
念
|
|
來
澄
清
Z

∞
旦
的
學
富
含
意
@
。



自
o
m
O
已
表
達
天
主
是
愛
的
特
徵

舊
約
指
出
以
色
列
並
非
因
著
任
何
功
勞
或
成
就
成
了
天
主
的
于
民
，
「
上
主
喜
愛
你
們
，
揀
選
你
們
，
並
不
是
因

為
你
們
比
其
餘
的
民
族
人
數
眾
多
，
其
實
你
們
在
所
有
的
民
族
中
是
最
小
的
一
個
。
」
(
申
七
7

，
另
參
耶
卅
一
2
i

3
)
。
由
上
述
可
見
，
月H
O
m
o已
指
出
上
主
的
慈
愛
，
是
白
白
贈
與
的
，
人
是
無
功
受
驗
的
。

按
舊
約
時
代
的
風
俗
習
慣
，
訂
立
盟
約
時
，
雙
方
是
以
約
束
性
的
方
式
來
規
定
彼
此
應
盡
的
責
任
。
雖
然
天
主
是

以
其
絕
對
的
自
由
，
與
以
色
列
諦
結
盟
約
(
參
閱
申
七
6
i
8
)

，
但
她
仍
好
像
藉
盟
約
約
束
自
己
。
因
為
她
會
許
下

要
永
遠
忠
於
自
己
的
于
民
(
參
閱
救
恩
論
入
門
，
頁
一
五
八
i

一
五
九
)
。
因
此
，
含
有
忠
誠
意
味
的
。
自
己
常
與

z
m
O
已
一
起
出
現
(
參
閱
詠
八
九
鈞
、
依
五
四
刊
)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}
凶
。
曲
。
已
表
達
天
主
的
慈
愛
永
不
動
搖
，
是
忠
信
的

、
可
靠
的
。
正
如
依
撤
意
亞
先
知
書
五
四
叩
所
說•• 

「
高
山
可
移
動
，
丘
慶
能
挪
去
，
但
我
對
你
的
仁
慈
決
不
移
去
，

我
的
和
平
盟
約
總
不
動
搖•• 

憐
憫
你
的
上
主
說
。
」
(
男
參
依
五
五
3

、
六
一
8
)
。

因
為
v
o
m且
指
天
主
忠
誠
的
慈
愛
，
所
以
它
也
表
明
天
主
永
不
拋
棄
背
約
的
以
色
列
，
反
而
對
不
忠
的
以
色
列
，

大
發
慈
悲
，
寬
恕
他
們
的
所
有
過
犯
。
所
以
，

Z
m
旦
與

E
E
B

戶
自
極
為
接
近
，
同
樣
指
出
天
主
對
有
罪
的
以
色

列
的
慈
愛
。
「
那
襄
有
神
相
似
你
，
赦
免
罪
惡
，
寬
看
他
的
基
業
l
l

遺
民
的
過
錯
，
不
堅
持
憤
怒
於
永
遠
，
反
而
喜

愛
仁
慈
?
你
必
再
憐
憫
我
們
，
將
我
們
的
邪
惡
踏
於
足
下
，
將
我
們
的
一
切
罪
過
投
入
海
底
。
你
必
按
照
你
昔
日
向
我

們
祖
先
所
發
了
的
誓
，
對
雅
各
伯
表
示
忠
信
，
對
亞
巴
郎
施
行
仁
慈
。
」
(
米
七
m
t
鉤
，
男
參
戶
十
四
m
i
凹
，
一
詠

廿
五
6
i
7

、
五
一
3

、
依
五
四
7
i
m

、
六
三
7

、
歐
二
n
i
n
)
。

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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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+
γ恩
泌
的
而
且
口

1m 

出
2
0

已
表
達
出
以
色
列
對
天
主
應
作
的
答
復

y
o
m且
不
單
指
天
主
對
以
色
列
所
施
予
的
慈
愛
，
也
指
天
主
的

Z
Z

已
所
要
求
的
間
一
悔
。
這
罔
應
也
稱
Z
Z

已
(

參
閱
歐
六
6
)

。
此
相
稱
於
天
主
慈
愛
的
答
覆
，
就
是
按
照
盟
約
來
生
活
，
度
一
個
真
正
的
天
主
于
民
的
生
活
，
由
以

整
個
生
活
來
表
達
雅
威
是
以
色
列
的
天
主
，
而
以
色
列
是
雅
威
的
于
民
(
參
閱
申
廿
六
口i
閥
、
廿
九
口
、
出
六
7

、
耶
七
泊
、
十
一4
)

。
這
種
相
稱
於
天
主
慈
愛
的
天
主
子
氏
的
Z
m

且
，
尤
其
是
藉
著
對
天
主
的
信
賴
而
得
以
表
現

。
因
此
，
依
撒
意
亞
先
知
以
天
主
的
名
義
說.• 

「
假
使
你
們
不
肯
相
信
，
你
們
必
然
不
能
存
立
」
(
依
七
9
)

。
為
此

，
以
色
列
在
曠
野
時
對
天
主
的
反
抗
，
以
及
精
瑟
與
亞
郎
對
天
主
的
話
之
懷
疑
，
就
是
不
信
的
罪
，
他
們
都
受
到
嚴
膩

的
懲
罰
(
參
閱
戶
十
四
口
、
廿
7
i

口
)
。

以
色
列
對
上
主
應
盡
的
計
仰
的
且
不
限
於
對
天
主
的
岡
應
，
如
信
賴
與
朝
拜
她
，
而
也
牽
連
到
對
其
他
天
主
于
民
的

穹
的
旦
。
我
們
可
從
歐
瑟
亞
先
知
的
話
看
出
此

y
m
Z
已
的
性
質•• 

「
以
色
列
于
民
，
請
聽
上
主
的
話
!
因
為
上
主
譴
責

此
地
的
居
民•• 

因
為
此
地
沒
有
誠
實
、
沒
有
仁
愛
、
沒
有
人
認
識
天
主
;
只
有
詛
咒
、
謊
言
、
殺
戳
、
偷
竊
、
姦
淫
、

強
暴
和
國
槃
回
東
的
血
案
」
(
歐
四l
i
2
)

。
按
同
一
位
先
知
的
話
，
真
正
對
人
的
g
m

且
就
是
以
正
義
和
忠
誠
彼
此
君

待
，
這
樣
的
行
為
在
天
主
面
前
，
比
任
何
祭
獻
更
為
重
要
，
因
此
，
他
以
天
主
的
名
義
說

.• 

「
我
喜
歡
仁
愛
勝
過
祭
獻

，
喜
歡
人
認
識
天
主
勝
過
全
矯
祭
」
(
歐
六

6
)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穹
的
立
「
慈
愛
」
這
概
念
扼
要
地
表
現
了
天
主
與
以
色
列
所
建
立
的
關
係
•• 

天
主
以
絕
對
的
自
由
和

自
給
的
恩
囂
，
把
以
色
列
作
為
自
己
的
百
姓
，
並
且
好
像
約
束
自
己
，
許
下
永
遠
忠
於
自
己
的
子
民
，
因
而
常
赦
免
他

2. 



們
的
罪
並
重
新
接
納
他
們
。
天
主
的

Z
Z

已
要
求
以
色
列
有
與
她
慈
愛
相
稱
的
穹
的
立
行
動
，
即
符
合
天
主
于
民
的
生

活
，
如
對
天
主
的
信
任
，
對
同
一
天
主
于
民
、
同
一
盟
約
的
成
真
實
踐
忠
誠
和
正
義
。

的
綜
觀
土
主
的
善
意

從
上
面
的
探
討
可
見
，
三
個
概
念
彼
此
間
是
有
密
切
關
係
的
。
它
們
不
但
具
有
相
同
的
特
徵
.• 

白
白
賞
賜
的
恩
惠

、
無
功
行
賞
的
性
質
;
甚
至
有
時
表
達
同
樣
的
意
思
，
如
育
的
旦
與

B
E
E
-
B

。
為
此
，
它
們
經
常
一
同
出
現
，
如

出
卅
四
6

、
歐
二
n
i
n
o
基
於
同
一
理
由
，
舊
約
的
天
主
子
民
聽
到
其
中
一
個
時
，
會
聯
想
到
另
一
個
。
有
時
，
一

個
概
念
同
時
代
表
三
個
概
念
。
但
是
，
既
然
他
們
有
各
自
獨
特
的
含
義
，
所
以
也
彼
此
補
充
。
比
如
，
那
個
具
有
法
律
味

道
的
穹
的
且
，
由
於

E
E
E
-

目
的
補
充
，
得
以
更
表
達
出
天
主
的
親
切
，
俯
就
與
善
意
(
參
閱
(
詠
廿
五
6

、

-
O
三

4
)

。
再
如
，
那
個
很
強
調
天
主
與
人
之
間
有
距
離
的
苦
口
，
因
著
表
達
同
屬
一
個
家
族
關
係
的
穹
的
色
的
補
充
，
使

人
不
再
感
到
那
位
絕
對
超
越
者
是
高
不
可
攀
、
令
人
敬
而
遠
之
的
天
主
。
反
過
來
說
，
穹
的
旦
出
於

y
m
D
的
補
充
，
使

天
主
的
百
∞
且
不
致
停
留
在
同
一
平
面
的
關
係
上
，
T
m指
出
，
天
主
所
賜
予
的
穹
的
且
是
至
高
無
上
的
天
主
以
絕
對
的

自
由
賞
給
人
的
與
自
己
共
融
的
關
係
。
這
樣
，
三
個
概
念
互
相
補
充
，
共
同
表
達
出
天
主
與
以
色
列
的
基
本
關
係
'
是

一
種
主
動
的
、
善
意
的
、
愛
的
關
係
'
是
包
推
整
個
以
色
列
生
命
的
關
係
o

J
一
、
舊
約
恩
寵
概
念
的
特
徵

什

以
非
受
造
恩
寵
為
主

第
一
章

聖
經
的
教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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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飽
的
一
耐-
Z
H

一
一
六

若
以
傳
統
神
學
的
詞
彙
來
說
，
很
明
顯
地
可
以
君
出
，
舊
約
十
分
強
調
「
非
受
造
恩
籠
」
的
重
要
性
，
部
常
提
到

所
謂
天
主
的
「
主
體
恩
籠
」
|
|
她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，
和
「
非
一
受
造
客
體
恩
龍
」
|
|
天
主
將
自
己
賞
賜
給
以
色
列
，

把
她
作
為
以
色
列
的
天
主
。
舊
約
只
是
次
要
地
提
到
「
受
造
恩
晶
體
」
，
即
天
主
所
賞
賜
的
恩
惠
，
如
子
女
、
和
平
、
國

家
的
富
饒
和
安
定
、
以
及
因
天
主
的
臨
在
天
主
于
民
所
享
有
的
喜
樂
和
希
望
(
參
閱
詠
廿
三
、
九
一
)
。

口
恩
寵
的
位
際
關
係

上
述
的
概
念
原
來
是
表
達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聖
經
作
者
將
這
位
際
關
係
的
概
念
應
用
到
天
主
典
人
的
關
係
上

，
把
恩
龍
為
一
臥
猶
如
父
子
的
關
係
(
參
閱
申-
n
、
詠
-
O
三
口
、
歐
十
一
-
t
4
)

、
母
子
的
關
係
(
參
閱
依
四
九

泊
、
六
六
口
)
、
或
丈
夫
與
妻
子
的
關
係
(
參
閱
歐
一

3
)

。
這
些
人
際
關
係
的
圖
像
把
恩
龍
放
在
位
際
關
係
的
平
面

上
來
了
解
，
同
時
指
出
此
概
念
的
類
比
性
。
由
之
可
見
，
恩
龍
主
要
是
指
位
際
關
係
'
而
所
謂
「
受
造
的
客
體
恩
罷
」

，
附
屬
這
位
際
性
關
係
'
一
切
受
造
的
客
體
恩
寵
都
以
這
位
際
關
係
為
首
要
目
標
。

臼
恩
寵
的
無
功
行
賞
的
特
質

以
下
三
個
概
念
都
說
出
天
主
所
賞
賜
的
，
是
白
白
給
予
的
旬
出
息
。B
E
E
F
B

慈
悲
，
是
對
無
援
無
助
者
的
扶
助

，
像
使
俘
虜
在
他
們
的
敵
人
面
前
獲
得
憐
憫
;
月H
O口
是
居
高
位
者
對
卑
微
的
人
所
賞
賜
的
非
屬
瞎
份
的
種
幸
;
}
昆
明
旦

與
盟
約
有
關
，
盟
約
既
是
自
給
的
恩
惠
(
參
閱
，
甲
七
7
)
，
所
以
也
有
無
功
行
賞
的
性
質
。
白
白
贈
與
與
上
述
位
際
關

係
有
關
連
，
因
為
任
何
位
際
關
係
都
出
於
自
由
，
是
一
一
種
自
給
的
一
愛
的
關
係
'
人
不
能
有
所
要
求
。
天
主
與
人
的
關
係

'
當
然
更
是
自
由
的
、
白
白
給
予
的
行
動
。



無
功
行
賞
易
產
生
疏
遠
慰
，
幸
而
B
E
E
-
B

概
念
給
人
一
種
溫
馨
的
親
切
感
，
把
彼
此
間
的
隔
膜
打
破
，
縮
起

雙
方
的
距
離
。
再
者
，
無
功
行
賞
會
使
人
感
到
不
可
靠
，
無
把
握
。
月H
O帥
。
已
正
好
表
達
天
主
的
慈
愛
是
忠
實
的
、
可
靠

的
﹒
恆
久
的
，
一
如
依
五
四
刊
所
說
•• 

「
高
山
可
移
動
，
丘
陵
能
挪
去
，
但
我
對
你
的
仁
慈
決
不
移
去
，
我
的
和
平
盟

約
總
不
動
搖
。
」
。

可
見
，
恩
罷
似
乎
是
矛
盾
的
•• 

一
方
面
強
調
天
主
的
超
越
性
，
男
一
方
面
叉
刻
劃
出
祂
那
動
人
的
親
和
感
;
一
方

面
說
天
主
完
全
自
由
，
同
時
叉
強
調
她
永
不
移
動
的
忠
信
。
真
正
符
合
舊
約
所
教
導
的
恩
寵
概
念
，
必
定
兼
備
這
些
一
似

乎
矛
盾
而
叉
共
存
的
特
徵
。

的
恩
寵
與
人
的
自
由
行
動

}
昂
的
立
(
慈
愛
)
這
概
念
清
楚
地
指
出
，
天
主
的
慈
愛
並
不
忽
視
人
的
行
動
;
相
反
的
，
它
啟
發
人
對
天
主
有
所

罔
應
。
訂
立
盟
約
的
記
載
說
明
人
的
行
動
的
重
要
性
。
當
天
主
與
人
訂
立
盟
約
時
，
她
蜴
與
人
最
大
的
恩
惠
，
同
時
要

求
人
遵
守
她
的
誡
侖
，
遵
行
誡
侖
的
人
將
得
祝
福
，
違
犯
盟
約
的
人
將
得
詛
咒
。
天
主
說•• 

「
我
今
天
指
著
天
地
向
你

們
作
證•• 

我
已
將
生
命
與
死
亡
，
祝
福
與
詛
咒
，
都
擺
在
你
面
前
;
你
要
選
擇
生
命
，
為
吽
你
和
你
的
後
裔
得
以
生
存

。
你
應
愛
慕
上
主
你
的
天
主
，
聽
從
他
的
話
，
完
全
依
賴
他
;
因
為
這
樣
你
才
能
生
活
，
才
能
久
存
。
」
(
申
卅
m
i

m
-，
另
參
出
廿
一
廿
一
二
;
申
卅
臼
i
m
)
。

盟
約
的
關
係
要
求
人
常
常
想
念
天
主
的
慈
愛
和
寬
仁
(
參
閱
詠

-
O
六
7
)
，
更
深
刻
體
會
天
主
的
慈
愛
(
參
閱

(
詠-
O
七
的
)
、
在
天
主
于
民
的
禮
儀
中
讚
美
天
主
的
仁
慈
(
參
閱
(
詠-O
七
;
一
三
六
)
。
對
天
主
的
慈
愛
予
以
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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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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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血
泊
的
一
耐-
M
H

i\. 

覆
，
尤
其
是
要
對
天
主
全
心
的
信
賴
(
參
閱
依
七
的
;
另
參
創
十
五
l
i
6
;

戶
十
四
日
;
廿
口
)
，
把
整
個
生
命
放

在
上
主
|
|
盤
石
上
。
如
此
，
對
天
主
的
信
仰
成
了
全
部
生
活
、
行
動
興
未
來
的
根
攘o
這
種
對
天
主
慈
愛
的
答
覆
，

也
包
含
對
近
人
所
實
踐
的
Z
m

且
，
就
是
整
個
宗
教
、
社
會
、
政
治
和
經
濟
的
層
面
，
因
為
當
天
主
與
人
訂
約
時
，
同

時
頒
佈
了
支
配
全
部
生
活
的
誡
命
(
參
閱
歐
四

1
i
2
;

六
6
)
。

在
此
，
我
們
叉
見
到
那
似
乎
矛
盾
的
恩
寵
特
質•• 

一
方
面
，
天
主
常
處
於
至
高
無
上
的
地
位
，
擁
有
絕
對
的
自
由

，
自
動
自
發
的
給
人
恩
惠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天
主
的
恩
禱
，
要
求
人
合
作
，
要
人
運
用
他
的
自
由
。
人
能
因
他
的
過
錯
，

失
去
天
主
的
恩
罷
。

的
問
恩
寵
與
罪
的
敵
免

天
主
的
慈
愛
(
宮
的
旦
)
和
忠
誠
(
O
E
Z
)
都
包
含
著
許
諾
，
就
是
天
主
會
、
永
遠
忠
於
自
己
的
盟
約
，
絕
不
拋

棄
以
色
列
，
為
此
，
她
也
會
經
常
赦
免
以
色
列
的
罪
(
參
閱
出
卅
四
6
i
7

、
依
五
四
印
、
詠
五
一
3

、
八
九
1
i
2

)
。
上
面
說
過
，
任
何
位
際
關
係
尤
其
天
主
典
人
的
關
係
，
都
具
有
無
功
行
賞
的
性
質
。
因
而
當
聖
經
用
這
些
概
念
時

，
已
經
強
調
這
白
白
賞
問
闊
的
特
性
。
但
是
，
尤
其
當
聖
經
用
E
m
立
和
E
E
E
-
5

字
眼
時
，
表
明
在
人
違
背
了
天
主

的
誡
侖
，
離
棄
了
天
主
的
恩
龍
後
，
天
主
仍
寬
仁
地
接
納
他
，
許
下
赦
免
他
的
罪
，
這
樣
更
彰
顯
上
主
的
慈
愛
，
及
無

功
行
賞
的
性
質
。

的
恩
寵
與
人
的
社
會
性

舊
約
一
裊
，
天
主
的
恩
種
與
天
主
子
民
的
團
體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按
出
谷
紀
的
記
載
，
天
主
的
慈
悲
，
寬
仁
和
慈
愛



是
天
主
給
予
其
于
民
的
恩
惠
。
為
此
，
每
一
個
屬
於
這
盟
約
團
體
的
成
員
都
分
享
蒼
天
主
的
慈
悲
、
寬
仁
和
慈
愛
。
他

們
既
屬
於
這
盟
約
子
民
，
當
他
們
參
與
圓
體
的
禮
儀
生
活
，
遵
守
盟
約
的
法
律
、
並
忠
於
這
民
族
時
，
他
們
都
會
蒙
受
上

主
的
祝
福
。
再
者
，
舊
約
強
調
人
對
天
主
慈
愛
的
答
覆
，
要
求
以
色
列
對
近
人
實
行
公
道
與
仁
愛
。
凡
此
種
種
，
都
表

達
出
天
主
恩
龍
的
社
會
性
(
參
閱
亞
二
6
i
8
;

三
叩
;
四
1
;

五
7

、

ω
、
也
、
M
;
歐
六
6
;

依
-
m
i
口
;
米

-
-
l
i
u
;三
l
i
3

、

9
i
U
)
。

的
恩
寵
與
現
世
生
活

幾
百
年
之
久
，
以
色
列
對
未
來
的
生
命
一
直
沒
有
清
晰
的
概
念
@
。
因
此
，
他
們
只
將
于
孫
、
田
地
、
國
家
的
安

定
豐
饒
和
類
似
的
「
自
然
的
美
善
」
'
當
作
天
主
的
善
意
及
恩
龍
的
標
誌
(
參
閱
申
廿
八

3
i
8
)
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對

天
主
恩
龍
的
信
仰
，
會
影
響
我
們
對
現
世
生
活
的
態
度
，
我
們
會
把
一
切
價
值
君
作
天
主
的
恩
惠
，
君
作
天
主
對
我
們

善
意
的
表
現
。
因
而
，
相
信
天
主
的
恩
惠
，
並
本
此
信
仰
生
活
，
會
增
加
現
世
生
活
的
美
善
，
使
我
們
的
生
活
更
具
價

值
和
意
義
。

了
一
、
神
學
反
省

(• 

恩
寵
論
與
天
主
論

像
出
谷
紀
卅
四
章
6
節
，
舊
約
有
關
天
主
恩
龍
的
概
念
，
都
是
在
天
主
說
到
自
己
時
顯
露
出
來
的
。
換
言
之
，
當

天
主
說
到
自
己
峙
，
就
說
到
恩
寵
，
即
她
對
人
的
寬
仁
和
慈
愛
。
舊
約
的
恩
寵
論
就
是
天
主
論
，
因
為
它
表
達
出
舊
約

第
一
輩

聖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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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糙
的
一
幅
一
音

。

的
天
主
觀•• 

她
的
絕
對
自
由
，
她
至
高
無
上
的
權
威
、
她
的
超
越
性
、
以
及
她
的
屈
尊
就
卑
、
與
人
同
在
。
這
天
主
論

或
恩
血
闊
論
，
扼
要
地
表
達
出
舊
約
的
啟
示•• 

天
主
既
超
越
文
內
在
，
她
雖
超
越
於
萬
有
之
上
，
部
叉
親
密
地
與
人
同
在

@
。

既
然
舊
約
的
恩
罷
論
是
屬
於
天
主
論
的
，
所
以
當
我
們
講
論
恩
種
時
，
不
應
把
它
當
作
一
種
神
奇
的
力
量
，
而
應

把
恩
龍
視
為
天
主
對
人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，
她
與
我
們
的
關
係
、
抽
的
臨
在
，
以
及
此
臨
在
對
人
的
啟
發
和
推
動
。
同
樣

，
當
我
們
宣
講
天
主
時
，
也
不
應
只
把
她
君
成
是
「
絕
對
者
」
，
或
是
「
至
高
的
存
有
物
」
，
而
應
該
明
認
她
是
那
寬

仁
和
慈
愛
的
天
主
，
唯
有
如
此
的
天
主
觀
，
才
符
合
聖
經
的
準
繩
，
也
唯
有
這
樣
的
天
主
，
才
是
人
心
所
褐
慕
和
追
尋

的
歸
宿
。

叫
舊
約
的
恩
寵
論
與
以
色
列
的
歷
史

在
出
谷
紀
廿
四
章
敘
述
了
天
主
與
以
色
列
訂
立
盟
約
的
過
程
。
此
事
大
約
發
生
在
公
元
前
十
三
世
紀
。
然
而
，
直

到
公
元
前
第
五
世
紀
，
才
寫
入
稿
瑟
五
書
中
。
這
記
載
成
為
天
主
子
民
聖
經
的
一
部
分
前
，
以
色
列
曾
經
歷
過
極
大
的

災
難
，
如
南
北
國
的
分
裂
(
公
元
前
趴
)
、
北
國
的
辦
亡
(
公
元
前
加
)
、
耶
路
撒
冷
的
毀
誠
(
公
元
前
的
)
、
充
軍

後
的
以
色
列
失
掉
了
它
的
獨
立
性
，
變
成
其
他
帝
國
的
附
庸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以
色
列
在
經
過
大
災
大
難
之
後
，
仍
然
把

那
些
有
關
天
主
慈
悲
、
寬
仁
和
慈
愛
的
話
，
作
為
以
色
列
信
仰
的
標
準
。
這
些
話
不
是
輕
易
寫
下
的
，
不
代
表
幼
稚
、

膚
淺
、
和
虛
幻
的
信
仰
。
相
反
，
像
出
谷
紀
卅
四
6

的
話•• 

「
雅
威
是
慈
悲
、
寬
仁
的
，
富
於
慈
愛
和
忠
誠
的
天
主
」

表
達
出
人
在
艱
難
困
苦
中
仍
堅
定
不
移
地
信
賴
這
慈
愛
的
天
主
。



雖
然
在
舊
約
一
裊
，
子
女
和
田
地
、
國
家
的
富
饒
和
安
定
被
親
為
天
主
恩
龍
的
表
現
，
但
虔
誠
的
信
友
會
更
君
重
天

主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，
而
將
物
質
性
的
祝
福
貴
於
次
要
的
地
位
，
就
如
聖
詠
六
三
-
4所
說•• 

「
你
的
慈
愛
比
生
命
更
為
資

貴
」
。
如
此
的
信
仰
巳
給
基
督
的
啟
示
鋪
路
;
因
為
基
會
就
是
在
極
大
的
痛
苦
和
黑
暗
中
，
仍
然
稱
天
主
為
「
阿
爸
」

(
谷
十
四
犯
)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天
主
的
慈
悲
不
排
除
痛
苦
，
而
痛
苦
也
不
能
涅
沒
天
主
的
慈
愛
。

甘
-
舊
約
的
恩
寵
論
所
引
起
的
問
題

1

天
主
對
普
管
其
氏
的
眷
顧

舊
約
中
，
常
常
提
到
天
主
對
以
色
列
的
慈
悲
、
寬
仁
與
慈
愛
，
但
是
，
很
少
提
到
天
主
對
普
世
萬
民
的
垂
愛
與
照

顧
。
以
色
列
和
舊
約
的
天
主
于
民
只
是
人
類
的
一
小
部
份
，
那
麼
天
主
的
慈
悲
、
寬
仁
和
慈
愛
，
是
否
只
局
限
於
以
色

列
呢
?
天
主
對
自
己
的
子
民
和
對
其
他
人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不
相
同
嗎
?

Z
恩
寵
與
死
亡
的
問
題

舊
約
的
信
友
在
面
對
死
亡
的
奧
秘
時
，
不
得
不
問•• 

天
主
的
慈
悲
、
寬
仁
和
慈
愛
是
否
能
超
越
死
亡
的
界
限
?
就

如
聖
詠
八
八
u
i
u
說•• 

「
難
道
你
還
要
給
死
人
發
顯
奇
跡
，
或
者
去
世
的
人
會
起
來
稱
謝
你
?
難
道
在
墳
墓
里
還
有

人
稱
述
你
的
仁
慈
，
或
者
在
陰
府
內
還
有
人
宣
揚
你
的
信
義
?
」
的
確
，
有
些
信
徒
在
死
亡
前
，
仍
全
心
依
賴
天
主
的

仁
慈
說•• 

「
你
的
右
手
常
常
扶
持
我
」
(
一
詠
六
三8
)

。
可
是
，
如
此
的
信
賴
叉
有
何
根
攘
呢
?

a

舊
約
的
恩
寵
典
新
約
恩
寵
時
代

按
照
上
述
的
探
討
，
我
們
可
以
君
出
天
主
在
舊
約
時
代
早
已
顯
示
了
十
分
豐
饒
的
恩
罷
，
就
是
她
把
自
己
宣
示
為

第
一
輩

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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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一
耐
一
音

「
慈
悲
、
寬
仁
的
天
主
，
緩
於
發
怒
，
富
於
慈
愛
忠
誠
」
(
出
卅
四

6
)

。
然
而
，
若
望
福
音
一
章
U
節
說.• 

「
法
律

是
藉
梅
瑟
傳
授
的
，
恩
宙
間
和
真
理
均
由
耶
穌
基
督
而
來
的
」
。
同
樣
，
保
融
在
羅
馬
書
六
章u
i

臼
節
說•• 

「
你
們
已

不
在
法
律
權
下
，
而
是
在
恩
龍
權
下
」
o

簡
言
之
，
新
約
的
二
位
重
要
作
者
好
像
都
在
肯
定
，
新
約
時
代
才
是
恩
龍
的

時
代
;
若
與
基
督
的
恩
種
比
較
起
來
，
舊
約
的
恩
宙
間
算
不
了
什
麼
!
在
同
一
部
聖
經
里
，
怎
麼
會
存
在
看
像
似
矛
盾
的

思
想
?
它
們
是
否
可
以
協
調
而
共
存
呢
?

第
二
節

對
觀
一
福
音

乍
君
之
下
，
恩
宙
間
在
對
觀
福
音
襄
似
乎
沒
有
扮
演
什
麼
重
要
的
角
色
@
。
馬
爾
谷
和
瑪
窩
里
帽
音
不
採
用
指
恩
囂
的

希
臘
文
n
g

已
由
這
個
字
。
路
加
福
音
裡
'
這
字
也
沒
有
在
耶
穌
的
話
襄
出
現
過
。
這
個
名
詞
四
次
被
應
用
時
，
都
帶

有
感
謝
的
意
味
(
參
閱
路
六
泊
、
泊
、
叫
的
、
十
七
9
)

。
在
其
他
地
方
出
現
時
，
它
有
佳
美
、
令
人
喜
悅
、
或
得
到
龍

幸
的
意
思
，
如
在
路
二
叫
“
•• 

「
耶
穌
在
智
慧
和
身
量
上
，
並
在
天
主
和
人
前
的
恩
愛
上
，
漸
漸
地
增
長
。
」
(
另
參
路

一
切
、
二
的
、
白
、
四
紹
)
。

但
是
，
假
定
，
我
們
牢
記
恩
龍
是
指
(
天
主
的
)
俯
就
與
善
意
，
並
且
相
信
耶
穌
以
天
主
的
名
義
行
動
和
說
話
(

參
閱
谷
二
鈞
、
路
十
五
1
i
2

、

3
i

紅
、
瑪
十
七
5
)
，
那
麼
，
我
們
就
會
發
現
按
照
對
觀
福
音
耶
穌
的
言
行
正
是

天
主
恩
龍
的
啟
示
@
。



、
天
主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
天
主
對
受
苦
者
及
走
向
死
亡
者
的
愛

在
山
中
聖
訓
裹
，
耶
穌
用
許
多
話
吽
人
依
靠
天
主
，
因
為
天
主
不
斷
的
照
顧
人
(
參
閱
瑪
五
必
t

鈞
、
六
泊
i
u

)
。
耶
穌
勸
勉
門
徒
不
必
怕
受
迫
害
，
因
為
天
主
不
會
離
棄
他
們
，
她
甚
至
連
麻
雀
都
照
顱
，
何
況
我
們
呢
!
(
參
閱

瑪
十
m
i
訂
)
。
耶
穌
基
督
與
我
們
同
甘
共
苦
，
她
挨
餓
(
谷
十
-
U
)
、
她
對
納
因
城
的
寡
婦
動
了
憐
憫
的
心
(
路

七
口
)
、
祂
醫
治
病
弱
的
(
谷
二

l
i
u
)

和
附
邪
魔
的
人
(
路
十

-
u
i
m
)
，
她
的
一
切
奇
跡
全
是
為
了
人
的
益

處
，
為
治
癒
、
幫
助
並
安
慰
受
苦
的
人
。
(
有
一
次
，
耶
穌
詛
兒
無
花
果
樹
，
吽
它
連
根
都
桔
乾
了
。
耶
穌
此
行
動
並

非
要
傷
害
人
，
而
是
為
警
惕
人
當
醒
寫
結
實
，
參
閱
谷
十-
u
i
u
、

m
i
m
)
。
因
為
耶
穌
常
以
天
主
的
名
義
行
動

，
她
藉
著
上
述
的
行
為
顯
示
天
主
常
與
我
們
同
在
。

耶
穌
宣
講
肉
身
的
復
活
，
駁
斥
那
些
否
認
此
信
仰
的
撒
杜
塞
人
，
她
強
調
天
主
是
活
人
的
天
主
，
而
向
那
些
否
認

復
活
的
撒
杜
塞
人
說
•• 

「
你
們
大
錯
了
」
(
谷
十
二
幻
)
。
在
祂
接
受
苦
難
和
死
亡
時
，
她
那
泰
然
自
若
的
態
度
，
也

正
顯
示
出
天
主
的
確
是
我
們
的
父
親
，
就
連
在
這
極
大
的
痛
苦
中
，
她
真
實
的
與
我
們
同
在
，
所
以
仍
能
在
死
亡
前
稱

她
為
「
阿
爸
」
(
谷
十
四

n
i
U
)
。
透
過
她
的
復
活
，
她
啟
示
了
，
當
我
們
墮
落
到
死
亡
深
淵
時
，
我
們
並
非
掉
進

虛
無
中
，
而
是
投
入
生
活
的
天
主
的
懷
抱
里
。
藉
著
耶
穌
基
督
這
樣
的
言
和
行
，
天
主
對
受
苦
並
走
向
死
亡
的
人
類
的

偉
大
愛
情
確
實
顯
露
無
遣
。

甘第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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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一
幅
五
日

l1!'! 

t斗

天
主
對
有
罪
者
的
愛

對
觀
一
福
音
裹
，
耶
穌
用
最
動
人
的
比
喻
來
表
明
天
主
對
迷
路
的
、
和
有
罪
的
人
的
變
，
比
如
在
路
加
福
音
十
五
章

，
亡
羊
、
失
錢
和
浪
子
的
比
喻
皆
是
。
天
主
對
罪
人
的
愛
，
是
她
命
我
們
寬
恕
得
罪
我
們
的
人
的
基
礎
(
參
閱
瑪
五
的

i
M
叩
)
。
耶
穌
以
天
主
的
名
義
所
傲
的
一
切
，
都
流
露
出
天
主
對
罪
人
的
憐
愛
。
她
常
與
罪
人
一
起
吃
飯
(
谷
二
時

i

u
、
路
十
五
1
i
2
)

、
文
到
稅
吏
匣
凱
家
中
作
客
(
路
十
九

l
i
m
)

、
祂
沒
有
拒
絕
那
接
近
她
並
觸
摸
她
的
罪
婦

(
路
七
泊
t

切
)
。
她
對
一
些
人
說•• 

「
你
的
罪
赦
了
」
(
谷
一-
5
、
路
七
的
)
。
在
她
的
苦
難
和
復
活
奧
跡
，
她

更
顯
露
出
天
主
對
罪
人
的
愛
，
因
為
她
寬
恕
三
次
否
認
她
的
伯
多
融
、
四
散
逃
跑
的
門
徒
、
要
除
掉
她
的
猶
太
人
、
以

及
把
她
處
死
的
羅
馬
人
。
她
最
後
的
命
令
，
就
是
要
門
徒
「
因
她
的
名
向
萬
民
宣
講
悔
改
，
以
得
罪
之
赦
」
(
路
廿
四

訂
)
。
既
然
耶
穌
以
天
主
的
名
義
行
事
，
所
以
我
們
能
說•• 

「
當
罪
惡
達
到
高
峰
時
，
也
正
是
天
主
顯
出
祂
最
大
的
愛

的
時
候
」
@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假
定
我
們
明
白
「
恩
寵
」
是
指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，
而
基
督
是
以
天
主
的
名
義
說
話
和
行
動
;
那

麼
，
我
們
也
能
夠
說
，
基
督
的
整
個
一
生
，
她
的
來
臨
和
生
活
、
行
動
和
教
誨
、
死
亡
和
復
活
，
無
一
不
是
天
主
恩
龍

的
顯
示
，
正
如
弟
鐸
書
第
二
章
十
一
節
指
著
基
督
所
說
的•• 

「
天
主
救
眾
人
的
恩
寵
已
經
出
現
」
。

二
、
對
觀
福
音
與
恩
寵
論
的
主
題

(• 

恩
寵
的
種
頸



從
上
述
的
探
討
可
見
，
按
對
觀
一
租
一
音
，
耶
穌
基
督
以
言
以
行
顯
示
出
傳
統
神
學
所
稱
的
「
非
受
造
主
體
恩
龍
」
，

即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，
就
是
在
每
天
平
凡
的
生
活
中
，
天
主
對
所
有
的
人
猶
如
父
親
般
的
照
顧
(
瑪
六
8

、
叫ω
i
鈞

、
也
)
、
以
及
對
遠
離
抽
的
人
的
仁
慈
(
路
十
五3
i
n
)
。
因
而
，
在
對
觀
福
音
里
，
當
耶
穌
說
到
天
主
時
，
常
稱
她

為
「
你
們
在
天
之
父
」
(
嗎
五
時
、
甜
、
的
、
六
1

、

4

、
6
、

8
i
9

、
臼
、
白
、
七
日
)
。

同
時
，
藉
若
此
教
導
，
對
觀
一
幅-
2日
也
提
及
傳
統
神
學
所
說
的
「
非
受
造
客
體
恩
龍
」•• 

在
我
們
的
整
個
生
命
中
，

天
主
猶
如
父
親
一
般
臨
在
於
我
們
的
喜
樂
和
痛
苦
、
高
潮
與
低
潮
襄
'
並
使
我
們
能
如
子
女
一
樣
在
她
面
前
生
活
和
行

動
。

對
觀
一
幅-
Z
R
同
時
表
達
出
傳
統
神
學
所
謂
的
「
受
造
恩
罷
」
，
即
天
主
的
臨
在
和
她
對
人
的
接
納
，
使
人
的
情
況
得

以
改
變
，
使
人
充
滿
希
望
和
幸
福
。
按
照
浪
子
的
比
喻
，
這
種
轉
變
，
是
一
個
從
死
亡
到
生
命
的
跳
躍
(
路
十
五μ、

白
)
。

口

恩
寵
的
普
遍
性

對
觀
福
音
也
表
達
出
天
主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並
不
局
限
於
義
人
和
舊
約
天
主
于
民
的
範
圍
，
而
是
伸
展
到
罪
人
和
所

有
的
人
身
上
。
在
瑪
五
必
耶
穌
說
•• 

「
祂
使
太
陽
上
升
，
光
照
惡
人
，
也
光
照
善
人
;
降
雨
給
義
人
，
也
給
不
義
的
人

」
。
按
照
最
後
晚
餐
的
記
載
，
耶
穌
是
奉
天
欠
的
命
令
，
「
為
眾
人
」
交
付
生
命
、
傾
流
寶
血
;
從
柚
所
經
歷
的
死
亡

顯
示
出
天
主
對
眾
人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、
天
主
對
全
人
類
的
大
愛
(
谷
十
四
仰
的
、
瑪
廿
六
鈞
、
男
參
谷
十
的
、
瑪
廿
彷
)
。

無
功
行
賞
的
恩
寵
與
人
的
行
動
合
作

的第
一
章

聖
經
的
教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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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一
幅-
z
日

_,_ 

'、

對
觀
一
隔
音
猶
如
古
經
一
般
毫
無
疑
問
地
指
出
，
天
主
的
善
意
是
無
功
行
賞
的
(
參
閱
路
十
五
章
)
，
就
如
路
十
七

叩
所
說
的•• 

「
既
做
完
吩
咐
你
們
的
一
切
，
仍
然
要
說
•• 

我
們
是
無
用
的
僕
人
，
我
們
不
過
做
了
我
們
應
做
的
事
」
。

的
確
，
耶
穌
的
行
為
也
表
達
出
天
主
的
善
意
不
以
人
的
善
行
和
成
就
為
先
決
條
件
，
「
不
是
健
康
的
人
需
要
醫
生
，
而

是
有
病
的
人•••••• 

我
不
是
來
召
義
人
，
而
是
來
招
罪
人
」
(
瑪
九

u
i
口
)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對
觀
福
音
也
強
調
人
有
合
作
的
必
要
。
耶
穌
在
講
解
撒
種
子
的
比
喻
時
清
楚
地
說
明
•• 

人
應
接
受
福

音
的
喜
訊
，
「
那
在
好
地
裹
的
，
是
指
那
些
以
善
良
和
誠
實
的
心
傾
聽
的
人
，
他
們
把
這
話
保
存
起
來
，
以
堅
忍
結
出

果
實
。
」
(
路
八
臼
)
。
人
也
需
要
謙
卑
認
罪
，
懇
求
天
主
的
接
納
(
路
十
八
9
i
u
)

、
人
需
要
悔
改
(
谷
-
u
i

白
、
路
廿
四
打
)
如
同
浪
子
一
般
罔
到
父
親
的
家
中
(
路
十
五m
t
幼
)
、
人
還
要
遵
守
天
主
的
誠
命
(
路
十
泊i
鈞

、
另
參
谷
十
U
i
u
)

、
尤
其
是
要
原
諒
別
人
，
猶
如
天
主
寬
恕
了
我
們
一
樣
(
瑪
五

n
l
u
、
六
u
i
M
M、
十
八
n

i

品
)
。
耶
穌
所
講
的
塔
泠
通
的
比
喻
(
瑪
廿
五u
i
仰
、
路
十
九
口l
必
)
。
更
是
扼
要
地
說
明
恩
龍
無
功
行
賞
的

性
質
，
以
及
人
與
恩
龍
合
作
的
義
務
。

一
二
、
附
註

對
觀
福
音
與
古
經
的
關
係

由
上
述
的
探
討
可
見
，
對
觀
福
音
一
方
面
與
古
經
的
教
導
有
其
連
貫
性
，
因
為
對
觀
福
音
所
講
論
的
是
同
一
個
以

色
列
的
天
主
、
賞
蜴
盟
約
恩
惠
的
天
主
。
她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也
具
有
同
樣
的
特
性•• 

是
位
際
性
的
、
自
給
的
、
赦
罪
的

甘



'
並
在
天
主
的
家
庭
中
，
典
人
建
立
尖
子
的
關
係
;
此
關
係
邀
請
並
啟
發
人
的
答
覆
與
合
作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對
觀
一
幅
一
音
所
啟
示
的
恩
龍
也
有
其
創
新
的
特
色
。
昔
日
所
預
許
的
新
盟
約
，
如
今
已
在
基
督
身
上
得

以
實
現
和
完
成
。
以
往
已
經
採
用
的
父
子
關
係
的
圖
像
，
現
今
更
清
晰
地
在
耶
穌
與
天
欠
的
關
係
上
彰
顯
出
來
。
對
觀

一
幅-
1日
比
古
經
更
明
朗
地
顯
露
出
天
主
善
意
的
普
世
性
，
並
且
指
出
天
主
的
善
意
超
越
死
亡
的
界
蟻
。
此
外
，
在
對
觀
一
幅

一
音
一
裊
，
我
們
會
發
現
耶
穌
基
督
與
恩
寵
之
間
的
微
妙
關
係
﹒
﹒
基
督
是
天
主
恩
龍
的
啟
示
者
;
因
而
是
我
們
和
天
主
恩
種

相
遇
的
「
所
在
地
」
'
她
的
言
語
和
行
動
要
把
我
們
引
入
與
天
主
的
女
子
關
係
中
。

廿
對
觀
福
音
與
其
他
聖
經
的
關
係

基
督
的
一
生
，
她
的
言
行
、
死
亡
和
復
活
是
聖
經
神
學
的
主
要
泉
源
，
也
是
聖
經
有
關
恩
龍
概
念
的
重
要
來
源
。

對
觀
福
音
最
忠
實
地
敘
述
耶
穌
的
昔
日
語
和
行
動
。
因
此
，
對
觀
福
音
的
教
導
，
應
被
視
為
整
部
聖
經
恩
龍
論
的
泉
源
。

甚
至
可
以
說
，
若
望
、
保
驗
和
其
他
聖
經
作
者
有
關
恩
寵
的
訓
誨
，
只
是
針
對
牧
民
上
的
需
要
而
對
基
督
以
言
行
所
啟

示
的
恩
寵
加
以
反
省
和
發
揮
而
已
;
事
實
上
，
他
們
所
要
表
達
的
恩
龍
真
理
也
顯
示
在
對
觀
一
幅
一
音
一
畏
。
比
如
浪
子
的
比

喻
極
生
動
地
表
達
聖
保
驗
所
強
調
的
真
理
﹒
﹒
人
只
靠
天
主
的
恩
龍
才
能
成
義
，
及
「
成
義
」
的
真
諦
。

第
三
節

若
望
著
作

雖
然
若
望
福
音
和
若
望
壹
書
是
聖
經
諸
書
中
最
晚
的
著
作
。
但
在
探
討
聖
保
融
有
關
恩
龍
的
教
導
之
前
，
我
們
先

陳
述
若
望
福
音
和
若
望
壹
書
中
關
於
恩
囂
的
訓
誨
@
。
因
為
若
望
福
音
如
同
對
觀
一
租
一
音
一
般
是
根
攘
耶
穌
的
言
行
而
編

第
一
輩

聖
經
的
教
導

主



天
主
恩
鼠
的
一
間-
Z
日

i\.. 

寫
的
，
所
以
，
我
們
可
以
直
接
聆
聽
到
耶
穌
的
話
@
。
在
若
望
福
音
所
記
耶
穌
的
話
中
，
沒
有
出
現
「
恩
籠
」
這
個
詞

彙
。
只
在
序
言
部
分
，
即
在
作
者
的
反
省
中
，
會
三
次
採
用
希
臘
文
n
g

立
即
「
恩
罷
」
這
個
字
(
若

-
u
、
時
、
口

)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恩
龍
所
指
的
上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，
以
及
她
所
施
予
的
恩
惠
，
在
若
望
著
作
中
卸
佔
著
極
重
要
的
位

置
。

、
天
主
的
俯
就
典
著
意
和
牠
的
自
我
給
予

天
主
的
倆
就
與
善
意
|
|
「
非
受
造
主
體
恩
寵
」

在
若
望
一
福
音
第
三
章
第
十
六
、
十
七
節
里
，
若
望
採
用
十
分
清
楚
的
話
表
達
出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•• 

「
天
主
竟

這
樣
愛
了
世
界
，
甚
至
蹲
下
了
自
己
的
獨
生
子
，
使
凡
信
她
的
人
不
至
喪
亡
，
反
而
獲
得
永
生
，
因
為
天
主
沒
有
派
遣

子
到
世
界
上
來
審
對
世
界
，
而
是
為
吽
世
界
藉
著
祂
而
獲
救
」
。
若
望
強
調
，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並
非
基
督
死
亡
祭

獻
的
敷
果
，
而
是
整
個
救
恩
工
程
及
基
督
祭
獻
的
根
源•• 

「
天
主
對
我
們
的
愛
在
這
事
上
已
顯
出
來.• 

就
是
天
主
把
自

己
的
獨
生
于
，
打
發
到
世
界
上
來
，
好
使
我
們
藉
著
他
得
到
生
命
。
愛
就
在
於
此

•• 

不
是
我
們
變
了
天
主
，
而
是
他
愛

了
我
們
，
且
打
發
自
己
的
見
子
，
為
我
們
做
贖
罪
祭
」
(
若
壹
四
9
i

刊
)
。
根
接
這
個
道
理
，
神
學
常
把
天
主
的
愛

和
主
體
恩
籠
當
作
同
義
詞
君
待
，
恩
寵
是
整
個
救
恩
工
程
的
泉
源
，
救
恩
工
程
是
天
主
所
鵰
予
的
恩
罷
。

白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|
|
「
非
受
造
客
體
恩
寵
」

若
望
喧
音
強
調
，
由
天
主
的
善
意
而
賞
臨
的
恩
惠
，
與
天
主
自
己
沒
有
分
別
。
天
士
的
最
大
恩
惠
是
祂
自
己
，
是
她
的

什



自
我
給
予
、
自
我
通
傳
，
她
的
臨
在
;
就
如
若
十
凶
幻
耶
穌
所
說

•• 

「
誰
愛
我
，
必
遵
守
我
的
話
，
我
父
也
必
愛
他
，

我
們
要
到
他
那
一
接
去
，
並
要
在
他
那
一
裊
作
我
們
的
住
所
」
。
若
望
清
楚
指
出
天
主
顧
典
人
同
在
並
存
留
在
人
內

•• 

「
誰

若
明
認
耶
穌
是
天
主
于
，
天
主
就
存
在
他
內
，
他
也
存
在
天
主
內
。
我
們
認
識
了
，
且
相
信
了
天
主
對
我
們
所
懷
的
愛

。
」
(
若
壹
四
臼
i

時
，
另
參
若
壹
二

μ
;
三
M
;
四
u
i
m
)

。
因
此
，
傳
統
的
恩
宙
間
論
常
提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、

自
我
通
傳
和
天
主
的
寓
居
。

二
、
天
主
賞
賜
的
新
生
命
|
「
受
造
恩
寵
」

若
望
一
輔
音
不
只
說
到
天
主
的
善
意
|
|
「
非
受
造
主
體
恩
龍
」
'
和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i
|
「
非
受
造
客
體
恩
罷

」
，
也
闡
述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在
人
內
所
發
生
的
敷
果
。
此
恩
惠
在
一
幅-
2日
中
阱
作
「
生
命
」
或
「
永
生
」
o

既
然
人
須

再
度
出
生
方
能
獲
得
此
生
命
(
參
閱
若
三
3
;

三
5
)
，
所
以
此
生
命
是
新
的
生
命
。
如
果
我
們
將
若
一
4
•• 

「
在
祂

內
有
生
命
，
這
生
命
是
人
的
光
」
和
若
-
u.. 

「
滿
溫
恩
窮
和
真
理
」
作
一
比
較
，
我
們
會
發
現
生
命
和
光
、
一
恩
龍
和

真
理
是
平
行
的
，
而
生
命
和
恩
龍
就
是
同
義
祠
@
。
生
命
的
概
念
在
若
望
著
作
中
是
一
個
關
鍵

•• 

基
督
的
來
臨
和
救
恩

工
程
，
就
是
要
給
世
人
帶
來
這
生
命•• 

「
天
主
竟
這
樣
變
了
世
界
，
甚
至
賜
下
了
自
己
的
獨
生
子
，
使
凡
信
他
的
人
不

至
喪
亡
，
反
而
獲
得
永
生
」
(
若
三
時
，
另
參
若
壹
四9
)

，
耶
穌
自
己
也
說•• 

「
我
來
，
是
為
吽
你
們
獲
得
生
命
，

且
獲
得
更
豐
富
的
生
命
」
(
若
十
叩
)
。
甚
至
耶
穌
將
自
己
稱
為
生
命
(
參
閱
若
十
一
詞
;
十
四

6
)

，
叉
把
自
己
稱

為
生
命
之
糧
(
若
六
鈞
、
必
)
。
以
下
我
們
要
述
說
若
望
著
作
有
關
天
主
藉
基
督
臨
人
生
命
的
教
導
。
。

第

章

聖
經
的
教
導

fL 



天
主
恩
龍
的
一
幅-
1
日

E耳

。

新
生
命
的
本
質
|
|
與
天
父
、
基
督
和
聖
神
結
合

受
難
前
夕
，
耶
穌
在
祂
所
作
的
「
大
司
祭
的
祈
禱
」
中
，
好
像
給
「
生
命
」
下
了
一
個
「
定
義
」

•• 

「
、
永
生
就
是

•• 

認
識
你
，
唯
一
的
真
天
主
，
和
你
所
派
遣
來
的
耶
穌
基
督
」
(
若
十
七
3
)

。
根
據
這
話
，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基
督
帶

給
世
人
的
新
生
命
，
就
是
在
於
認
識
父
、
並
與
父
結
合
，
與
父
建
立
父
子
的
關
係•• 

「
請
君
你
〈
賜
給
我
們
何
等
的
愛
情

，
使
我
們
得
稱
為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而
且
我
們
也
真
是
如
此
。
世
界
所
以
不
認
識
我
們
，
是
因
為
不
認
識
矢
。
可
愛
的
諸

位
，
現
在
我
們
是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但
我
們
將
來
如
何
，
還
沒
有
顯
明
;
可
是
我
們
知
道
•• 

一
顯
現
了
，
我
們
必
要
相
似

他
，
因
為
我
們
要
君
見
他
實
在
怎
樣
」
(
若
壹
三
1
i
2
;

男
參
若
-
U
)
。

同
時
，
這
新
生
命
也
是
與
基
督
的
結
合
(
參
閱
若
十
五
l
i
6

，
葡
萄
樹
比
喻
)
。
是
與
基
督
l
i

天
主
的
使
者

和
啟
示
者
結
合
(
參
若
十
七
3
)

。
天
主
為
我
們
是
隱
而
不
彰
的
(
參
閱
若
一
的
)
，
耶
穌
基
督
是
走
向
天
主
的
唯
一

道
路
(
參
閱
若
十
四

6
)
。

此
外
，
這
新
生
命
也
是
與
聖
神
的
共
融
。
信
仰
基
督
的
人
要
領
受
聖
神
(
若
七
泊
i
m
)
，
她
住
在
我
們
內
(
若

十
四
口
;
若
壹
二
U
A
;四
口
)
祂
會
把
信
友
引
入
基
督
所
啟
示
的
一
切
真
理
中
(
若
十
六
口
)
，
並
且
教
訓
他
們
，
使

他
們
想
起
耶
穌
對
他
們
所
說
的
一
切
(
若
十
四
川
刊
)
。

向
新
生
命
的
來
源

當
若
望
肯
定
新
生
命
是
與
天
主
的
結
合
，
他
也
含
蓄
地
指
出
此
生
命
的
來
源
。
新
生
命
非
由
人
而
來
;
獲
得
此
新

生
命
的
人
是
「
由
上
」
而
生
(
參
閱
若
三

3

、

7
)

，
是
由
水
和
聖
神
，
即
從
最
深
的
根
源
處
|
|
天
主
的
俯
就
與
善

(• 



意
、
天
主
的
愛
而
生
的
(
參
閱
若
三
臼

i
u
;

若
壹
四
9
i
m
)

。
若
望
一
輔
音
採
用
新
生
者
的
圖
像
來
表
示
這
種
非
由

人
而
是
由
天
主
來
的
生
命
(
參
閱
若
三

3
t
8
)

。
因
此
，
神
學
常
把
恩
龍
生
命
當
作
「
超
性
」
的
生
命
。
此
生
命
是

藉
著
基
督
而
蜴
予
的
，
因
為
在
祂
內
有
生
命
(
參
閱
若

-
4
;
若
壹

-
1
)

，
而
且
祂
就
是
生
命
(
若
十
一
-
h
i
m叩)

，
她
是
生
命
之
源
，
能
給
予
人
生
命
(
參
閱
若
五
羽
;
另
參
若
十
五li
8

、
葡
萄
樹
比
喻
)
。
此
生
命
是
藉
著
信
仰

而
獲
得
的•• 

「
我
實
在
告
訴
你
們•• 

聽
我
的
話
，
相
信
派
遣
我
來
者
的
，
便
有
永
生
，
不
受
審
判
，
而
已
出
死
入
生
」

(
若
五
M
;
另
參
若

-
u
;
八
日
;
十
-
M
;
廿
訂
)
。
此
生
命
也
是
藉
著
教
會
的
宣
講
(
參
閱
若
廿
訂
)
、
藉
著
洗

禮
(
參
閱
若
三
鈞
)
，
以
及
藉
著
吃
喝
基
督
的
體
血
而
獲
得
，
而
得
到
滋
養
的
(
參
閱
若
六
日
、
“
)
。

甘
人
對
此
新
生
命
的
渴
求

若
墓
用
許
多
不
同
的
方
式
表
現
人
對
此
新
生
命
的
揭
望
和
需
求
。
「
生
命
」
一
詞
表
達
出
人
的
渴
望
，
因
為
生
命

就
是
人
所
揭
望
的
原
型
。
再
者
，
在
他
的
著
作
中
，
希
臘
文
的
N
S

，
只
用
來
稱
呼
此
新
生
命
，
而
一
般
的
生
命
，
則

稱
之
為
問
嵩
山
λ

宮
。
這
樣
的
用
法
好
像
在
指
出
，
一
般
的
生
理
生
命
並
不
值
得
稱
之
為
「
生
命
」
。
同
時
，
若
望
咱
一
百

也
表
明
，
沒
有
這
生
命
的
人
「
不
能
見
到
天
主
的
國
」
(
若
三
3
;

另
參
若
三
5
)
;
若
無
此
生
命
，
人
會
招
致
喪
亡

(
參
閱
若
三
的
)
。

個
此
新
生
命
的
領
受
者

若
望
福
音
說
明
，
領
受
此
新
生
命
者
是
那
些
信
仰
基
督
的
人
，
正
如
一
幅
一
音
結
語
所
說
的
•• 

「
這
些
所
記
錄
的
，
是

為
吽
你
們
信
耶
穌
是
默
西
亞
、
天
主
子
，
並
使
你
們
信
的
人
，
賴
他
的
名
獲
得
生
命
」
(
若
廿
叫
;
另
參
若
三Mt
m

第
一
輩

聖
經
的
教
導

1m 



天
主
恩
的
闊
的
一
耐
看

1m 

;
五
圳
的
;
六
的
、U;
十

-
m
i
弱
;
若
壹
五
口
)
。
領
受
此
新
生
命
的
是
那
藉
若
水
和
聖
神
得
以
重
生
的
人
(
若
三

5
)

、
是
那
吃
人
子
的
肉
，
喝
祂
的
血
的
人
(
若
六
的
心
)
、
是
那
些
一
存
留
在
基
督
內
，
並
結
出
果
實
的
人
，
尤
其
是
結

出
愛
德
果
實
的
人
(
參
閱
若
十
五
l
i
8
;

若
壹
三
M
;
四
叫
“
)
。
如
此
，
在
若
望
福
音
中
，
耶
穌
很
清
楚
的
說
出
人

與
天
主
合
作
的
必
要
，
因
為
在
葡
萄
樹
的
比
喻
中
(
若
十
五
2

、

5
i
6
)

耶
穌
警
告
我
們
.• 

那
些
不
結
果
實
的
枝
條

，
將
被
剪
下
，
投
入
火
中
焚
燒
。

的
新
生
命
的
已
經
實
現
與
俏
未
完
成
的
性
質

按
若
望
所
說
，
在
信
耶
穌
的
人
的
身
上
此
新
生
命
已
經
實
現•• 

因
為
「
那
信
從
子
的
，
便
有
永
生
」
(
若
三
泊
)

，
「
聽
我
的
話
，
相
信
派
遣
我
來
者
的
，
便
有
永
生
，
不
受
審
判
，
而
已
出
死
入
生
」
(
若
五
M
;
男
參
若
六
打
、
臼

i
M
;
若
世
宣
五
口
)
。
但
是
男
一
方
面
，
它
尚
未
完
全
實
現•• 

「
詰
午
一
祖
父
賜
給
我
們
何
等
的
愛
情
，
使
我
們
得
稱
為
天

主
的
子
女
，
而
且
我
們
也
真
是
如
此••••.. 

可
愛
的
諸
位
，
現
在
我
們
是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但
我
們
將
來
如
何
，
還
沒
有
顯

現
;
可
是
，
我
們
知
道
•• 

一
顯
現
了
，
我
們
必
要
相
似
他
，
因
為
我
們
要
看
見
他
實
在
怎
樣
」
(
若
壹
三
1
i
2
)
。

完
成
此
生
命
的
時
刻
，
是
與
父
和
子
相
結
合
、
與
光
榮
的
基
督
在
一
起
，
並
分
享
抽
的
光
榮
的
「
時
候
」
。
就
如
耶
穌

向
父
所
祈
求
的
.• 

「
父
啊
!
你
所
賜
給
我
的
人
，
我
願
我
在
那
一
裊
，
他
們
也
向
我
在
一
起
，
使
他
們
享
見
你
所
賜
給
我

的
光
榮
，
因
為
你
在
創
世
之
前
，
就
愛
了
我
」
(
若
十
七
圳
的
;
男
參
若
十
四

2
i
3
)

。

的
新
生
與
人
間
的
關
係

雖
然
此
新
生
命
的
本
質
在
於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，
但
這
與
天
主
的
共
融
，
也
帶
來
與
天
主
子
女
的
共
融
•• 

「
凡
信
耶



穌
為
默
西
亞
的
，
是
由
天
主
所
生
的
;
凡
愛
生
他
之
欠
的
，
也
必
愛
那
由
他
所
生
的
」
(
若
壹
五

1
;

另
參
若
十
七
口

、

m
i
m
-
'若
壹

-
3
、

7
)
。

三
、
若
望
著
作
中
恩
寵
概
念
的
特
徵

當
然
，
若
望
著
作
有
關
恩
囂
的
君
法
，
與
古
經
和
對
觀
福
音
有
很
多
相
同
的
地
方
，
比
如
一
切
慰
寵
的
泉
源
是
天
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|
|
非
受
造
的
主
體
恩
龍
(
參
閱
若
三
m
i
口
;
若
壹
四
9
i
m
)
;

天
主
的
恩
福
與
人
建
立
位
際

性
關
係
i
l

與
你
〈
猶
如
尖
子
的
關
係
(
參
閱
若-
u
;
若
壹
三
1
i
2
)

。
若
望
以
「
由
上
而
生
」
的
概
念
說
明
，
恩

寵
的
無
功
行
賞
的
性
質
。
他
也
強
調
人
與
恩
宙
間
合
作
的
需
要
(
參
閱
若
十
五l
i
8
)

。
但
是
，
若
宰
一
幅-
2日
和
書
信
有

其
特
點
，
因
而
有
關
恩
龍
的
概
念
也
有
其
獨
特
的
地
方
，
我
們
可
把
它
歸
納
為
下
列
幾
點
﹒
.

村
以
恩
寵
為
核
心
的
主
題

若
望
福
音
的
序
一
百
把
「
恩
寵
」
說
成
基
督
所
開
創
的
救
恩
史
新
階
段
的
特
徵
.• 

「
因
為
法
律
是
藉
梅
瑟
傳
授
的
，

恩
權
和
真
理
均
是
由
耶
穌
基
督
而
來
的
」
(
若
-
U
)
。
再
者
，
賞
給
世
人
新
生
命
，
正
是
基
督
來
臨
和
救
恩
工
程
的

主
要
目
的
•• 

「
我
來
，
是
為
吽
他
們
獲
得
生
命
，
且
獲
得
更
豐
富
的
生
命
」
(
若
十
刊
)
。
此
外
若
望
著
作
觸
及
傳
統

神
學
中
有
關
恩
龍
的
不
同
面
貌
•• 

l

「
非
受
造
的
主
體
恩
籠
」
'
白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(
參
閱
若
三
的

i

口
;
若

壹
四
9
i

刊
)
o
Z

它
比
對
觀
一
喝
一
音
和
古
經
更
清
楚
的
說
動
「
非
受
造
的
客
體
恩
宙
間
」
'
部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、
自

我
通
傳
(
參
閱
若
十
四
鈞
、
指
;
若
壹
四ui
口
、
臼
)
。
1

它
也
比
較
強
調
「
受
造
恩
龍
」
，
即
由
於
天
主
的
俯

第
一
輩

聖
經
的
教
導

軍!J



天
主
恩
龍
的
福
音

1m 
1m 

就
與
善
意
在
人
內
所
引
發
的
教
果
|
|
新
的
生
命
(
參
關
若
五
叫
“
;
若
壹
三

M
)
。

4

稱
之
為
「
籠
佑
」
的
恩
惠
(
參
閱
若
六
叫
“
、
的
)
。

口
恩
寵
和
啟
示

若
望
常
把
基
督
的
工
程
描
寫
為
啟
示
工
程
(
參
閱
若
十
二
叫
、
刊
)
，
十
四
凹
;
十
七
6
、

M
A
)。
按
照
若
望
一
隔
一
耳
目

的
序
言
，
聖
言
成
血
肉
的
目
的
是

.• 

她
要
給
人
類
啟
示
那
位
秘
而
不
宣
的
天
主•• 

「
從
來
沒
有
人
見
過
天
主
，
只
有
那

在
欠
懷
里
的
獨
生
者
，
身
為
天
主
的
，
給
我
們
詳
述
了
」
(
若
-
m
;
另
參
若
壹

-
1
)
。
既
然
基
督
的
工
程
就
是
啟

示
的
工
程
，
啟
示
的
目
的
是
給
人
帶
來
新
生
命
，
所
以
，
恩
龍
和
啟
示
有
著
十
分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神
學
解
釋
恩
寵
時
，
必

須
採
用
敢
示
的
概
念
來
闡
述
恩
寵
論
上
的
主
題
，
如
天
主
的
「
臨
在
」
、
失
和
于
「
來
」
到
我
們
中
間
，
「
居
住
」
在
人

心
、
把
自
己
「
通
傳
」
給
我
們
等
等
。

門
口
新
生
命
|
|
「
受
造
恩
寵
」
的
概
念

若
望
一
福
音
，
不
單
指
出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所
引
起
的
教
果
，
即
信
友
所
獲
得
的
新
生
命
，
也
指
明
此
新
生
命
的

特
性•• 

L

新
生
命
與
聖
三
的
關
係
•• 

獲
得
新
生
命
的
人
，
與
父
有
著
猶
如
父
子
的
關
係
。
分
享
著
基
督
的
生
命
(
參

閱
若
十
五
1
i
8
;

若
壹
五
日
i
u
)
;

而
且
，
聖
神
亦
居
住
在
他
內
(
參
閱
若
十
四
口
)
o
Z

新
生
命
的
「
超
性

」
特
質•• 

若
望
一
喘
一
音
清
楚
地
表
達
，
人
無
法
以
自
己
的
能
力
爭
取
新
生
命
，
此
生
命
是
從
上
而
來
，
由
天
主
而
生
的
。

人
要
經
過
一
個
從
神
那
里
的
出
生
歷
程
，
才
能
獲
得
它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這
新
生
命
本
身
具
有
「
超
然
」
的
本
質
。
1

新
生
命
與
人
闊
的
關
係
•• 

按
照
若
望
一
帽
一
音
第
十
五
章
第
一
至
八
節
(
葡
萄
樹
的
比
喻
)
•• 

個
別
的
人
所
得
到
的
新
生
命

它
也
含
蓄
地
提
到
以
後
神
學



'
是
同
一
個
基
督
的
生
命
，
是
與
其
他
枝
條
氣
息
相
連
的
生
命
。
我
們
只
有
這
一
個
生
命
，
我
們
都
站
在
這
向
一
生
命

里
，
我
們
這
同
一
生
命
是
從
基
督
那
兒
流
出
來
的
，
在
她
內
，
我
們
都
成
了
一
個
。
4

恩
龍
生
命
與
永
生•• 

按
照
若

望
著
作
，
在
信
耶
穌
的
人
的
身
上
永
生
已
在
現
世
開
始
(
參
閱
若
三
臼
;
五
圳
的
;
六
的
、
自
、
M
)
;
有
此
新
生
命
的

人
已
出
死
入
生
(
參
閱
若
五

M
)
。
如
此
，
若
望
一
幅-
Z
H
提
前
說
出
中
古
世
紀
有
關
恩
囂
的
論
調
.• 

「
恩
龍
是
永
生
光
榮

的
種
子
」

E
m
E立
白
的

O
B
g
m
g
立
凶
。
@
。
在
十
九
世
紀
口
。
看
B
S

以
很
美
麗
的
話
表
達
出
若
望
著
作
所
教

導
的
恩
權
和
永
生
的
關
係

•• 

「
恩
龍
是
充
軍
中
的
光
榮
，
光
榮
是
問
到
老
家
的
恩
龍
」

E
D
S
2
z
m
z
a
z

O
M
-
-。

-
c
z
a
z
m
g
n
m

丘
吉
目
。
@
o
E
新
生
命
與
信
仰
和
聖
事
的
關
係

•• 

若
望
著
作
特
別
強
調
，
為

獲
得
新
生
，
對
耶
穌
基
督
信
仰
的
重
要
性•• 

「
我
寶
貴
在
在
告
訴
你
們•• 

聽
我
的
話
，
相
信
派
遣
我
來
者
的
，
便
有
、
永

生
，
不
受
審
判
，
而
已
出
死
入
生
」
(
若
五

M
;
另
參
若
三
拐
;
八
日
)
。
在
與
尼
苛
德
摩
的
交
談
中
，
耶
穌
提
到
洗

禮
為
得
以
重
生
的
故
用
(
參
關
若
三
3
i
8
)

。
若
望
一
隔
音
第
六
章
闡
明
為
滋
養
及
保
存
此
新
生
命
，
聖
體
聖
事
的
角

色
(
參
閱
若
六
日
i

詞
)
。

四
、
附
註

(• 

若
望
「
-
新
生
命
」
的
概
念
與
其
他
聖
經
作
者
對
「
生
命
」
的
用
法

的
確
，
若
望
一
幅-
Z目
的
特
色
之
一
，
是
以
「
生
命
」
表
達
出
由
於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所
賞
賜
的
恩
惠
。
這
種
作
法

，
在
古
經
襄
有
它
的
前
奏•• 

比
如
「
你
看
，
我
今
天
將
生
命
與
幸
福
，
死
亡
與
災
禍
，
都
擺
在
你
面
前
，
如
果
你
遵
守

第

章

聖
經
的
教
導

ro;] 

五



天
主
凹
心
泊
的
一
胸
有

四
六

•••• 

上
主
你
天
主
的
誡
命•.••.. 

你
必
能
生
活
繁
榮•••••. 

如
果
你
心
中
飯
離
，
不
願
聽
從.••••. 

我
警
告
你
們•••••• 

你
們
必

要
被
亡••.•.• 

」
(
申
卅
臼
i
m
)
;
又
如
「
尋
求
上
主
者
生
，
作
惠
者
亡
」
(
亞
五
3
)
;
再
如
「
生
死
善
惡
都
在
人

面
前
，
人
願
意
那
樣
，
就
踴
給
他
那
樣
」
(
德
十
五

M
)

。
因
為
在
上
述
的
經
文
裹
，
「
生
命
」
就
等
於
天
主
的
祝
福

，
天
主
的
友
誼
和
龍
幸
，
所
以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它
們
實
是
若
望
生
命
概
念
的
前
驅
。

聖
保
融
在
羅
馬
書
信
中
將
基
督
所
開
啟
的
新
的
救
恩
階
段
，
稱
之
為
恩
籠
階
段
(
參
閱
羅
五
臼
i

訂
)
。
在
這
階

段
中
，
他
也
清
楚
的
將
基
督
的
恩
賜
稱
之
為
生
命
•• 

「
因
一
人
的
正
義
行
為
，
眾
人
都
獲
得
了
正
義
和
生
命
」
(
羅
五

站
)
。
在
這
樣
的
說
法
里
，
他
興
興
是
將
恩
寵
和
「
生
命
」
連
在
一
起
。

月
若
望
的
恩
寵
概
念
所
引
起
的
問
題

的
確
，
在
一
些
一
經
句
襄
(
比
如
若-
9
;
三
的
i
u
)

，
若
望
也
提
及
天
主
對
普
世
人
類
的
愛
和
照
顧
。
但
大
體

說
來
，
若
望
一
幅
一
音
好
像
把
恩
罷
概
念
只
用
來
表
達
，
天
主
在
基
督
身
上
所
顯
示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;
也
好
像
在
說
，
只
有

藉
著
對
基
督
明
晰
的
信
仰
和
聖
洗
人
才
能
獲
得
天
主
藉
基
督
所
給
的
生
命
。
尤
其
第
一
章
第
十
七
節
好
像
否
認
，
天
主

在
舊
約
時
代
中
賞
給
以
色
列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。
因
此
，
神
學
必
鑽
探
討•• 

它
是
否
排
斥
了
天
主
對
普
世
人
類
的
善
意
?

或
者
只
是
採
用
如
同
若

-
U
這
一
類
的
說
法
，
來
強
調
藉
著
基
督
而
獲
得
恩
龍
的
優
越
性
?
神
學
也
必
須
反
省

•• 

是
否

需
要
分
辨
那
藉
著
基
督
和
對
她
現
晰
的
信
仰
而
獲
得
的
恩
宙
間
，
以
及
那
以
其
他
方
式
所
得
到
的
恩
寵
?
假
如
對
上
面
的

答
覆
是
肯
定
的
話
，
那
麼
，
二
者
之
間
又
有
何
區
別
?
有
何
關
係
呢
?
﹒



第
四
節

保
祿
著
作

全
部
新
經
共
用
n
g

立
∞
一
百
五
十
五
次
，
其
中
保
驗
著
作
一
百
次
，
其
餘
五
十
五
次
在
受
到
保
融
影
響
的
著
作

襄
@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在
保
驗
的
神
學
中
「
恩
露
」
的
重
要
性
。

本
節
不
劃
分
保
驗
的
著
作
為
主
要
書
信
(
羅
、
格
前
後
、
迦
)
、
次
要
書
信
(
弗
、
哥
)
或
牧
函
(
弟
前
後
、
鐸

)
@
'
因
為
，
無
論
如
何
它
們
都
與
保
融
宗
徒
有
關
，
也
反
映
保
祿
的
思
想
。
再
者
，
長
久
以
來
，
它
們
都
被
視
為
保

蘇
自
己
的
書
信
，
而
因
此
對
基
督
教
會
的
信
仰
發
揮
著
極
深
的
影
響
力
。

、
「
恩
寵
」
的
首
要
意
義

「
恩
寵
」
指
天
主
自
給
的
愛

尤
其
在
弗
二
4
i
m
裹
，
我
們
可
以
君
出
，
恩
龍
是
指
天
主
的
愛
。
在
這
段
經
文
裹
，
曾
三
次
採
用
「
恩
寵
」
這

名
詞
，
比
如
弗
二
7
•• 

「
天
主••.••• 

將
自
己
無
限
豐
富
的
恩
誨
，
即
他
在
基
督
耶
穌
內
，
對
我
們
所
懷
的
慈
惠
，
顯
示

給
未
來
的
世
代
」
(
另
參
弗
一
-
5
、

8
)

。
在
同
一
段
落
裹
，
與
天
主
的
愛
的
同
義
詞
也
經
常
出
現
，
如
弗
二
4•• 

「

慈
悲
」
、
「
她
愛
我
們
的
大
愛
」
、
弗
二
7
•• 

「
慈
惠
」
'
恩
宙
間
成
了
天
主
的
愛
、
慈
悲
和
慈
惠
的
同
義
詞
。
同
樣
，

它
也
表
達
出
天
主
的
慈
愛
是
白
白
給
予
的•• 

「•.••.• 

得
救
並
不
是
出
於
你
們
自
己
，
而
是
天
主
的
恩
惠
，
不
是
出
於
功

行
，
免
得
有
人
自
誇
」
(
弗
二
8

、

9
;

另
參
弗
二
5
;

羅
三
n
i
M
;
十
一
5
i
6
;

弟
後
一
9
;

鐸
三
5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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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一
間
一
音

四

"、

「
恩
寵
」
指
天
主
藉
耶
穌
基
督
所
顯
示
和
分
施
的
愛

當
保
臉
說
到
天
主
時
，
常
稱
祂
為
「
我
們
的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天
主
和
父
」
(
弗
一
3
;

另
參
羅
十
五
6
;
格
後
十

一
訂
)
。
換
言
之
，
保
融
提
到
天
主
時
，
他
是
在
說
那
藉
著
耶
穌
基
督
啟
示
自
己
的
天
主
。
因
而
，
當
他
說
到
天
主
的

愛
時
，
自
然
地
說
到
那
藉
羞
恥
穌
基
督
所
顯
示
和
分
施
的
愛
。
在
不
少
的
經
文
裹
，
他
將
耶
穌
基
督
的
出
現
和
整
個
工

程
視
為
天
主
愛
的
啟
示
.• 

天
主
的
思
罷
「
如
今
藉
若
我
們
的
救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出
現
，
顯
示
了
出
來
」
(
弟
後
一

Q
d
i

m
.
，
另
參
羅
五
5
;

八
位
;
鐸
二
口
;
三

4
i
7
)

。
他
也
表
明
，
我
們
藉
耶
穌
基
督
而
領
受
天
主
的
愛•• 

「•.•••• 

這

恩
語
是
她
在
自
己
的
愛
子
內
路
給
我
們
的
;
我
們
就
是
全
憑
天
主
豐
厚
的
恩
禱
，
在
他
的
愛
子
內
，
藉
他
愛
子
的
血
，

獲
得
了
救
贖
'
罪
過
的
赦
免
」
(
弗

-
n
o
i
7
;另
參
羅
五
臼
;
格
前
一
4
)

。
總
之
，
當
保
掉
你
說
到
天
主
的
恩
龍
時

，
他
至
少
含
蓄
地
說
到
耶
穌
基
督
的
工
程
。
因
而
，
基
督
的
救
恩
有
時
被
稱
為ng
己
的
(
格
後
八
9
;

迦
二
位
;
鐸

二
日
)
，
而
天
主
的
恩
龍
則
視
為
整
個
救
世
工
程
的
泉
源
(
弗
一
3
i
M
)
。

白
天
主
的
恩
寵
與
教
恩
史

L

恩
寵
典
人
類
的
社
恩
丈

天
主
藉
著
耶
穌
基
督
所
啟
示
的
和
分
施
的
愛
，
給
人
類
開
啟
了
一
個
新
的
救
恩
史
的
階
段
•• 

「
罪
惡
不
再
統
治
你

們
，
因
為
你
們
已
不
在
法
律
權
下
，
而
是
在
恩
寵
權
下
」
(
羅
六

M
i

臼
;
男
參
羅
五
別
;
若
-
u
;
路
十
六
時
)
。

耶
穌
基
督
所
展
開
的
救
恩
史
的
新
階
段
也
就
是
恩
龍
的
階
段
(
羅
五
口
、
旭
、
訂
)
、
是
生
命
(
羅
五
口
、
悶
、
訂
)

，
是
正
義
(
羅
五
口
、
旭
、
訂
)
和
成
義
的
階
段
(
羅
五
凹
)
。

臼



恩
寵
與
個
人
的
救
恩
史

當
一
個
人
領
受
天
主
的
恩
龍
時
，
他
便
進
入
一
個
新
的
個
人
救
恩
史
階
段
、
和
新
的
境
界
中

•• 

「
藉
著
恩
幫
我
們

得
因
信
德
進
入
了
現
今
所
站
立
的
這
恩
籠
中
，
並
因
希
望
分
享
天
主
的
光
榮
而
歡
躍
」
(
羅
五
2
;
男
參
格
後
六
1
i

2
;

迦
五
4
;

哥
-
n
)
。
他
經
過
一
個
由
死
亡
到
生
命
的
蛻
變
，
因
為
富
於
懇
悲
的
天
主
「
竟
在
我
們
因
過
犯
死
了

的
時
候
，
使
我
們
同
基
督
一
起
生
活
」
(
弗
二
5
)

。
他
也
彷
彿
被
提
升
到
另
一
個
新
的
天
地
里
，
因
為
天
主
「
使
我

們
向
基
督
一
起
復
活
，
在
基
督
耶
穌
內
使
我
們
向
他
一
起
坐
在
天
上
」
(
弗
二6
)

。
總
之
，
這
新
情
況
的
特
徵
是
﹒
.

「
同
基
督
一
起
復
活
」
(
弗
二
6
)
並
「
同
基
督
一
起
生
活
」
(
弗
二
5
)
。

四
恩
寵
對
信
友
的
效
用

l

典
天
主
的
關
條

當
人
領
受
恩
龍
時
，
人
便
成
為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就
如
保
蘇
所
說
的.• 

「
凡
受
聖
神
引
導
的
，
都
是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
其
實
你
們
所
領
受
的
聖
神
，
並
非
使
你
們
作
奴
諱
，
以
致
仍
舊
恐
懼
，
而
是
使
你
們
作
義
子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呼
號
•• 

可

阿
爸
，
砂
〈
呀
!
﹒
』
聖
神
親
自
和
我
們
的
心
神
一
同
作
證.• 

我
們
是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我
們
既
是
子
女
，
便
是
承
繼
者
，
是

天
主
的
承
繼
者
，
是
基
督
的
同
承
繼
者
，
只
要
我
們
與
基
督
一
同
受
苦
，
也
必
要
與
她
一
同
受
光
榮
」
(
目
維
八U
t
u

-
，
另
參
羅
八
犯
;
迦
三
忱
的
;
四
5
i
7
;
弗
-
4
i
5
)
。

此
外
，
因
著
由
天
主
領
受
的
恩
罷
信
友
與
耶
穌
基
督
有
一
種
特
殊
的
關
係•• 

他
要
「
向
基
督
一
起
生
活
」
(
弗
二

5
;

另
參
弗
二
6
;
迦
五
4
)

，
並
要
有
似
基
督•• 

因
為
天
主
使
領
受
恩
龍
的
人
「
與
自
己
的
見
子
的
背
像
相
同
」
(

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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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鼠
的
一
幅-
Z
H

五

。

羅
八
m
m
)。
如
此
君
來
，
領
受
恩
龍
的
人
歸
於
耶
穌
基
督
，
而
耶
穌
基
督
也
將
自
己
賞
蜴
給
他
，
因
為
「
凡
領
了
洗
歸

於
基
督
的
，
就
是
穿
上
了
基
督
」
(
迦
三
訂
)
。

同
樣
，
那
些
領
受
天
主
恩
龍
的
人
，
也
領
受
聖
神
，
因
為
聖
神
的
派
遣
，
正
是
天
主
恩
囂
的
最
大
表
現
•• 

「
為
證

實
你
們
確
實
是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天
主
派
遣
了
自
己
兒
子
的
聖
神
，
到
你
們
心
內
喊
說•• 

可
亞
爸
，
父
啊
!
L

」
(
迦
四

6
;

另
參
羅
八
臼
;
五
5
;

八
9
;

格
前
六
口
;
格
後
一
幻
t
m
;
鐸
三
6
i
7
)
。

Z

人
的
改
造

當
人
領
受
天
主
的
恩
寵
時
，
他
經
過
一
個
微
底
的
改
造
，
好
像
成
了
一
個
新
的
受
造
物
一
樣

•• 

因
為
「
誰
若
在
基

督
內
，
他
就
是
一
個
新
受
造
物
，
舊
的
已
成
過
去
，
君
，
都
成
了
新
的
」
(
格
後
五
口
;
另
參
迦
六
時
)
。
這
種
轉
變

，
在
保
融
的
著
作
中
常
稱
之
為
「
成
義
」.• 

「
這
里
神
是
天
主
藉
我
們
的
救
主
耶
穌
基
督
，
豐
富
地
傾
注
在
我
們
身
上

的
，
好
使
我
們
因
他
的
恩
龍
成
義
，
本
看
希
望
成
為
永
生
的
承
繼
者
」
(
鐸
三6i
7
;

另
參
羅
三
幻
i
M
;
迦
五
4

)
。
這
一
轉
變
也
包
含
罪
之
赦
免
•• 

「
我
們
就
是
全
憑
天
主
豐
富
的
恩
罷
，
在
抽
的
愛
子
內
，
藉
她
愛
子
的
血
，
獲
得

了
救
贖
'
罪
過
的
赦
免
」
(
弗

-
7
;
另
參
哥

-
M
)
。
此
外
，
這
改
變
也
包
舍
里
化
•• 

「
你
們
因
若
我
們
的
主
耶
穌

基
督
之
名
，
並
因
我
們
天
主
的
聖
神
，
已
經
洗
淨
了
，
已
經
祝
聖
了
，
已
經
成
了
義
人
」
(
格
前
六
口
;
另
參
羅
一
7

;
十
五
時
;
格
前
一
2

、
切
)
。

a

新
生
命
的
趨
向

當
人
成
為
新
的
受
造
初
時
，
他
也
同
時
領
受
一
種
新
的
行
動
趨
向
，
因
為
，
此
新
生
命
必
要
結
出
相
稱
的
果
實
。



那
與
基
督
一
同
生
活
的
人
，
會
「
懷
有
基
督
所
懷
有
的
心
情
」
(
斐
二
5
)

。
因
而
，
保
融
勸
勉
信
友•• 

要
「
在
新
生

活
中
度
生
」
(
羅
六

4
)

，
並
「
應
該
放
法
天
主
，
如
同
蒙
龍
愛
的
子
女
一
樣
，
應
該
在
愛
德
中
生
活
，
就
如
基
督
愛

了
我
們
，
且
為
我
們
把
自
己
交
出
，
獻
於
天
主
作
為
馨
香
的
供
物
和
祭
品
」
(
弗
五

1
i
2
;

男
參
格
前
三
的
i
u
;

五
8
;

六
臼
;
迦
五
口
;
弗
四
口

i
M
;
哥
三
1
i

口
)
。

回
恩
寵
結
實
的
條
件

保
驗
著
作
也
教
導
我
們
，
需
要
與
天
主
的
恩
種
合
作
。
在
鐸
二
口
一
裊
，
他
暗
示
了
此
合
作
的
可
能
性•• 

「
天
主
救

眾
人
的
恩
龍•••••• 

教
導
我
們
」
。
在
格
後
他
呼
籲
信
友
「
不
要
自
受
天
主
的
恩
龍
」
(
格
後
六
1
;

另
參
格
前
十
五
叩

)
。
在
斐
理
伯
書
中
他
勸
勉
教
友
「
要
懷
著
恐
懼
戰
慄
'
努
力
成
就
你
們
得
救
的
事
」
(
斐
二
也
)
。
同
時
，
保
融
著

作
中
也
提
出
了
具
體
的
興
恩
龍
合
作
的
方
法
•• 

人
要
以
信
仰
與
天
主
的
恩
罷
合
作•• 

「
我
們
既
因
信
德
成
義
，
便
是
藉

我
們
的
主
耶
穌
基
督
與
天
主
和
好
了
」
(
羅
五
1
;

另
參
羅
三
泊
、
詞
;
弗
二
8
)

。
人
要
以
遵
守
天
主
的
誠
命
與
恩

籠
合
作
•• 

「
原
來
我
們
是
他
的
化
工
，
是
在
基
督
耶
穌
內
受
造
的
，
為
行
天
主
所
預
備
的
各
種
善
工
，
吽
我
們
在
這
些

善
工
中
度
日
」
(
弗
二
叩
)
。
人
應
與
恩
寵
合
作
，
因
為
「
人
種
什
麼
，
就
收
什
麼
。
那
隨
從
肉
情
撒
種
的
，
必
由
肉

情
收
穫
敗
壞
;
然
而
那
隨
從
聖
神
撒
種
的
，
必
由
聖
神
收
穫
永
生
。
為
此
，
我
們
行
善
不
要
厭
倦
;
如
果
不
鬆
懈
，
到

了
適
當
的
時
節
，
必
可
收
穫
。
所
以
，
我
們
一
有
機
會
，
就
應
向
眾
人
行
善
，
尤
其
應
向
有
同
樣
信
德
的
家
人
」
(
迦

六
7
;
-
M
)

。
保
帳
在
格
後
五
叩
中
指
出
人
與
恩
寵
合
作
的
重
要
性
•• 

「
我
們
眾
人
都
應
出
現
在
基
督
的
審
判
台
前

，
為
使
各
人
藉
他
肉
身
所
行
的
，
或
善
或
惡
，
領
受
相
當
的
報
應
」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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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一
耐-
1
日

五

三
、
「
恩
寵
」
的
其
他
意
義

保
帳
書
信
裹
，
n
E

立
即

「
恩
寵
」
指
泉
徒
的
職
務

保
帳
提
到
他
的
宗
徒
職
務
時
，
常
把
這
職
務
當
作
天
主
的
恩
龍(
U
E立
∞
•• 

「•..••• 

天
主
賜
給
了
我
恩
寵
，
使
我

為
外
邦
人
成
了
耶
穌
基
督
的
使
臣
，
天
主
一
輔
音
的
司
祭
」
(
羅
十
五
臼i
M
;
男
參
羅

-
5
;
格
前
三
叩
;
十
五
叩
;

迦
一
臼
i
m
;

二
9
;

弗
三
2

、

6

、

7
)

。
這
種
說
法
表
明
，
保
帳
認
為
，
天
主
雖
賦
予
他
一
項
極
艱
鉅
的
使
命
(

參
閱
弗
三
1
i
2
)

，
但
那
也
是
一
份
極
大
的
恩
惠
，
因
為
藉
著
這
宗
徒
之
職
，
天
主
繼
續
分
施
祂
藉
基
督
所
給
予
的
恩

惠
;
天
主
的
恩
龍
藉
著
宗
徒
們
的
職
務
不
斷
行
動
，
使
天
主
在
基
督
身
上
所
實
施
的
救
恩
日
復
一
日
地
延
續
下
去
(
參

閱
迦
二
8
i
9
)

。

臼
「

n
z
z
a

」
指
謝
恩

本
書
導
論
解
釋
過
希
臘
文
、
拉
丁
文
和
英
文
的n
g
立

m
l
m
E

立

ω
-
m
g
n
o

有
時
是
指
謝
恩
的
意
思
。
保
臉

也
常
用
此
一
副
彙
來
表
達
感
謝
。
他
在
書
信
中
，
常
勸
勉
信
友•• 

因
著
所
領
受
的
天
主
恩
惠
，
應
該
「
事
事
感
謝
」
(
得

前
五
站
)
，
「
要
吽
基
督
的
平
安
，
在
你
們
心
中
作
主
;
你
們
所
以
蒙
召
存
於
一
個
身
體
內
，
也
是
為
此
，
所
以
你
們

該
有
感
恩
之
心
。
要
讓
基
督
的
話
充
分
地
存
在
你
們
內
，
以
各
種
智
慧
彼
此
教
導
規
勸
，
以
聖
詠
、
詩
詞
和
屬
神
的
歌

曲
在
你
們
心
內
，
懷
著
感
恩
之
情
，
歌
頌
天
主
。
你
們
無
論
作
什
麼
，
在
言
語
上
或
在
行
為
上
，
都
該
因
主
耶
穌
的
名

一
一
詞
也
有
別
的
含
意
，
但
與
該
詞
的
首
要
意
義
常
有
關
聯
。

(• 



而
作
，
藉
看
他
感
謝
天
主
聖
父
」
(
哥
三
臼

i
u
;

另
參
斐
四
6
;

哥
-
u
;
二
7
)

。
在
格
前
他
比
較
清
楚
地
指
出

天
主
的
恩
龍
門U
E
立
即
與
人
的
謝
恩

n
g

已
由
之
內
在
關
係•• 

「
我
時
時
為
你
們
，
對
天
主
在
基
督
耶
穌
內
所
路
與
你

們
的
恩
宙
間
，
而
感
謝
我
的
天
主
」
(
格
前
一4
)

。
此
外
，
在
格
後
囚
臼
保
融
也
暗
示
了
天
主
的
恩
龍
和
感
謝
之
間
的

關
係•• 

「
這
一
切
都
是
為
了
你
們
，
為
使
獲
得
恩
囂
的
人
越
增
多
，
感
謝
也
越
增
加
，
好
歸
光
榮
於
天
主
」
o

既
然
基

督
的
工
程
是
天
主
恩
龍
的
最
大
表
現
，
所
以
保
融
在
另
一
處
也
表
開
了
這
n
g

立
m

二
種
不
同
用
法
之
間
的
關
係
•• 

她

號
召
信
友
應
「
欣
然
感
謝
那
使
我
們
有
資
格
，
在
光
明
中
分
享
聖
徒
一
幅
分
的
天
矢
，
因
為
是
他
由
黑
暗
的
權
勢
下
救
出

了
我
們
，
並
將
我
們
移
置
在
他
愛
子
的
國
內
，
我
們
且
在
他
內
得
到
了
救
贖
'
獲
得
了
罪
赦
」
(
哥

-
u
i
M
)
。
總

之
，
基
督
徒
謝
恩
的
理
由
是
源
於
天
主
恩
龍
的
工
程
。

從
上
述
的
分
析
可
見
，
時
時
處
處
感
謝
天
主
，
乃
是
領
受
了
天
主
恩
惠
的
信
友
自
然
流
露
的
心
情
。
在
一
切
的
感

恩
禮
中
，
甚
至
在
追
思
彌
撒
里
，
悲
傷
也
不
能
奪
去
我
們
心
底
的
謝
意
，
因
而
在
追
思
親
人
或
朋
友
時
，
信
友
仍
然
頌

謝
天
主
說•• 

「
藉
若
我
們
的
主
基
督
，
我
們
時
時
處
處
感
謝
你
，
實
在
是
理
所
當
然
的
，
並
能
使
人
得
救
」
。

門
口
「
恩
寵
」
指
捐
款

在
格
後
第
八
和
第
九
章
里
，
保
驗
以
相
當
大
的
篇
幅
來
催
促
信
友
捐
款
，
並
且
把
這
捐
款
的
行
動
稱
之
為
恩
惠

(
U
E立
m
;

比
如
在
格
後
八
1

裹
，
他
把
捐
款
當
作
是
「
天
主
•.••.. 

所
施
予
的
恩
惠
」
，
又
如
在
格
後
八
"
他
說
.• 

「

弟
鐸
在
這
恩
宙
間
上
，
作
我
們
的
旅
伴
」
(
另
參
格
後
八6
、

7
)

。
在
格
後
八
9

他
也
指
出
恩
囂
的
首
要
和
次
要
用
法

之
間
的
關
係•• 

「•••••• 

你
們
知
道
我
們
的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恩
路
•• 

她
本
是
富
有
的
，
為
了
你
們
卸
成
了
貧
困
的
，
好
使

第
一
輩

聖
經
的
教
導

五



天
主
恩
，
他
的
一
間
-
Z
H

i 
E刃

你
們
因
若
他
的
貧
困
而
成
為
富
有
的
」
。
從
保
臉
對
恩
龍
的
用
法
來
君
，
我
們
可
以
了
解
基
督
徒
慈
善
行
動
的
特
質
•• 

藉
著
耶
穌
基
督
而
領
受
了
天
主
豐
厚
恩
龍
的
人
，
應
自
然
而
然
地
把
從
天
主
手
中
白
白
領
受
的
，
也
白
白
地
分
施
給
貧

窮
的
弟
兄
。

四

「
恩
寵
」
在
保
祿
的
祝
福
與
問
候
中

保
掉
你
在
書
信
的
開
端
和
結
束
，
常
以
「
恩
種
與
平
安
」
祝
福
信
友
;
比
如
在
羅
-
u.. 
「
願
恩
龍
與
平
安
由
我
們

的
父
天
主
，
和
我
們
的
主
耶
穌
基
督
鵰
于
你
們
」
'
叉
如
在
格
後
的
信
末
，
他
說•• 

「
顧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恩
禱
，
和
天

主
的
愛
情
，
趴
及
聖
神
的
相
通
，
常
與
你
們
眾
人
相
借
」
(
格
後
十
三
口
;
另
參
格
前
一
3
;

格
後
一
2
;

迦
一
3

等

等
)
。
甚
至
在
那
些
沒
有
發
揮

n
E

立
凹
的
書
信
里
，
保
蘇
仍
然
在
致
候
詞
中
使
用
(
U
E
已
由
來
祝
福
(
參
閱
得
前
一

l
;

五
兒
)
。
按
照
學
者
們
的
意
見
，
這
樣
的
就
一
騙
和
問
候
可
能
是
早
期
基
督
徒
團
體
禮
儀
的
反
映
。
他
們
一
方
面
跟

隨
猶
太
人
的
禮
俗
而
祝
福
「
平
安
」
，
但
同
時
又
在
猶
太
人
所
慣
用
的
平
安
祝
福
禮
中
，
加
上
已
丘
吉
的
祝
福
，
藉

此
強
調
這
概
念
的
重
要
性
。
在
如
此
的
祝
賀
中
，

n
v
z
z

所
指
的
是
•• 

整
個
的
天
主
藉
著
基
督
所
施
予
的
祝
福
和
恩

惠
@
。

三
、
綜
觀
保
祿
著
作
有
關
恩
寵
的
教
導

科

恩
寵
的
重
要
性

保
棘
的
全
部
書
信
，
反
映
出
他
對
恩
龍
概
念
的
重
視
。
在
保
帳
的
著
作
襄
可
見
到
「
恩
籠
」
所
指
的
四
種
意
義
•• 


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(
參
閱
羅
五
8
;

八
叫
“
;
弟
後
二3
i
4
)
;

由
於
善
意
而
白
白
鵰
興
的
恩
惠
，
如
天
主
的
自
我

給
子
，
自
我
通
傅
，
聖
神
的
派
遣
(
參
羅
五
5
;

羅
八
臼
;
迦
四
6
)

，
和
天
主
所
賞
賜
的
成
義
、
聖
化
、
新
的
受
造

(
參
羅
三
n
i
M
;
格
後
五
口
)
;
上
述
的
恩
惠
使
人
得
以
更
新
，
並
在
天
主
面
前
成
為
佳
美
可
愛
;
(
U
E
立
田
在
保

驗
的
書
信
襄
也
常
指
「
受
惠
後
的
感
謝
」
，
即
信
友
領
受
天
主
的
恩
惠
後
自
然
流
露
的
謝
恩
態
度
(
格
前

-
4
)
。

。
保
祿
著
作
有
關
恩
寵
概
念
的
特
徵

L

恩
寵
典
聖
三
的
關
係

按
保
聽
書
信
的
教
導
，
恩
寵
使
人
與
聖
三
發
生
特
殊
的
關
係•• 

天
主
的
恩
宙
間
使
我
們
成
為
欠
的
子
女
(
參
國
羅
八

U
t
u
-
，
八
犯
;
迦
三
羽
;
四
5
i
7
)
。
天
主
的
恩
龍
藉
著
耶
穌
基
督
，
「
在
耶
穌
基
督
內
賜
與
我
們
」
(
格
前
-

4
;

另
參
羅
三
幻
i
m
m
;五
2
、
白

v
，
使
我
們
與
耶
穌
基
督
結
合
，
並
一
同
生
活•• 

「
富
於
慈
悲
的
天
主
，
因
著
她

愛
我
們
的
大
愛
，
竟
在
我
們
因
過
犯
死
了
的
時
候
，
使
我
們
同
基
督
一
起
生
活
|
i
可
見
你
們
得
救
，
是
由
於
恩
罷
|

i
且
使
我
們
同
祂
一
起
復
活
，
在
基
督
耶
穌
內
使
我
們
和
他
一
同
坐
在
天
上
」
(
弗
二
4
i
6
;

另
參
哥
二

u
i
n
)

;
恩
龍
使
我
們
會
似
基
督
、
穿
上
基
督
(
參
閱
羅
八m
m
;迦
三
訂
〉
。
獲
得
天
主
恩
龍
的
人
領
受
聖
神
，
而
且
里
神
居

住
在
他
內•• 

「
天
主
的
愛
，
藉
著
所
賜
與
我
們
的
聖
神
，
已
傾
注
在
我
們
心
中
了
」
(
羅
五
5
;

另
參
迦
五
5
;

鐸
三

6
i
7
)
。

恩
寵
無
功
行
賞
的
性
質

保
融
為
攻
擊
當
時
所
謂
的
猶
太
教
派
，
在
他
的
著
作
中
特
別
強
調
恩
龍
的
自
給
性
質•• 

「
你
們
得
救
是
由
於
恩
龍

Z 

第
一
輩

聖
經
的
教
導

五

五



天
主
恩
鼠
的
一
耐-
E
H

五
六

'
藉
著
信
德
，
所
以
得
救
並
不
是
出
於
你
們
自
己
，
而
是
天
主
的
恩
惠
;
不
是
出
於
功
行
，
免
得
有
人
自
誇
」
(
弗
二

8
t
9
;

另
參
羅
三
扎
i
M
;
四
4
;

格
前
四
7
;

弗
二
5
;

斐
三
7
3
;鐸
三
5
)
。

a

恩
寵
的
普
世
性

被
天
主
派
遣
作
外
邦
人
宗
徒
的
保
礁
，
深
信
天
主
藉
著
基
督
所
分
施
的
愛
是
為
一
切
人
的
，
不
分
猶
太
人
或
外
邦

人•• 

「
如
今
'
，
天
主
的
正
義
，
在
法
律
之
外
已
顯
示
出
來
;
法
律
和
先
知
也
為
此
作
證
•• 

就
是
天
主
的
正
義
，
因
對
耶

穌
基
督
的
信
德
，
毫
無
區
別
地
，
賜
給
了
凡
信
仰
的
人
，
因
為
所
有
的
人
都
犯
了
罪
，
都
失
掉
了
天
主
的
光
榮
，
所
以

眾
人
都
因
天
主
白
白
施
給
的
恩
籠
，
在
耶
穌
基
督
內
蒙
救
贖
，
成
為
義
人
」
(
羅
三
n
i
M
)
。
弟
前
二
3
i
4

也
說

•• 

「
天
主
關
意
所
有
的
人
都
得
救
」
。

四
、
附
註

保
碌
的
教
導
與
神
學
爭
論

由
於
保
蘇
常
須
跟
猶
太
教
派
辯
論
，
所
以
在
他
的
教
導
中
，
不
免
會
有
偏
激
和
難
以
了
解
的
地
方
。
從
聖
經
中
，

我
們
已
經
可
以
君
出
，
當
時
有
些
人
對
他
的
君
法
產
生
誤
解
(
參
閱
羅
三
8
;六
1
;

伯
後
三
臼
i

間
)
。
在
教
會
歷

史
中
，
保
臉
對
恩
宙
間
的
教
導
，
常
引
起
激
烈
的
爭
論
。

口
尚
未
聽
到
福
音
的
人
有
沒
有
恩
寵
?

保
融
使
用
恩
龍
兩
字
，
常
是
在
講
天
主
藉
著
基
督
所
顯
示
和
分
施
的
愛
，
所
以
好
像
忽
略
了
天
主
在
舊
約
中
所
分

(• 



施
的
恩
宙
間
(
參
閱
出
卅
四6
)
;
他
更
忽
觀
天
主
給
尚
未
聽
到
一
幅
音
的
人
所
分
施
的
恩
惠
(
參
閱
詠

-
O
三
日
i
u
)

。
面
對
世
界
大
多
數
人
尚
未
聽
到
福
音
這
事
實
，
我
們
不
得
不
問•• 

天
主
也
賜
恩
龍
給
這
些
千
千
萬
萬
的
人
嗎
?
假
如

「
是
」
'
那
麼
天
主
的
恩
龍
是
否
有
程
度
上
的
差
別
?
假
若
有
，
那
麼
它
們
之
間
又
有
何
關
係
呢
?

第
五
節

聖
經
其
他
著
作

、
「
恩
寵
」
的
意
義

刊

「
恩
寵
」
指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
在
聖
經
的
其
他
著
作
中
@
'
有
些
地
方
「
恩
龍
」
是
指
天
主
分
施
各
種
恩
惠
的
善
意
，
因
而
好
像
被
視
為
天
主
的

屬
性•• 

比
如
伯
前
五
叩
稱
天
主
為
「
萬
恩
的
天
主
」
，
而
希
伯
來
書
則
稱
聖
神
為
「
賜
恩
龍
的
聖
神
」
(
希
十
m
U
)。

至
高
無
上
的
天
主
，
不
再
是
那
威
嚴
可
怕
的
天
主
(
參
閱
希
十

m
i
n
)
;
因
著
耶
穌
基
督
的
工
程
，
信
友
得
以
接
近

恩
龍
的
寶
座
、
與
萬
恩
的
天
主
來
往•• 

「
我
們
既
然
有
一
位
偉
大
的
，
進
入
了
諸
天
的
司
祭
，
天
主
子
耶
穌
，
我
們
就

應
堅
持
所
信
奉
的
真
道
，
因
為
我
們
所
有
的
，
不
是
一
位
不
能
同
情
我
們
弱
點
的
大
司
祭
，
而
是
一
位
在
各
方
面
與
我

們
相
似
，
受
過
試
探
的
，
只
是
沒
有
罪
過
，
所
以
我
們
要
懷
著
依
恃
之
心
，
走
近
恩
囂
的
寶
座
，
以
獲
得
仁
慈
，
尋
到

恩
宙
間
，
作
及
時
的
扶
助
」
(
希
四M
i
M
)
。

希
二
9
說•• 

「
我
們
看
見
了
那
位
白
。
稍
微
遜
於
天
使
』
的
耶
穌
，
因
所
受
的
死
亡
之
苦
，
接
受
了
尊
崇
和
光
榮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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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斗
士
恩
能
的
一
耐-Z
H

五

i\._ 

冠
冕
;
這
原
是
出
於
天
主
的
恩
罷
，
使
他
為
每
個
人
嘗
到
死
味
」
。
由
這
些
話
君
來
，
天
主
的
恩
囂
，
即
他
對
人
的
俯

就
和
善
意
實
是
整
個
基
督
教
援
工
程
的
泉
源
，
甚
至
是
基
督
死
亡
之
祭
的
根
由
。

白
「
恩
寵
」
指
信
友
所
處
的
境
況

有
時
聖
經
的
作
者
含
蓄
地
把
信
友
所
處
的
境
況
稱
為
恩
禱
，
比
如
伯
前
五
臼
勸
信
友•• 

「
在
這
恩
籠
上
你
們
應
該

站
穩
」
(
另
參
宗
十
三
必
;
伯
前
-
9
i
m
;
三
7
)

。
在
這
境
況
中
，
基
督
信
友
能
夠
接
近
天
主•• 

「
所
以
我
們
要

懷
著
依
恃
之
心
，
走
近
恩
寵
的
寶
座•.•••• 

」
(
希
四
時
;
男
參
伯
前
三
間
)
。
在
這
新
境
界
中
，
信
友
能
「
獲
得
仁
慈

，
尋
到
恩
禱
，
作
及
時
的
扶
助
」
(
希
四
時
)
。
甚
至
信
友
能
與
天
主
共
融
，
「
成
為
有
分
於
天
主
性
體
的
人
」
(
伯

後
一
4
)
。

甘
「
恩
寵
」
是
全
部
基
督
喜
訊
及
一
切
天
主
祝
福
的
大
成

按
宗
徒
太
事
錄
的
記
載
，
保
除
將
他
所
傳
揚
的
基
督
訊
息
稱
為•• 

「
天
主
恩
龍
的
一
幅
一
音
」
(
宗
廿
M
)
，
同
時
叉

把
自
己
的
使
命
描
寫
為•• 

「
受
自
主
耶
穌
時
我
給
天
主
恩
龍
的
一
輔
音
作
證
的
任
務
」
(
宗
廿
M
;
另
參
宗
廿
位
;
十
四

3
)

。
根
接
這
一
類
的
說
法
，
我
們
可
以
斷
言
，
恩
龍
就
是
整
個
天
主
藉
耶
穌
基
督
所
實
現
的
工
程
，
也
就
是
全
部
一
幅

-
2日
喜
訊
的
核
心
。

在
聖
經
其
他
書
信
的
開
端
祝
福
詞
裹
，
恩
龍
也
有
類
似
的
意
思
，
意
即
天
主
藉
基
督
所
施
予
的
祝
福
和
恩
惠
;
比

如
在
伯
前
一
2
•• 

「
願
恩
龍
和
平
安
豐
富
地
賜
予
你
們
」
(
男
參
伯
後
一
2
;

若
貳
3
;

默
-
4
)
。
有
時
，
這
些
善

信
也
以
恩
寵
的
祝
福
作
結•• 

「
願
恩
種
與
你
們
眾
人
同
在
」
(
希
十
三
鈞
)
。
在
這
樣
的
問
候
和
祝
福
裹
，
恩
龍
是
指



天
主
藉
著
基
督
而
賞
臨
的
祝
福
•• 

「
為
基
督
徒
恩
龍
實
在
是
天
主
的
無
上
禮
物
|
|
它
集
天
主
(
降
幅
)
工
化
之
大
成

，
也
集
我
們
能
向
我
們
弟
兄
所
作
祝
禱
之
大
成
」
@
。

三
、
恩
寵
與
入
的
自
由

這
些
著
作
也
指
出
，
人
對
恩
龍
有
接
受
或
拒
絕
的
自
由
，
能
用
這
自
由
接
受
恩
禱
，
並
藉
信
仰
在
恩
龍
上
長
大
。

因
此
位
後
勸
導
信
友
說•• 

「
你
們
要
在
恩
龍
及
認
識
我
們
的
主•••••• 

上
，
漸
漸
增
長
」
(
伯
後
三
間
)
。
然
而
，
人
也

能
拒
絕
和
抵
抗
天
主
的
恩
罷
，
人
能
「
輕
慢
賜
恩
龍
的
聖
神
」
(
希
十
羽
)
，
因
此
希
十
二
臼
勸
人
不
要
「
疏
忽
天
主

的
恩
龍
」
;
人
也
能
濫
用
天
主
的
恩
露
而
「
把
我
們
天
主
的
恩
宙
間
變
為
放
縱
情
慾
的
機
會
」
(
猶
4
)
。

了
一
、
附
註

同
一
的
教
導
、
不
同
的
表
達
方
式

這
些
著
作
將
同
一
的
真
理
用
不
同
的
圖
像
表
達
出
來
，
即
把
同
一
的
喜
訊
l
l

天
主
讓
我
們
與
她
結
合
的
恩
路
，
以

不
同
的
方
式
給
人
講
解
。
比
如
按
希
伯
來
書
的
教
導
，
藉
著
基
督
所
執
行
的
大
司
祭
的
職
務
，
我
們
得
以
接
近
天
主
，

「
我
們
既
然
有
一
位
偉
大
的
，
進
入
了
諸
天
的
司
祭
，
天
主
子
耶
穌
，
我
們
就
應
堅
持
所
信
奉
的
真
道
，
因
為
我
們
所

有
的
，
不
是
一
位
不
能
同
情
我
們
弱
點
的
大
司
祭
，
而
是
一
位
在
各
方
面
與
我
們
相
似
，
受
過
試
探
的
，
只
是
沒
有
罪

過
。
所
以
我
們
要
懷
著
依
恃
之
心
，
走
近
恩
龍
的
寶
座
，
以
獲
得
仁
慈
，
尋
到
恩
禱
，
作
及
時
的
扶
助
」
(
希
四M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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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鼠
的
一
耐
丑
H

。

的
)
。
這
同
一
思
想
回
藉
若
耶
穌
基
督
我
們
能
與
天
主
共
融
，
在
伯
前
以
另
一
種
方
式
來
描
寫

•• 

藉
著
基
督
的
死
亡
和

復
活
，
她
「
將
我
們
領
到
天
主
面
前
」
(
伯
前
三
凹
)
。
在
伯
後
一
4
也
以
不
同
的
話
表
達
著
這
同
一
訊
息

•• 

我
們
「

成
為
有
分
於
天
主
性
體
的
人
」
。

廿
伯
後
一

4

奧
恩
寵
論

按
伯
後
一
4•• 

天
主
「
將
最
大
和
寶
貴
的
恩
許
賞
給
了
我
們
，
為
使
我
們
藉
著
這
些
恩
許
在
逃
脫
世
界
所
有
敗
壞

的
貪
慾
之
後
，
能
成
為
有
分
於
天
主
性
體
的
人
」
。
這
句
話
，
在
後
來
的
神
學
歷
史
上
，
遂
成
了
恩
籠
論
的
一
個
古
典

經
文
;
尤
其
對
希
臘
教
欠
的
思
想
影
響
至
犬
，
根
據
這
經
文
的
教
導
，
他
們
將
恩
寵
觀
為
使
人
得
以
「
天
主
化
」
的
奇
恩
。

目
對
保
諒
恩
寵
神
學
的
挑
戰

在
這
些
一
著
作
裹
，
的
確
有
些
一
經
文
給
保
驗
的
恩
宙
間
概
念
提
出
挑
戰
。
在
伯
後
三

M
I
M
早
已
提
到
保
融
著
作
中
有

些
難
懂
的
地
方•• 

當
他
勸
勉
信
友
「
應
以
我
們
主
的
容
忍
當
作
得
救
的
機
會
」
時
，
它
就
加
上
「
這
也
是
我
們
可
愛
的

弟
兄
保
糕
，
本
著
鵰
與
他
的
智
慧
，
曾
給
你
們
寫
過
的
;
也
正
如
他
在
談
論
這
些
事
時
，
在
一
切
書
信
內
所
寫
過
的
。

在
這
些
一
書
信
內
，
有
些
難
懂
的
地
方
，
不
學
無
術
和
站
立
不
穩
的
人
，
便
加
以
曲
解
，
一
如
曲
解
其
他
經
典
一
樣
，
而

自
趨
喪
亡
」
。
尤
其
是
雅
各
伯
書
裹
，
有
此
一
歪
扭
法
好
像
與
保
祿
的
教
導
不
合
，
比
如
它
說
•• 

那
力
行
完
美
法
律
的
人
，

因
「
他
的
作
為
，
必
是
有
一
帽
的
」
(
雅
一-
h
L。
雅
二
M
甚
至
好
像
直
接
與
保
融
的
教
訓
衝
突•• 

「
人
成
義
是
由
於
行

為
，
不
僅
是
由
於
信
德
」
。
因
而
我
們
不
能
不
問
•• 

為
何
在
同
一
部
聖
經
裹
，
會
有
如
此
傑
似
矛
盾
的
教
導
?
它
們
既

然
都
是
信
仰
的
標
單
，
我
們
該
如
何
面
對
呢
?



第
二
章

傳
承
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寵
的
教
導

宗
徒
時
代
的
信
仰
記
錄
在
聖
經
裹
，
並
由
此
傳
授
給
歷
代
的
教
會
。
在
這
代
代
相
傳
的
過
程
中
，
「
來
自
宗
徒
們

的
傳
授
，
於
聖
神
的
默
導
之
下
，
在
教
會
內
不
斷
增
長
，
對
所
傳
授
的
事
蹟
和
言
語
之
領
悟
都
有
進
展
」
(
啟
示
憲
章

8

號
)
。
就
這
樣
，
按
照
耶
穌
的
許
諾
，
藉
著
傳
承
，
真
理
之
神
要
把
教
會
引
入
一
切
真
理
(
參
閱
若
十
六u
i
口
)

。
然
而
，
由
於
人
的
軟
弱
和
罪
過
，
在
這
傳
承
的
過
程
中
，
有
些
真
理
可
能
會
被
扭
曲
或
被
忽
略
。
因
而
為
了
更
徹
底

的
明
白
教
會
有
關
恩
龍
的
教
導
，
我
們
願
意
重
君
整
個
的
信
理
歷
史
，
俾
能
進
一
步
了
解
今
天
恩
龍
概
念
的
來
源
、
它

們
的
價
值
和
限
度
。
梵
二
太
公
會
議
在
講
論
神
學
的
課
程
時
，
有
以
下
的
訓
示

•• 

「
首
先
應
提
出
聖
經
論
證
'
之
後
廳

講
明
東
西
教
會
的
教
欠
們
對
每
一
瞬
啟
示
真
理
的
忠
實
傳
授
與
解
釋
所
有
的
供
獻
，
以
及
每
條
教
義
的
歷
史
，
及
其
與

整
個
教
會
史
所
有
的
關
係
」
(
培
養
時
號
)
。
既
然
恩
篇
論
的
歷
史
是
一
段
非
常
使
雜
而
悲
慘
的
史
話
，
我
們
只
能
提

出
一
起
一
較
重
要
和
較
有
影
響
的
教
導
及
文
件
@
。

第
一
節

希
臘
教
父
有
關
恩
寵
的
看
法

、
教
父
神
學
中
恩
寵
論
的
位
置

第
二
章
傳
承
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龍
的
教
導

.J
/、



天
主
回
您
能
的
一
瞄
-
Z
H

_L 
/、

希
臘
教
矢
並
沒
有
發
展
一
套
獨
立
的
恩
龍
神
學
@
。
早
期
的
教
會
仍
與
猶
太
基
督
徒
關
係
密
切
，
所
以
作
者
們
亦

隨
之
強
調
倫
理
方
面
的
問
題
。
最
早
的
基
督
宗
教
的
著
作

E
E
n
y
o

。
F
O
片
片
。
門
。
同
宮
門
口
早
已
。

M
J
胡
同
。
可

自
己

B
m
m
u
E
門
Z
F
O
Z
Z
C

門

h
Z
B
g
f

「
Z
Z

門
間
。
同
-
m
g
t
g

重
視
聖
詠
一
一
九
首
、
耶
穌
的
山
中

聖
訓
和
雅
各
伯
書
的
精
神
而
把
基
督
宗
教
視
為
完
整
的
正
義
。
同
時
由
於
他
們
需
要
反
對
當
時
暢
行
的
諾
斯
底
派
，
所

以
在
他
們
的
教
導
中
，
自
然
地
偏
重
於
倫
理
三
四
@
。

不
只
早
期
，
連
後
期
的
希
臘
教
父
也
沒
有
一
套
個
別
的
恩
龍
論
，
雖
然
如
此
，
他
們
對
「
恩
宙
間
」
所
指
至
高
無
上

的
天
主
對
世
人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封
作
過
很
多
深
刻
的
反
省
，
以
致
有
人
說
，
他
們
的
全
部
神
學
就
是
恩
種
論
@
。
當
他

們
罔
想
起
聖
言
降
生
成
人
的
奧
跡
，
或
屆
人
中
心
聖
神
的
天
主
性
時
，
他
們
的
確
是
在
講
論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。
當
他
們

講
解
基
督
徒
生
活
的
意
義
時
，
他
們
確
實
在
宣
示
天
主
所
賦
予
人
的
新
生
命
。
甚
至
有
些
信
理
歷
史
專
家
說
﹒
﹒
基
督
論

、
聖
神
論
、
聖
三
論
都
含
蓄
地
以
恩
罷
論
為
基
礎
，
因
為
基
督
論
、
聖
三
論
就
是
要
解
釋
，
基
督
和
聖
神
為
何
能
使
人

得
以
聖
化
@
。

一
一
、
恩
寵
概
念
的
背
景

希
臘
教
欠
的
恩
龍
神
學
，
是
根
據
一
些
從
未
置
疑
的
神
學
和
人
學
的
概
念
，
且
深
受
其
影
響
@
。
今
把
這
些
一
假
定

分
述
如
下
﹒
.

人
從
一
開
始
，
就
是
天
主
的
背
像
。
但
這
宵
像
還
在
胚
胎
初
期
，
尚
未
發
展
完
成
;
由
於
罪
惡
，
宵
像
好
似
被
埋



藏
起
來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人
還
是
不
斷
地
傾
向
於
恢
復
本
來
的
面
貌
，
以
期
更
清
晰
地
反
映
天
主
的
面
容
。

人
是
為
天
主
而
受
造
的
。
他
的
整
個
行
動
自
然
地
投
向
天
主
。
人
的
自
由
也
是
如
此
，
它
並
非
是
模
稜
兩
可
的
既

趨
向
善
而
又
趨
向
惡
;
雖
然
他
因
著
罪
惡
而
軟
弱
，
但
他
仍
自
然
而
然
地
趨
向
善
而
投
向
天
主
。

人
與
宇
宙
是
一
整
體
，
是
和
諧
而
非
對
立
的
。
人
是
屬
於
宇
宙
的
一
部
份
。
因
而
教
導
和
榜
樣
也
不
只
是
如
同
外

在
事
件
般
影
響
人
，
而
是
內
在
地
感
化
和
推
動
人
，
引
發
人
內
心
的
共
鳴
。

二
一
、
希
臘
教
父
有
關
恩
寵
看
法
的
要
點

我
們
可
以
把
他
們
的
主
要
思
想
歸
納
為
下
列
三
點
﹒
.

天
主
領
人
達
於
全
福
的
整
個
過
程
稱
為
「
恩
寵
」

按
希
臘
教
欠
的
看
法.• 

天
主
的
創
造
工
程
、
上
智
的
照
顧
、
與
以
色
列
訂
立
盟
約
、
基
督
的
救
世
工
程
、
以
及
聖

神
在
教
會
內
的
工
程
等
，
這
個
包
羅
萬
象
的
整
體
，
就
是
天
主
的
恩
籠
;
反
過
來
說
﹒
﹒
恩
龍
即
天
主
領
全
人
類
得
到
全

一
繭
的
過
程
@
。
因
此
，
這
整
個
創
造
、
照
顧
、
救
贖
、
帶
領
、
聖
化
的
過
程
，
以
及
一
些
天
主
特
殊
行
動
的
凝
聚
點
，

諸
如
洗
禮
、
和
好
聖
事
、
教
會
生
活
、
永
生
等
，
都
被
統
稱
為
天
主
的
「
恩
籠
」
。

白
天
主
的
行
動
是
一
種
「
教
導
」
(
可
皂
角
Z
Z
)

按
照
希
臘
教
欠
的
君
法
，
天
主
領
人
達
於
全
一
帽
的
行
動
，
應
以
「
教
導
」
的
模
式
來
了
解
。
這
君
法
乃
建
基
於
鐸

二
u
i
m
所
說
的
話
•• 

「
天
主
救
眾
人
的
恩
龍
已
經
出
現
，
教
導
我
們
棄
絕
不
虔
敬
的
生
活
。
和
世
俗
的
貪
慾
，
有
節

(斗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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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的
甜
的
一
幅
-
Z
H

六
四

地
、
公
正
地
、
虔
敬
地
在
今
世
生
活
」
。
當
希
臘
教
父
將
天
主
的
工
程
稱
為
「
教
導
」
的
時
候
，
他
們
是
採
用
一
個
希

臘
文
化
思
想
中
的
根
心
概
念
。
藉
著
這
概
念
，
他
們
能
夠
表
達
出
基
督
的
榜
樣
和
教
訓
的
重
要
性
，
而
把
它
稱
為
恩
疇

。
藉
這
概
念
，
他
們
也
對
人
的
自
由
合
作
加
以
重
視
，
而
同
時
不
忽
觀
天
主
的
行
動•• 

採
用
「
教
導
」
的
模
式
時
，
他

們
承
認
，
人
的
自
由
因
著
罪
而
受
損
，
但
並
非
完
全
毀
棋
，
只
是
削
弱
而
已
，
好
像
在
睡
眠
狀
態
中
;
當
人
受
到
天
主

的
教
導
時
，
便
像
從
夢
中
被
喚
醒
，
而
對
天
主
作
出
答
覆
。
藉
此
概
念
，
他
們
同
時
突
顯
天
主
在
恩
罷
工
程
上
的
優
先

性
，
和
人
的
行
動
的
重
要
性
。

的
天
主
恩
寵
工
程
的
目
標
是
人
的
「
神
仕
」

按
照
希
臘
教
欠
的
看
法
，
天
主
救
人
和
聖
化
人
的
目
標
乃
是
使
人
得
以
神
化
，
就
是
說
人
要
充
份
地
實
擴
他
為
天

主
宵
像
的
性
質
。
此
看
法
也
有
它
的
聖
經
基
礎
，
它
反
映
出
伯
後
一
4

的
教
導•• 

領
受
天
主
恩
龍
的
人
要
「
成
為
有
分

於
天
主
性
體
的
人
」
。
然
而
神
化
的
工
程
，
並
非
吽
人
遠
離
自
己
，
而
是
使
人
更
成
為
人
，
實
現
自
己
的
本
質
，
而
逐

漸
得
以
人
化
。
因
為
人
是
天
主
的
會
像
，
所
以
人
愈
接
近
天
主
，
會
似
天
主
，
也
就
愈
發
揮
天
主
賦
予
他
的
本
性
和
使

命
。

四
、
希
臘
教
父
恩
寵
概
念
的
特
徵

希
臘
教
父
恩
寵
論
的
關
鍵
概
念
，
「
教
導
」
和
「
神
化
」
是
以
聖
經
為
基
礎
(
參
閱
鐸
二u
l
n
;
伯
-
4
)
。

當
時
一
個
極
盛
行
而
又
富
影
響
力
、
並
支
配
著
整
個
文
化
的
中
心
概
念
是
「
教
導
」
(
可
且
已
O
E
)

，
希
臘
教
父
以



之
為
模
式
來
講
解
恩
囂
，
因
此
希
臘
神
學
對
恩
龍
的
看
法
是
一
個
名
實
相
符
的
本
位
化
神
學
。
這
個
有
關
恩
龍
的
概
念

很
強
調
天
主
的
創
造
工
程
、
上
智
照
顧
、
救
恩
工
程
和
教
會
生
活
等
各
方
面
的
合
一
性
。
因
而
他
們
可
以
毫
無
困
難
地

講
解
天
主
的
普
世
得
救
意
顧
。
他
們
既
把
人
類
的
歷
史
和
文
化
當
作
天
主
領
人
達
於
全
福
工
程
的
一
部
分
，
所
以
很
自

然
的
重
視
教
導
、
榜
樣
、
教
會
生
活
，
即
所
謂
「
外
在
恩
種
」
。

希
臘
教
材
〈
採
用
「
人
是
天
主
的
有
像
」
和
「
天
主
的
行
動
是
教
導
」
的
關
鍵
械
念
，
因
此
他
們
的
神
學
能
維
護
天

主
行
動
的
優
先
性
和
人
自
由
合
作
的
重
要
性
。
「
人
是
天
主
的
背
像
」
這
一
思
想
，
也
能
和
諧
地
講
解
恩
寵
同
時
使
人

神
化
和
人
化
。

希
臘
教
矢
們
不
像
拉
丁
神
學
，
尤
其
不
像
聖
奧
斯
定
那
樣
重
親
人
被
罪
惡
所
奴
役
。
他
們
也
不
像
若
一
口
和
羅
六

u
i
泊
那
恆
強
調
，
基
督
所
開
啟
的
新
救
恩
史
階
段
的
優
越
性
。
雖
然
希
臘
教
失
常
重
覆
聖
經
有
關
基
督
為
我
們
而
死

的
許
多
格
式
，
但
他
們
始
終
沒
有
清
楚
地
講
解
基
督
的
死
亡
和
復
活
與
天
主
的
救
恩
和
聖
化
工
程
的
關
係
。

希
臘
教
矢
有
關
恩
龍
的
概
念
不
但
有
聖
經
的
根
攘
，
也
反
映
當
時
希
臘
的
文
化
思
想
。
他
們
所
採
用
的
概
念
，
諸

如
教
導
、
榜
樣
、
自
由
等
都
是
以
他
們
整
個
的
人
生
觀
和
形
上
學
的
觀
念
為
基
贅
。
希
臘
教
矢
們
以
為
宇
宙
是
一
整
體

，
人
是
宇
宙
的
一
分
斗
;
而
整
個
宇
宙
的
存
在
和
活
動
都
是
在
聖
言
吉
它
凹
的
領
導
下
。
人
的
自
由
雖
然
由
於
罪
惡
而

受
到
損
傷
，
但
圍
著
他
與
宇
宙
的
合
一
，
仍
然
朝
向
善
，
投
向
天
主
。
在
如
此
的
思
想
架
構
里
，
自
由
並
無
「
自
律
」

的
意
味
;
同
樣
，
「
教
導
」
和
「
榜
樣
」
也
不
是
純
粹
外
在
的
事
件
，
而
是
滲
透
於
人
內
、
吸
引
並
感
動
人
。
但
是
，

一
旦
人
不
再
贊
同
那
個
作
為
此
概
念
基
礎
的
形
上
學
和
人
性
學
、
或
者
在
別
的
形
上
學
和
人
學
的
背
景
下
去
了
解
此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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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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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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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
念
，
同
一
名
祠
的
意
義
，
將
徹
底
改
變
•• 

「
教
導
」
和
「
榜
樣
」
變
成
膚
淺
的
倫
理
主
義
，
「
自
由
」
轉
為
「
人
在

天
主
面
前
的
自
律
」
。
這
種
思
想
方
式
的
差
別
正
是
自
拉
奇
和
聖
奧
斯
定
發
生
激
烈
衝
突
的
理
由
之
一
。

第
二
節

聖
奧
斯
定
有
關
恩
寵
的
看
法

聖
奧
斯
定
對
恩
宙
間
的
君
法
在
整
個
西
方
信
理
歷
史
中
有
舉
足
輕
重
的
地
位
@
。
它
支
配
了
中
古
時
期
的
恩
種
神
學

，
藉
著
脫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，
教
會
的
訓
導
當
局
對
他
加
以
正
式
的
認
可
。
他
的
影
響
不
止
於
天
主
教
的
信
仰
和
神
學
，

也
法
及
馬
丁
路
德
和
基
督
教
的
思
想
，
並
引
發
了
巴
依
烏
斯
和
楊
森
主
義
。
因
此
，
有
一
位
恩
寵
論
歷
史
專
家
說
•• 

「

恩
罷
論
的
歷
史
可
說
是
奧
斯
定
思
想
的
歷
史
」
@
。
聖
奧
斯
定
憑
著
他
個
人
的
信
仰
經
驗
早
已
形
成
了
他
對
罪
惡
和
恩

龍
的
一
套
若
法
@
。
但
是
在
他
與
自
拉
奇
的
爭
論
中
，
奧
斯
定
的
思
想
有
時
會
顯
得
過
於
偏
激
，
而
自
拉
奇
因
著
這
場

激
戰
就
成
了
基
督
信
仰
歷
史
中
最
受
排
謗
的
人
物
@
。
在
這
場
平
論
中
，
有
些
真
理
的
因
素
難
免
過
份
被
強
調
，
另
一

些
被
忽
略
。
因
此
，
為
了
明
白
聖
奧
斯
定
對
恩
罷
論
的
貢
獻
，
以
及
他
的
君
法
的
價
值
和
偏
差
，
神
學
應
該
研
究
聖
奧

斯
定
有
關
恩
龍
君
法
的
歷
史
背
景
，
也
該
對
自
拉
奇
的
意
向
和
思
想
略
加
檢
討
@
。

、
臼
拉
奇
的
思
想

付

背
景

約
自
公
元
三
三
三
年
始
，
教
會
在
羅
馬
帝
國
已
享
有
自
由
，
甚
至
擁
有
不
少
的
特
權
，
因
而
吸
引
了
很
多
人
加
入



教
會
。
可
是
，
在
這
些
要
求
入
教
的
人
中
，
很
多
人
並
非
為
了
尋
找
基
督
，
而
是
為
蒼
白
身
的
利
益
。
這
些
素
質
低
的

外
教
人
，
一
旦
加
入
教
會
，
就
成
為
毫
無
精
神
的
「
基
督
徒
」
。
如
此
，
數
目
的
增
多
，
反
使
信
友
的
熱
忱
和
倫
理
生

活
降
低
。
許
多
教
友
以
人
性
軟
弱
或
當
時
盛
行
的
二
元
論
摩
尼
掘
思
想
為
藉
口
，
放
縱
自
己
、
肆
意
橫
行
。

自
拉
奇
(
四
一
三
年
卒
)
大
概
是
現
在
的
英
國
或
愛
爾
蘭
人
，
是
一
位
未
晉
鐸
的
隱
修
士
。
由
於
他
身
體
健
壯
，

行
善
容
易
，
使
自
恃
己
力
。
為
了
做
一
位
虔
誠
的
基
督
徒
，
他
作
了
不
少
犧
牲
。
在
基
督
徒
中
，
他
備
受
尊
重
，
甚
至

奧
斯
定
尊
稱
他
為
「
聖
人
」
@
。
公
一
兀
四
百
年
左
右
，
他
出
現
於
羅
馬
，
擔
任
神
師
並
講
道
，
努
力
於
教
會
的
革
新
。

之
後
，
他
和
弟
子
們
來
到
北
非
，
困
了
對
罪
惡
和
恩
寵
有
不
相
同
的
君
法
而
與
奧
斯
定
和
其
弟
子
發
生
強
烈
的
衝
突
。

自
拉
奇
的
思
想
是
實
用
性
和
牧
靈
性
的
。
目
標
只
為
革
新
教
會
的
生
活
。
他
勸
勉
信
友
在
具
體
生
活
中
實
現
福
音
的
精

神
，
強
調
人
的
自
由
和
責
任
，
堅
決
反
對
信
友
以
人
性
軟
弱
為
藉
口
。
在
他
君
來
，
天
主
已
經
賜
給
人
為
行
善
所
需
要

的
一
切
，
人
不
能
藉
故
推
辭
。
這
種
以
教
會
草
新
為
目
的
的
思
想
，
因
了
與
奧
斯
定
的
爭
論
，
而
發
揮
成
一
套
神
學
。

的
自
拉
奇
神
學

自
拉
奇
傑
希
臘
教
欠
一
樣
，
主
張
人
是
天
主
的
背
像
，
人
與
宇
宙
是
一
整
體
，
是
宇
宙
的
一
部
分
，
聖
言
滲
透
在

整
個
宇
宙
中
。
為
此
自
拉
奇
很
強
調
受
造
物
的
美
善
，
而
堅
決
反
對
當
時
仍
具
極
大
影
響
力
的
摩
尼
派
。
人
的
自
由
固

然
因
罪
而
削
弱
了
，
像
在
睡
眠
狀
態
中
，
但
並
未
完
全
毀
棋
，
而
基
本
上
仍
舊
朝
向
天
主
。

天
主
用
許
多
方
法
•• 

歷
史
、
舊
約
、
基
督
的
訓
誨
和
榜
樣
、
教
會
生
活
等
，
喚
醒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。
如
同
希
臘
教

欠
一
樣
，
自
拉
奇
把
天
主
恩
龍
君
成
一
種
教
育
，
但
他
不
愛
使
用
電E
E

「
恩
籠
」
這
個
字
，
因
為
在
當
時
的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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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宙
間
的
一
幅-
Z
臼

六
八

裹
，
t
E
Z

含
有
徊
私
舞
弊
和
不
公
義
的
意
思
。

天
主
像
一
位
好
教
育
家
，
從
不
要
求
人
不
可
能
的
事
;
她
所
要
求
於
人
的
，
都
是
可
能
的
。
為
了
維
護
人
的
自
由

，
天
主
不
進
入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內
工
作
;
他
只
以
教
育
的
方
法
，
「
從
外
面
」
去
呼
召
人
，
喚
醒
在
沈
睡
狀
態
中
的
自

由
意
志
。
這
樣
，
接
受
或
拒
絕
天
主
的
呼
召
，
都
在
自
由
的
人
手
里
。

從
上
面
的
描
述
看
來
，
白
拉
奇
的
思
想
與
希
臘
教
矢
很
近
。
困
而
，
在
與
奧
斯
定
爭
論
期
間
，
雖
然
教
宗
站
在
反

對
自
拉
奇
的
陣
踐
上
，
但
希
臘
教
會
並
未
積
極
反
對
他
@
o
可
是
，
當
有
人
以
別
的
思
想
方
式
，
如
同
奧
斯
定
一
樣
理

解
自
拉
奇
的
思
想
時
，
就
會
遭
到
猛
烈
的
評
擊
。

甘
「
自
拉
奇
主
義
」

所
謂
「
白
拉
奇
主
義
」
是
指
自
拉
奇
的
弟
子

n
S
E
E
-
5

和
艾
克
朗
農
的
朱
利
安
(
言

:
2

。
門
開
立

S
Z
B

)
(
四
五
四
年
卒
)
有
關
恩
宙
間
的
主
張
，
他
們
將
自
拉
奇
神
學
中
的
一
些
因
素
極
端
化
、
系
統
化
。
所
謂
「
白
拉
奇
主

義
」
的
要
點
可
簡
述
如
下
@•• 

它
君
輕
甚
或
否
認
原
罪
和
貪
慾
的
禍
害
。
最
嚴
重
的
是•• 

它
把
人
的
自
由
當
作
在
天
主
前
的
一
種
自
律
，
一
種
完

全
解
脫
、
自
主
的
本
性
意
志
@
。
它
也
認
為
為
了
得
救
而
遵
守
道
德
律
，
人
不
需
要
天
主
恩
龍
的
幫
助
。

聖
奧
斯
定
和
他
的
弟
子
極
力
反
對
此
主
義
，
因
為
按
照
奧
斯
定
的
看
法
，
如
此
的
信
念
是
摧
毀
基
督
信
仰
的
根
基
@
。

二
、
聖
奧
斯
定
有
關
恩
寵
的
主
張



聖
奧
斯
定
(
四
三
0
年
末
)
的
母
親
是
聖
婦
壘
妮

o

在
他
的
名
著
「
懺
悔
錄
」
中
，
他
描
寫
自
己
所
走
的
是
一
條

漫
長
而
崎
幅
的
通
往
信
仰
的
路
。
他
的
著
述
既
多
叉
重
要
，
對
西
方
的
哲
學
和
神
學
影
響
極
為
深
遠
，
所
以
人
稱
他
為

「
西
方
之
父
」
。

村
聖
奧
斯
定
神
學
的
背
景

新
柏
拉
圖
主
義
光
照
論
影
響
了
聖
奧
斯
定
有
關
恩
龍
的
君
法
，
使
他
認
為
人
所
了
解
的
重
要
真
理
並
非
藉
五
官
而

來
，
而
是
天
主
直
接
地
光
照
，
把
真
理
傾
注
在
人
的
理
智
中
@
。
屬
於
北
非
教
會
的
奧
斯
定
自
然
也
受
到
當
地
流
行
的

對
罪
惡
的
君
法
之
薰
胸
。
自
從
戴
爾
都
良
以
來
，
北
非
的
教
會
副
承
認
因
了
亞
當
的
罪
，
人
生
活
在
腐
敗
的
情
況
中
，

腐
敗
好
像
成
了
人
的
第
二
本
性
@
。
此
外
，
自
從
第
四
世
紀
中
葉
，
教
會
內
再
度
興
起
保
蘇
神
學
的
熱
潮
，
由
於
奧
斯

定
對
聖
經
的
熟
稽
，
尤
其
他
對
保
帳
思
想
的
重
視
，
所
以
聖
經
的
精
神
也
深
深
地
影
響
了
他
。
同
時
，
他
對
教
會
的
禮

儀
之
尊
重
，
如
給
嬰
見
付
洗
的
習
慣
亦
影
響
他
對
恩
囂
的
君
法
。

然
而
，
關
於
奧
斯
定
對
罪
惡
和
恩
囂
的
看
法
，
他
個
人
的
經
驗
最
具
決
定
性
的
影
響
。
從
他
的
名
著
「
懺
悔
錄
」

中
，
可
君
出
他
對
人
的
主
體
性
的
經
驗
。
他
經
驗
到
人
的
自
我
及
他
的
自
由
和
責
任
。
他
的
自
我
常
在
天
主
的
「
你
」

面
前
。
整
部
懺
悔
錄
就
是
奧
斯
定
的
「
我
」
和
天
主
的
「
你
」
之
間
的
對
話
。
如
此
的
自
我
會
感
受
到
他
的
孤
獨
與
無

扭
扭
3

有
日
《

他
深
深
感
到
人
被
罪
惡
所
奴
役
，
在
懺
悔
錶
第
二
和
第
三
卷
里
，
他
以
生
動
的
文
筆
描
寫
他
為
度
一
個
貞
潔
的
生

活
所
經
歷
的
奮
門
與
無
奈
。
惡
的
事
實
和
勢
力
困
惑
他
的
一
生
。
在
第
二
卷
里
，
他
曾
記
述
一
段
孩
童
時
代
偷
竊
梨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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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鼠
的
一
耐-
E
H

去

。

的
往
事
，
他
不
禁
驚
訝
地
問
•• 

人
為
什
麼
愛
作
惡
?
他
的
一
生
都
為
罪
惡
的
勢
力
所
困
攘
，
困
惑
於
惡
的
奧
秘
中
而
不

得
其
解
。
為
此
，
曾
有
一
個
時
期
，
他
信
服
了
摩
尼
派
的
主
張
，
希
望
藉
其
中
二
元
論
的
原
理
，
來
給
惡
這
個
啞
謎
一

點
解
釋
。

有
關
他
的
皈
依
，
他
在
懺
悔
錄
中
給
後
世
留
下
一
則
動
人
的
描
述
。
他
深
深
體
驗
到
天
主
的
恩
種
確
實
進
到
他
最

深
、
最
隱
秘
的
自
我
裹
，
內
在
地
使
他
改
變
過
來•• 

「
你
把
藏
在
我
背
後
、
避
免
正
一
觀
的
我
，
放
在
我
面
前
，
使
得
我

明
暸
」
(
懺
悔
錶
卷
八
、
第
七
章
)
。
這
樣
，
他
體
驗
到
天
主
恩
龍
的
白
給
性
質
和
它
的
威
力
。
因
著
這
深
刻
的
經
驗

，
他
常
喜
歡
引
用
格
前
四
7
的
話
來
表
達
天
主
恩
囂
的
自
給
性
質•• 

「
誰
使
你
異
於
別
人
呢
?
你
有
什
麼
不
是
領
受
的

呢
?
既
然
是
領
受
的
，
為
什
麼
你
還
誇
耀
，
好
像
不
是
領
受
的
呢
?
﹒
」

口
聖
奧
斯
定
恩
寵
神
學
的
要
點

里
奧
斯
定
尊
重
東
方
和
西
方
教
會
的
共
同
傳
統
﹒
﹒
由
於
天
主
的
恩
禱
，
人
成
為
聖
神
的
宮
骰
'
並
且
得
以
神
化
@

。
但
是
因
看
他
個
人
的
經
驗
以
及
他
與
自
拉
奇
的
爭
論
，
他
特
別
注
意
了
罪
惡
奴
化
人
的
勢
力
和
恩
龍
釋
放
人
的
能
力

。
他
的
見
解
對
西
方
教
會
的
神
聞
主
何
了
極
深
遠
和
廣
泛
的
影
響
。
有
關
他
的
主
張
之
優
點
可
說
明
如
下
•• 

人
由
於
罪
惡

而
被
奴
化
;
所
以
，
縱
然
他
能
夠
選
擇
這
個
或
那
個
，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他
必
然
是
作
一
個
自
私
自
利
的
抉
擇
，
因
為
人

的
意
志
常
是
俯
屈
就
合
自
己
，
尋
求
自
己
的
光
榮
。
(
白
拉
寄
的
君
法
不
一
樣•• 

人
的
意
志
常
常
是
朝
向
天
主
的
。
)

只
有
天
主
的
恩
寵
能
釋
放
人
。
此
恩
龍
是
天
主
白
白
賞
賜
給
人
的
，
人
只
能
謙
誠
地
領
受
它
。
聖
奧
斯
定
為
了
支

持
自
己
這
君
法
，
常
愛
援
引
以
下
聖
經
的
話
作
印
證
•• 

「
離
了
我
，
你
們
什
麼
也
不
能
作
」
(
若
十
五

5
)

，
「
是
天



主
在
你
們
內
工
作
，
使
你
們
願
意
，
並
使
你
們
力
行
，
為
成
就
他
的
善
意
」
(
斐
二
口
)
。
人
若
無
天
主
恩
囂
的
幫
助

，
便
不
能
行
天
主
所
命
令
的
事
;
為
此
，
聖
奧
斯
定
常
這
樣
祈
禱
說•• 

「
請
你
先
給
我
你
要
求
於
我
的
東
西
，
然
後
隨

你
要
求
吧
!
」
@
。
(
自
拉
奇
的
君
法
不
一
樣•• 

天
主
絕
不
會
命
令
人
所
不
能
的
事
。
天
主
早
已
賞
賜
給
人
為
了
行
善

所
需
要
的
一
切
。
因
此
，
里
奧
斯
定
的
這
種
祈
禱
只
是
一
種
藉
口
而
已
。
)

天
主
的
恩
寵
必
須
進
入
人
的
最
深
處
，
進
到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內
，
從
這
根
源
處
去
轉
化
改
變
他
，
因
為
任
何
從
外

面
而
來
的
因
素
，
都
不
足
以
自
罪
惡
的
奴
役
中
解
放
人
。
(
白
拉
奇
的
看
法
不
同
，
他
認
為•• 

為
了
幫
助
人
並
保
存
人

的
自
由
，
天
主
只
須
藉
著
法
律
、
教
導
、
榜
樣
等
喚
醒
人
，
便
足
夠
了
。
)

按
照
奧
斯
定
的
看
法
，
天
主
的
恩
寵
在
人
身
上
是
絕
對
確
實
而
永
不
落
空
的
。
人
不
能
反
抗
天
主
恩
寵
的
毅
力
。

天
主
的
恩
籠
必
要
達
到
目
的
。
人
領
受
了
天
主
的
恩
寵
，
必
然
會
做
天
主
所
要
求
的
善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天
主
並
非
以
強

硬
的
手
段
向
人
施
加
壓
力
，
因
為
天
主
所
給
予
的
包
龍
就
是
愛
，
而
這
愛
將
使
人
獲
得
自
由
，
使
人
自
由
地
以
愛
來
順

從
她
的
推
動
。
(
自
拉
奇
的
主
張
不
同•• 

天
主
只
是
吸
引
、
召
喚
、
堅
強
人
的
自
由
;
在
天
主
吸
引
他
以
前
，
人
的
自

由
不
是
完
全
無
能
的
，
它
只
像
在
沈
睡
中
，
軟
弱
而
已
;
所
以
人
能
夠
反
抗
和
拒
絕
天
主
的
恩
福
。
)

聖
奧
斯
定
有
關
恩
寵
之
絕
對
確
實
性
的
君
法
，
必
然
會
引
出
如
下
的
結
論
﹒
﹒
假
定
天
主
的
恩
寵
是
永
不
落
空
的
、

絕
對
有
殼
的
，
那
麼
，
人
的
得
救
就
完
全
決
定
於
天
主
給
予
他
的
恩
誨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人
的
得
救
完
全
靠
天
主
的
預
存

在
與
自
拉
奇
主
義
和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爭
論
中
，
聖
奧
斯
定
將
此
因
素
極
端
化
，
以
致
不
再
承
認
天
主
的
普
世
得

救
意
願
。
結
果
，
他
對
弟
前
二
4•• 

天
主
「
顧
意
所
有
的
人
都
得
救
，
並
得
以
認
識
真
理
」
這
經
文
，
給
予
一
個
自
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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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思
亂
的
一
間
-
Z
H

主

其
說
而
難
令
人
信
服
的
解
釋
.• 

所
謂
「
所
有
的
人
都
得
救
」
的
意
思
只
是
•• 

天
主
從
各
個
不
同
種
族
、
文
化
、
階
級
、

地
位
的
人
中
，
都
分
別
召
選
一
些
人
得
救
;
或
是
，
這
「
天
主
願
所
有
人
都
得
救
」
該
解
釋
成
「
我
們
應
願
意
所
有
的

人
得
救
」
@
。

一
二
、
迦
太
基
會
議
(
四
一
八
年
)

迦
太
基
會
議
前
的
爭
論

如
上
所
述
的
這
些
對
立
的
思
想
，
免
不
了
會
引
起
一
場
激
烈
的
爭
論
(
四
一
一
至
四
三
一
年
)
，
這
就
是
有
名
的

有
關
白
拉
奇
主
義
的
爭
論
@
。
此
爭
論
的
高
峰
時
期
乃
在
公
元
四
三
川
至
四
一
八
年
間
。
這
期
間
，
會
召
集
多
次
會
議

，
雙
方
都
向
當
時
的
教
宗
和
羅
馬
凱
撒
大
帝
控
告
對
方
。
為
了
平
息
這
場
爭
論
，
教
宗
依
諾
森
一
世
在
四
一
七
年
給
北

非
主
教
寫
信
，
肯
定
教
宗
的
權
威
(
己
的

N
口

l
N
H
∞
)
和
嬰
見
洗
禮
的
重
要
性
(
口
的
N
E
)
。
但
是
有
關
這
爭
論

的
最
重
要
會
議
，
是
在
四
一
八
年
召
開
的
迦
太
基
會
議
(
的
百
旦
旦
n
m
Z
F
也
有
)

口
迦
太
基
會
旱
鵑
本
身

為
了
解
決
有
關
恩
種
問
題
的
爭
論
，
四
一
八
年
，
二
百
多
位
主
教
在
迦
太
基
舉
行
會
議
，
聖
奧
斯
定
也
會
出
席
。

會
議
頒
佈
了
一
份
文
件
，
包
括
三
條
有
關
原
罪
的
法
規
(
口
的
N
N
N
l
N
N
h
)和
六
條
有
關
恩
龍
的
法
規
(
巳
ω
N
N印

-
M
ω
0
)
。
當
時
的
教
宗
余
西
蒙
N
。
已
自

5

在
一
封
信
(
鼠
，
吋
旦
旦E
E
.
-
)內，
對
迦
太
基
會
議
的
教
導
給
予
概

括
的
認
可
，
並
把
此
信
函
寄
給
所
有
東
西
方
的
教
會
，
要
求
主
教
們
予
以
贊
成
和
簽
名
。
〔
這
封
教
宗
的
信
現
今
只
保

(• 



存
了
一
些
片
斷
(
巳
ω
N
ω
戶
、

N
h
h
)〕
0

門
口
迦
太
基
會
議
的
權
威

有
時
，
迦
太
基
會
議
被
稱
為

C
E
n
-
-
l
o
l
l
大
公
會
議
，
而
將
其
聲
明
視
為
川
已
。
m
B
E
Z
e
E
E

立
。
口
的•• 

定
斷
的
信
理
。
然
而
，
近
代
神
學
重
新
探
討
此
會
議
和
其
聲
明
的
權
威
而
指
出

•• 

一
方
面
，
迦
太
基
會
議
所
探
用
的
格

式•• 

「
誰
若
說••.••• 

應
受
絕
罰
」
'
並
不
一
定
是
要
欽
定
一
個
信
理
;
有
時
這
格
式
只
是
為
調
停
糾
紛
、
制
止
煽
動
性

的
言
論
而
已
@
。
再
者
，
迦
太
基
會
議
不
是
一
個
大
公
會
議
。
同
時
，
教
宗
N
S
-
B
S

的
信
也
不
能
算
是
以
表
座
權

威
所
發
表
的
訓
導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迦
太
基
會
議
的
確
超
過
一
個
地
方
會
議
的
權
威
;
而
且
，
教
宗
公
函
的
權
威
也
超
過

一
封
教
宗
的
私
人
信
件
。
既
然
這
會
議
所
頒
佈
的
文
件
和
教
宗
的
公
函
，
受
到
當
時
東
西
方
教
會
相
當
普
遍
的
接
納
，

第
五
世
紀
的
重
要
文
件
「
索
引
」
中
，
已
經
加
以
引
用
(
參
閱
U
m
N
h
h
l
N
h
印
)
。
並
且
脫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有
關
原

罪
的
公
告
也
採
用
了
迦
太
基
會
議
的
文
件
，
所
以
，
明
E

口
的
。
口
認
為
，
該
文
件
是
廣
義
的
信
仰
宣
言
@
'
意
即
它
能

夠
作
我
們
信
仰
的
準
繩
。

四
迦
太
基
會
議
的
教
導
要
點

在
迦
太
基
會
議
的
第
三
條
法
規
中
指
出
•• 

恩
寵
不
「
只
是
賦
給
人
，
為
了
赦
免
已
犯
的
罪
過
」
'
更
是
「
賞
給
人

，
為
了
幫
助
他
們
不
犯
罪
。
」
(
口
的
M
M印
)
。
第
四
條
法
規
肯
定•• 

藉
著
恩
禱
，
我
們
不
只
「
得
以
了
解
天
主
的
誠

侖
，
而
知
道
什
麼
是
該
追
求
的
，
什
麼
是
該
躲
避
的
」
，
而
且
天
主
的
恩
龍
也
「
使
我
們
喜
愛
並
能
夠
做
我
們
所
該
做

的
事
。
」
(
口
ω
N
M
∞
)
。
第
五
條
法
規
說•• 

天
主
的
恩
宙
間
不
只
是
「
使
我
們
能
更
容
易
做
那
藉
自
由
意
志
應
傲
的
事

第
二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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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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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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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純
的
一
關-
Z
H

-l::-
1m 

」
，
而
且
「
使
我
們
能
夠
遵
守
天
主
的
誠
命
」
(
巳
印

N
N司
)
。
此
外
，
第
六
和
第
八
條
法
規
說
(
口
的

N
M∞
i
N
ω
0

) 
•• 

聖
經
和
教
會
的
祈
禱
都
清
楚
地
表
明
•• 

我
們
每
一
個
人
在
天
主
面
前
都
是
罪
人
。

上
述
的
教
導
都
符
合
聖
奧
斯
定
的
思
想
。
不
過
，
聖
奧
斯
定
沒
有
獲
得
全
勝
。
雖
然
他
在
這
次
會
議
中
親
自
出
席

，
但
迦
太
基
會
議
並
沒
有
完
全
贊
同
他
的
主
張
;
比
如
會
議
沒
有
接
受
奧
斯
定
有
關
天
主
預
定
的
君
法
，
也
沒
有
否
認

天
主
的
恩
盤
問
常
提
供
給
所
有
的
人
。

(
迦
太
基
會
議
以
及
歷
代
教
會
其
他
有
關
恩
爵
的
主
要
文
件
請
參
閱
附
錄
)
。

第
三
節

緩
和
奧
斯
定
派
有
關
恩
寵
的
看
法

雖
然
迦
太
基
會
議
大
體
上
贊
同
並
認
可
了
聖
奧
斯
定
有
關
恩
龍
的
主
張
，
但
教
會
並
沒
有
完
全
接
納
他
的
思
想
作

為
自
己
的
教
導
。
而
且
，
在
迦
太
基
會
議
後
不
久
，
奧
斯
定
的
思
想
遭
到
所
謂
「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」
(
∞
仰
自
-
l

F
E
E
S
-
m
B
)

者
的
激
烈
反
對
。
再
說
，
在
這
新
起
的
爭
論
中
，
有
些
維
護
奧
斯
定
看
法
的
人
，
一
方
面
採
納
了

奧
斯
定
的
主
要
思
想
，
即
人
對
恩
龍
的
絕
對
需
要
和
恩
寵
白
給
的
無
功
行
賞
的
性
質
。
但
男
一
方
面
，
他
們
對
奧
斯
定

有
關
恩
宙
間
的
看
法
也
加
以
變
更
，
即
強
調
天
主
的
普
世
得
救
意
願
。
如
此
就
形
成
了
所
謂
的
「
緩
和
的
奧
斯
定
恩
龍
論

」
(
E
O
E
Z
Z

〉
口
m
z
Z
E
E
E
m
E
)

。
既
然
早
期
的
教
會
認
可
了
這
種
艇
和
的
奧
斯
定
思
想
，
而
中
古
時
期
的

神
學
更
奉
此
思
想
為
教
會
恩
籠
論
的
基
石
，
所
以
本
節
研
究
這
思
想
的
來
源
和
意
義
，
同
時
略
為
解
釋
與
之
對
立
的
半
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觀
點
@
。



、
有
關
奧
斯
定
恩
寵
看
法
的
爭
論

在
囚
一
八
年
召
開
的
迦
太
基
會
議
並
沒
有
完
全
止
息
有
關
恩
囂
的
爭
論
。
迦
太
基
會
議
以
後
的
爭
辯
可
分
為
三
個

階
段•• 

甘
第
一
階
段
(
四
一
八

l

四
三
0
年
左
右
)

在
四
二
六
至
四
二
七
年
間
，
聖
奧
斯
定
的
一
封
信
在
北
非
和
南
法
國
的
隱
修
士
們
當
中
引
起
了
很
大
不
滿
，
因
為

該
信
好
像
否
定
了
他
們
的
苦
修
和
倫
理
生
活
的
價
值
，
因
此
他
們
便
群
起
反
對
。
為
了
答
覆
他
們
的
問
題
，
奧
斯
定
寫

了
三
部
專
論
恩
誨
的
著
作
.
.
E
口
。

8

門
『
呂
立
。E
Z
M

苟
且

E
z
'
z
u
o
m
立
E
E
Z

立
宮
門
。
但
『
E
Z
Z

，
局
已
。
℃
旦
旦
O
Z
E
Z
Z
B
Z
R
Z
Z

自
己
兮
兮
口
。
有
門
的

m
S
E
D

立
S
Z

。
在
這
些
著
作
裹
，
他

雖
表
示
了
解
隱
修
士
們
的
問
題
，
但
始
終
不
肯
改
變
他
對
天
主
預
定
的
極
端
君
法
。
在
此
學
論
的
過
程
中
，
奧
斯
定
便

與
世
長
辭
了
(
四
三
0
年
)

口
第
二
階
段
(
四
三

O
|
四
五
0
年
左
右
)

奧
斯
定
去
世
後
，
阿
基
丹
的
普
洛
斯
柏

(
M
M門
。
名
叩
門
。
同
〉
君
主ω
戶
口
。
)
維
護
奧
斯
定
的
教
導
，
反
對
格
西
盎

m
u
m凹
的
戶
宮
和
雷
岸
的
文
生
〈
戶
口
2

口
片
。
同
「

Z
E

∞
;
但
另
一
方
面
，
他
卸
強
調
天
主
的
普
世
得
救
意
願
。
普
洛
斯

相
會
請
教
宗
賽
勒
西
一
世
(
n
o
Z
Z
E
O
H
)

致
函
法
國
主
教
。
信
中
教
宗
盛
讚
奧
斯
定
的
教
導
，
禁
止
人
說
他
的

不
是
，
但
沒
有
提
及
、
更
沒
有
認
同
奧
斯
定
有
關
天
主
預
定
的
主
張
(
參
閱
口
的N
ω叫
)
。
這
時
，
羅
馬
教
廷
編
寫
了

第
二
章

傳
承
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龍
的
教
導

之
五



天
主
恩
龍
的
一
耐
一
耳
目

毛
六

一
份
稱
為
「
索
引
」
H
旦
古
已

5

的
文
件
。
長
久
以
來
，
人
們
把
這
文
件
歸
於
教
宗
賽
勒
西
一
世
，
現
代
學
者
發
現
，

這
索
引
大
概
是
普
洛
斯
柏
編
寫
的
。

甘
第
三
階
段
(
四
八

O
l
五
二
九
年
左
右
)

在
此
階
段
，
有
關
恩
種
問
題
的
爭
論
再
度
掀
起
高
潮
。
當
時
有
一
位
名
吽
E

丘
吉
凹
的
人
堅
持
極
端
的
預
定
論

，
而
遭
到
里
茲
主
教
一
幅
斯
脫(
2
5

月
已
曲
。
同
E
O
N
)
的
反
對
。
然
而
有
些
一
隱
修
士
起
來
控
告
一
幅
斯
脫
有
自
拉
奇
的

君
法
。
在
這
場
爭
論
中
，
教
宗
何
密
達
(
自
己
B
Z
E
m
)

大
致
贊
同
奧
斯
定
的
君
法
，
並
重
新
強
調
羅
馬
宗
座
在
這

問
題
上
的
權
威
(
參
閱
口
的

ω
白
白
)
。
其
時
，
在
〈
丘g
g

召
開
的
一
次
會
議
(
五
二
八
年
)
，
反
對
奧
斯
定
的
思
想

而
維
護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。
可
是
，
主
張
緩
和
奧
斯
定
思
想
的
亞
爾
總
主
教
凱
撒
里
(
們
Z
Z

立
5

丘
〉
己

3
)

立

即
採
取
行
動
，
致
函
教
宗
，
希
望
獲
得
宗
座
的
支
持
，
同
時
準
備
並
舉
辦
了
所
謂
的
奧
倫
居
會
議
(
五
二
九
年
)
。
最

後
，
教
宗
鮑
尼
法
斯
二
世
(
因
呂
立
告
。
口
)
在
五
三
二
年
對
此
次
曾
議
中
所
宣
示
的
有
關
恩
龍
的
教
導
予
以
概
括
性

的
認
可
(
口
的
ω
∞
∞
|
皂
白
)
。

二
、
半
，
臼
拉
奇
主
義
(
切
代
吋
=
?
可
立
的
阿
札

R
H
S
Z司3
)

在
神
學
的
術
語
一
裊
，
常
常
把
第
五
和
第
六
世
紀
反
對
奧
斯
定
思
想
的
人
，
稱
之
為
「
半
白
拉
奇
主
義
者
」
。
在
此

，
我
們
願
對
這
名
詞
和
思
想
作
一
簡
單
的
說
明
.• 

八
鬥
名
稱•• 

「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」



這
名
稱
，
第
一
次
出
現
是
在
十
六
世
記
新
教
路
德
派
的
一
份
文
件
襄

Z

守
，Z
E
Z
Z

丘
伏
。
口

S
E
Z

。
它
的
用

意
帶
有
輕
悔
的
色
彩
，
藉
以
指
責
土
林
神
學
對
恩
龍
的
君
法
。
在
一
些
一
楊
森
派
和
反
楊
森
派
的
文
件
中
，
有
時
也
使
用

這
名
稱
來
指
責
對
方
的
主
張
(
參
閱
巴
的
N
白
宮
內
)
。
自
十
七
世
紀
，
神
學
採
用
此
名
字
來
稱
呼
那
些
在
第
五
和
第
六

世
紀
反
對
奧
斯
定
思
想
的
人
士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名
字
為
他
們
是
不
恰
當
的
，
因
為
那
些
早
期
反
對
奧
斯
定
思
想
的
人
與

自
拉
奇
及
其
弟
于
無
關
，
而
他
們
的
思
想
也
未
成
為
系
統
化
的
神
學
。
在
古
代
和
中
古
時
期
的
教
會
里
，
他
們
被
稱
為

「
馬
賽
人
」
(
古
ω
間
已
-
Z
口
的

g
i
r
o
1

。
亡
。

B
Z

己
的
。
二

-
0
)
。

口
「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」
的
主
張

在
今
天
的
神
學
裹
，
「
半
，
曰
拉
奇
主
義
」
是
指
一
種
態
度
，
一
種
對
恩
寵
的
君
法
。
這
君
法
本
身
並
不
否
認
恩
龍

的
需
要
，
也
不
否
認
人
的
成
義
是
天
主
自
給
的
恩
惠
和
恩
龍
無
功
行
賞
的
性
質
。
但
是
按
照
此
君
法
，
為
了
信
仰
的
開

始
，
罪
人
並
不
需
要
恩
禱
。
罪
人
在
還
未
成
義
以
前
能
如
匣
凱
一
樣
請
求
耶
穌
到
來
。
罪
人
好
像
有
病
的
人
不
能
醫
治

自
己
，
但
是
能
夠
、
且
應
該
請
醫
生
來
替
他
治
病
。
為
此
他
們
主
張
，
得
救
的
初
次
願
望
(
1
5
2

旦
旦
=
丘
吉

丘
設
立

2
)

是
由
人
的
自
然
能
力
而
來
。
按
此
種
主
張
人
在
成
義
後
，
也
能
以
自
己
的
力
量
保
存
成
義
和
聖
化
的

恩
禱
。
換
言
之
，
人
能
擇
善
固
執
，
貫
徹
始
終
，
為
此
，
並
不
需
要
恩
寵
的
幫
助
。

的
同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主
張
者

如
前
所
述
，
第
五
和
第
六
世
紀
許
多
北
非
洲
和
南
法
國
的
隱
修
士
為
了
反
對
奧
斯
定
的
預
定
君
法
，
就
主
張
了
上

述
的
「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」
的
思
想
。
但
是
此
思
想
的
因
素
亦
可
見
於
聖
奧
斯
定
、
聖
多
瑪
斯
和
馬
丁
路
德
早
期
的
著
作

第
二
章

傳
承
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寵
的
教
道

毛
毛



天
主
岡
山
前
的
一
咐
-
I
H

毛
i\.. 

中
。
我
們
也
可
在
士
林
神
學
、
唯
名
論
，
素
阿
勒
茲
派
(
印
S
E
N
-
S
Z
E
)

、
東
正
教
、
甚
至
在
非
基
督
信
仰
的
宗

教
思
想
里
見
到
這
君
法
的
因
素
。

從
此
得
知
，
持
這
君
法
似
乎
是
一
件
極
自
然
的
事
，
此
態
度
很
容
易
出
現
在
人
們
的
心
故
里
。
但
是
因
為
它
的
最

後
結
論
乃
是
將
人
的
得
救
視
為
人
的
工
程
，
所
以
教
會
早
已
藉
若
第
五
世
紀
的
索
引
和
第
六
世
紀
奧
良
會
議
的
文
件
加

以
檳
棄
。索

'1 1 

T
L
E

之
間
崗
山
(
巳
M
N
U
W
∞
、N
卜
草
包
)

件

此
丈
件
的
歷
史
背
景

在
有
關
奧
斯
定
恩
籠
君
法
的
第
二
階
段
的
學
論
中
，
出
現
了
一
份
專
論
自
心
種
問
題
的
文
件
，
即
所
謂
的
「
索
引
」

(
巴
的
N
ω∞
|
立
心
)
。
直
到
十
六
世
紀
，
人
們
都
把
它
現
為
教
宗
賽
勒
西
一
世
的
作
品
。
由
於
它
一
直
都
和
教
宗
寫

給
法
國
主
教
的
信
(
巴
的

N
2
)
保
存
在
一
起
，
此
文
件
也
稱
為

z
m
u串
戶
z
z
r
g

已
。
-
n
s
z
z
-
5

.. 
。
但

按
現
在
神
學
家
的
意
見
，
此
文
件
是
普
洛
斯
柏
於
四
三
五
至
四
四
二
年
間
在
羅
馬
編
寫
的
。
此
文
件
的
目
的
在
於
表
明

，
羅
馬
宗
座
贊
同
並
忠
於
奧
斯
定
的
思
想
;
因
而
「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者
」
絕
不
能
援
引
教
宗
的
文
件
(
口
的
N
ω∞
)
以

支
持
自
己
的
君
法
。
為
此
目
的
本
文
件
引
用
了
迦
太
基
會
議
的
法
規
和
教
宗
余
西
蒙
為
認
同
迦
太
基
會
議
的
教
導
而
寫

的
信
(
H
S
n
g
立
心
)
，
並
且
，
也
援
引
教
會
的
禮
儀
經
文
以
資
證
賜
。

。
索
引
的
權
威



的
確
，
索
引
並
非
一
份
大
公
會
議
武
地
方
會
議
的
文
憲
，
也
不
是
教
宗
所
發
表
的
文
件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它
在
神
學

上
卸
擁
有
很
大
的
權
威
;
因
為
早
在
第
五
世
紀
，
它
已
經
普
遍
地
被
承
認
是
忠
實
表
達
羅
馬
教
會
有
關
恩
龍
的
教
誨
，

而
因
此
被
當
作
信
仰
的
準
繩
(
參
閱
口
ω
ω
m
m
教
宗
何
密
達
於
五
二
0
年
前
寫
的
信
)
。
在
整
個
中
古
時
期
，
索
引
廣

泛
地
為
神
學
家
們
所
認
識
和
應
用
。
特
倫
多
大
公
會
議
也
暗
中
引
了
此
文
件
的
內
容
(
參
閱
巴
的
-
Z
∞
)
。

甘
索
引
有
關
恩
寵
的
主
要
教
導

索
引
有
關
恩
罷
教
導
的
主
要
內
容
，
可
歸
納
如
下•. 

L

為
信
仰
的
開
始
，
極
需
要
內
在
恩
寵•• 

「
天
主
這
樣
在
人
心
裡
'
且
在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內
行
動
，
使
聖
善
的

思
想
，
虔
誠
的
主
意
，
以
及
一
切
善
願
'
都
由
天
主
而
來
;
因
為
我
們
藉
天
主
而
能
行
善
，
但
是
「
沒
有
的
，
我
們
什

麼
也
不
能
作
」
(
若
十
五
5
)

」
(
已
印
N
h
h
)。
的
確
，
我
們
賴
天
主
的
助
佑
，
而
獲
得
堅
強
《
並
承
認
》
•• 

一
切

善
願
善
行
，
一
切
修
德
的
努
力
奮
勉
，
即
人
因
此
而
從
信
仰
的
開
端
引
到
天
主
台
前
的
善
心
，
都
來
白
天
主
;
而
且
，

我
們
並
不
懷
疑
•• 

天
主
所
賦
予
的
恩
偉
先
於
一
切
人
的
《
善
功
與
》
功
勞
;
可
因
為
是
天
主
在
我
們
內
工
作
，
使
我
們

願
意
，
並
使
我
們
力
行
，
為
成
就
祂
的
善
意
』
(
斐
二
口
)
(
口
的
立
∞
)
。

立
為
恆
心
到
底
，
已
成
義
的
人
也
需
要
恩
寵
•• 

「
沒
有
人
，
甚
至
於
那
些
因
里
洗
的
恩
龍
而
獲
得
重
生
《
更
新

》
的
人
，
除
非
由
於
天
主
時
時
助
佑
，
獲
得
保
存
善
行
的
恆
德
，
適
於
克
服
惡
魔
的
詭
計
，
而
戰
勝
肉
身
的
私
慾•..••. 

的
確
，
藉
著
她
的
助
佑
，
我
們
獲
得
勝
利
，
但
是
沒
有
祂
的
助
佑
，
必
吃
敗
仗
。
」
(
口
的
立
-
)
。
再
者
，
「
聖
座

的
法
令••••.. 

教
訓
我
們
，
要
把
那
善
願
的
起
源
，
善
心
的
增
進
，
並
在
善
心
善
願
中
堅
持
到
底
，
都
歸
功
於
基
督
的
恩

第
二
章

傳
承
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寵
的
教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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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、
-
A

叮
刮
了a
巳
L
心
J
-
z
u
-
z
1

1
/
斗
1
H
V
J
K間
，
“
口-
m
m
F
Z
I

f\. 

。

龍
」
(
口
的

N
h
m
)。

1

恩
罷
並
非
摧
毀
自
由
，
反
而
解
放
之
、
治
癒
之
，
使
人
得
以
發
展.• 

「
人
的
自
由
並
不
因
天
主
的
助
佑
和
恩

賜
而
被
取
消
，
反
而
因
此
而
獲
得
解
放
，
俾
能
從
黑
暗
進
入
光
明
，
從
殘
廢
而
恢
復
原
形
，
從
多
病
而
獲
得
康
復
，
從

愚
昧
而
變
成
機
智••.••• 

天
主
在
我
們
內
工
作
，
使
我
們
既
願
意
叉
實
行
她
所
顧
意
的
善
工
，
並
且
，
她
不
准
許
在
我
們

內
的
，
她
所
賦
與
我
們
的
恩
惠
被
忽
視
而
不
運
用
，
因
為
她
賦
給
這
些
一
恩
惠
，
是
要
我
們
使
用
，
因
而
成
為
天
主
恩
窮

的
合
作
者
」
(
巳
∞
立
∞
)
。

4

恩
寵
先
於
功
績•• 

「
我
們
並
不
懷
疑•• 

天
主
所
賦
予
的
恩
籠
先
於
一
切
人
的
(
善
功
與
)
功
勞
，
可
因
為
是

天
主
在
我
們
內
工
作
，
使
我
們
願
意
，
並
使
我
們
力
行
，
為
成
就
她
的
善
意
』
(
斐
二
口
)
」
(
口
的
立
∞
)
。
但
是

，
我
們
仍
是
恩
龍
的
真
實
合
作
者
，
因
而
確
實
有
「
功
勞
」•• 

「
天
主
對
人
的
善
良
，
以
致
於
此.• 

竟
願
把
她
自
己
的

恩
惠
，
變
成
我
們
的
功
績
，
並
以
永
遠
的
賞
報
，
來
賞
報
祂
所
賜
予
的
恩
惠
。
天
主
在
我
們
內
工
作
，
使
我
們
既
願
意

叉
實
行
她
所
願
意
的
善
工
，
並
且
她
不
准
許
在
我
們
內
的
，
祂
所
賦
與
我
們
的
恩
惠
被
忽
視
而
不
運
用
，
因
為
她
賦
給

這
些
恩
惠
，
是
要
我
們
使
用
，
因
而
成
為
天
主
恩
龍
的
合
作
者
」
(
巳
∞
立
∞
)
。

回
應
注
意
的
事
項

l
索
引
本
提
到
「
預
定
」

假
若
我
們
顧
及
到
這
文
件
出
現
的
背
景
，
部
激
烈
討
論
奧
斯
定
有
關
天
主
預
定
的
時
代
，
並
且
記
得
這
文
件
大
概

是
由
維
護
奧
斯
定
思
想
的
普
洛
斯
柏
所
編
寫
的
，
那
麼
我
們
會
驚
訝
•• 

為
何
這
文
件
完
全
不
提
聖
奧
斯
定
有
關
天
主
預



定
的
君
法
?
拉
內
認
為
，
所
引
的
最
後
幾
句
話
(
亡
小
N
h也
)
暗
示
、
作
者
故
意
不
接
討
此
一
問
題
，
而
讓
它
懸
空
，
不

作
任
何
結
論
@
。

Z

索
引
的
靈
修
精
神

索
引
以
下
列
的
話
表
達
出
、
其
恩
寵
若
法
並
非
是
一
種
抽
象
的
神
學
理
論
，
而
是
包
含
如
下
的
靈
修
態
度
•• 

「
聖

人
們
的
一
切
思
慮
，
以
及
一
切
行
為
和
功
績
，
都
該
歸
於
天
主
，
並
且
讚
美
和
光
榮
祂
;
因
為
只
有
以
天
主
自
己
所
賜

的
恩
惠
，
人
才
能
中
悅
柚
」
(
口
的
立
ω
)
。

四
、
奧
倫
居
會
議
及
其
文
件

(
同
)
切
U
W
U
V
C
、
毛
(
)
(
)
)

件

奧
倫
居
會
議
的
歷
史
背
景

奧
倫
居
會
議
及
其
文
件
反
映
出
所
謂
的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爭
論
。
當
「
E
E
S

主
張
極
端
的
預
定
論
時
，
反
對

他
的
人
提
出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思
想
來
與
之
抗
衡
。
五
二
八
年
，
在
〈
丘
2
2

所
召
開
的
會
議
也
反
對
了
主
張
緩
和

奧
斯
定
思
想
的
凱
撒
里
，
而
支
持
了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觀
點
。
可
是
，
凱
撒
里
並
不
因
此
而
死
心
，
反
而
採
取
積
極
的

行
動
。
為
得
到
教
宗
的
支
持
，
他
草
擬
了
一
封
信
準
備
寄
給
當
時
的
教
宗
斐
理
斯
三
世

(
2
-
Z
E
)

。
該
信
的
內

容
包
括
了
下
列
的
文
件
•• 

ω
八
條
法
規
(
來
自
印
山
、=
5
5

、
間
，
門
2
z
g
m
Z
)

、

ω
另
外
十
七
條
法
規
(
即
引
用
普

洛
斯
柏
從
奧
斯
定
的
著
作
中
所
收
集
的
文
摘
)
、
仙
關
於
上
述
文
件
的
一
個
小
引
、
ω
凱
撒
里
自
己
的
信
仰
宣
示
。
凱

撒
里
把
以
上
的
文
件
一
併
寄
到
羅
馬
請
教
宗
審
閱
，
教
宗
認
可
後
寄
回
給
凱
撒
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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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不
內
心
緝
的
一
耐
一
月
日

i\_ 

五
二
九
年
，
奧
倫
居
的
主
教
座
堂
祝
聖
那
天
，
凱
撒
里
要
求
參
禮
的
十
四
位
主
教
和
八
位
教
友
，
未
經
過
討
論
就

簽
名
表
示
贊
同
。
因
為
有
些
主
教
表
示
不
滿
，
所
以
他
叉
致
函
教
宗
呈
報
此
事
。
五
三
二
年
，
新
教
宗
鮑
尼
法
二
世
(

目
。
E
E
n
o

口
)
函
覆
凱
撒
里
;
信
中
以
自
己
的
話
綜
合
了
凱
撒
里
信
仰
宣
示
的
要
點
，
並
且
加
以
認
可
。
教
宗
說•• 

他
感
到
欣
慰
，
因
為
「
奧
倫
居
會
議
的
與
會
人
士
，
一
致
同
意•.•••. 

並
且
定
斷
我
們
對
於
基
督
的
信
仰
，
是
來
自
天
主

的
恩
龍
」
;
且
還
加
上
一
句
話.• 

「
人
若
沒
有
天
主
的
恩
窟
，
決
不
能
按
天
主
旨
意
，
顧
行
什
麼
善
工
，
或
開
始
，
或

進
行
或
完
成
任
何
善
工
;
因
為
我
們
的
教
主
，
親
口
說
過
.• 

『
沒
有
哉
，
你
們
什
麼
也
不
能
做
』
(
若
十
五
5
)
」
(

口
的
這
也
)
。
雖
然
教
宗
只
是
對
以
上
所
引
述
的
凱
撒
里
的
信
仰
宣
示
予
以
認
可
，
但
整
個
奧
倫
居
會
議
的
文
件
對
信

理
歷
史
確
有
彼
大
的
影
響
。

奧
倫
居
會
議
艾
件
的
結
構

所
謂
奧
倫
居
會
議
的
文
件
，
包
括
下
列
各
項
.. 

L
凱
撒
里
所
編
寫
的
小
引
(
口
的
兒
。
)
。

Z
二
條
棄
紹
自
拉
奇
主
義
有
關
原
罪
的
法
規
(
口
的
ω
立

|
N
)

1

六
條
棄
絕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有
關
恩
龍
君
法
的
法
規
(
口
的
ω
口

l
ω

品
)

4

引
用
普
洛
斯
柏
從
奧
斯
定
的
著
作
中
所
選
錄
的
文
摘
(
巳ω
ω
甘
心
i
ω
也
印
)

E
凱
撒
里
所
作
的
信
仰
宣
示
(
巴
的
ω
茁
|
吋
)

L
U教
宗
鮑
尼
法
二
世
的
「
認
可
信
函
」
(
巳
ω
ω
也
∞
|
皂
白
)

廿



奧
倫
居
會
議
艾
件
的
權
威

許
多
的
神
學
課
本
稱
它
為
們
。
E
n
-
-
(
1大
公
會
議
)
，
但
是
我
們
應
該
知
道
，
奧
倫
居
會
議
不
是
一
個
大
公
會

議
，
也
不
是
一
個
會
議
。
教
宗
的
「
認
可
信
函
」
也
非
以
宗
座
權
威
發
表
的
。
再
者
，
嚴
格
而
言
，
教
宗
表
示
欣
慰
的

，
只
是
他
自
己
所
綜
合
的
凱
撒
旦
之
信
仰
宣
言
的
一
部
分
。
但
是
另
一
方
面
，
也
得
承
認
，
教
宗
對
此
文
件
的
中
心
思

想
是
予
以
認
可
的
。
因
而
這
文
件
在
第
六
、
七
、
八
世
紀
確
已
享
有
很
大
的
權
威
。
從
此
，
就
推
翻
了
在
〈
丘

g
s

會
議
的
決
定
;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被
打
敗
，
而
艦
和
的
奧
斯
定
思
想
得
以
抬
頭
，
聖
奧
斯
定
的
權
威
因
而
叉
得
到
肯
定
。

賴
著
奧
倫
居
會
議
文
件
的
威
力
，
聖
奧
斯
定
成
了
中
古
時
代
最
重
要
而
又
最
具
影
響
力
的
聖
師
。

四
奧
倫
居
會
議
女
件
的
主
要
教
導

L

為
信
仰
之
始
，
人
需
要
恩
龍
•• 

「
如
果
誰
說•• 

天
主
的
恩
疇
，
能
因
人
的
呼
求
而
獲
得
，
而
不
是
恩
寵
本
身

，
使
我
們
呼
求
恩
露
，
那
麼
，
他
就
相
反
了
依
撒
意
亞
先
知
或
宗
徒
《
保
蘇
》
所
說
•• 

『
未
曾
尋
找
我
的
人
，
找
到
了

我
;
對
未
曾
訪
問
我
的
人
，
我
顯
現
了
』
(
羅
十
泊
、
參
閱
依
六
五
1
)
」
(
口
的
立

ω
)
。
第
四
條
法
規
說•• 

「
如

果
誰
主
張•• 

天
主
在
消
除
我
們
的
罪
惡
時
，
要
期
待
我
們
的
意
願
，
而
不
承
認•• 

天
主
藉
著
聖
神
的
傾
注
，
在
我
們
內

工
作
，
使
我
們
揭
墓
罪
惡
的
游
除
，
那
麼
，
他
就
違
抗
了
聖
神
，
因
為
她
藉
撒
羅
滿
說
過•• 

可
意
願
是
由
天
主
所
準
備

的
』
(
局
八
鈞
、
七
十
賢
士
譯
本
)
;
而
且
，
也
違
反
《
聖
保
融
》
宗
徒
所
說

•• 

可
天
主
在
你
們
內
工
作
，
使
你
們
願

意
，
並
使
你
們
力
行
，
為
成
就
祂
的
善
意

L
(
斐
二
口
)
。
」
(
口
的
ω
立
、
另
參
口
的

ω
3
、

ω
耳
、

ω
2
)
。

(
反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法
規
口
的2
日
，
|
∞
均
表
明
半
，
曰
拉
奇
主
義
的
君
法
不
符
合
聖
經
，
尤
其
是
聖
保
梅
的
教

目第
二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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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下
恩
寵
的
一
耐-
2
日

/\.. 
llE1 

導
)
。

藉
著
恩
籠
，
人
能
夠
並
且
應
該
有
始
有
終•• 

「
我
們
也
相
信•• 

所
有
領
過
洗
的
信
友
，
藉
著
洗
禮
而
獲
得
恩

龍
之
後
，
如
果
忠
信
地
願
意
奮
勉
，
那
麼
，
在
基
督
的
助
佑
與
合
作
之
下
，
他
們
能
夠
且
亦
應
該
滿
全
那
些
興
得
救
有

關
的
事
。
」
(
口
的

S
t
)
。

1

棄
絕
天
主
預
定
人
為
惡
的
思
想.• 

「
我
們
不
但
不
相
信•• 

天
主
的
權
能
，
預
定
有
些
人
作
惡
;
而
且
，
我
們

還
說•• 

若
有
人
相
信
這
樣
邪
惡
的
事
，
我
們
要
以
全
心
的
厭
惡
對
他
們
予
以
組
罰
。
」
(
口
的
ω
2
)
。

的
回
應
注
意
的
事
項

除
了
上
述
的
教
導
外
，
奧
倫
居
文
件
中
，
還
有
下
列
有
關
恩
寵
的
很
有
價
值
的
教
導
。

1

恩
寵
為
聖
神
的
推
動

奧
倫
居
會
議
文
件
中
，
常
常
把
天
主
的
恩
語
與
聖
神
的
推
動
相
提
並
論
•• 

「
由
於
恩
龍
的
恩
賜
，
也
就
是
說••••. 

由
於
聖
神
默
引
我
們
的
意
志••••.• 

」
(
巳
印
巴
凹
，
另
參
口
的

ω
立
、
已
由
、

ω
3
)

Z

本
性
與
恩
寵
的
區
別

在
奧
倫
居
會
議
文
件
中
，
有
些
一
地
方
好
像
把
本
性
和
恩
龍
加
以
區
分
，
如
在
口
的
ω
泣
，
將
「
由
於
恩
龍
的
恩
搗

」
與
「
由
於
我
們
內
在
的
自
然
能
力
」
相
比
較
;
文
如
口
的

ω
立
區
分
「
人
藉
著
本
性
的
能
力
」
與
「
聖
神
的
光
照
和

默
導
」
。
另
一
處
叉
說•• 

是
「
由
於
人
的
本
性
」
，
不
是
「
出
於
天
主
的
恩
罷
」
(
巳
∞
這
∞
)
，
藉
著
這
一
類
的
說

法
，
此
文
件
暗
示
恩
寵
與
本
性
是
有
分
別
的
。

2. 



1 

在
基
督
以
前
的
人
的
恩
寵

凱
撒
里
的
信
仰
宣
示
表
明
，
在
基
督
以
前
的
人
，
諸
如
亞
伯
爾
、
諾
厄
、
亞
巴
郎
、
依
撒
格
、
雅
各
伯
以
及
其
他

許
多
古
聖
人
們
也
領
受
了
信
仰
的
恩
龍
(
口
的
ω
也
∞
)
。

五
、
奧
倫
居
會
議
與
西
方
教
會
神
學
的
歷
史

藉
著
奧
倫
居
會
議
，
緩
和
的
奧
斯
定
思
想
大
獲
全
勝
，
而
奧
斯
定
成
了
支
配
整
個
中
古
世
紀
神
學
的
權
威
。
因
著

索
引
和
奧
倫
居
會
議
文
件
的
影
響
，
奧
斯
定
的
著
作
常
被
抄
錄
，
供
人
閱
讀
。
於
是
，
他
對
恩
種
與
罪
惡
的
君
法
、
內

在
恩
龍
的
重
要
性
、
以
及
作
基
督
徒
的
聖
召
是
一
個
恩
惠
等
思
想
，
成
為
不
可
否
認
，
不
可
置
疑
的
信
念
。
同
時
，
因

著
教
會
對
奧
斯
定
思
想
的
推
祟
，
白
拉
奇
的
思
想
便
遭
到
全
面
的
否
定
，
他
的
著
作
沒
有
人
抄
寫
或
研
讀
。
緩
和
奧
斯

定
神
學
的
勝
利
，
對
基
督
宗
教
的
信
仰
的
確
有
利
•• 

即
維
護
天
主
恩
寵
在
各
方
面
的
優
先
性
。
再
者
，
因
著
此
勝
利
，

聖
奧
斯
定
的
崇
高
智
慧
對
西
方
教
會
遂
發
生
極
漂
遠
的
影
響
。
但
另
一
方
面
，
奧
斯
定
的
勝
利
與
自
拉
奇
的
敗
北
，
也

有
其
弊
。
自
拉
奇
本
人
和
他
的
神
學
思
想
不
但
得
不
到
一
個
客
觀
的
評
價
;
而
且
，
因
為
他
受
到
檳
棄
，
神
學
界
常
忽

視
了
他
思
想
中
的
正
確
君
法
，
如
外
在
恩
龍
的
價
值
、
受
造
物
的
美
善
、
及
在
惡
勢
力
的
控
制
下
人
仍
存
有
的
一
份
自

由
等
。
再
者
，
奧
斯
定
所
強
調
的
恩
龍
無
功
行
賞
的
性
質
，
在
大
受
學
揚
之
際
，
往
往
被
人
誤
解
，
以
為
既
然
恩
龍
是

自
給
的
恩
惠
，
就
不
能
豐
厚
地
賞
給
所
有
的
人
。
於
是
，
恩
龍
被
視
為
少
數
人
的
特
惠
。
此
外
，
因
為
這
些
爭
論
只
針

對
聽
了
一
隔
音
的
人
所
領
受
的
恩
誨
，
以
後
的
神
學
便
忽
略
了
天
主
給
予
非
基
督
徒
的
恩
惠
。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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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L
K
您
也
的
一
喘
一
有

八
六

第
四
節

中
古
時
期
有
關
恩
寵
的
看
法

本
節
無
法
詳
組
討
論
中
古
世
紀
幾
百
年
問
有
關
恩
爵
的
眾
多
不
同
見
解
@
。
我
們
只
能
將
士
林
神
學
全
盛
時
期
對

恩
龍
的
君
法
作
一
概
略
的
介
紹
。
這
時
期
，
出
現
了
「
受
造
恩
龍
」
的
概
念
，
它
在
十
六
世
紀
成
了
教
會
分
裂
的
原
因

之
一
，
所
以
，
本
節
試
圖
講
解
受
造
恩
龍
概
念
的
原
意
。

、
中
古
世
紀
神
學
的
背
呆

政
治
和
艾
仕

中
古
世
紀
的
早
期
，
東
方
和
西
方
教
會
之
間
的
關
係
已
漸
趨
疏
遠
;
到
了
一
O
五
四
年
，
東
西
方
教
會
正
式
分
裂

，
因
而
西
方
拉
丁
教
會
使
中
斷
了
與
東
方
教
會
傳
統
的
聯
繫
o

如
此
希
臘
教
父
對
拉
丁
教
會
的
神
學
產
生
不
了
影
響
。

在
中
古
時
期
，
教
會
與
社
會
文
化
形
成
了
一
種
特
殊
的
共
棲
現
象
。
屬
於
這
樣
的
社
會
和
文
化
的
人
很
自
然
地
會
認
為

，
人
是
為
天
主
而
造
的
，
人
永
遠
朝
向
天
主
。
所
以
神
學
還
沒
有
重
視
本
性
與
超
性
的
區
分
。
在
中
古
世
紀
的
中
葉
，

社
會
、
政
治
、
文
化
生
活
中
心
逐
漸
轉
移
到
新
興
的
城
市
。
城
市
中
，
高
等
學
府
得
以
成
立
，
許
多
有
關
科
學
和
哲
學

的
書
籍
，
從
希
臘
、
阿
拉
伯
文
譯
成
拉
丁
文
，
而
進
入
了
學
術
界
，
尤
其
是
亞
里
士
多
德
的
思
想
更
是
受
人
幅
目
。
他

普
遍
地
被
稱
為
「
哲
學
家
」
，
而
他
的
著
作
在
大
學
里
被
當
作
課
本
採
用
。

口
神
學
的
情
況

(斗



早
在
十
三
世
耘
前
，
已
有
人
收
集
聖
經
的
專
題
，
托
它
們
有
系
統
的
部
同
鎖
鏈
般
串
連
在
東
，
種
一
輯
成
一
如
c

同
樣

也
將
教
矢
們
的
著
作
，
尤
其
是
捏
一
奧
斯
定
的
作
品
，
邏
輯
編
寫
成
為
教
材
。
在
十
二
世
紀
中
葉
，
由
彼
得
隆
巴
吧
。
佇
立

「
。
E
E
E

所
編
寫
的
言
論
集

(
C
S
Z
Z
Z
σ

立
的

S
Z
E
E
E
B
)

，
就
收
集
了
許
多
奧
斯
定
的
話
語
;
這
本

言
論
集
，
直
到
十
六
世
紀
中
，
一
直
被
採
用
為
必
修
的
神
學
課
本
。
如
此
，
中
古
世
紀
的
神
學
思
想
完
全
包
羅
在
奧
斯

定
的
範
鵰
之
下
，
他
的
思
想
支
配
了
神
學
的
詞
彙
'
和
思
想
路
踐
。
當
時
不
只
在
隱
修
院
里
教
授
神
學
，
也
在
城
市
的

大
學
里
建
立
神
學
院
;
神
學
不
再
橡
教
失
時
代
專
屬
主
教
的
工
作
，
也
不
只
以
個
人
璽
修
為
目
的
，
而
變
成
7
大
學
教

授
專
務
的
事
情
;
因
而
神
學
開
始
與
亞
里
士
多
德
思
想
接
觸
，
而
教
會
也
與
這
非
基
督
徒
的
思
想
交
談
。
那
時
，
新
創

立
的
方
濟
會
和
道
開
會
會
士
從
十
三
世
紀
中
葉
開
始
便
在
巴
黎
太
學
擔
任
教
職
。

一
一
、
主
要
的
神
學
派
別
@

付

方
濟
會
士
學
派

方
濟
會
士
學
派
的
神
學
對
聖
奧
斯
定
的
神
學
，
連
同
他
思
想
中
新
柏
拉
圖
主
義
的
因
素
都
予
以
接
納
。
這
派
神
學

對
於
心
理
和
歷
史
演
變
的
問
題
較
為
敏
感
，
並
且
注
重
那
些
與
生
活
經
驗
、
靈
修
等
各
方
面
有
關
的
信
仰
因
素
。
它
對

恩
龍
的
概
念
可
描
寫
為•• 

恩
需
乃
天
主
所
給
予
的
光
明
和
愛
。
此
學
派
的
代
表
人
物
是
聖
文
都
(
目
。E
〈
g
z
z

二
七
四
年
卒
)
和
思
高
(
』
。
古
巴Z
D
曲
的
S
E

∞
一
三
O
八
年
卒
)
。

的

道
明
會
士
學
派

第
二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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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明
會
士
神
學
學
派
試
圖
在
奧
斯
定
的
神
學
中
分
辨
出
信
仰
的
因
素
和
新
柏
拉
圖
主
義
的
成
份
，
同
時
嘗
試
用
亞

里
士
多
德
的
哲
學
範
疇
了
解
信
仰
的
奧
跡
，
並
以
他
的
哲
學
概
念
表
達
信
仰
的
內
容
。
如
此
，
他
們
的
神
學
較
偏
重
理

論
思
維
的
一
面
。
此
學
派
在
恩
龍
論
上
的
一
個
主
要
貢
獻
是
常
恩
概
念
，
即
受
造
恩
寵
的
闡
釋
。
照
這
君
法
，
聖
化
恩

龍
與
愛
德
之
間
有
實
在
的
差
別
，
此
恩
龍
也
不
是
聖
神
本
身
。
為
了
表
達
這
一
點
，
此
學
派
釐
出
了
受
造
恩
龍
為
傾
注

屬
性
的
概
念
。
此
派
的
主
要
代
表
人
物
，
是
大
雅
博
(
E
Z
Z

→
Z
C

『
2

帥
一
二
八
0
年
卒
)
和
多
路
期
(
吋
Z
a

B
S

〉
m
z
E
S

一
二
七
四
年
卒
)
。

一
二
、
受
造
恩
寵
的
概
念

(• 
恩
寵
為
屬
性
的
原
意

聖
多
瑪
斯
如
其
他
同
代
的
神
學
教
授
一
樣
，
必
須
註
釋
彼
得
陸
巴
的
言
論
集

o

彼
得
陸
巴
在
羅
五
5

和
若
壹
四
口

、
的
等
聖
經
經
文
的
影
響
之
下
，
認
為
我
們
對
天
主
的
愛
，
並
非
是
一
種
受
造
的
德
性
，
而
是
天
主
聖
神
本
身
。
聖
多

瑪
斯
不
贊
成
這
種
君
法
，
遂
發
揮
了
「
恩
龍
為
屬
性
」
的
概
念
。
這
個
概
念
的
意
義
可
逐
步
闡
明
如
下
@
•• 

天
主
對
人
的
愛
是
創
造
性
的
。
它
在
人
內
必
然
會
產
生
致
果
。
因
為
這
個
故
果
是
由
天
主
在
人
內
所
激
發
的
，
所

以
它
是
受
造
的
、
是
天
主
的
一
種
贈
予
，
因
而
被
稱
為
「
受
造
恩
宙
間
」
。
然
而
，
此
教
果
並
非
是
一
種
自
立
體
，
而
是

屬
於
人
的
，
是
人
的
一
種
新
狀
況
，
所
以
說
它
是
人
的
一
種
「
屬
性
」
。

天
主
的
愛
達
到
人
的
最
深
處
，
並
且
使
人
的
核
心
得
以
改
造
。
此
轉
變
並
非
只
是
人
對
天
主
之
愛
的
罔
愛
行
動
本



身
而
是
行
動
的
根
源
;
人
的
核
心
之
改
造
，
使
人
懷
有
一
種
歷
久
不
里
的
趨
向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恩
罷
不
是
一
倡
靜
態
的

屬
性
，
而
是
一
種
動
態
的
屬
性
、
一
種
傾
向
。
因
而
，
在
中
古
時
期
，
此
屬
性
被
稱
為
「
習
性
」
E
E
Z
T

此
習
性

可
以
比
作
藝
術
家
或
運
一
切
員
身
上
的
能
力
。
擁
有
這
種
技
能
的
人
，
不
管
在
何
時
何
地
，
即
使
是
在
睡
眠
、
休
息
、••• 

•.. 

的
時
候
，
仍
擁
有
這
種
藝
術
家
和
運
動
員
的
能
力
。

既
然
這
傾
向
並
非
是
一
種
由
人
自
己
的
行
動
和
鍛
鍊
而
獲
致
的
習
性
，
而
是
來
白
天
主
所
賞
賜
的
愛
，
所
以
這
習

性
也
被
稱
為
「
傾
注
」
的
習
性
。

總
之
，
為
聖
多
瑪
斯
神
學
，
這
種
被
稱
為
「
受
造
恩
籠
」
、
「
常
恩
」
、
「
習
性
」
或
「
屬
性
」
的
贈
子
，
只
是

天
主
的
愛
，
即
「
非
受
造
恩
籠
」
的
另
一
面
。
它
是
天
主
的
愛
達
到
人
的
最
漂
處
，
而
在
人
內
發
揮
其
創
造
能
力
，
並

予
以
改
造
的
教
果
。
因
為
在
聖
多
瑪
斯
的
神
學
中
，
此
受
造
恩
囂
的
存
有
完
全
依
靠
非
受
造
恩
禱
，
即
天
主
所
賞
賜
的

愛
的
創
造
力
，
所
以
，
明
g
g
g

認
為
，
聖
多
瑪
斯
的
君
法
具
有
實
現
主
義
者
的
色
彩
@
。

聖
多
瑪
斯
認
為
此
君
法
只
是
以
亞
里
士
多
德
的
概
念
來
表
達
出
聖
經
和
歷
史
上
東
西
教
會
所
相
信
的
，
即
•• 

因
著

上
主
的
恩
囂
，
我
們
「
能
成
為
有
分
於
天
主
性
體
的
人
」
(
伯
後
一
4
)
@
。
藉
此
理
論
，
他
也
維
護
了
另
一
項
極
為

重
要
的
真
理
•• 

改
造
人
的
天
主
的
恩
囂
，
先
於
成
義
者
的
善
行
;
成
義
的
人
的
善
工
，
並
非
是
得
以
庇
義
的
理
由
，
而

只
是
成
義
的
果
質
和
表
現
。

廿
一
這
概
念
在
晚
期
士
林
神
學
中
的
演
變

「
受
造
恩
罷
」
的
概
念
在
聖
多
瑪
斯
以
後
的
士
林
神
學
中
普
遍
地
被
接
納
@
。
但
是
後
期
的
士
林
神
學
忽
瘋
了
受

第
二
章
傳
承
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寵
的
教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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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恩
龍
的
泉
源
乃
是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，
也
不
再
注
意
受
造
恩
龍
奠
基
於
不
斷
自
我
通
傳
的
天
主
。
因
而
在
以
後
的
神

學
里
，
受
造
恩
種
變
成
了
好
像
獨
立
的
事
物
。
因
了
這
一
發
展
，
文
因
為
當
時
的
神
學
強
調
天
主
的
絕
對
自
由
，
有
些

神
學
家
竟
然
間
•• 

天
主
能
否
拋
棄
一
個
有
恩
寵
的
人
?
她
能
否
准
許
一
個
沒
有
受
造
恩
龍
的
人
進
入
永
生
?
十
六
世
紀

，
馬
丁
路
德
只
認
識
了
如
此
的
受
造
恩
龍
概
念
，
遂
激
烈
地
予
以
評
擊
。
他
對
此
恩
龍
概
念
的
反
抗
，
可
說
是
他
反
對

整
個
天
主
教
傳
統
的
一
個
要
素
。

第
五
節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有
關
恩
寵
的
教
導

(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也
稱
•• 

特
倫
多
大
公
會
議
、
脫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、
天
持
會
議
、

h
C
E
n
-
-
o
肉
、
叫
，
門
。
口
片
)
。
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罷
教
導
最
具
權
威
的
文
件
是
.. 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於
一
五
四
七
年
一
月
十
三
日
所
頒
佈
的

成
義
論
令
(
已
∞
】
印
N
C
-

印
∞ω
)
@

。
此
論
令
是
針
對
宗
教
改
草
人
士
，
尤
其
是
馬
丁
路
德
有
關
原
罪
和
成
義
的

君
法
而
作
出
的
一
個
同
廳
。
按
近
數
十
年
的
研
究
所
得
，
有
些
天
主
教
的
神
學
家
認
為
，
十
六
世
紀
的
天
主
教
和
特
利
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神
學
家
們
誤
解
了
路
德
的
原
意
;
事
實
上
，
兩
方
面
所
持
的
、
似
乎
對
立
的
君
法
，
雖
然
不
盡
相
同
，

但
是
，
路
德
所
關
心
的
問
題
與
天
主
教
的
傳
承
原
則
上
並
沒
有
衝
突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的
確
陳

明
天
主
教
有
關
恩
龍
的
君
法
。
因
而
在
本
節
里
，
我
們
要
指
出
天
主
教
的
這
此
一
一
基
本
教
導
。
至
於
新
教
人
士
的
主
張
和

他
們
與
天
主
教
間
協
調
的
可
能
性
，
我
們
將
不
作
介
紹
和
討
論
。
因
為
筆
者
以
為
，
這
些
問
題
為
中
國
教
會
並
不
那
麼

重
要
。



、
大
會
之
教
導
的
歷
史
背
景

成
義
論
A
W寫
成
的
過
程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是
歷
史
上
最
長
的
一
個
大
公
會
議
(
一
五
四
五
i

一
五
六
三
年
)
，
本
文
件
一
五
四
六
年
六
月

廿
一
日
至
一
五
四
七
年
一
月
十
三
日
期
間
寫
成
的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大
會
對
成
義
的
問
題
和
本
論
令
的
重
視
。
既
然
大
會

把
成
義
問
題
當
作
當
時
最
重
要
的
神
學
問
題
，
所
以
在
頒
佈
此
論
令
前
，
只
討
論
了
幾
個
必
須
先
要
解
決
的
問
題
，
且

發
表
了
如
下
的
論
令•• 

一
五
四
六
年
二
月
四
日
頒
佈
的
信
經
識
令
(
巳
印
戶
切
。0
)

、
一
五
四
五
年
四
月
八
日
公
佈
論

聖
經
與
聖
傳
的
論
令
(
口
的
】
印
。
一l

日
間
。
印
)
以
及
論
聖
經
過
俗
本
與
詮
釋
聖
經
方
法
的
論
令
(
巴
的
-
m
o
m
-

戶
印
巴
∞
)
。
顯
然
，
上
述
的
問
題
若
不
先
行
解
決
，
則
無
法
進
行
下
一
步
的
探
討
。
再
者
，
在
成
義
論
令
頒
佈
以
前
，

大
會
於
一
五
四
六
年
六
月
十
七
日
公
佈
了
論
原
罪
的
論
令
(
口
的
】
印
戶
口l
-
E

品
)
，
這
正
表
明
大
會
認
為
，
原
罪

和
成
義
的
道
理
之
間
有
著
密
切
的
關
係
，
而
這
二
者
的
關
係
在
成
義
說
令
(
巳
印
戶
印N
戶
)
里
也
清
楚
地
指
明
出
來
。

成
義
論
令
經
過
七
個
月
的
討
論
才
公
佈
發
表
，
可
見
大
會
的
確
很
仔
細
地
研
究
過
一
切
有
關
的
問
題
。
它
願
意
容

納
和
整
合
所
有
不
同
的
觀
點
。
在
此
工
作
上
，
大
會
確
實
遇
到
極
大
的
困
難
。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之
前
，
沒
有
一
個
太

公
會
議
討
論
過
成
說
和
恩
囂
的
問
題
，
所
以
大
會
只
能
採
用
迦
太
基
會
議
、
索
引
和
十
年
前
才
出
現
的
奧
倫
居
會
議
文

件
作
參
考
。
又
因
為
當
時
還
沒
有
一
套
完
整
的
、
有
系
統
的
恩
龍
神
學
，
與
會
的
教
長
和
神
學
家
們
沒
有
一
個
共
同
的

神
學
理
論
作
起
點
，
而
他
們
的
君
法
叉
常
彼
此
不
向
。
大
會
在
寫
這
文
件
的
過
程
中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不
難
想
像
。
雖
然

(• 第
二
章

傳
承
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寵
的
教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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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午
小
心
思
純
的
一
腦
一
旦
日

tL 

如
此
，
他
們
的
成
果
仍
不
失
為
一
傑
作
@
。

目
成
義
論
令
的
目
的

從
大
公
會
議
的
歷
史
可
見
，
寫
成
本
文
件
的
目
的
，
主
要
是
在
宗
教
改
革
後
的
紛
亂
局
勢
中
，
給
從
事
牧
民
工
作

者
一
個
清
晰
的
、
有
連
貫
的
天
主
教
有
關
恩
罷
教
導
的
綱
要
。
所
以
在
該
議
令
正
式
頒
佈
以
前
，
為
趕
上
在
四
旬
期
內

，
讓
講
道
者
有
一
份
豐
富
的
講
道
材
料
，
與
會
的
教
宗
代
表
建
議
提
前
頒
發
該
文
件
的
草
案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本
文
件
的

目
標
確
是
牧
民
性
的
。
為
了
達
到
這
目
標
，
大
會
不
只
頒
佈
了
棄
絕
異
說
的
法
規
，
還
加
上
十
六
章
的
幅
篇
，
來
更
清

楚
、
更
有
系
統
地
講
解
有
關
恩
誨
的
道
理
。
既
然
這
文
件
是
牧
民
性
的
，
參
與
大
會
的
教
長
和
神
學
家
們
無
意
藉
此
論

令
解
決
純
神
學
的
爭
論
。

本
文
件
也
是
一
種
「
反
異
端
」
的
文
件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它
要
清
楚
地
指
出
當
時
相
反
天
主
教
傳
統
教
導
的
君
法
，

並
且
在
受
紹
罰
的
懲
戒
下
，
禁
止
人
公
開
維
護
這
些
與
天
主
教
教
導
背
道
而
馳
的
思
想
。
本
文
件
的
卅
二
條
法
規
便
是

以
此
為
目
的
。

目
成
義
論
令
的
性
質
與
權
威

本
文
件
並
不
打
算
發
揮
一
套
完
整
的
恩
籠
論
，
而
只
是
在
成
義
的
標
題
下
，
說
明
天
主
教
有
關
恩
龍
的
主
要
教
導

。
它
反
映
出
當
時
羅
馬
教
會
與
新
教
爭
論
的
核
心
。
由
於
本
文
件
所
採
用
的
是
十
六
世
紀
的
神
學
概
念
，
所
以
很
可
能

不
適
合
於
日
後
的
情
況
。
面
對
不
同
時
代
的
人
，
我
們
應
該
以
不
同
的
方
式
表
達
同
樣
的
教
導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本
論
令

的
主
要
教
導
的
確
表
達
出
天
主
教
有
關
恩
龍
的
信
仰
。
因
而
它
始
終
是
天
主
教
恩
宙
間
論
的
一
個
準
繩
。



一
一
、
大
會
之
教
導
的
要
點

(• 

恩
寵
的
需
要

因
了
一
些
晚
期
士
林
神
學
的
主
張
，
新
教
人
士
錯
誤
地
以
為
天
主
教
提
倡
白
拉
奇
主
義
的
異
說
，
並
且
控
告
天
主

教
對
人
文
主
義
讓
步
和
妥
協
，
所
以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不
得
不
重
新
表
明
自
己
的
立
場
。
大
會
在
第
一
條
法
規
鄭
重
聲

明
人
對
恩
龍
的
絕
對
需
要
.• 

「
誰
若
說•• 

人
以
自
己
的
行
為
，
即
以
本
性
的
能
力
，
或
以
法
律
的
道
理
而
完
成
的
行
為

，
也
沒
有
天
主
藉
基
督
耶
穌
《
所
賦
予
》
的
恩
宙
間
，
而
能
在
天
主
前
成
義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」
(
口ω

旦
旦
，
參
關
口
的
戶
印

N
戶
)
。

本
文
件
也
清
楚
地
說
明
，
恩
罷
不
僅
是
「
使
人
更
容
易
地
度
一
個
正
義
的
生
活
」
，
而
是
人
絕
對
需
要
恩
寵
，
為

「
度
一
個
正
義
的
生
活
，
而
立
功
並
爭
取
永
生
」
(
口
的
】
切
切N)

。
此
一
肯
定
很
相
似
迦
太
基
會
議
第
五
條
法
規
(

口
的

N
N
t
)的
教
導
。

大
公
會
議
也
指
出
為
了
準
備
成
義
，
人
需
要
恩
囂
的
幫
助
.• 

「
誰
若
說•• 

沒
有
聖
神
先
來
默
導
與
沒
有
她
的
助
佑

|
人
也
能
以
適
當
的
方
式
相
信
、
希
望
、
愛
慕
《
天
主
和
近
人
》
，
或
懺
悔
己
罪
，
而
準
備
領
受
成
義
的
恩
囂
，
那
麼
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」
(
口
的
-
m印
ω

典
章
三
，
參
閱
巳
∞

-
m
M印
)
。
顯
然
，
此
教
導
與
奧
倫
居
會
議
的
第
五
和

第
六
條
法
規
(
巳
∞
ω
泣

i
ω

呂
)
極
為
接
近
。

應
注
意
的
事
項
•• 

第
二
章

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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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教
會
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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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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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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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宙
間
的
一
耐
一
有

先d
四

按
法
規
二•• 

人
沒
有
恩
宙
間
，
不
能
「
度
一
個
一
止
義
的
生
活
，
而
立
功
並
掙
得
永
生
」
。
藉
此
教
導
，
大
公
會
議
棄

絕
任
何
自
救
的
主
張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大
會
肯
定
只
靠
自
己
的
力
量
，
人
無
法
奪
取
永
生
。
由
是
可
見
，
當
大
會
說
到
恩

宙
間
峙
，
它
只
講
論
有
關
人
得
全
一
帽
的
能
力
。
依
筆
者
的
君
法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不
直
接
講
論
倫
理
生
活
本
身

，
也
不
講
論
非
基
督
徒
能
否
度
一
個
善
良
的
倫
理
生
活
，
而
只
強
調
為
得
全
一
帽
、
為
達
到
生
命
的
滿
全
、
為
任
何
準
備

成
義
的
行
動
，
人
絕
對
需
要
天
主
的
恩
囂
。

在
本
文
件
的
第
一
章
(
已
印
戶
印N
戶
)
晨
，
大
公
會
議
提
到
原
罪
，
說
眾
人
生
來
就
是
義
怒
之
一
寸
、
罪
惡
的
奴
隸

，
所
以
不
能
靠
本
性
的
能
力
和
法
律
而
成
義
。
然
而
在
講
論
成
義
的
法
規
一
和
二
(
巳
印
戶
印
印
戶
1
l
t
ι
﹒
-
印
印N
)

一
裊
卸
沒

有
提
及
原
罪
。
按
筆
者
的
淺
見
，
成
義
論
令
的
這
種
安
排
暗
示•• 

原
罪
洹
理
的
功
用
只
為
說
明
捲
入
罪
惡
激
渦
中
的
人

對
恩
龍
特
別
的
需
要
。
但
是
，
為
了
明
白
人
對
恩
龍
的
需
要
，
原
罪
道
理
本
身
，
並
沒
有
什
麼
絕
對
的
重
要
性
。
假
定

能
以
位
際
關
係
來
闡
釋
人
對
恩
寵
的
需
要
，
那
麼
，
在
講
道
時
我
們
就
不
必
提
及
原
罪
的
道
理
。

廿
恩
寵
的
自
給
性
質

因
了
晚
期
士
林
神
學
的
一
些
見
解
，
新
教
人
士
誤
會
天
主
教
主
張
白
拉
奇
主
義
，
而
忽
視
恩
龍
的
無
功
行
賞
性
質

;
又
因
為
大
公
會
議
需
要
強
調
教
友
有
責
任
度
一
個
單
善
的
生
活
，
所
以
該
議
令
需
要
澄
清
教
會
的
立
場
，
她
從
沒
有

否
認
恩
龍
的
自
給
性
質
。
因
而
在
第
八
章
一
果
有
如
下
的
教
導•• 

「
我
們
之
所
以
說•• 

『
我
們
白
白
地
成
義
』
，
那
是
因

為
一
切
成
義
之
前
的
行
為
，
不
分
信
德
或
善
工
，
什
麼
都
不
足
以
立
功
而
掙
取
成
義
恩
龍
;
因
為
可
既
然
是
恩
罷
，
那

就
不
是
出
於
作
為
，
不
然
，
恩
龍
就
不
算
為
恩
罷
了
』
(
羅
十
一
6
)
」
(
口
的
日
凹
ω
N

、
另
參
巴
的
H
U
N印
、
口
的



H
U
U
ω
)。
此
教
導
反
映
出
迦
太
基
會
議
和
奧
倫
居
會
議
有
關
反
自
拉
奇
主
義
和
半
，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天
主
教
傳
統
的
看

法臼

人
的
自
由
奧
恩
寵

由
於
新
教
人
士
對
人
的
自
由
的
消
極
君
法
，
所
以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需
要
表
白
自
己
的
態
度
﹒
.

ω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對
墮
落
的
人
的
自
由
，
作
了
如
下
的
肯
定
•• 

在
成
義
論
令
的
第
一
章
宴
，
它
教
導
我
們
，

雖
然
「
因
著
原
租
的
罪
，
眾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」
「
在
能
力
方
面
•••••• 

被
削
弱
而
式
微
」
，
但
它
「
並
未
完
全
消
瀛
殆
盡

」
(
口
印
戶
印
M
H
)
;
在
第
五
條
法
規
里
，
大
會
以
更
強
烈
的
說
法
，
申
明
墮
落
的
人
仍
保
有
一
份
自
由
.• 

「
誰
若
說

.• 
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在
亞
當
犯
罪
之
後
，
已
被
失
掉
而
消
激
;
或
說
﹒
﹒
人
之
自
由
意
志
，
是
名
存
而
實
亡
，
甚
至
於
《
說

•• 
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》
'
是
由
撒
彈
《
魔
鬼
》
引
進
教
會
的
一
個
幻
象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紹
罰
」
(
已
印
戶
印
印
凹
，

參
閱
口
的
日
印
N
戶
、
-
∞
N
m
、

-
h∞
∞
)
。

此
教
導
的
意
義
，
絕
對
不
是
否
認
人
由
於
罪
惡
，
在
自
由
意
志
上
所
受
損
傷
的
嚴
重
性
;
而
是
強
調
天
主
並
沒
有

拋
棄
失
足
跌
倒
的
人
，
反
而
不
斷
支
持
和
照
顧
。
此
教
導
同
時
亦
闡
明
、
甚
至
於
人
以
極
嚴
重
的
罪
惡
也
絕
不
能
破
壞

天
主
的
創
造
主
程
，
不
能
完
全
毀
壞
他
自
己
。
最
後
，
此
教
導
也
說
明
天
主
恩
龍
的
對
象
，
是
那
有
自
由
、
有
能
力
去

了
解
、
接
受
並
答
覆
天
主
號
召
的
人
。

ω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在
本
文
件
的
多
處
一
再
強
調
天
主
的
恩
露
，
並
不
消
被
人
的
自
由
;
在
恩
寵
的
感
召
下
，

人
能
自
由
地
位
口
覆
，
甚
或
棄
絕
天
主
的
恩
囂
。
因
而
法
規
四
這
樣
說

•• 

「
誰
若
說•• 

人
之
自
由
意
志
，
受
到
天
主
的

第
二
章

傳
承
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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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一
暫
且
目

九
六

感
動
和
激
勵
之
後
，
不
能
對
那
激
勵
帖
，
呼
召
她
的
天
主
加
以
同
意
而
如
此
與
她
合
作
來
準
備
自
己
，
以
獲
得
成
義
的

恩
籬
，
而
且
，
即
使
他
願
意
，
他
也
不
能
反
抗
;
他
只
是
如
同
一
個
無
靈
之
物
，
完
全
無
自
己
的
行
動
，
處
於
完
全
被

動
的
狀
態
中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」
(
口
的
5
2

，
參
國
口
的
-
m
N印
)
。

此
教
導
的
意
義
是
講
明
，
在
領
人
達
於
全
繭
的
過
程
中
，
天
主
絕
不
壓
抑
人
的
自
由
和
行
動
，
而
是
幫
助
他
更
完

全
地
設
揮
自
己
的
潛
能
。
這
也
反
映
出
在
索
引
曾
經
教
導
過
的•• 

「
人
的
自
由
並
不
因
天
主
的
助
佑
和
恩
路
而
被
取
消

，
反
而
因
此
而
獲
得
解
放
，
俾
能
從
黑
暗
進
入
光
明
，
從
殘
廢
而
恢
復
原
形
，
從
多
病
而
獲
得
康
纜
，
從
愚
昧
而
變
成

機
智•••••• 

天
主
在
我
們
內
工
作
，
使
我
們
既
願
意
叉
實
行
她
所
顧
意
的
善
工
，
並
且
，
她
不
准
許
在
我
們
內
的
，
她

所
賦
予
我
們
的
恩
惠
被
忽
視
而
不
運
用
，
因
為
她
賦
給
這
些
恩
惠
，
是
要
我
們
使
用
，
因
而
成
為
天
主
恩
囂
的
合
作
者

」
(
口
ω
N
h
∞
)
。

的
恩
寵
與
人
的
再
造

很
可
能
因
為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誤
解
了
馬
丁
路
德
的
君
法
，
所
以
大
會
十
分
強
調
人
成
義
時
得
到
改
造
的
道
理
。

法
規
十
一
棄
絕
相
反
此
教
導
的
主
張•• 

「
誰
若
說•• 

人
之
被
成
為
義
人
，
或
只
是
由
於
基
督
之
義
德
歸
與
《
人
》
，
或

只
是
由
於
罪
過
之
赦
免
，
而
《
人
的
成
義
》
不
需
要
那
藉
聖
神
所
傾
注
並
依
附
在
心
中
的
恩
盛
開
與
愛
德
;
或
說
﹒
﹒
那
使

我
們
成
義
的
恩
罷
，
也
只
不
過
是
天
主
的
種
幸
(
2
5

『
)
而
己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紐
罰
」
(
口
的
戶
印
丘
，

參
閱
口
的
戶
m
M∞
|
-
印
ω
戶
、

H
m
h印
i
}
m
h
m
)。
在
本
文
件
的
第
四
章
里
，
大
會
將
此
改
造
工
程
描
寫
如
下•• 

「
成

義
乃
是
人
從
那
生
來
就
是
亞
當
子
女
的
處
境
，
藉
著
第
二
個
亞
當
|
耶
穌
基
督
|
我
們
的
救
主
，
而
進
入
到
恩
龍
和
受



納
為
天
主
義
于
(
羅
八
臼
)
的
境
界
的
轉
變
」
(
巳
ω
-
印N
h
)

。
在
第
七
章
中
，
又
從
另
一
個
角
度
去
說
明
成
義
的

積
極
意
義
•• 

「
成
義
本
身
不
僅
是
罪
之
赦
免
，
而
且
也
是
人
之
內
心
，
由
於
自
願
接
受
恩
種
與
恩
賜
所
獲
的
聖
化
與
革

新
(
由
自
己
已
Z
Z
Z
Z
Z
B

呂
立
。
)
;
因
此
，
人
由
不
義
者
成
義
者
，
且
由
仇
人
而
成
為
朋
友
，
『
好
使
他

本
著
希
望
而
成
為
永
生
的
承
繼
人
』
(
鐸
三
7
)
」
(
巳
印
戶
印
泣
，
另
參
口
ω
】
印
M
也
)
。

此
教
導
的
意
義
是
肯
定
，
天
主
的
愛
實
在
達
於
人
內
，
它
具
有
創
造
的
力
量
，
因
而
能
夠
變
化
創
新
我
們
，
使
我

們
成
為
新
的
受
造
物
。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所
以
如
此
強
調
這
一
點
，
很
可
能
是
誤
解
了
新
教
人
士
的
說
法
和
觀
點
。
但

無
論
如
何
，
天
主
教
的
這
種
看
法
的
確
反
映
出
聖
經
有
關
人
得
以
重
生
和
改
造
的
教
導
，
同
時
也
符
合
聖
多
瑪
斯
以
恩

龍
為
傾
注
屬
性
的
君
法
。
雖
然
口
的

-
2
日
清
楚
地
提
到
「
依
附
在
心
中
的
恩
種
與
愛
德
」
，
但
此
說
法
並
不
等
於
大

公
會
議
就
把
多
瑪
斯
的
君
法
定
為
當
信
的
道
理
。

上
述
的
教
導
只
是
表
達
了
整
個
真
理
的
一
面
而
己
，
即
人
的
由
於
恩
窮
而
聖
化
、
革
新
、
改
造
。
大
會
並
沒
有
否

認
此
真
理
的
另
一
面
，
閣
成
義
的
人
在
天
主
面
前
仍
是
罪
人
。
與
會
的
神
長
和
神
學
家
們
不
但
知
曉
迦
太
基
會
議
有
關

聖
人
仍
是
罪
人
的
教
導
(
參
閱
巳
∞
M
M∞
-
3
0
)

，
不
但
知
道
天
主
的
子
女
需
要
每
天
向
天
主
說
•• 

「
求
你
寬
恕

我
們
的
罪
」
;
而
且
他
們
也
在
本
論
令
講
論
功
績
的
第
十
六
章
襄
(
參
閱
口
的-
Z
也
)
，
引
用
雅
三
玄
的
話

•• 

「
我

們
眾
人
都
犯
很
多
過
失
」
，
而
藉
以
承
認
義
人
尚
未
完
全
脫
離
罪
惡
的
勢
力
。

固
有
關
恩
寵
的
其
他
教
導

因
為
在
本
書
的
第
二
編
裹
，
我
們
必
須
陳
述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訓
誨
，
所
以
在
這
里
我
們
只
扼
要
地
介
紹
本
文

第
二
章

傳
承
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寵
的
教
導

六d
-l: 



天
主
恩
宙
間
的
一
闖
一
耳
目

九」

/~ 

件
有
關
恩
龍
的
其
他
教
導
。

L

成
義
的
準
備

大
會
在
成
義
論
令
的
第
五
和
第
六
章
里
詳
述
成
義
的
準
備
，
它
肯
定
，
只
有
在
恩
囂
的
幫
助
下
，
人
才
能
作
準
備

成
義
的
工
夫
，
並
且
肯
定
成
年
人
必
讀
作
如
此
的
準
備
(
口
∞
-
凹M
印
)
。
在
第
六
章
中
，
它
描
述
成
義
的
準
備
步
驟

(
口
的
-
∞N
∞
|
叫
)
。
大
會
對
準
備
成
義
的
描
述
反
映
出
方
濟
各
會
、
奧
斯
定
派
和
思
高
派
有
關
恩
龍
的
君
法
。
有

此
一
一
神
學
家
對
這
種
描
寫
十
分
讚
賞
@
。

Z

成
義
恩
寵
的
特
點

本
文
件
也
討
論
恩
龍
境
界
的
可
知
性
，
意
回
人
是
否
能
體
驗
白
己
已
經
成
義
的
問
題
(
參
閱
第
九
章
巳
∞
5
ω
ω
)

。
有
些
神
學
家
認
為
，
在
這
問
題
上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確
誤
解
了
新
教
人
士
的
主
張
，
而
因
此
棄
絕
了
他
們
的
說

法
;
事
實
上
，
天
主
教
所
肯
定
的
與
革
新
派
的
教
導
的
是
向
一
的
道
理
@
。
在
第
十
章
里
，
大
會
也
提
到
成
義
恩
寵
增

長
的
可
能
性
(
口
的
戶
印
ω
印
)
，
並
且
在
第
十
四
和
十
五
章
也
講
論
了
失
落
和
恢
復
成
義
恩
囂
的
可
能
性
(
口
的
-
E
N

-
-
z
h
)
。

成
義
典
基
督
徒
的
生
活

3. 

因
為
從
天
主
教
的
角
度
來
君
，
有
些
新
教
人
士
好
像
否
認
了
遵
守
誡
侖
的
責
任
，
所
以
大
公
會
議
特
別
強
調
成
義

的
人
應
該
在
生
活
中
結
出
相
稱
的
果
實
。
因
而
在
第
十
一
章
中
特
別
講
論
遵
守
誡
侖
的
必
要
性
與
可
能
性
(
口
的
戶
印ω∞

|
戶
印
ω
也
)
;
並
且
在
第
十
六
章
里
論
述
成
義
的
成
果
，
即
行
善
的
功
績
(
巳
∞

-
E
m
-
-
Z

也

)
。
明
門m戶
口
的
m
w口



認
為
此
第
十
六
章
乃
一
講
論
恩
寵
的
傑
作
@
。

三
、
評
價

成
義
論
令
的
優
點

按
照
有
此
一
一
恩
寵
論
專
家
的
意
見
如
富ω
Z
Z
E
-
E

缸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成
義
論
令
堪
稱
傑
作
@
o
按

司
門
凶
口
的
。
口
的
君
法
，
大
公
會
議
藉
著
這
份
文
件
圓
滿
地
答
覆
了
新
教
人
士
所
提
出
的
有
關
恩
龍
的
問
題
@
。
此
論
令

的
教
導
反
映
出
天
主
教
一
向
典
型
的
平
衡
態
度.• 

它
確
實
維
護
天
主
在
各
方
面
的
優
先
性
，
並
且
表
現
恩
龍
的
絕
對
無

功
行
賞
的
性
質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它
也
不
忽
略
人
與
天
主
的
合
作
，
以
及
人
的
行
動
的
價
值
和
重
要
性
。
再
者
，
特
利
騰
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，
一
方
面
承
認
罪
惡
的
嚴
重
性
，
但
同
時
也
堅
決
的
相
信
，
天
主
恆
久
不
變
的
愛
，
和
它
改
造
罪
人

的
創
新
能
力
。

臼
成
義
論
令
的
缺
點

因
為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要
藉
此
文
件
維
護
被
新
教
人
士
所
忽
略
或
否
認
的
真
理
，
所
以
忽
視
了
另
一
些
重
要
的
真

理
，
或
對
某
些
道
理
過
份
加
以
重
視
。

L
本
文
件
沒
有
清
楚
的
講
出
天
主
的
普
世
得
救
意
顧
，
因
而
也
沒
有
肯
定
善
意
的
非
基
督
徒
得
救
的
可
能
性
。

再
者
，
它
正
如
以
前
的
文
件
一
樣
，
說
到
恩
寵
時
，
只
提
到
對
基
督
的
朋
晰
信
仰
、
教
會
及
其
望
事
生
活
，
而
好
像
忽

視
了
天
主
給
予
恩
囂
的
其
他
途
徑
。

甘第
二
章

傳
承
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謂
的
教
導

先d
先d



天
主
恩

J他
的
一
耐-
Z
日

一
O
O

既
然
新
教
人
士
只
從
成
義
的
觀
點
來
講
解
恩
禱
，
所
以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也
只
在
這
角
度
下
講
論
恩
龍
的
教

導
。
這
樣
一
來
，
難
免
不
遺
漏
恩
囂
的
其
他
內
涵
，
如
天
主
藉
恩
宙
間
聖
化
人
，
收
納
人
為
她
的
子
女
。

1

因
為
新
教
人
士
好
像
否
認
了
人
的
改
造
，
因
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特
別
強
調
受
造
恩
龍
的
一
面
，
而
疏
忽
了

恩
龍
奧
蹟
更
基
本
，
更
重
要
的
一
面
，
就
是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、
里
三
在
義
人
心
中
的
寓
居
等
。

2. 

第
六
節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後
的
恩
寵
論

按
照
耶
穌
會
士
帽
，2
口
曲
。
口
的
君
法
，
若
從
恩
龍
論
的
角
度
來
君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以
後
的
四
百
年
是
神
學
歷

史
上
的
一
個
可
悲
時
期
，
因
為
這
段
歷
史
充
斥
著
許
多
誤
解
、
成
見
和
意
氣
之
爭
@
。
本
前
只
將
那
些
影
響
到
今
日
恩

寵
論
的
主
要
見
祥
指
出
，
並
說
明
它
們
的
形
成
過
程
。

、
神
學
與
當
代
教
會
的
情
況

分
裂
後
教
會
的
神
學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未
能
使
分
裂
的
教
會
達
致
合
一
。
它
僅
僅
指
出
天
主
教
與
新
教
間
的
分
界
線
而
已
。
在
歐
洲
卅

年
戰
爭
(
一
六
一
八
!
一
六
四
八
年
)
後
所
訂
立
的
和
平
條
約
中
，
從
政
治
和
地
理
的
層
面
上
印
證
了
教
會
的
分
裂
，

因
為
按
此
和
平
條
約
各
地
君
侯
有
權
利
決
定
自
己
所
轄
地
區
的
宗
教
信
仰(
m
U
E
S
『
O
E
。
"
立

5
2
2

立
哇
。

)
。
在
如
此
封
閉
和
信
仰
上
統
一
的
天
主
教
區
，
因
耶
穌
會
士
的
努
力
，
信
仰
和
聖
事
生
活
、
要
理
講
授
和
神
學
教
育

(斗



、
宗
教
藝
術
等
都
得
以
復
興
，
。

教
會
分
裂
之
後
，
天
主
教
與
新
教
沒
有
在
神
學
的
問
題
上
作
過
正
式
的
交
談
或
爭
論
@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當
時
的
神
學

思
潮
到
處
感
到
新
教
人
士
的
臨
在
和
他
們
主
張
的
痕
跡
。
教
授
天
主
教
神
學
，
必
針
對
新
教
的
立
場
，
駁
斥
他
們
的
主

張
。
這
種
氣
氛
無
助
於
神
學
尋
求
合
一
，
而
只
能
劃
分
區
別
，
結
果
慢
慢
形
成
一
種
特
殊
的
神
學
模
式
•• 

不
是
有
系
統

的
講
解
信
仰
的
奧
跡
，
也
不
以
天
主
教
的
立
場
與
新
教
辯
論
，
而
是
站
在
中
間
，
既
不
管
新
教
的
君
法
，
文
只
專
注
於

天
主
教
訓
導
當
局
所
教
導
的
信
理
和
兩
教
之
間
的
差
異
。
神
學
的
講
授
是
按
照
如
下
的
格
式
進
行•• 
L

先
分
析
要
探

討
的
問
題
本
身
，
它
的
重
點
和
困
難

;
Z

列
出
新
教
的
反
對
意
見
;
1

指
出
天
主
教
的
君
法
及
其
根
基

;
4

駁

斥
新
教
的
主
張
。
今
天
有
些
天
主
教
神
學
課
本
還
依
這
種
次
序
來
論
述
。
比
如
奧
脫
著
的
天
主
教
信
理
神
學
第
四
百
卅

頁
，
在
講
論
功
績
時
立
即
列
出
有
關
的
異
說
。

依
此
神
學
思
潮
，
理
想
的
神
學
家
就
要
忠
於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的
教
導
，
應
把
這
教
導
作
為
神
學
探
討
的
目
標
，
即

應
講
明
它
在
聖
經
和
聖
傳
中
的
根
攘
，
以
及
它
與
理
智
的
和
諧
，
但
是
不
應
以
它
作
為
進
一
步
探
討
的
出
發
點
。
(
幾

年
前
，
問
﹒
月
5
5

『
曾
表
示
•• 

至
今
，
還
有
不
少
人
以
為
神
學
的
研
究
絕
不
應
超
過
訓
導
當
局
的
教
導
。
肉
。
同
?

可
呂
立
很
反
對
這
種
想
法
，
他
認
為
每
一
個
信
理
雖
然
在
歷
史
中
曾
是
一
個
向
前
發
展
的
終
點
，
但
同
時
也
應
是
新
研

究
的
起
點
，
我
們
能
夠
並
且
應
該
不
斷
補
充
它
，
發
揮
它
。
甚
至
於
超
過
它
@
。
其
次
，
按
當
時
的
情
況
，
一
個
理
想

的
神
學
工
作
者
必
讀
強
調
新
舊
教
之
間
的
區
別
。
可
見
當
時
的
整
個
神
學
處
於
怎
樣
一
種
停
滯
和
消
極
的
狀
態
中
。

。
當
代
恩
寵
論
的
焦
點
|
|
受
造
恩
寵

第
二
章

傳
承
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寵
的
教
導

。



天
主
恩
詣
的
一
幅-
Z
日

。

教
會
分
裂
以
後
，
天
主
教
與
新
教
各
持
自
己
的
神
學
立
場
而
日
趨
硬
化
。
因
為
新
教
好
像
否
認
人
由
恩
寵
得
到
改

造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便
特
別
強
調
、
成
義
時
人
得
以
聖
化
和
改
造
。
因
為
新
教
愈
來
愈
強
調
成
義
只
是
一
個
法
律
行

為
，
或
不
歸
罪
而
已
，
天
主
教
就
擴
大
講
論
人
的
改
造
和
受
造
恩
罷
，
以
致
於
顛
倒
了
傳
統
的
觀
點
•• 

使
得
受
造
恩
籠

變
成
了
主
要
的
恩
宙
間
，
而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即
非
受
造
恩
龍
、
及
她
在
義
人
內
的
寓
居
，
反
而
成
了
受
造
恩
囂
的
款
果

@
。
如
此
，
傳
統
的
君
法
被
本
末
倒
置
，
教
父
們
和
中
古
世
紀
的
神
學
都
主
張
，
主
要
的
恩
龍
是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，

而
受
造
恩
罷
只
是
聖
三
寓
居
的
教
果
而
已
。

這
一
代
的
神
學
不
獨
強
調
受
造
恩
寵
，
而
且
把
它
的
產
生
歸
於
天
主
的
創
造
工
程
@
。
因
而
根
攘
聖
三
論
的
一
個

原
則
(
參
閱
口
的
戶
ω
ω
0
)
，
神
學
不
能
把
賦
予
恩
龍
的
工
程
歸
於
三
位
一
體
的
天
主
;
結
果
，
此
看
法
忽
略
了
領
受

恩
囂
的
人
與
這
聖
三
(
女
子
神
)
的
關
係
。
這
樣
一
來
，
聖
三
的
信
仰
不
知
不
覺
失
掉
了
他
與
基
督
徒
生
活
的
關
係
o

(
這
現
象
一
直
延
續
到
廿
世
紀
初
，
尤
其
是
言
。

r
z

吋
已
三
仰
和
悶
。
同
各
口
。
門
的
神
學
才
將
這
偏
差
糾
正
過
來

，
重
新
強
調
非
受
造
恩
龍
的
優
先
性
，
並
再
探
討
人
與
聖
三
的
各
種
特
殊
關
係
。
)

二
、
神
學
與
當
代
的
思
潮

正
如
整
個
神
學
一
樣
，
恩
龍
論
也
受
到
當
代
思
潮
的
影
響
，
尤
其
是
受
到
理
性
主
義
和
人
文
主
義
的
挑
戰
。
下
面

簡
略
予
以
介
紹
@
。

恩
龍
論
與
理
性
主
義

H 



人
文
主
義
和
啟
蒙
運
動
都
強
調
人
的
理
性
。
近
代
哲
學
之
父
笛
卡
見
將
這
一
代
的
理
想
表
達
為

•• 

清
踅
及
現
晰
的

觀
念
，
此
乃
真
理
的
標
準
o

在
這
氛
圍
里
，
神
學
也
隨
之
忽
視
了
一
般
的
生
活
經
驗
、
心
靈
的
感
受
和
神
秘
生
活
。
這

一
浪
潮
也
波
及
到
恩
籠
論
上
，
頓
時
使
它
失
去
在
基
督
信
仰
和
生
活
中
的
依
據
。
在
偏
重
理
性
行
為
和
忽
視
生
活
經
驗

的
氛
圍
一
裊
，
恩
寵
被
視
為
一
種
不
能
體
驗
的
「
東
西
」
，
因
此
也
被
當
作
是
一
件
可
有
可
無
的
事
物
。
既
然
它
在
生
活

中
不
會
引
起
什
麼
影
響
，
人
對
它
也
不
感
多
大
興
趣
。
(
一
直
到
廿
世
紀
初
，
神
學
才
重
新
重
視
恩
需
與
經
驗
的
關
係
。
)

的
恩
寵
論
與
人
女
主
義

在
人
文
主
義
的
影
響
下
，
哲
學
與
神
學
都
以
人
為
中
心
，
它
們
的
探
討
重
點
集
中
在
人
的
能
力
上
。
在
探
討
恩
龍

時
神
學
也
只
問
•• 

沒
有
恩
囂
，
人
能
做
什
麼
?
有
了
恩
罷
，
人
文
能
做
什
麼
?
這
樣
，
恩
龍
成
了
倫
理
生
活
的
一
種
協

助
，
一
件
行
善
的
裝
備
和
工
具
、
一
種
無
位
際
性
的
能
力
而
已
。
這
種
神
學
忽
贏
了
更
廣
大
、
更
基
本
的
聖
經
和
教
欠

的
教
導•• 

恩
寵
乃
天
主
所
賜
的
臨
在
、
她
的
自
我
給
子
，
她
與
人
猶
如
父
子
的
關
係
o

再
者
，
把
恩
罷
只
當
作
行
善
所

需
的
幫
助
，
則
神
學
很
容
易
陷
入
一
種
膚
淺
的
倫
理
主
義
中
。

在
強
調
人
的
自
主
和
自
力
的
氛
圍
下
，
神
學
必
賓
面
對
因
心
罷
與
自
由
的
難
題
。
以
下
我
們
介
紹
在
此
期
間
，
因
這

問
題
而
引
起
的
爭
論
。

三
、
有
關
恩
寵
的
爭
論

件

有
關
奧
斯
定
神
學
派
的
爭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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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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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鼠
的
福
音

一
O
四

彌
蓋
﹒
巴
依
烏
斯
Z
Z
E

旦
回

E
g
(

】
印
戶ω
|
-
ω
∞
也
)
、
楊
森
τ
口
曲
。
旦
5
(
-

∞
∞m
i
-
E
∞

夏
斯
﹒
格
斯
奈
可

g
n
u
s
-
5
D
Z
O
閉
口
已

(
-
E
h
-
-
M
戶
也
)
一
二
人
有
關
恩
龍
的
思
想
在
神
學
上
被
稱
為
「
已
不

通
用
的
奧
斯
定
學
說
」
〉
R
E
Z

〉
z
m
z
Z
F
E
S
Z
B
或
「
非
正
統
的
奧
斯
定
學
說
」
自
己
o
g

已
完
〉
但
它
丘
吉
E

Z
E
m
B

或
「
新
奧
斯
定
學
說
」

Z
o
?
〉
z
m
c
丘
吉
言
旦
的
自
@
。
他
們
如
此
被
稱
，
是
因
為
他
們
採
用
了
奧
斯
定
的

恩
寵
概
念
，
卸
沒
有
注
意
到
這
概
念
在
歷
史
中
的
演
變
及
其
不
同
的
意
義
。
這
些
人
都
是
忠
於
教
會
的
熱
心
信
友
，
他

們
尋
找
一
個
生
活
的
神
學
，
罔
溯
到
教
欠
的
思
想
，
尤
其
希
墓
恢
復
奧
斯
定
的
傳
統
。
他
們
反
對
當
時
的
人
文
主
義
，

又
不
滿
此
時
的
土
林
神
學
。
為
了
抵
抗
人
文
主
義
對
基
督
信
仰
的
影
響
他
們
便
重
新
強
調
人
由
於
罪
的
腐
敗
和
對
恩
龍

的
絕
對
需
要
@
。
他
們
有
關
恩
寵
的
主
張
可
簡
述
如
下•• 

在
某
一
角
度
下
，
天
主
必
賓
給
亞
當
恩
罷
，
這
樣
，
才
合
創
造
主
的
正
義
。
這
好
像
是
說
，
恩
寵
是
人
性
的
一
部

分
，
而
不
是
自
給
的
恩
賜
，
天
主
有
責
任
創
造
一
個
有
恩
囂
的
人
，
不
然
，
人
不
會
有
幸
福
@
。

原
罪
使
人
完
全
失
落
他
的
自
由
。
因
此
，
人
注
定
要
在
貪
慾
的
控
制
之
下
，
而
貪
慾
本
身
就
是
罪
，
所
以
人
必
然

的
犯
罪
@
。
救
贖
和
成
義
並
非
恢
復
人
的
自
由
，
而
是
一
個
新
的
意
志
方
向
，
但
這
新
的
方
向
並
非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所

認
可
的
，
不
是
人
以
自
由
所
接
受
的
;
也
就
是
說
，
人
不
能
拒
絕
天
主
的
恩
籠
@
。
明
顯
地
，
這
種
主
張
必
要
達
到
的

結
論
是
﹒
﹒
天
主
的
普
救
意
願
和
基
督
死
亡
的
救
恩
意
義
是
有
限
的
@
。
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對
上
述
這
種
引
起
學
論
的
主
張
，
予
以
拒
絕
。
先
是
教
宗
比
約
五
世
E
S

〈
在
一
五
六
七
年
棄

紹
了
巴
依
烏
斯
的
一
起
一
主
張
(
巳
∞
Z
o
-
-
E

∞
0
)

。
接
蒼
，
教
宗
依
諾
森
十
世
H
D
g
n
o
己
阿
在
一
六
五
三
年

)
、
巴



也
揚
棄
了
楊
森
的
一
起
一
思
想
(
口
的
M
O
O
-
-
a
l
N
O
O
m
)
。
最
後
，
在
一
七
一
三
年
教
宗
克
來
孟
十
一
世
(
E
o
s


g

丹
間
)
檳
棄
了
格
斯
奈
的
一
些
君
法
(
巳
∞

M
h
o
-
-
E
b
o
-
-
M
h
h
O
)

。
藉
著
上
述
的
措
施
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宣
新
肯
定

恩
寵
的
無
功
行
賞
性
質
(
口
的
忘
記
!
巴
印
印

l
H
U

斗
∞
)
，
也
再
一
次
肯
定
了
人
在
恩
龍
推
動
下
的
自
由
(
口
的

N
C
D
N
)和
基
督
死
亡
的
普
世
得
救
意
義
(
巴
的

N
C白
白
)
。

。
多
瑪
斯
派
與
摩
里
納
派
之
間
的
爭
論

在
重
視
自
由
的
人
文
主
義
的
影
響
下
，
神
學
不
得
不
對
恩
罷
與
自
由
之
間
的
關
係
加
以
反
省
。
當
代
的
神
學
把
現

恩
分
成
兩
種•• 

「
足
夠
恩
龍
」
(
m
呂
立
也
呂
立

Z
E

口
的
)
和
「
有
教
恩
龍
」
(
閥
門
丘
吉
丘
E
S
M
h
)
。
足
夠
恩

罷
「
給
予
靈
魂
以
完
成
得
救
善
工
的
能
力
」
;
有
致
恩
宙
間
「
實
際
促
成
得
救
善
工
的
踐
行
」
@
。
在
探
討
恩
龍
與
自
由

的
關
係
時
，
當
時
的
神
學
就
問•• 

上
述
恩
龍
的
區
分
，
「
究
竟
是
由
於
內
在
的
差
異
?
抑
或
因
自
由
意
志
的
接
納
，
使

它
有
了
外
在
的
不
同
?
」
@
。

在
十
六
、
十
七
世
紀
，
兩
神
學
學
派
、
自
多
瑪
斯
派
和
摩
里
納
派
對
這
問
題
各
持
己
見
而
引
詩
激
烈
的
爭
論
@
。

A
7

把
他
們
的
主
張
分
述
如
下
﹒
-

l
多
時
斯
派
的
主
張

所
謂
多
瑪
斯
派
的
主
要
創
立
人
是
道
明
會
神
學
家
道
明
﹒
巴
聶
池
已
。
E
E

悅
。
由S
O
N
(
】
印N
∞
|
-
g
h
)
。

這
學
派
強
調
天
主
是
絕
對
的
主
，
柚
有
絕
對
無
上
的
主
權
，
她
的
一
切
行
動
必
然
會
達
到
目
的
。
在
這
理
論
中
，
上
述

兩
種
恩
龍
的
分
別
不
可
能
來
自
人
，
而
應
來
自
天
主o換
言
之
，
按
此
君
法
，
在
有
教
恩
龍
和
足
夠
恩
龍
之
間
確
有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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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寵
的
一
喘
一
耳
目

一
O
六

個
內
在
與
本
質
上
的
差
別
。
藉
若
有
放
恩
罷
，
天
主
在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上
，
有
實
質
的
作
為
，
催
促
人
自
由
地
決
定
與

恩
罷
合
作
，
有
致
恩
龍
憑
其
內
在
能
力
，
百
發
百
中
地
使
意
志
作
自
由
的
接
納
;
而
足
夠
恩
龍
則
僅
僅
給
予
為
得
救
而

行
善
的
能
力
，
要
使
這
潛
能
實
現
還
需
要
一
種
新
的
具
有
內
在
差
別
的
恩
罷
，
就
是
有
放
恩
罷
。

開
顯
地
，
這
理
論
的
難
題
是
﹒
﹒
僅
僅
足
夠
恩
龍
是
否
真
正
的
足
夠
?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如
何
與
有
教
恩
龍
相
協
調
?

叉
假
定
天
主
的
有
教
恩
龍
是
無
法
抗
拒
的
，
那
麼
，
當
人
不
能
達
成
目
的
時
，
是
否
只
因
天
主
沒
有
給
他
提
供
這
恩
龍

呢
?
以
這
理
論
為
基
礎
，
人
文
怎
能
真
心
痛
悔
己
罪
呢
?

Z

摩
里
納
派
的
主
張

此
派
的
創
始
者
為
耶
穌
會
會
士
路
易
﹒
摩
里
納
「
旦
的
合
嵩
丘
吉
凶
(
】
印

ω
印
l
-
8
0
)
。
按
他
的
主
張
，
在

有
教
恩
龍
與
足
夠
恩
龍
之
間
並
沒
有
內
在
與
本
質
的
差
別
，
而
只
有
外
在
附
屬
的
區
分
而
已
。
天
主
以
足
夠
恩
籠
鞏
固

人
的
意
志
力
，
使
他
能
有
超
性
的
活
動
。
這
時
如
果
人
一
頓
意
，
他
就
能
實
行
得
救
的
善
工
。
如
果
自
由
意
志
接
納
恩
寵

，
並
藉
恩
龍
之
助
完
成
了
得
救
的
行
為
，
則
足
夠
恩
糧
本
身
成
為
有
致
恩
囂
，
假
如
人
用
自
由
拒
絕
與
恩
龍
合
作
，
那

麼
，
恩
龍
就
僅
僅
是
夠
而
已
。

這
個
理
論
的
難
題
是
﹒
﹒
既
然
天
主
的
恩
龍
是
可
以
落
空
的
，
那
麼
，
天
主
是
否
仍
然
在
各
方
面
是
絕
對
的
主
呢
?

她
是
否
仍
舊
是
一
切
受
造
物
行
動
的
第
一
因
呢
?
換
言
之
，
那
個
把
足
夠
恩
罷
轉
化
為
有
敷
恩
龍
的
能
力
不
是
來
自
第

一
因
i
|

天
主
本
身
?
此
能
力
的
泉
源
是
在
天
主
之
外
的
一
個
存
在
物
?
再
者
在
祈
禱
的
時
候
，
我
們
是
否
可
以
對
天

主
說•• 

「
天
主
，
我
感
謝
林
，
因
為
你
賞
給
我
足
夠
的
恩
龍
」
;
而
同
時
叉
想
「
是
我
把
這
足
夠
恩
臨
扭
轉
變
成
有
放
恩



籠
」
9
.我

們
無
法
在
此
詳
細
敘
述
兩
派
之
間
各
種
學
論
(
一
五
八
二
|
一
六O
七
年
)
，
只
扼
要
地
指
出
以
下
幾
個
重
點•• 

當
時
的
教
宗
為
了
解
決
這
場
爭
論
，
成
立
了
一
個
委
員
會
，
專
門
研
究
所
爭
執
的
問
題
。
該
委
員
會
的
主
要
任
務

是
，
徹
查
摩
里
納
派
的
見
解
能
否
與
教
會
的
傳
統
協
調
。
此
委
員
會
經
查
究
後
，
對
多
瑪
斯
派
的
君
法
予
以
贊
成
。
至

於
摩
里
納
派
的
主
張
則
兩
次
險
遭
擴
棄
。
最
後
投
票
的
結
果
是
•• 

四
票
支
持
多
瑪
斯
派
，
二
票
支
持
摩
里
納
派
(
其
中

一
票
是
耶
穌
會
士
樞
機
聖
勞
伯
﹒
斐
拉
胡
同
忌
。z
r
=
E
B
E
)

，
三
票
要
求
繼
續
研
究
這
個
問
題
。

教
宗
保
融
五
世

(
2
丘
〈
)
在
一
六

O
七
年
致
函
耶
穌
會
和
這
明
會
的
總
會
長
，
信
中
宣
佈
解
散
這
研
究
委
員

會
，
要
求
兩
派
等
待
另
一
新
決
定
，
並
禁
止
他
們
「
指
責
對
方••••.• 

」
。
在
此
信
函
中
，
教
宗
也
表
示
「
切
望
太
家
自

制
，
不
要
出
言
粗
暴
，
而
令
人
難
堪
」
。
同
時
他
准
許
他
們
在
各
自
的
神
學
院
教
授
自
己
的
理
論
(
口
的3
2
)

。

然
而
，
一
直
到
今
天
，
訓
導
當
局
對
此
問
題
仍
未
作
出
任
何
新
決
定
。

這
種
不
決
定
的
決
定
顯
示
，
在
這
問
題
上
裁
們
面
對
一
個
絕
大
的
奧
區
@
。
裁
們
實
在
無
法
明
瞭

•• 

絕
對
的
天
主

典
人
的
自
由
如
何
協
調
?
「
受
造
的
自
由
」
好
像
是
一
自
相
矛
盾
的
概
念
。
受
造
的
人
既
完
全
在
全
能
的
天
主
手
裹
，

人
怎
可
能
是
自
動
自
發
的
呢
?
怎
麼
能
有
真
正
的
自
由
呢
?
上
述
的
奧
蹟
'
只
是
在
行
動
和
自
由
的
平
面
上
，
反
映
出

更
基
本
的
、
更
深
的
天
主
與
世
非
共
存
的
奧
巔•• 

意
即
在
一
位
無
限
的
天
主
「
之
外
」
，
怎
麼
能
存
有
與
天
主
有
分
別

的
真
實
存
在
物
呢
?

第
二
章

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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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教
會
訓
導
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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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恩
龍
的
教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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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章

總
觀
聖
經
和
傳
承
有
關
恩
寵
的
教
導

本
章
試
圖
綜
合
第
一
篇
的
探
討
，
並
且
指
出
聖
經
和
傳
承
的
教
導
在
歷
史
中
所
引
起
的
一
偏
差
。

、
恩
寵
為
聖
經
和
傳
承
的
中
心
主
題

聖
經

在
古
經
的
主
要
著
作
中
常
論
及
天
主
的
恩
囂
，
自
她
的
俯
就
、
善
意
，
及
由
此
而
來
的
恩
惠
。
尤
其
在
訂
立
盟
約

、
以
色
列
的
祈
禱
和
先
知
的
訊
息
裹
，
都
有
天
主
善
意
的
報
導
。
新
經
也
是
如
此
，
常
提
到
天
主
對
人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
。
按
照
對
觀
福
音
，
天
主
橡
慈
父
一
般
，
對
我
們
呵
護
備
至
，
甚
至
對
罪
人
也
如
此
。
若
望
福
音
特
別
生
動
地
描
繪
，

由
於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而
來
的
新
生
命
。
保
蘇
則
以
罪
人
的
成
義
當
作
天
主
恩
龍
的
主
要
工
程
。
聖
經
不
採
局
「
恩

宙
間
」
二
字
時
，
仍
含
蓄
地
宣
告
著
上
主
恩
囂
的
訊
息
。
如
天
主
的
恩
龍
是
倫
理
生
活
的
基
礎
;
盟
約
是
天
主
恩
龍
的
最

大
表
現
，
誡
命
是
倫
理
生
活
的
指
標
。
因
了
天
主
的
恩
龍
和
新
生
命
，
我
們
才
能
度
一
個
相
稱
於
天
主
子
女
的
生
活
。

在
聖
經
中
，
恩
龍
是
一
個
中
心
的
論
題
。
古
經
記
載
天
主
與
以
色
列
重
訂
盟
約
時
，
天
主
將
自
己
顯
示
為
•• 

恩
囂

的
天
主
、
慈
悲
、
寬
仁
、
慈
愛
的
天
主
(
參
閱
出
卅
四
6
)
;
天
主
的
這
一
屬
性
像
一
曲
音
樂
主
題
，
經
常
出
現
在
以

色
列
的
祈
禱
和
先
知
的
教
誨
中
。
至
於
保
梅
和
若
望
，
則
將
基
督
所
開
啟
的
救
恩
史
時
代
說
成
恩
窮
的
時
代
(
參
閱
若

(• 第
三
章
總
觀
聖
經
和
傳
承
有
關
恩
寵
的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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昀
)
。
在
宗
徒
太
事
錄
，
保
帳
將
整
個
基
督
的
訊
息
稱
為
恩
囂
的
一
幅
一
音
(
參
閱
宗
廿
圳
的
)
。
宗
徒
書

信
的
問
候
祠
「
恩
宙
間
」
「
集
天
主
(
降
幅
)
工
化
之
大
成
，
也
集
我
們
能
向
我
們
弟
兄
所
作
祝
禱
之
大
成
」
@
。
由
此

可
見
，
雖
然
聖
經
作
者
從
不
同
角
度
，
並
以
不
同
詞
彙
表
達
上
主
的
工
程
，
卸
常
以
天
主
的
恩
寵
為
他
們
的
中
心
主
專

廿
傳
承的

確
，
在
教
會
歷
史
中
，
許
多
訓
導
文
獻
並
不
提
恩
寵
二
字
，
歷
代
教
會
和
神
學
也
用
不
同
的
概
念
和
思
想
體
系

來
表
達
基
督
信
仰
的
內
容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基
督
徒
的
信
仰
、
教
會
的
教
導
和
神
學
的
反
省
總
是
含
蓄
的
或
明
確
的
以
上

主
的
恩
龍
為
主
題
。

教
難
後
，
有
關
和
好
禮
的
爭
論
，
涉
及
犯
過
大
罪
的
人
如
何
恢
復
恩
龍
的
問
題
。
第
四
和
第
五
世
紀
，
有
關
里
子

和
聖
神
天
主
性
的
爭
論
，
以
維
護
天
主
藉
基
督
和
聖
神
聖
化
人
的
恩
罷
工
程
為
目
的
。
希
臘
教
你
〈
將
天
主
的
整
個
創
造

和
救
恩
稱
為
恩
罷
，
天
主
藉
恩
龍
使
罪
人
得
以
成
義
;
按
照
里
，
多
瑪
斯
的
君
法
，
此
工
程
比
天
主
從
虛
無
中
創
造
萬
物

的
工
程
還
要
偉
太
。
聖
奧
斯
定
與
自
拉
奇
、
天
主
教
與
馬
丁
路
德
的
字
論
都
是
以
恩
龍
為
主
題
，
如
此
反
映
出
恩
囂
的

重
要
性
。
近
代
，
基
督
信
仰
與
無
神
論
的
爭
執
，
也
與
天
主
的
恩
寵
有
闕
，
因
為
人
心
所
追
尋
的
不
是
一
位
絕
對
者
，

而
是
一
個
對
人
肯
俯
就
和
滿
懷
善
意
的
天
主
@
。
總
之
，
「
恩
龍
是
基
於
聖
經
的
基
督
宗
教
的
關
鍵
概
慎
」
@
。

一
一
、
恩
寵
所
指
示
的
真
理

聖
經
和
歷
代
教
會
，
藉
恩
籠
這
一
關
鍵
概
念
維
護
並
強
調
基
督
信
仰
中
一
些
不
可
或
缺
的
真
理
@
。



人
的
滿
全
是
天
主
的
工
程

人
自
然
地
追
求
幸
福
、
追
尋
生
命
的
滿
全
。
這
表
現

•• 

人
之
受
造
是
為
與
天
主
共
融
而
獲
致
全
福
。
這
全
一
幅
是
天

主
造
人
時
一
併
賦
給
人
的
最
終
目
標
。
然
而
，
因
了
此
一
目
標
的
超
越
性
，
叉
因
為
人
只
能
在
自
由
收
授
中
獲
得
滿
全

，
單
靠
己
力
，
無
法
達
成
目
的
，
於
是
天
主
啟
示
給
人
，
她
顧
賜
人
這
一
滿
全
，
就
是
那
超
越
腐
朽
與
死
亡
的
生
命
、

那
戰
勝
黑
暗
與
邪
惡
的
真
善
美
、
那
與
天
主
在
永
恆
的
共
融
中
所
共
享
的
無
限
一
幅
樂
。
縱
然
人
生
的
路
途
崎
幅
不
平
，

但
天
主
許
下
要
與
人
同
行
，
一
路
引
領
人
直
達
最
後
歸
宿
。

廿
藉
著
現
世
生
命
，
天
主
引
領
人
達
致
生
命
的
滿
全

天
主
對
人
的
這
一
計
劃
'
在
現
世
生
命
中
已
經
展
開
。
她
的
臨
在
、
她
的
陪
伴
在
現
世
生
活
中
，
就
吽
做
「
恩
寵

」
。
雖
然
人
生
的
滿
全
i

永
生
才
是
最
優
越
的
恩
惠
，
也
最
堪
稱
為
「
恩
龍
」
;
但
是
在
神
學
，
通
常
不
把
永
生
，
而

只
把
那
引
領
人
達
到
永
生
的
幫
助
稱
為
恩
禱
。
天
主
在
現
世
的
幫
助
和
臨
在
既
是
引
領
人
達
到
永
生
，
所
以
神
學
指
出

恩
窮
的
末
世
性
幅
度
。
Z
O者
B
S

樞
機
把
恩
寵
興
未
世
的
風
係
說
的
很
美

•• 

「
恩
龍
是
充
軍
中
的
永
生
，
永
生
是
家

鄉
裡
的
恩
龍
」
@
。

的
在
邁
向
全
福
的
旅
途
土
，
人
是
天
主
恩
寵
的
合
作
者

雖
然
原
罪
和
本
罪
損
傷
了
人
的
自
由
，
但
自
由
並
未
完
全
消
渡
。
有
此
自
由
，
即
使
在
罪
惡
探
淵
中
的
人
仍
能
聽

取
和
接
受
天
主
的
召
吽
。
為
此
，
天
主
對
人
的
行
動
，
是
位
際
性
的
，
有
如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交
談
。
在
這
過
程
中
，
天

主
喚
醒
好
像
在
沈
睡
中
的
自
由
，
堅
強
彷
彿
受
了
傷
的
自
由
。
人
的
自
由
，
因
天
主
的
行
動
而
擴
展
，
人
能
以
更
大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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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水
倒
叫
他
的
隔
五
日

自
由
去
答
覆
天
主
。
尤
其
是
希
臘
教
父
、
自
拉
奇
本
人
、
索
引
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都
說
明
人
在
領
受
恩
龍
時
是
恩
寵

的
合
作
者
。

回

恩
寵
涉
及
人
的
整
體
存
在

天
主
引
人
邁
向
全
一
幅
時
，
她
的
恩
窮
涉
及
人
的
整
個
存
在
，
啟
發
並
推
動
這
既
繁
接
叉
統
一
的
整
個
人
。
因
此
，

在
信
仰
歷
史
中
，
神
學
提
出
不
同
種
類
的
恩
籠
@
。
恩
龍
啟
發
人
的
理
智
。
神
學
就
稱
「
光
明
之
恩
」
;
推
動
意
志
，

就
稱
默
感
之
恩
。
儘
管
恩
寵
的
號
稱
多
，
亦
只
不
過
是
天
主
的
愛
在
人
身
上
所
發
揮
的
各
種
教
用
。
恩
龍
的
種
類
顯
示

天
主
的
愛
是
無
孔
不
入
的
，
滲
透
著
我
們
存
在
的
每
一
層
面
。

三
、
傳
統
恩
寵
論
的
偏
差

由
於
人
的
軟
弱
和
罪
過
，
歷
史
中
教
會
會
忽
略
托
付
給
她
的
部
分
真
理
，
或
過
份
強
調
男
一
些
真
理
。
拉
丁
教
會

的
恩
寵
論
有
過
下
列
的
偏
差
﹒
.

甘
對
恩
寵
普
世
性
的
忽
視

全
部
古
經
都
著
重
描
寫
天
主
對
以
色
列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。
保
蘇
(
參
閱
羅
六
M
l

臼
)
和
若
望
(
參
閱
若

-
U
)

也
表
開
天
主
藉
基
督
所
顯
示
的
恩
種
才
是
恩
龍
啟
示
的
高
峰
。
保
融
和
若
墓
更
進
一
步
說
.• 

將
舊
約
的
恩
龍
和
基
督
的

恩
寵
相
比
，
前
者
會
顯
得
暗
淡
無
光
，
好
像
不
算
什
麼
似
的
!
由
此
可
見
，
聖
經
的
教
導
是
以
天
主
在
基
督
身
上
所
啟

示
的
恩
宙
間
為
中
心
。



同
樣
，
教
會
對
恩
寵
的
反
省
也
只
集
中
在
基
督
徒
信
仰
的
開
始
及
信
仰
生
活
的
延
續
。
比
如
白
拉
奇
和
奧
斯
定
都

是
對
自
己
和
當
時
信
徒
的
經
驗
作
反
省
。
半
，
自
拉
奇
主
義
和
緩
和
的
奧
斯
定
思
想
亦
如
此
;
他
們
也
只
是
對
信
仰
基
督

和
進
入
教
會
的
開
端
作
反
省
。
這
一
作
法
有
它
的
理
由•• 

中
古
世
紀
的
神
學
家
生
活
在
基
督
宗
教
的
社
會
裹
，
對
人
類

的
數
目
和
歷
史
，
所
知
有
限
，
因
而
忽
視
了
那
千
千
萬
萬
俏
未
接
觸
到
基
督
信
仰
的
人
是
否
領
受
恩
龍
的
問
題
。
他
們

只
對
基
督
徒
所
領
受
的
信
仰
之
恩
加
以
探
討
，
而
把
它
當
作
是
天
主
所
鵰
的
唯
一
恩
禱
。
再
者
，
按
照
聖
經
的
啟
示
，

天
主
在
基
督
身
上
以
最
明
顯
的
方
式
彰
顯
她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，
而
作
基
督
徒
，
目
相
信
這
位
從
父
派
遣
來
的
耶
穌
基
督

，
的
確
是
最
優
越
的
恩
惠
。
專
注
於
基
督
所
啟
示
的
恩
龍
和
對
基
督
徒
所
反
映
的
恩
籠
作
反
省
是
無
可
厚
非
、
且
是
非

常
合
理
的
。
但
現
代
神
學
必
須
面
對
的
問
題
是
•• 

生
活
在
基
督
以
前
、
及
直
到
今
天
尚
未
聽
到
基
督
福
音
的
人
，
他
們

是
否
能
得
全
一
帽
?
神
學
不
可
再
忽
略
天
主
對
普
世
人
類
得
敦
的
意
顱
，
以
及
在
基
督
以
前
的
人
類
和
尚
未
聽
到
一
幅
一
耳
目
的

大
多
數
人
得
救
的
可
能
性
。

口
反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創
傷

在
天
主
教
的
歷
史
中
，
第
一
個
有
關
恩
龍
的
爭
論
，
是
自
拉
奇
和
奧
斯
定
之
間
的
學
執
。
此
爭
辯
留
下
了
很
深
的

創
傷
。
隨
著
奧
斯
定
神
學
思
想
的
勝
利
，
教
會
走
向
偏
重
精
神
主
義
的
恩
寵
論
，
只
強
調
內
在
的
、
無
形
可
見
的
恩
籠

，
忽
略
了
所
謂
的
「
外
在
」
恩
寵
，
如
教
會
的
教
導
、
聖
人
的
榜
樣
等
。
恩
寵
好
像
沒
有
世
界
，
世
界
好
像
沒
有
恩
寵

。
叉
因
為
這
場
爭
論
強
調
恩
龍
對
個
人
的
教
能
，
傳
統
神
學
的
恩
罷
概
念
傾
向
於
個
人
主
義
，
忽
略
了
恩
囂
的
社
會
性

幅
度
。
此
外
，
這
場
爭
論
也
探
討
了
倫
理
生
活
的
問
題
，
而
將
恩
龍
親
為
一
種
力
量
、
一
個
幫
助
，
卸
忽
略
了
最
重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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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、
最
根
本
的
恩
寵
奧
蹟
'
即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，
及
祂
收
人
為
子
女
和
聖
化
人
的
真
理
。
因
了
聖
奧
斯
定
對
恩
種
論

的
深
遠
影
響
，
傳
統
的
恩
種
論
也
好
像
對
人
能
否
度
一
個
正
直
聖
善
的
倫
理
生
活
，
抱
有
消
極
和
悲
觀
的
君
法
。
長
篇

累
厲
地
講
論
墮
落
的
人
遵
守
道
德
律
的
無
能
，
封
不
夠
指
出
天
主
提
供
給
人
的
幫
助
，
更
不
提
許
多
人
也
許
以
含
蓄
的

方
式
接
受
了
天
主
的
恩
權
而
得
以
成
義
@
。

的
反
新
敬
的
偏
差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後
，
四
百
年
來
天
主
教
神
學
常
在
反
駁
新
教
人
士
的
主
張
，
造
成
許
多
不
平
衡
的
現
象
﹒
﹒
強
調

所
謂
的
「
常
恩
」
或
「
受
造
恩
寵
」
，
而
忽
視
了
更
基
本
的
恩
罷
，
即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。
新
教
人
士
提
倡
所
謂
的
「

依
恃
的
信
心
」
，
因
此
天
主
教
就
強
調
一
信
理
的
信
」
，
而
疏
忽
了
信
仰
的
要
素
|
|
依
靠
之
心
，
從
而
也
無
法
了
解

路
德
所
主
張
的
信
仰
的
重
要
性
。
再
者
，
因
為
新
教
人
士
好
像
忽
視
了
成
囂
的
人
行
善
的
責
任
，
而
且
激
烈
反
對
人
能

立
功
的
說
法
，
天
主
教
的
恩
龍
論
有
時
會
仔
細
地
講
論
功
績
。
依
筆
者
的
淺
見
，
即
使
今
天
力
倡
大
公
主
義
的
時
代
，

反
新
教
的
創
傷
仍
留
下
遺
毒
，
就
是
，
神
學
家
們
只
澄
清
十
六
世
紀
雙
方
所
爭
執
的
問
題
，
而
忽
略
了
該
正
親
的
問
題

，
即
如
何
向
現
代
人
宣
講
天
主
恩
龍
的
一
輔
音
。
.



第
一
一厚『

是
寬
詣
的
主
題

根
據
上
文
對
聖
經
和
傳
承
的
探
討
，
本
篇
將
集
中
於
傳
統
恩
宙
間
論
的
主
要
課
題
，
重
新
加
以
研
究
和
發
揮
，
以
能

更
深
入
地
體
驗
那
超
越
任
何
受
造
理
性
能
力
的
恩
龍
奧
蹟
o

在
聖
經
中
，
上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是
天
主
對
世
界
和
人
類

救
恩
計
劃
的
泉
源
。
然
而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的
最
深
表
現
不
是
任
何
受
造
的
恩
惠
，
而
是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。
因
此
理

由
，
並
為
糾
正
上
文
所
指
出
的
神
學
歷
史
中
的
偏
差
，
本
篇
第
一
章
首
先
對
上
述
恩
需
一
輔
音
的
首
要
真
理
作
一
簡
要
的

探
討
。

第
一
章

天
主
的
俯
就
與
蓄
意

第
一
節

天
主
的
拯
救
普
世
意
願

人
與
生
俱
來
就
本
然
而
必
然
地
追
尋
幸
福
。
一
方
面
，
在
生
命
中
，
我
們
真
實
地
得
到
成
就
、
喜
樂
與
滿
足
。
另

一
方
面
，
一
切
的
喜
樂
與
成
就
都
是
有
一
恨
的
，
我
們
也
體
驗
到
人
生
充
滿
著
困
苦
、
艱
辛
、
挫
折
和
失
敗
。
最
後
，
人

都
逃
不
了
死
亡
的
大
限
。
面
對
如
此
坎
呵
的
命
運
，
我
們
不
禁
要
間
，
生
命
的
意
義
何
在
?
為
什
麼
痛
苦
和
死
亡
沒
有

第
一
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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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俯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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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關
心
寵
的
一
耐
一
早
日

一
一
六

使
人
陷
入
絕
望
中
?
為
何
人
心
裡
還
有
一
個
不
可
抹
餘
的
希
望
?

一
旦
開
白
，
我
們
是
被
投
進
這
世
界
中
，
我
們
不
是
自
己
生
命
的
主
人
，
而
是
萬
有
之
源
l
i
神
賜
給
了
我
們
生

命
，
那
麼
，
我
們
不
能
不
間
間
萬
有
之
源
|
|
「
神
」
、
「
天
主
」
|
|
對
人
的
計
劃
是
什
麼
?

基
督
宗
教
對
此
問
題
的
答
覆
是
﹒
﹒
上
主
|
|
萬
有
之
源
l
|
要
人
的
褐
求
得
以
滿
足
;
因
著
抽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，

祂
願
意
人
在
與
抽
的
結
合
中
得
到
圓
滿
。
這
喜
訊
在
基
督
宗
教
的
神
學
中
稱
為

•• 

「
天
主
的
拯
救
普
世
意
顧
」
;
或
者

更
好
說•• 

「
上
主
顧
人
人
得
到
全
福
的
計
劃
」
。

本
節
扼
要
課
討
聖
經
及
教
會
有
關
此
喜
訊
的
教
導
，
並
指
出
此
教
導
與
恩
寵
論
的
關
係
心
)
。

、
聖
經
的
教
導

什

聖
經
中
天
主
要
普
世
人
類
得
到
全
一
帽
的
計
劃
包
含
在
有
關
天
主
的
愛
的
教
導
中
。

天
主
對
罪
人
的
愛

雖
然
古
經
很
清
楚
的
教
導
，
至
聖
的
上
主
厭
棄
罪
惡
，
並
且
加
以
懲
罰
，
但
男
一
面
也
開
晰
地
顯
示
天
主
深
愛
有

罪
的
人
，
顧
意
他
們
悔
改
皈
依
。
比
如
厄
則
克
耳
先
知
書
中
，
天
主
派
遣
先
知
勸
告
犯
罪
的
天
主
于
民
•• 

「
人
子
，
你

應
告
訴
以
色
列
家
族
•• 

你
們
會
這
樣
說
•• 

可
我
的
過
犯
和
罪
惡
重
壓
著
我
們
，
我
們
必
因
此
消
誠
，
我
們
還
怎
能
生
存

?
』
你
要
告
訴
他
們•• 

我
指
著
我
的
生
命
起
誓
l
i
吾
主
上
主
的
斷
語
l
|
我
決
不
喜
歡
惡
人
喪
亡
，
但
甜
喜
歡
惡
人

歸
正
，
離
開
邪
道
，
好
能
生
存
。
以
色
列
家
族
啊
!
歸
正
罷
!
歸
正
罷
!
離
開
你
們
的
邪
道
罷
!
何
必
要
死
去
呢
?
人



子
，
你
要
告
訴
你
民
族
的
子
女
•• 

義
人
的
正
義
在
他
犯
罪
之
日
不
能
救
他
;
惡
人
的
罪
過
在
惡
人
悔
改
之
日
，
也
不
會

使
他
喪
亡
在
他
罪
過
中
;
義
人
在
他
犯
罪
之
日
，
不
能
因
若
他
的
正
義
而
生
存
。
幾
時
我
向
義
人
說•• 

他
必
生
存
;
但

他
卸
依
仗
自
己
的
正
義
行
惡
，
他
所
有
的
正
義
必
不
再
被
記
念
，
他
必
因
他
所
犯
的
罪
惡
而
喪
亡
。
幾
時
我
向
惡
人
說

•• 

你
必
喪
亡
;
但
他
由
罪
惡
中
悔
改
。
且
遵
行
法
律
和
正
義
，
清
償
抵
押
，
歸
還
劫
物
，
遵
行
生
命
的
誡
侖
，
再
不
作

惡
，
他
必
生
存
，
不
致
死
亡
。
他
所
犯
的
一
切
罪
過
，
不
再
被
提
起
，
因
他
遵
行
法
律
和
正
義
，
必
定
生
存
。
」
(
則

卅
三
m
t
m
)

。
聖
詠
-
O
三
首
亦
以
下
列
的
話
讚
美
天
主
對
罪
人
的
愛•• 

「
上
主
宮
於
仁
愛
寬
恕
，
極
其
慈
悲
，
遲

於
發
怒
。
他
決
不
會
常
常
責
間
，
也
決
不
會
世
世
憤
恨
。
他
沒
有
按
我
們
的
罪
惡
對
待
我
們
，
也
沒
有
照
我
們
的
過
犯

報
復
我
們
。
就
如
上
天
距
離
下
地
有
多
麼
高
，
他
待
敬
畏
他
者
的
慈
愛
也
多
高
;
就
如
東
方
距
離
西
方
有
多
麼
遠
，
他

使
我
們
的
罪
離
我
們
也
多
遠
;
就
如
父
親
怎
樣
憐
愛
自
己
的
見
女
們
，
上
主
也
怎
樣
憐
愛
敬
畏
自
己
的
人
們
。
」
(
詠

-
O
三
8
1

臼
)
。

對
觀
一
幅
音
中
，
尤
其
在
路
加
福
音
十
五
章
的
三
個
比
喻
裹
，
清
楚
地
表
達
出
天
主
對
罪
人
的
慈
愛
與
關
懷•• 

天
主

親
自
尋
找
喪
亡
的
人
，
並
且
猶
如
慈
父
接
納
悔
罪
的
蕩
子
一
般
。
當
我
們
明
白
，
耶
穌
的
言
行
正
是
彰
顯
出
天
主
的
意

願
時
(
參
閱
若
十
二
必
;
十
四
8
i
9
;

啟
示
4
)
，
裁
們
就
能
從
耶
穌
的
行
為
洞
悉
天
主
對
罪
人
的
愛
。
耶
穌
來
，

是
為
「
召
罪
人
」
(
瑪
九
時
;
參
閱
路
五
臼
)
。
她
衷
哭
耶
路
撒
冷
的
喪
亡
(
路
十
九
u
i
M
)
。
她
赦
免
人
罪
(
谷

一
-
1
i
M
)
，
並
且
與
罪
人
為
友
，
與
他
們
親
密
往
來
(
谷
三
口
l

口
)
。
在
整
部
一
幅-
Z胃
里
，
耶
穌
常
常
要
求
我
們
寬

恕
別
人
(
參
閱
瑪
十
八

n
i
泣
，
n
i
泊
)
'
她
更
要
求
我
們
愛
仇
人
(
瑪
五
必i
U
)
。
我
們
不
能
想
像
，
耶
穌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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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凶
心
品
的
一
個-E
H

i\ .. 

天
主
的
名
義
如
此
命
令
我
們
，
而
天
主
自
己
封
不
如
此
做
，
因
此
這
類
命
令
正
流
露
著
天
主
對
罪
人
的
愛
。

事
實
上
，
天
主
對
罪
人
的
愛
也
包
含
在
天
主
對
普
世
人
類
的
愛
的
信
息
里
。

天
主
對
普
世
人
類
的
愛

以
色
列
的
特
選
，
是
古
經
的
中
心
題
材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古
經
也
說
天
主
喜
悅
、
祝
福
外
邦
人
，
如
默
基
瑟
德
(
創

十
四
凶
i

幼
)
和
約
怕
。
這
暗
示
天
主
的
愛
是
超
越
以
色
列
的
@
o
尤
其
約
納
書
的
最
後
兩
節
(
四
m
i
H
)

，
是
用

天
主
的
話
說
明
祂
對
普
世
人
類
的
愛
@
o

新
約
將
基
督
的
工
程
觀
為
天
主
的
啟
示
工
程
(
參
閱
若
十
四

8
i
9
;

四
維
五8
;

啟
示
4
)
。
因
而
，
新
經
在
許

多
地
方
闡
明
天
主
對
普
世
人
類
的
愛
.. 

世
界
的
救
援
正
是
基
督
來
臨
(
若
三
的
、
口
;
參
閱
若

-
m
;
四
位
;
八
口
;

若
壹
二
2
;

四
u
;
弟
前
一
臼
;
鐸
二
扎
)
及
她
死
亡
的
目
標
(
參
閱
格
後
五

u
i
自
;
谷
十
必
;
瑪
廿
六
鉤
;
羅
五

。的
)
。在

晚
期
的
聖
經
著
作
里
，
作
者
簡
要
地
將
天
主
在
耶
穌
基
督
工
程
中
所
啟
示
的
對
普
世
人
類
的
愛
予
以
綜
合
，
直

接
而
明
顯
地
教
導
天
主
拯
救
普
世
的
意
願.• 

伯
後
三
9
，
主
「
對
你
們
含
忍
，
不
願
任
何
人
喪
亡
，
只
願
眾
人
回
心
轉

意
」
o
弟
前
四
凹
，
「
天
主
是
全
人
類
，
尤
其
是
眾
信
徒
的
救
主
」
。
特
別
是
在
弟
前
二

4
•• 

天
主
「
願
意
所
有
的
人

都
得
救
，
並
得
以
認
識
真
理
」
。
這
句
話
是
聖
經
有
關
天
主
拯
救
普
世
意
願
的
古
典
經
文
@
。
因
此
，
它
像
一
個
樂
曲

的
主
調
不
斷
在
教
會
的
訓
導
中
出
現
。



一
一
、
教
會
的
教
導

教
會
歷
代
的
宣
講
主
要
是
藉
著
基
督
，
藉
著
對
基
督
的
信
仰
及
教
會
的
聖
事
而
領
受
的
救
因
心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她
也

常
教
導
我
們
，
天
主
顧
意
所
有
的
人
得
救
(
弟
前
二
4
)
，
她
拯
救
普
世
的
意
願
包
括
天
主
教
會
以
外
所
有
的
人
。

什
對
預
定
異
說
的
擁
棄

所
謂
「
預
定
異
說
」
@
主
張
•• 

天
主
不
顧
人
的
自
由
，
而
預
定
某
些
人
得
、
永
生
，
另
一
些
人
作
惡
而
喪
亡
@
'
教

會
攝
棄
這
種
預
定
論
，
間
接
地
肯
定
了
天
主
拯
救
普
世
的
意
顧
。
以
「
天
主
是
愛
」
為
中
心
信
息
的
教
會
不
能
不
攝
棄

這
種
說
法
。
雖
然
教
管
很
尊
重
奧
斯
定
的
思
想
，
但
對
他
有
關
天
主
預
定
@
的
主
張
，
封
從
未
接
納
。
在
四
一
八
年
召

開
的
迦
太
基
會
議
中
，
北
非
的
主
教
們
大
致
認
同
了
奧
斯
定
有
關
原
罪
及
恩
龍
的
君
法
;
然
而
，
不
提
、
也
不
認
可
他

有
關
「
預
定
」
的
主
張
。
再
者
，
在
索
引
文
件
中
，
雖
然
多
方
支
持
聖
奧
斯
定
有
關
恩
寵
的
見
解
，
但
也
不
提
他
對
預

定
的
主
張
。
按
照
拉
內
的
君
法
，
這
可
能
是
故
意
躲
避
探
討
此
問
題
@
。

k
p己
g

會
議
(
四
七
三
年
)
在
反
對
「z
n
E
5

司
鐸
的
文
件
中
，
棄
紹
下
列
的
君
法
•• 

「
天
主
的
預
定
，
強
暴

地
迫
人
去
喪
亡
，
喪
亡
的
人
，
是
由
於
天
主
的
意
顧
而
喪
亡
」
(
口
的
ω
ω
ω
)。
「
有
些
人
，
被
註
定
喪
亡
，
有
些
人

，
卸
被
預
定
永
生
」
(
口
的
口
印
;
另
參
閱
己
的
ω
Z
l
Z
D
)

。

C
S
D
m
m會
議
(
五
二
九
年
)
的
文
件
，
在
n
s
g

立
5

的
信
仰
宣
誓
裡
(
巴
的
ω
記
)
，
如
此
說

•• 

「
我
們

不
但
不
相
信.• 

天
主
權
能
，
預
定
有
些
人
作
惡
;
而
且
，
我
們
還
說•• 

若
有
人
柏
信
這
樣
邪
惡
的
事
，
我
們
要
以
全
心

第
一
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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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昀
闊
的
一
帕
-
z
n

。

的
厭
惡
對
他
們
予
以
絕
罰
」
。

中
古
前
期
，
教
會
再
度
發
生
有
關
預
定
的
爭
論
。
教
宗
亞
德
良
(
出
且
已

2
)
在
寫
給
西
班
牙
主
教
的
信
中
，
公

然
檳
棄
了
預
定
論
(
巳
∞
皂
白
)
。
同
樣
在
八
五
三
年
召
開
的

ρ
E
z
a

會
議
(
巳
∞
∞
N
一
-
m
N
ω
)
和
八
五
五
年

的
〈
丘
g
n
m

會
議
(
口
的

m
M印
;
由
巴
)
;
都
棄
紹
了
預
定
論
的
主
張
。

C
E
z
a

會
議
發
表
了
一
份
有
關
普
世
得

救
意
顧
的
古
典
文
件•• 

「
雖
然
，
不
是
所
有
的
人
都
得
救
援
，
但
全
能
的
天
主
，
願
意
所
有
的
人

l
l

一
個
也
沒
有
例

外
，
都
得
救
援
(
弟
前
二
4
)
;
而
得
敦
的
人
，
是
由
於
天
主
教
人
的
恩
路
;
但
那
喪
亡
的
人
，
卸
由
於
喪
亡
人
的
罪

惡
」
(
巳
∞

白
N
ω
)
。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(
一
五
匹
七
年
)
也
揖
棄
預
定
論
說
.• 

「
誰
若
說•• 

祇
有
那
些
被
《
天
主
》
預
定
獲
得
、
京
生
的

人
們
，
才
會
獲
得
成
義
的
恩
龍
;
至
於
其
他
一
夜
召
的
人
們
，
雖
然
被
召
，
卸
得
不
到
恩
禱
，
因
為
他
們
由
於
天
主
的
權

能
，
已
被
預
定
做
惡
事
了
。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」
(
口
的
日
白
白
叫
)
。

當
教
會
肯
定
基
督
為
所
有
的
人
而
死
，
或
是
棄
絕
與
此
相
反
的
主
張
時
，
就
含
蓄
地
拒
絕
預
定
論
而
肯
定
了
天
主

拯
救
普
世
的
意
顧
。
此
類
教
導
可
見
於
•• 

巳
ω
ω
ω
N
'
Z
D
(
〉
己
2

會
議
)
;
巳
∞
m
N
h
(
C
E
2
4

會
議
)

;
口
的

-
m
N
N
(吋
2

口
丹
大
公
會
議
)
;
口
的

M
O
O
m
(
H
D
D
。
g
E
M

教
宗
，
一
六
五
三
年
棄
絕
楊
森
的
君
法
)
及

巴
∞

N
ω
o
h
(
一
六
九
0
年
聖
職
部
反
對
楊
森
派
主
張
)
。

同
樣
，
當
教
會
棄
絕
那
些
主
張
外
教
人
、
猶
太
人
、
異
教
人
不
能
領
受
恩
囂
的
君
法
時
，
也
等
於
肯
定
普
世
得
救

意
願
，
天
主
提
供
所
有
的
人
足
夠
的
恩
宙
間
(
參
閱
聖
職
部
二
川
九0
年
的
法
令
口
的

M
ω白
白
)
。



教
會
有
關
足
夠
恩
寵
的
教
導

當
教
會
肯
定
天
主
賞
賜
足
夠
的
恩
種
給
所
有
的
人
或
棄
紹
興
此
相
反
的
主
張
時
，
她
也
是
在
教
導
天
主
拯
救
普
世

的
意
願
。
根
接
這
信
仰
，
她
檳
棄
了
楊
森
派
的
主
張
•• 

「
可
說
基
督
完
全
為
所
有
的
人
受
死
或
流
了
血
』
'
這
就
是
主

張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」
(
口
的
N
C
C印
)
@
。
「
外
教
人
、
猶
太
人
、
異
端
派
人
，
以
及
其
他
諸
如
此
類
的
人
，
從
耶
穌

基
督
方
面
，
完
全
沒
有
受
到
任
何
影
響
。
因
此
，
你
可
正
直
地
說
，
在
他
們
內
，
有
一
個
赤
裸
裸
的
、
不
設
防
的
、
軟

弱
無
能
的
、
沒
有
任
何
足
夠
恩
龍
的
意
志
」
(
巳
ω
N
ω
o
m
)
。
教
會
對
上
述
主
張
，
都
一
概
予
以
棄
絕
。

甘
梵
二
直
接
清
楚
的
教
導

教
會
愈
來
愈
清
楚
的
體
驗
到
，
大
多
數
的
人
類
是
生
活
在
基
督
以
前
的
;
甚
至
現
代
的
人
，
絕
大
部
份
都
仍
是
「

在
基
督
之
前
」
的
人
，
因
為
他
們
尚
未
聽
到
福
音
喜
訊
。
為
此
，
教
會
不
得
不
面
對
這
些
人
的
救
援
問
題
。
梵
二
就
在

這
情
況
下
，
直
接
地
肯
定
了
天
主
的
拯
救
普
世
意
願
'
同
時
強
調
天
主
給
所
有
的
人
提
供
為
得
救
所
需
要
的
恩
罷
。
此

教
導
包
含
在
教
會
憲
章
十
六
號
裡
，
它
首
先
肯
定
那
些
一
相
信
唯
一
天
主
的
人
得
敦
的
可
能
性•• 

「
天
主
救
人
的
計
劃
，

也
包
括
著
那
些
承
認
造
物
主
的
人
，
其
中
首
推
罔
教
徒
;
他
們
自
稱
具
有
亞
巴
郎
的
信
仰
，
同
我
們
一
樣
地
欽
崇
惟
一

的
、
仁
慈
的
、
末
日
將
要
審
判
人
類
的
天
主
。
」
接
蒼
，
它
也
肯
定
那
些
仍
在
自
己
宗
教
里
找
尋
真
神
的
人
，
亦
能
得

到
為
救
恩
所
需
要
的
恩
龍
•• 

「
至
於
那
些
在
幽
暗
和
偶
像
中
尋
找
未
識
之
神
的
人
們
，
天
主
離
他
們
也
不
遠
，
因
為
賞

給
眾
人
生
命
、
呼
吸
和
一
切
的
仍
是
天
主
(
參
閱
宗
十
七
彷
t
m
)

，
而
且
救
世
者
願
意
人
人
都
得
救
(
參
閱
弟
前
二

。
原
來
那
些
非
因
自
己
的
過
失
，
而
不
知
道
基
督
的
一
幅-
2日
及
其
教
會
的
人
，
卸
誠
心
尋
求
天
主
，
並
按
良
心
的
指

臼4 
'-..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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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盟
(
鼠
的
一
耐-
2
日

一-
一

示
，
在
天
主
聖
龍
的
感
召
下
，
實
行
天
主
的
聖
意
，
他
們
是
可
以
得
到
永
生
的
。
」
稍
後
，
該
實
章
還
教
導
、
那
些
尚

未
認
識
神
的
存
在
而
懷
有
善
意
人
，
同
樣
也
可
獲
得
為
救
恩
所
必
需
的
恩
籠
「
還
有
一
些
人
，
非
因
自
己
的
過
失
，
尚

未
認
識
天
主
，
封
不
無
天
主
聖
龍
而
勉
力
度
著
正
直
的
生
活
，
天
主
上
智
也
不
會
使
他
們
缺
少
為
得
救
必
需
的
助
佑
。

L一

按
照
教
會
歷
代
的
教
導
，
為
得
救
恩
，
信
仰
是
必
蜜
的
，
因
此
，
梵
二
教
會
傳
教
工
作
法
令
七
號
肯
定
.• 

「
天
主

有
其
獨
自
知
道
的
方
法
，
能
夠
引
導
那
些
非
因
自
己
的
過
失
而
不
認
識
基
督
的
人
，
得
到
為
悅
樂
天
主
無
可
或
缺
的
信

德
(
希
十
一
6
)
。
」
同
樣
，
在
論
教
會
在
現
代
世
界
牧
職
憲
章
廿
二
號
中
，
大
公
會
議
也
強
調
所
有
的
人
都
能
分
沾

巴
斯
卦
奧
蹟
'
「
基
督
為
所
有
的
人
而
死
，
而
人
的
最
後
使
命
事
實
上
叉
只
是
一
個
，
亦
即
天
主
的
號
召
，
我
們
必
頭

說
，
聖
神
替
所
有
的
人
提
供
參
加
逾
越
節
奧
蹟
的
可
能
性
，
雖
然
其
方
式
只
有
天
主
知
道
。
」

一
二
、
神
學
反
省

(• 

福
音
與
人
的
經
驗

雖
然
人
經
常
體
驗
到
痛
苦
和
失
敗
，
也
受
著
死
亡
陰
影
的
威
脅
，
但
他
仍
自
然
而
然
地
找
尋
幸
福
，
對
人
生
抱
著

常
新
的
希
望
，
並
肯
定
生
命
的
意
義
。
這
份
對
幸
福
的
渴
求
和
希
望
不
自
覺
地
流
露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。
譬
如
，
當
我
們

聽
到
有
人
自
殺
的
消
息
時
，
我
們
會
感
到
惋
惜
，
因
為
我
們
熱
愛
生
命
，
厭
棄
絕
望
。
那
股
不
能
隱
藏
的
希
望
，
活
潑

地
存
在
於
社
會
的
風
俗
習
慣
、
民
族
的
節
日
慶
典
襄
;
瀰
漫
在
幸
福
快
樂
的
婚
姻
生
活
襄
;
反
映
在
一
個
新
生
命
誕
生



時
所
洋
溢
的
喜
樂
才
會
圓
滿
。
因
為
人
類
是
一
體
的
，
彼
此
屠
齒
相
依
、
休
戚
相
關
，
在
追
求
幸
福
和
人
生
意
義
的
事

上
，
自
然
也
風
雨
同
舟
，
和
衷
共
濟
。

基
督
宗
教
的
一
幅
一
音
，
不
但
對
這
人
心
中
不
可
抹
餘
的
希
望
加
以
肯
定
，
還
說
明
這
希
望
的
理
由•• 

因
為
上
主
i
|

萬
有
之
源
|
|
要
所
有
的
人
得
到
全
一
帽
。
如
此
，
福
音
問
答
了
我
們
心
中
的
疑
問
•• 

為
何
人
在
困
苦
艱
難
中
，
仍
保
持

一
線
希
望
?
這
希
望
就
像
不
誠
的
灰
燼
'
不
斷
重
燃
生
命
的
火
花
，
啟
發
新
的
力
量
，
使
人
有
勇
氣
面
對
並
克
服
生
命

旅
途
中
的
重
重
浪
折
。

口
天
主
的
拯
救
普
世
一
意
願
與
非
基
督
崇
敬
和
女
仕

因
著
人
的
社
會
性
，
天
主
透
過
人
所
屬
的
社
會
和
文
化
分
施
祂
的
恩
罷
，
來
實
現
她
普
世
人
類
得
到
全
一
繭
的
計
劃

。
一
個
宗
教
和
文
化
所
公
認
的
真
理
，
一
個
社
會
所
推
崇
的
價
值
，
這
一
切
遂
成
為
天
主
賞
賜
人
類
恩
寵
的
途
徑
。
因

而
，
聖
多
瑪
斯
重
申
教
父
們
的
一
個
主
張•• 

「
任
何
的
真
理
不
管
是
誰
說
的
，
都
是
來
自
天
主
聖
神
」
@
。
梵
二
贊
同

這
樣
的
君
法
，
而
教
導
說
•• 

「
天
主
公
教
絕
不
攝
棄
這
些
非
基
督
宗
教
裹
的
真
的
里
的
因
素
，
並
且
懷
著
誠
懇
的
敬
意

，
考
慮
他
們
的
作
事
與
生
活
方
式
，
以
及
他
們
的
規
誠
與
教
理
。
這
一
切
雖
然
在
許
多
方
面
與
天
主
公
教
所
堅
持
、
所

教
導
的
有
所
不
同
，
但
往
往
反
映
著
普
照
全
人
類
的
真
理
之
光
。
」
(
非
基

2
)
我
們
可
以
再
進
一
步
說
•• 

一
切
在
非

基
督
宗
教
和
文
化
中
的
真
善
美
因
素
，
都
是
天
主
召
吽
人
得
全
一
帽
的
媒
介
。
基
於
此
理
由
，
有
些
現
代
神
學
家
認
為
，

非
基
督
宗
教
在
天
主
拯
救
普
世
計
劃
中
扮
演
一
份
積
極
的
角
色
@
。

的
普
世
得
救
一
意
願
與
個
別
的
特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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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午
十
的
心
出
峭
的
一
帽

-
Z
H

一
-
一
四

普
世
得
救
意
顧
並
不
排
斥
天
主
以
完
全
的
自
由
，
以
個
別
的
方
式
召
選
人
，
並
分
施
不
同
程
度
的
恩
寵
。
按
古
經

天
主
特
選
了
依
撒
格
，
而
沒
有
召
選
依
市
瑪
耳
(
創
廿
一
;
廿
一
一
)
。
一
大
主
恩
待
了
雅
各
怕
，
而
使
厄
撒
烏
不
蒙
祝
福

(
創
廿
五
詞
)
。
按
照
申
命
紀
七7
i
8

，
天
主
揀
選
以
色
列
為
自
己
的
于
民
，
並
不
是
因
為
他
們
有
什
麼
長
處
勝
過

其
他
的
民
族
，
只
因
天
主
喜
愛
他
們
，
以
絕
對
的
自
由
召
選
了
他
們
。
同
樣
，
按
保
驗
的
書
信
天
主
以
其
無
上
權
威
特

選
了
一
些
人
來
服
侍
她
的
教
會
(
格
前
十
二
4
i

詢
:
弗
四
7
1

的
)
。
初
期
教
會
，
教
失
時
代
的
基
督
徒
深
切
體
味
到

自
己
領
受
了
作
基
督
徒
的
特
恩
而
畢
生
感
謝
天
主
。
歷
代
教
會
更
明
磊
聖
母
瑪
利
亞
所
蒙
受
的
是
獨
一
無
-
7
超
越
古

今
的
特
罷
。

天
主
對
個
別
的
人
的
不
同
召
選
，
彰
顯
出
古
經
和
新
經
中
天
主
的
一
個
面
貌
.. 

天
主
是
絕
對
的
主
，
她
以
絕
對
的

自
由
分
施
給
人
不
同
的
恩
惠
。
既
然
一
切
的
召
吽
和
恩
寵
都
是
白
白
的
賞
賜
，
沒
有
人
有
權
利
向
她
質
問
或
抗
辯
(
羅

九
切
)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也
不
可
忘
記
.• 

天
主
以
絕
對
的
自
由
召
選
人
的
事
實
，
並
不
與
普
世
人
類
得
全
一
帽
的
意
願
相
抵
觸

。
雖
然
天
主
以
不
同
的
方
式
召
選
人
，
但
有
著
深
深
的
統
一
和
諧•• 

人
人
都
是
同
一
天
主
所
召
吽
的
，
都
應
以
全
心
全

靈
全
意
全
力
去
答
覆
柚
;
都
有
希
望
找
到
一
切
羯
墓
的
滿
足
。
「
我
聽
見
由
寶
座
那
襄
有
一
巨
大
聲
音
說
•• 

且
這
就
是

天
主
與
人
同
在
的
帳
幕
，
他
還
要
同
他
們
住
在
一
起
;
他
們
要
作
他
的
人
民
，
他
親
自
要
司
與
他
們
同
在L
，
作
他
們

的
天
主
;
他
要
拭
去
他
們
眼
上
的
一
切
淚
痕
;
以
後
再
也
沒
有
死
亡
，
再
也
沒
有
悲
傷
，
設
有
哀
號
，
沒
有
苦
楚
，
因

為
先
前
的
都
已
過
去
了
。
L

」
(
默
廿
一
3
i
4
)
。

的
作
基
督
徒
的
意
願



既
然
天
主
給
所
有
的
人
提
供
足
夠
的
恩
龍
為
得
永
生
，
那
麼
，
作
基
督
徒
和
傳
揚
一
幅
音
有
什
麼
意
義
呢
?

也
許
，
我
們
曾
經
驗
過
•• 

當
我
們
明
白
我
們
的
工
作
和
困
苦
的
意
義
時
，
此
了
解
，
會
徹
底
影
響
我
們
工
作
時
的

態
度
。
同
樣
，
當
我
們
愈
明
瞭
生
命
的
意
義
，
愈
能
勇
敢
地
面
對
人
生
的
困
難
，
並
在
一
切
情
況
中
，
保
持
永
不
幻
棋

的
希
望
。
基
督
徒
既
深
信
天
主
對
普
世
人
類
得
全
一
繭
的
計
劃
'
耶
穌
好
似
對
一
切
相
信
福
音
的
人
說
•• 

「
你
們
的
眼
睛

是
有
一
帽
的
，
因
為
君
得
見
;
你
們
的
耳
朵
是
有
一
帽
的
，
因
為
聽
得
見
。
我
實
在
告
訴
你
們
;
有
許
多
先
知
和
義
人
，
想

君
你
們
所
君
冕
的
，
而
沒
有
君
到
;
想
聽
你
們
所
聽
見
的
，
而
沒
有
聽
到
。
」
(
瑪
十
三
的I
U
)
。

再
者
，
蒙
召
作
基
督
徒
，
就
是
被
派
遣
為
天
主
的
慈
愛
作
見
證
'
欣
然
地
把
希
望
與
喜
樂
帶
給
別
人
，
成
為
地
上

的
鹽
，
世
界
的
光
。
為
此
，
信
友
的
團
體
|
|
教
會
l
i

為
世
界
是
「
拯
較
普
世
的
聖
事
，
揭
示
著
並
執
行
蒼
天
主
愛

人
的
奧
蹟
」
(
現
代
以
心
)
。

聽
了
這
喜
訊
，
我
們
不
得
不
間
•• 

何
謂
「
教
恩
」
?
人
在
什
麼
情
形
下
會
獲
得
全
一
帽
呢
?

第
二
節
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
天
主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，
即
她
的
拯
救
普
世
意
顧
，
是
在
天
主
「
內
」
的
一
種
意
願
，
所
以
也
阱
做
「
主
體
恩
龍
」

。
因
為
天
主
的
意
願
就
是
天
主
本
身
，
所
以
神
學
稱
此
主
體
恩
龍
為
「
非
受
造
恩
龍
」
。

正
如
我
們
藉
著
禮
物
表
達
我
們
對
別
人
的
尊
重
和
愛
意
，
同
樣
，
天
主
的
善
意
(
「
主
體
恩
罷
」
)
也
藉
恩
惠
得

以
表
達
出
來
。
這
些
由
善
意
而
來
的
恩
惠
叫
作
「
客
體
恩
龍
」
。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，
當
我
們
送
禮
物
給
別
人
時
，
常
會

第
一
輩

天
主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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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晶
的
一
耐
音

一

一_,_ 
J 、

加
上
一
句
特
別
的
問
候
或
祝
福
話
，
藉
以
表
示
，
我
們
透
過
這
份
禮
物
，
是
把
自
己
送
給
別
人
，
而
這
份
自
我
給
予
才

是
最
有
價
值
的
「
禮
物
」
。
假
使
有
人
拒
絕
接
受
我
們
的
禮
物
，
我
們
便
會
感
到
，
他
是
在
拒
絕
我
們
。
按
照
福
音
的

教
導
，
天
主
由
於
她
的
善
意
所
賜
予
人
的
，
不
僅
是
一
份
與
她
有
分
別
的
禮
物
，
而
是
她
的
自
我
給
予
、
自
我
通
傳
(

r
=
-
S
B
B
S
Z
E
E
D
)

、
她
的
臨
在
。
神
學
將
天
主
的
自
我
通
傳
稱
為
「
非
受
造
的
客
體
恩
龍
」
'
並
且
把

它
當
作
最
基
本
的
恩
罷
。

、
入
對
天
主
自
我
給
予
的
渴
望

人
渴
求
無
腰
的
標
話

在
一
般
生
活
里
，
我
們
會
發
現
人
常
褐
求
超
越
限
制
@
。
人
喜
歡
破
記
錄
，
要
不
斷
加
強
自
身
的
能
力
，
要
擴
大

知
識
的
領
域
，
更
想
長
生
不
老
。
可
是
，
人
偏
偏
碰
上
生
命
的
種
種
局
限
，
尤
其
是
面
對
死
亡
的
大
限
時
，
人
感
到
痛

苦
和
失
望
。
然
而
，
就
是
這
痛
苦
，
即
對
受
到
限
制
的
反
抗
顯
示
出
他
對
無
限
的
喝
求
。

一
般
的
宗
教
生
活
表
明
，
人
不
斷
追
尋
神
的
領
悟
;
期
待
神
的
力
量
、
與
神
共
融
;
在
末
日
審
判
時
，
人
褐
望
會

被
神
所
接
納
;
今
生
完
畢
後
，
會
被
提
到
神
的
國
度
里
。

甚
至
在
行
惡
時
，
人
還
是
在
尋
找
神
的
生
命
，
因
為
，
在
犯
罪
時
，
人
棄
絕
至
高
無
上
天
主
的
權
威
，
要
以
自
己
的

標
準
來
到
斷
善
惡
，
如
此
，
他
是
想
作
自
己
的
主
人
，
想
要
做
絕
對
的
神
。
那
個
在
二
千
八
百
年
前
寫
成
的
亞
當
厄
娃

的
故
事
已
經
表
現
出
，
此
羯
望
天
主
的
生
命
和
行
惡
的
關
係
，
因
為
它
以
生
動
的
方
式
表
示
、
行
惡
的
時
候
，
人
要
如

付



同
天
主
一
樣
(
參
閱
創
三
5
)
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上
述
的
現
象
，
反
映
出
、
人
心
中
銘
刻
著
一
種
對
無
限
生
命
的
揭
求
。

白
人
渴
望
神
的
自
我
給
予
的
標
誌

人
在
尋
找
自
己
的
滿
全
時
，
必
然
尋
找
無
限
。
可
是
，
我
們
艾
知
道
憑
己
力
不
能
獲
得
幸
福
，
人
常
感
到
自
身
的

限
制
。
尤
其
在
面
對
死
亡
的
必
然
性
時
，
人
更
體
驗
到
，
單
憑
己
力
無
法
躍
進
無
限
的
生
命
。
這
樣
我
們
慢
慢
明
白
，

所
追
尋
的
幸
福
帶
有
恩
惠
的
幅
度
。
再
者
，
最
使
我
們
感
到
快
樂
的
，
是
被
人
接
納
和
承
認
，
得
到
友
誼
和
愛
;
而
這

一
切
都
不
在
我
們
的
掌
握
中
，
亦
不
可
隨
意
奪
取
。
由
此
，
我
們
便
能
了
悟
，
我
們
所
褐
望
得
到
的
無
限
、
圓
滿
的
幸

一
帽
，
不
是
人
憑
己
力
所
能
奪
取
的
，
而
是
一
種
白
白
賞
賜
的
恩
惠
。
最
後
，
在
一
般
的
宗
教
裹
，
人
都
尊
重
神
靈
顯
現

的
地
方
、
記
載
神
的
命
令
和
話
語
的
典
籍
。
這
也
顯
示
，
人
褐
求
神
的
顯
現
、
神
的
自
我
通
傳
，
亦
即
人
褐
望
神
的
自

我
給
予
。

二
、
一
輔
音
的
訊
息i
入
的
渴
求
能
得
以
滿
足

福
音
給
人
宣
告
.• 

由
於
天
主
的
善
意
，
她
要
將
自
己
通
傳
給
人
，
而
這
天
主
自
我
給
予
的
恩
賜
要
滿
足
人
的
最
探

渴
望
。

付

聖
經
的
教
導

按
照
古
經
的
記
載
，
天
主
對
以
色
列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的
表
現
，
就
是
她
與
選
民
所
訂
立
的
盟
約
，
及
她
對
此
子
民

的
自
我
給
予
和
臨
在
。
這
一
恩
惠
常
以
天
主
所
說
的•• 

「
我
是
你
們
的
天
主
，
你
們
是
我
的
百
姓
」
或
類
似
的
格
式
表

第
一
章

天
主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
一
-
一
毛



天
主
恩
宙
間
的
一
幅
音

一
二
入

達
出
來
(
參
闖
出
六
7
;

肋
廿
六
也
;
申
廿
六
U
i
凹
;
廿
九
也
;
耶
七
幻
;
十
一4;
廿
四
7
;

則
十
一
切
;
十
四

日
;
歐
二
羽
)
。

按
照
對
觀
福
音
，
天
主
把
她
的
臨
在
賜
給
所
有
的
人
，
不
只
是
給
義
人
，
也
給
不
義
的
人
，
「
他
使
太
陽
上
升
，

光
照
惡
人
，
也
光
照
善
人
;
降
雨
給
義
人
，
也
給
不
義
的
人
。
」
(
瑪
五
必
)
。
在
人
還
沒
有
求
她
以
前
，
她
已
知
道

人
的
需
要
(
瑪
六
8
)
。

保
轍
書
信
常
提
到
天
主
藉
著
聖
神
而
自
我
通
傳
;
「
天
主
的
愛
，
藉
著
所
路
與
我
們
的
聖
神
，
已
傾
注
在
我
們
心

中
了
。
」
(
羅
五
5
)

。
「
難
道
你
們
不
知
道
，
你
們
的
身
體
是
聖
神
的
宮
毆
，
這
里
神
是
你
們
由
天
主
而
得
的
，
住

在
你
們
內
，
而
你
們
已
不
是
屬
於
自
己
的
了
嗎
?
」
(
格
前
六
的
;
另
參
閱
羅
八

9
)
。

在
若
望
的
著
作
中
也
提
到
聖
神
的
路
子
，
聖
神
與
我
們
同
在
，
「
我
也
要
求
矢
，
他
必
會
賜
給
你
們
男
一
位
護
慰

者
，
使
他
永
遠
與
你
們
同
在
;
他
是
世
界
所
不
能
領
受
的
真
理
之
神
，
因
為
世
界
君
不
見
他
，
也
不
認
識
他
;
你
們
卸

認
識
他
，
因
為
他
與
你
們
同
在
，
並
在
你
們
內
。
」
(
若
十
四
的i
u
;

參
閱
若
壹
三
叭
的
;
四
間
)
。
若
望
壹
書
亦
說
，

天
主
住
在
我
們
內
，
「
誰
若
明
認
耶
穌
是
天
主
子
，
天
主
就
存
在
他
內
，
他
也
存
在
天
主
內
。
」
(
若
壹
四
臼
;
參
閱

若
壹
四
4

，
也
i

口
)
。
此
外
，
按
照
若
十
四
泊
，
父
與
于
要
在
人
心
里
寓
居
，
「
誰
愛
我
，
必
遵
守
我
的
話
，
我
父

也
必
愛
他
，
我
們
要
到
他
那
襄
去
，
並
要
在
他
那
里
作
我
們
的
住
所
。
」

教
會
的
教
導

在
三
七
四
年
寫
成
的
「
愛
比
法
信
經
」
(
印
可B
Z
Z
B

t主

開
旬
石
}
H
E
-
-
)，當
宣
示
對
聖
神
信
仰
的
時
候
，
提
及



天
主
藉
著
聖
神
而
賦
予
的
自
我
通
傳
•• 

「••.•.• 

我
們
也
相
信
里
神
，
她
在
律
法
上
發
言
，
並
藉
先
知
們
預
言
，
而
下
降

在
若
爾
當
(
河
上
)
，
在
宗
徒
內
發
言
，
並
在
聖
者
內
居
住
。
我
們
如
此
相
信
她
，
她
是
聖
神
，
是
天
主
之
神
，
完
善

之
神
，
施
慰
之
神
，
不
受
造
者
，
由
究
所
發•.••.• 

」
(
口
的
主
)
。

明
。
『g
n
o

大
公
會
議
(
一
四
三
九
年
)
講
論
堅
振
聖
事
功
殼
的
時
候
，
如
此
教
導•• 

「
堅
振
聖
事
的
功
致
是
賦

予
堅
振
者
聖
神
，
使
他
堅
強
剛
毅
」
(
巳
ω
-
ω
-
u
;

男
參
閱
口
的
-
印
M
也
)
。

在
五
旬
節
的
繼
抒
詠
及
其
他
禮
儀
經
文
中
，
常
提
及
聖
神
的
鵰
興
，
而
稱
聖
神
為•• 

「
心
靈
甘
餘
的
賓
客
」
、
「

至
高
上
主
的
恩
惠
」
。

目
神
學
對
天
主
自
我
通
傳
的
重
視

隨
著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教
失
和
東
正
教
的
恩
籠
論
集
中
在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上
，
以
致
設
有
探
討
此
臨
在
在
人
身
上

所
引
起
的
故
果
(
「
受
造
恩
龍
」
)
。
在
受
造
恩
盛
開
概
念
出
現
後
，
中
古
時
期
的
一
些
名
神
學
家
認
為
，
天
主
的
自
我

給
予
，
部
天
主
在
義
人
的
靈
魂
襄
寓
居
，
是
屬
於
信
仰
核
心
的
道
理
。
至
於
有
關
天
主
自
我
給
予
在
人
身
上
所
引
發
的

教
果
(
「
受
造
恩
宙
間
」
)
，
他
們
把
它
當
作
神
學
自
由
討
論
的
問
題
@
。

因
為
新
教
人
士
檳
棄
了
常
恩
的
概
念
，
所
以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後
的
士
林
神
學
強
調
受
造
恩
寵
即
常
恩
而
忽
視
了

天
主
自
我
給
予
才
是
基
本
與
中
心
的
恩
宙
間
。
近
代
神
學
根
據
對
聖
經
和
教
欠
的
更
深
探
討
，
重
新
重
觀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
予
而
把
天
主
的
自
我
通
傳
視
為
整
個
恩
籠
論
的
中
心
概
念
@
。

第
一
輩

天
主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
一
二
九



天
主
恩
龍
的
福
音

一
三
O

二
一
、
神
學
反
省

天
主
自
我
通
傳
的
一
意
顧
與
人
存
在
的
基
本
狀
況

天
主
自
我
通
傳
的
意
顱
，
不
是
創
世
以
後
附
加
的
計
劃
，
而
是
天
主
唯
一
計
劃
的
主
要
目
標
。
人
正
是
為
此
目
的

而
受
造
，
此
一
召
吽
內
在
的
塑
造
了
人
的
本
性
。
人
拒
絕
天
主
的
號
召
和
恩
籬
，
他
仍
在
這
號
召
的
影
響
下
生
活
。
天

主
召
吽
的
迴
響
，
蕩
漾
在
人
心
靈
深
處
，
使
他
喝
求
超
越
一
切
限
度
。
此
召
阱
是
那
隱
藏
在
內
心
中
的
難
以
言
喻
的
不

安
的
理
由
。
許
多
思
想
家
都
會
體
驗
到
這
銘
刻
人
心
的
渴
求
而
加
以
探
索
@
)
。
聖
奧
斯
定
有
一
句
名
言
，
扼
要
地
刻
劃

出
人
心
不
安
的
理
由
及
其
揭
求
的
目
標
.• 

「
我
們
是
造
來
為
你
的
，
我
們
的
心
得
不
到
你
，
就
搖
搖
不
安
」
@
。

既
然
人
是
為
分
享
天
主
的
生
命
而
受
造
，
在
他
內
就
有
一
種
渴
求
，
使
他
追
尋
滿
全
。
換
言
之
，
在
人
的
存
在
里

，
有
一
種
對
一
幅-
2日
喜
訊
的
褐
墓
。
為
此
，
梵
二
大
公
會
議
說•• 

「
基
督
以
及
宣
講
一
喘
一
音
為
她
作
證
的
教
會
，
超
越
種
族

或
國
家
的
狹
腔
中
觀
念
，
所
以
為
任
何
人
，
在
任
何
地
方
，
都
不
能
被
親
為
異
己
」
(
傳
教
八
號
)
。
因
蒼
天
主
的
召
科

和
銘
刻
在
人
心
中
的
褐
望
，
「
信
友
們
確
有
理
由
稱
基
督
為
『
萬
民
的
期
望
和
救
主
』
。
」
(
同
上
)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傳
福
音

時
，
應
該
在
人
的
意
識
襄
找
出
這
個
只
有
一
幅
一
音
能
答
覆
的
渴
求
，
在
人
的
需
求
和
海
望
中
，
尋
找
一
隔
一
耳
目
的
接
觸
點
。

的
叫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與
天
主
特
殊
的
臨
在

天
主
善
意
的
最
大
恩
惠
就
是
她
的
自
我
給
予
、
自
我
通
傳o
聖
經
以
活
生
生
的
方
式
講
述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，
描

寫
天
主
接
近
人
，
與
人
同
在
、
與
人
溝
通
。
舊
約
常
以
下
列
的
格
式
表
達
天
主
與
以
色
列
訂
立
盟
約
的
意
義
•• 

(• 



「
我
要
以
你
們
作
我
的
百
姓
，
我
作
你
們
的
天
主
」
(
出
六
7
、
男
參
申
廿
六
口

i
u

、
廿
九
u
i
u

、
耶
七
幻

、
十
一
4
)

。
再
者
，
按
古
經
的
教
導
，
天
主
多
次
給
祂
的
子
民
許
下
她
常
與
他
們
同
在
，
以
聖
所
作
為
她
臨
在
的
標

記
0

天
主
說.• 

「
他
們
要
為
我
建
造
一
座
聖
所
，
好
讓
我
住
在
他
們
中
間
」
(
出
廿
五8
、
另
參
出
廿
九
鈞
、
肋
廿
六

日
i
u

、
則
卅
七
幻
、
四
三
7

、
四
八
泊
、
岳
四
幻
、
匣
二M
)

。
新
經
的
作
者
也
以
天
主
的
臨
在
說
明
天
主
的
俯
就

和
善
意
。
對
觀
福
音
描
述
天
主
如
同
父
親
一
樣
，
常
與
她
的
子
女
們
相
借
，
在
我
們
的
一
切
生
活
境
遇
中
，
不
管
是
憂

愁
、
掛
慮
、
歡
樂
、
哀
傷
、
困
難
••.••• 

祂
都
與
我
們
同
在
。
若
望
著
作
尤
其
強
調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，
耶
穌
說
•• 

「
誰

愛
我
，
必
遵
守
我
的
話
，
我
父
也
必
愛
他
，
我
們
要
到
他
那
襄
去
，
並
要
在
他
那
里
作
我
們
的
住
所
」
(
若
十
四
幻

)
。
保
臉
也
有
同
樣
的
思
想
，
天
主
藉
著
聖
神
將
自
己
賞
賜
給
人.• 

「
天
主
的
愛
，
藉
著
所
賜
與
我
們
的
聖
神
已
傾
注

在
我
們
心
中
了
」
(
羅
五
5

、
另
參
羅
八
白
、
迦
四
6
)

。
由
上
述
可
見
，
「
天
主
將
自
己
給
予
人
」
的
奧
巔
，
也
能

以
「
天
主
將
自
己
的
臨
在
賞
給
人
」
表
達
出
來
。
為
了
更
深
入
了
解
天
主
善
意
的
主
要
恩
惠
，
我
們
必
須
對
天
主
的
臨

在
加
以
較
深
刻
的
反
省
。

當
我
們
將
天
主
善
意
的
主
要
恩
惠
，
稱
為
天
主
的
臨
在
時
，
「
臨
在
」
不
指
那
普
通
的
、
自
然
的
天
主
的
無
所
不

在
@
。
天
主
既
是
造
物
主
，
她
臨
在
於
整
個
受
造
世
界
中
，
自
從
十
二
世
紀
以
來
，
神
學
已
很
扼
要
地
表
現
這
普
通
的

臨
在
。
因
為
造
物
主
是
受
造
物
存
在
的
直
接
創
始
者
，
所
以
天
主
的
處
處
臨
在
是
「
憑
本
質
的
臨
在
」
(
寬
3
2

，

呂
立

ω

自
)
;
因
為
受
造
物
的
存
在
和
其
一
切
行
動
都
隸
屬
於
造
物
主
的
能
力
之
下
，
所
以
天
主
的
自
然
臨
在
'
是
「

憑
能
力
的
臨
在
」
(
℃
Z
Z
Z
E
E
E
)
;

因
為
一
切
受
造
物
在
她
眼
前
都
是
坦
露
敞
開
的
(
希
四
口
)
，
所
以
天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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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一
闖
一
耳
目

一--
一-
一

主
的
處
處
臨
在
也
是
「
憑
知
識
的
臨
在
」

(
3
『

m
n
Z
E
E
B
)

。
因
為
天
主
是
一
切
存
在
的
根
源
，
所
以
造
物
主

與
一
切
受
造
物
之
間
必
有
此
憑
本
質
、
能
力
和
知
識
的
臨
在
關
係
。
為
此
，
天
主
的
這
種
臨
在
可
稱
為
普
通
的
，
一
般

的
和
必
然
的
天
主
臨
在
。

當
我
們
將
天
主
的
至
高
恩
惠
|
|
天
主
的
自
我
通
傳
、
自
我
給
予
，
以
「
臨
在
」
表
達
時
，
不
指
這
種
造
物
主

和
受
造
物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恩
寵
論
所
採
用
的
「
臨
在
」
概
念
有
下
列
的
特
徵•• 
L

既
然
「
恩
龍
」
指
非
屬
應
份
的
贈
予

，
所
以
「
臨
在
」
不
是
指
造
物
主
與
受
造
物
之
間
必
然
的
臨
在
關
係
'
而
是
指
天
主
以
絕
對
的
自
由
造
成
的
另
一
種
臨

在
。
Z

既
然
「
恩
龍
」
是
指
居
高
位
者
對
其
屬

F
的
善
意
，
即
一
種
位
際
闊
的
關
係
，
所
以
，
在
恩
籠
論
中
「
臨
在

」
不
指
天
主
與
萬
物
間
一
般
性
的
關
係
，
而
指
天
主
對
有
理
性
的
受
造
物
所
提
供
、
而
人
能
接
受
或
拒
絕
的
臨
在
。
1

既
然
在
聖
經
以
外
的
用
法
中
，
「
恩
龍
」
(
m
s
n
o
)指
一
種
額
外
的
善
意
、
種
幸
、
恩
惠
，
叉
因
為
在
神
學
里
，
「

恩
罷
」
指
天
主
召
吽
人
分
享
自
己
的
生
命
，
及
為
達
到
此
目
標
而
賞
賜
的
一
切
恩
惠
，
所
以
，
在
恩
龍
論
中
所
說
的
「

臨
在
」
是
指
顯
示
此
計
劃
並
推
動
人
尋
找
此
目
標
的
天
主
的
臨
在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一
福-
Z
R
有
關
天
主
自
我
給
予
、
自
我
通
傳
的
喜
訊
，
可
用
「
天
主
的
特
別
臨
在
」
來
表
達
。
但
必
讀
注

意
恩
龍
論
中
所
說
的
臨
在
應
具
備
上
述
的
特
質
。
如
此
，
我
們
可
贊
成
?
明

E

口
曲
。
口
的
主
張
，
把
「
臨
在
」
當
作

恩
龍
的
模
型
，
和
恩
罷
論
的
中
心
概
念
@
o

臼
天
主
的
臨
在
與
非
基
督
徒

舊
約
和
新
約
聖
經
強
調
天
主
特
別
臨
在
於
她
的
選
民
;
然
而
，
我
們
可
以
肯
定
，
天
主
也
特
別
臨
在
於
普
世
人
類



。
這
種
信
念
包
含
在
天
主
拯
救
普
世
意
願
的
信
仰
中
，
亦
與
天
主
將
自
己
啟
示
給
所
有
的
人
的
道
理
有
關
。
天
主
的
啟

示
教
義
憲
章
三
號
含
蓄
地
教
導
這
種
天
主
對
所
有
人
的
臨
在•• 

「
天
主
不
斷
的
照
顧
人
類
，
為
賜
永
生
給
一
切
恆
心
行

善
而
尋
求
救
援
的
人
。
」
。
非
基
督
徒
在
面
對
倫
理
要
求
時
能
世
驗
到
這
種
臨
在
;
當
人
們
體
驗
到
為
行
善
避
惡
應
該

不
惜
犧
牲
放
棄
權
益
，
付
出
代
價
時
，
自
會
經
驗
一
種
超
越
宇
宙
的
力
量
，
一
位
臨
在
於
我
們
生
命
中
的
存
有
，
召
喚

並
邀
請
人
們
服
從
祂
、
依
靠
馳
。
同
樣
，
在
面
對
自
己
存
在
的
奧
秘
時
，
人
經
驗
到
自
己
並
非
生
命
的
源
泉
;
如
此
，

人
人
能
意
識
到
神
的
存
在
，
因
為
「
今
日
一
如
往
日
」
'
人
人
體
認
到
「
圍
繞
著
我
們
的
存
在
，
無
可
胡
言
的
最
終
奧

秘
」
的
臨
在
(
非
基
一
號
)
。
當
人
們
接
受
自
己
存
在
的
奧
秘
時
，
就
與
那
位
在
基
督
身
上
顯
示
自
己
的
天
主
相
遇
，

體
味
到
那
比
死
更
強
、
比
罪
還
大
的
天
主
對
人
類
的
愛
。
因
此
，
當
非
基
督
徒
接
受
其
生
命
時
，
就
是
接
受
那
「
離
我

們
每
人
不
遠
的
」
天
主
(
宗
十
七
訂
)
。

雖
然
天
主
將
抽
的
臨
在
提
供
給
所
有
的
人
，
但
此
臨
在
對
人
的
影
響
是
不
同
的
。
非
基
督
徒
只
是
含
蓄
的
體
驗
到

天
主
的
臨
在
，
只
能
晦
澀
地
領
悟
祂
那
超
越
死
亡
的
永
生
許
諾
。
因
而
這
臨
在
不
能
供
給
他
們
更
大
的
光
明
、
更
強
的

力
量
去
面
對
生
命
和
死
亡
的
挑
戰
。
基
督
徒
就
截
然
不
同
了
，
他
們
能
以
明
顯
的
信
仰
，
並
在
教
會
團
體
中
，
藉
著
教

會
的
生
活
和
聖
事
與
基
督
相
遇
，
在
祂
身
上
，
認
識
天
主
是
愛
世
人
的
父
(
參
閱
若
十
四
8
i
9
)

。
如
此
，
基
督
徒

藉
著
基
督
得
以
「
遲
到
父
面
前
」
(
弗
二
時
)
，
更
深
體
驗
到
天
主
臨
在
於
我
們
的
生
命
中
。
因
為
死
而
復
活
的
耶
穌

基
督
「
將
我
們
領
到
天
主
面
前
」
(
伯
前
三
時
)
，
為
此
，
天
主
的
臨
在
對
基
督
徒
能
產
生
更
大
的
改
造
和
直
接
的
影

響
力
。
簡
言
之
，
信
徒
就
是
在
天
主
臨
在
的
光
照
下
生
活
。
無
疑
，
有
多
大
的
恩
誨
，
就
有
多
大
的
使
命
;
領
受
的
愈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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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寵
的
一
岫
一
百

一
三
四

多
，
責
任
也
愈
重
(
參
閱
瑪
廿
五

u
i
m叫
)
。
我
們
領
受
了
天
主
臨
在
的
更
大
的
塔
冷
通
，
因
而
就
更
有
責
任
為
祂
作

證
'
與
別
人
分
享
這
份
光
明
。

M仰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或
天
主
臨
在
的
程
度

由
上
述
對
臨
在
的
反
省
，
我
們
可
明
白
，
天
主
臨
在
於
人
有
程
度
上
的
差
別
﹒
-
L

最
基
本
的
是
天
主
臨
在
於
所
有

的
人
，
以
含
蓄
的
方
式
顯
示
自
己
和
祂
對
人
類
救
恩
的
計
劃
'
這
種
臨
在
反
映
在
人
心
中
的
希
望
(
參
閱
啟
示
三
號
;

天
主
啟
示
的
教
義
憲
章
禪
義
，
頁
三
七
)
。

Z

天
主
以
更
高
的
方
式
臨
在
於
舊
約
的
天
主
子
民
。
她
在
以
色
列
的
歷
史

和
結
構
中
，
如
司
祭
職
、
禮
儀
等
，
顯
示
出
「
我
是
你
們
昀
天
主
，
你
們
是
我
的
子
民
」
'
以
此
來
表
達
祂
臨
在
於
自
己

的
選
民
中
。
1

天
主
偏
在
於
新
約
子
民
，
是
藉
耶
穌
基
督
明
顯
的
表
達
出
來
，
她
與
這
充
滿
罪
惡
和
導
向
死
亡
的
人
類

同
在
，
而
基
督
徒
憑
著
明
晰
的
信
仰
，
接
受
天
主
的
自
我
顯
示
。
4

最
高
度
的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、
自
我
通
傳
和
臨
在

，
是
在
永
生
中•• 

天
主
i
|

絕
對
的
奧
蹟
將
自
己
毫
無
保
留
地
顯
示
給
獲
得
永
生
的
受
造
物
。

由
此
可
見
，
雖
然
天
主
因
其
永
久
的
拯
救
普
世
意
願
將
足
夠
的
恩
寵
賜
與
所
有
的
人
，
但
她
所
賦
予
的
恩
糧
和
救

恩
有
一
個
歷
史
。
在
歷
史
的
過
程
中
，
天
主
的
自
我
顯
示
有
不
同
的
程
度
，
這
樣
我
們
可
以
了
解
•• 

「
法
律
是
藉
梅
瑟

傳
授
的
，
恩
寵
和
真
理
均
是
由
耶
穌
基
督
而
來
的
」
〈
若
一
口
)
和
「
你
們
已
不
在
法
律
權
下
，
而
是
在
恩
宙
間
權
下
(

六
M
)

。
這
些
一
話
好
像
否
定
了
天
主
將
自
己
的
恩
龍
賞
給
舊
約
天
主
子
民
及
其
他
的
人
。
其
實
這
些
話
只
是
闡
闕
，
在

耶
穌
基
督
身
上
，
歷
史
中
的
恩
龍
達
到
了
最
高
峰
，
因
為
耶
穌
是
厄
瑪
奴
耳
，
天
主
與
我
們
同
在
。
為
此
，
新
約
聖
經

作
者
以
為
舊
約
時
期
所
分
施
的
恩
種
不
算
什
麼
，
因
它
無
法
與
新
約
恩
龍
時
代
，
天
主
藉
基
督
所
蜴
與
萬
民
的
救
恩
相



比
(
參
閱
啟
示
三
i

四
號
)
。

如
此
，
我
們
可
君
出
恩
寵
貫
串
了
整
個
的
救
恩
史
，
從
起
初
到
末
世
。
在
歷
史
中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，
是
永
生
的

開
端
;
天
欠
給
旅
途
中
的
人
類
所
賜
下
的
聖
神
是
、
永
生
的
抵
押
(
參
關
格
後
五
5
;

弗

-
U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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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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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寵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
天
主
由
於
她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(
「
非
受
造
主
體
恩
籠
」
)
，
將
自
己
的
臨
在
(
「
非
受
造
客
體
恩
寵
」
)
賞
給

人
，
要
與
人
建
立
永
恆
的
關
係
。
此
與
天
主
的
共
融
，
徹
底
的
影
響
人
，
並
且
但
久
的
塑
造
人
，
即
蜴
給
他
罪
的
赦
免

，
使
人
得
以
「
成
義
和
聖
化
」
'
「
成
為
天
主
的
子
女
」
而
「
被
提
昇
到
恩
龍
境
界
」
o

聖
保
融
把
罪
人
的
成
義
當
作

天
主
恩
囂
的
傑
作
，
新
教
的
神
學
把
罪
人
的
成
義
視
為
整
個
基
督
信
仰
的
核
心
，
所
以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及
一
般
的
天

主
教
神
學
常
在
「
成
義
」
的
命
題
下
，
討
論
天
主
聖
化
人
的
工
程
。
然
而
，
四
部
一
醋
-
1日
和
希
伯
來
書
信
都
不
以
「
成

義
」
表
達
天
主
在
人
身
上
的
工
程
，
並
且
「
成
義
」
也
不
直
接
涉
及
天
主
恩
罷
工
程
的
其
他
幅
度
，
所
以
筆
者
認
為
，

「
成
義
」
二
字
不
能
充
份
表
達
天
主
與
人
建
立
的
值
久
關
係
的
豐
富
意
義
。
但
是
，
因
為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霞
的
重
要

教
導
，
包
含
在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成
義
論
令
里
，
所
以
本
文
在
探
討
天
主
恩
囂
的
工
程
時
也
採
用
成
義
的
概
念
，
扼

要
地
綜
合
天
主
使
人
聖
化
的
工
程
。

在
歷
史
中
，
教
會
和
神
學
對
天
主
恩
寵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的
過
程
及
它
的
結
果
，
作
過
不
少
深
切
的
反
省
，
如

此
得
以
更
深
入
地
了
解
恩
宙
間
的
奧
蹟
。
本
章
試
圖
從
下
列
四
個
幅
度
陳
述
天
主
恩
謂
的
工
程
。

第
一
節

天
主
恩
寵
的
優
先
角
色

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寵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
一
三
七



天
主
恩
諧
的
一
租
一
耳
目

一
三
八

教
會
的
訓
誨
一
直
強
調
在
天
主
使
人
獲
得
全
一
帽
的
過
程
中
，
天
主
的
恩
宙
間
站
在
優
先
的
地
位
、
扮
演
著
先
導
的
角

色
。
教
會
相
信
，
天
主
並
非
因
人
的
功
勞
，
而
是
以
絕
對
的
、
無
條
件
的
自
由
召
吽
人
，
並
且
白
白
的
鵰
予
恩
囂
，
因

此
鄭
重
地
教
導
，
人
無
法
憑
己
力
單
備
成
義
，
只
在
天
主
所
賞
的
恩
宙
間
推
動
之
下
，
人
才
能
準
備
成
義
。
藉
這
似
乎
消

極
的
教
導
，
教
會
積
極
的
指
出
，
在
人
接
受
天
主
臨
在
的
過
程
中
，
天
主
走
第
一
步
，
上
主
的
恩
寵
扮
演
著
首
要
的
角

色
。

有
關
反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爭
論
中
，
教
會
維
護
上
述
恩
囂
的
優
先
性
。
一
般
的
神
學
藉
「
無
恩
龍
的
幫
助
，
人
無

法
準
備
成
義
」
的
說
法
，
將
這
真
理
表
達
出
來
。
此
教
導
在
聖
經
、
童
傳
及
訓
導
文
獻
中
都
有
穩
固
的
基
礎
。

、
聖
經
和
教
會
的
教
導

H 

聖
經

古
經
作
者
強
調
恩
惠
的
無
償
性•• 

天
主
召
選
以
色
列
，
非
因
以
色
列
的
偉
大•• 

「
上
主
喜
愛
你
們
，
揀
選
你
們
，

並
不
是
因
為
你
們
比
其
餘
的
民
族
人
數
眾
多
;
其
實
你
們
在
所
有
的
民
族
中
，
是
最
少
的
一
個
;
而
是
由
於
上
主
對
你

們
的
愛
，
並
為
履
行
他
向
你
們
祖
先
所
起
的
誓
，
上
主
續
以
大
能
的
手
解
救
你
們
，
將
你
們
由
為
奴
之
家
，
由
埃
及
王

法
郎
的
手
中
救
出
來
。
」
(
申
七
7
i
8
)
上
主
厚
待
了
以
色
列
，
也
不
是
因
他
們
有
什
麼
義
德
。
「••••.• 

你
能
去
佔

領
他
們
的
土
地
，
並
不
是
因
了
你
的
義
德
，
也
不
是
因
了
你
心
地
正
直
，
而
實
是•••••. 

為
實
踐
上
主
向
你
祖
先
亞
巴
郎

、
依
撤
格
和
雅
各
伯
起
誓
所
許
的
諾
言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上
主
你
的
天
主
，
把
這
肥
美
的
土
地
踴
給
你
作
產
業
，
並
不
是



因
了
你
的
義
德
，
因
為
你
原
是
一
個
執
呦
的
民
族
。
」
(
申
九
4
i
6
)

。
先
知
也
重
申
在
建
立
新
盟
約
以
前
，
人
需

要
上
主
所
賦
予
的
神
的
啟
迫
。
「
君
，
時
日
將
到
|
|
上
主
的
斷
語
|
|
我
必
要
與
以
色
列
家
和
猶
大
家
訂
立
新
約
，

不
像
我
昔
日
|
|
握
住
他
們
的
手
，
引
他
們
出
離
埃
及
時
!
|
與
他
們
的
祖
先
訂
立
的
盟
約
;
雖
然
我
是
他
們
的
夫
君

，
他
們
已
自
行
破
壞
了
我
這
盟
約
|
|
上
主
的
斷
語
|
|
我
願
在
那
些
時
日
後
，
與
以
色
列
家
訂
立
的
盟
約
|
|
上
主

的
斷
語
|
!
就
是•• 

我
要
將
我
的
法
律
放
在
他
們
的
肺
肺
里
，
寫
在
他
們
的
心
頭
上
，
我
要
作
他
們
的
天
主
，
他
們
要

作
載
的
子
品
。
」
(
耶
卅
一
訂t
n
;
另
參
閱
則
卅
六
泊
i

幻
)
。
從
以
上
的
經
文
，
我
們
可

u
m發
現
，
古
經
所
描
述

的
天
主
恩
寵
的
工
程
，
完
全
是
出
於
天
主
的
絕
對
目
由
，
是
天
主
主
動
地
走
近
以
色
列
，
與
他
們
訂
立
愛
的
盟
約
。

聖
保
帳
特
別
注
重
一
切
恩
惠
都
是
白
白
賞
賜
的
特
性
。
在
羅
十
一
6

中
，
他
如
此
說
•• 

「
既
然
是
出
於
恩
罷
，
就

不
是
出
於
作
為
，
不
然
，
恩
龍
就
不
算
恩
罷
了
。
」
。
此
外
，
在
格
前
四
7
中
，
他
這
樣
說•• 

「
誰
使
你
異
於
別
人
呢

?
你
有
什
麼
不
是
領
受
的
呢
?
既
然
是
領
受
的
，
為
什
麼
你
還
誇
耀
，
好
像
不
是
領
受
的
呢
?
」
(
另
參
閱
羅
三
m
i

M
;
九
的
;
弟
後
一
9
)

。
若
望
一
幅
一
音
也
明
顯
地
提
到
在
救
恩
的
工
程
上
，
天
主
恩
龍
的
先
導
性
。
「
凡
不
是
派
遣
我

的
失
所
吸
引
的
人
，
誰
也
不
能
到
我
這
一
裊
來
。
」
(
若
六
叫
)
。
在
另
一
處
他
這
樣
描
述

•• 

「
我
是
葡
萄
樹
，
你
們
是

枝
條
;
那
住
在
我
內
，
我
也
住
在
他
內
的
，
他
就
結
許
多
的
果
實
，
因
為
離
了
我
，
你
們
什
麼
也
不
能
作
。
」
(
若
十

五
5
)

。
上
述
的
經
旬
在
半
白
拉
奇
主
義
的
文
件
中
經
常
被
引
用
。
(
參
閱
口
的
立
問w
ω
立

w
s
h
u
ω
S
W

K
E
D
)。

口

敬
父
們
的
訓
導

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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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寵
的
福
音

一
四
O

教
父
們
經
常
含
蓄
地
提
到
恩
囂
的
優
先
性
。
他
們
將
天
主
的
聖
化
工
程
看
作
新
的
創
造
工
程
、
新
的
出
生
。
尤
其

聖
奧
斯
定
強
調
恩
龍
的
無
償
性
，
因
而
經
常
援
引
保
梅
的
話•• 

「
誰
使
你
異
於
別
人
呢
?
你
有
什
麼
不
是
領
受
的
呢
?

既
然
是
領
受
的
，
為
什
麼
你
還
誇
耀
，
好
像
不
是
領
受
的
呢
?
」
(
格
前
四
7
)
。
在
他
的
「
聖
詠
講
解
」
一
書
中
，

他
如
此
表
示•• 

「
為
什
麼
稱
它
為
恩
種
呢
?
因
為
它
是
無
償
給
予
的
。
為
什
麼
它
是
無
償
給
予
的
呢
?
因
為
它
並
非
來

自
你
的
功
績
。
從
功
績
而
來
的
，
不
是
恩
罷
。
而
那
並
非
來
自
功
讀
，
而
造
成
功
績
的
，
才
是
恩
罷
。
」
@
。
在
他
另

一
著
作
「
論
但
心
的
恩
賜
」
上
，
亦
同
樣
表
示•• 

「
我
們
知
道
，
我
們
如
能
悽
著
一
顆
誠
實
的
心
，
以
精
神
來
祈
求
天

主
，
原
是
天
主
的
一
個
恩
囑
。
那
些
以
為
憑
自
己
的
能
力
，
而
非
憑
所
臨
的
恩
惠
，
而
祈
求
、
尋
找
、
敲
門
的
人
，
他

們
應
當
體
認
自
己
敷
騙
自
己
」
@
。

甘
訓
導
當
局
的
文
件

反
對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「
索
引
」
(
H
E
Z
E
c
m
)清
楚
的
教
導
天
主
恩
龍
的
先
導
性
。
「
天
主
這
樣
在
人
心
裡

'
且
在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裡
行
動
，
使
聖
善
的
思
想
，
虔
誠
的
主
意
，
以
及
一
切
善
顧
，
都
由
天
主
而
來
;
因
為
我
們
藉

天
主
而
能
行
善
，
但
是
可
沒
有
抽
，
我
們
什
麼
也
不
能
作
L
(
參
閱
若
十
五
5
)
」
(
口
的

N
h
h
)。
繼
而
文
在
巴
的

立
∞
中
說
明
•• 

「
一
切
善
顧
善
行
，
一
切
修
德
的
努
力
奮
勉
，
即
人
因
此
而
從
信
仰
的
開
端
引
到
天
主
台
前
的
善
心
，

都
來
白
天
主
。
」

奧
倫
居
會
議
(
C
E
品
。
)
的
文
件
中
，
多
次
肯
定
天
主
在
恩
寵
的
工
程
上
，
絕
對
不
等
待
人
的
意
顧
，
反
而
是

天
主
先
來
尋
訪
人
。
因
而
它
作
如
下
的
聲
明
•• 

「
如
果
誰
主
張•• 

天
主
在
消
除
我
們
的
罪
惡
時
，
要
期
待
我
們
的
意
顧



，
而
不
承
認•• 

天
主
藉
著
聖
神
的
傾
注
，
在
我
們
內
工
作
，
使
我
們
渴
望
罪
惡
的
撤
除
。
那
麼
，
他
就
違
抗
了
聖
神
，

因
為
她
藉
撒
羅
滿
說
過•• 

『
意
願
是
由
天
主
所
準
備
的
』
(
鐵
八
泊
，
七
十
賢
士
譯
本
)
;
而
且
，
也
違
反
聖
保
帳
宗

徒
所
說•• 

可
天
主
在
你
們
內
工
作
，
使
你
們
顧
意
，
並
使
你
們
力
行
，
為
成
就
祂
的
善
意
』
(
斐
二
口
)
」
(
口
的

ω
立
)
。
接
著
又
在
口
的
皂
白
中
表
開
•• 

「
如
果
誰
說•• 

信
德
的
增
加
以
及
那
起
初
的
信
仰
與
接
受
信
仰
的
情
緒
(

口
旦
旦
工

E
Z

丘
古

2
5
)
|
|
藉
著
此
信
仰
我
們
信
那
使
罪
人
成
義
的
天
主
，
並
被
引
領
到
那
藉
著
聖
洗
而
獲

的
重
生
l
l

這
不
是
由
於
恩
龍
的
恩
臨
;
也
就
是
說
，
這
不
是
由
於
聖
神
和
她
默
引
我
們
的
意
志
，
使
之
從
不
信
仰
而

至
信
仰
，
從
不
敬
主
而
至
敬
主
境
地
的
恩
嚮
所
推
動
，
而
是
由
於
我
們
內
在
的
自
然
能
力
，
那
麼
，
他
顯
然
的
是
一
個

相
反
宗
徒
教
導
的
人
，
因
為
聖
保
帳
說
•• 

『
我
深
信
，
在
你
們
內
開
始
那
美
好
工
作
的
那
位
，
必
予
以
完
成
。
直
到
耶

穌
基
督
的
日
于
』
(
斐

-
6
)
」
(
另
參
閱
己
的

ω
3
)
。

藉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以
最
具
權
威
的
方
式
，
肯
定
天
主
恩
龍
的
優
先
地
位•• 

「
誰
若
說
;
沒
有
聖

神
先
來
默
導
與
沒
有
她
的
助
佑
|
|
人
也
能
以
適
當
的
方
式
相
信
、
希
望
、
愛
慕
《
天
主
和
近
人
》
，
或
懺
悔
己
罪
，

而
準
備
領
受
成
義
的
恩
罷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耙
罰
」
(
巳
∞
-
∞
印ω
、../

。

一
一
、
神
學
反
省

抖

人
完
全
靠
天
主
恩
寵
的
理
由

當
我
們
以
臨
在
的
模
型
來
探
討
恩
宙
間
時
，
我
們
會
更
容
易
明
白
，
為
什
麼
在
整
個
恩
囂
的
工
程
上
，
天
主
的
恩
龍

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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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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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
人
成
義
和
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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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例
也
叭
峭
的
一
心
-
I
H

~ 

扮
演
著
首
要
的
角
色
。
在
人
際
關
係
上
，
我
們
無
法
強
求
人
的
臨
在
、
他
的
友
誼
、
他
的
愛
;
在
人
與
神
的
關
係
上
，

更
是
如
此
。
只
有
當
天
主
主
動
的
臨
在
，
並
邀
請
人
接
受
祂
的
臨
在
、
吸
引
人
投
奔
祂
時
，
人
才
能
轉
向
天
主
。
所
以

，
在
恩
宙
間
的
關
係
中
，
天
主
必
然
站
在
光
導
性
的
地
位
。

甘
此
教
導
的
意
義

當
教
會
肯
定
，
天
主
在
各
方
面
都
是
先
導
者
，
並
且
慎
重
的
教
導
，
甚
至
於
恩
宙
間
生
活
的
起
始
，
也
是
由
天
主
開

導
的
，
她
就
表
明
，
整
個
的
恩
龍
生
活
是
絕
對
自
由
的
天
主
先
向
人
分
施
恩
惠
;
恩
龍
生
活
是
一
種
完
全
超
乎
人
力
所

能
獲
致
的
新
創
造
、
新
生
命
。

三
、
附
註

.• 

「
現
恩
」
的
概
念

按
教
會
的
教
導
，
人
需
要
天
主
的
助
佑
才
能
準
備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。
為
此
，
神
學
把
恩
需
分
為
兩
類•• 

那
推
動

並
引
導
人
接
受
天
主
臨
在
的
助
佑
，
從
第
十
五
世
紀
就
稱
之
為

R
Z

旦

m
E
n
o
-
-

「
現
恩
」
(
以
前
稱
之
為
「
龍

佑
」
)
;
那
長
久
的
、
人
由
於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而
領
受
的
改
造
，
稱
為
E
E
Z
m
-
m
『
告
。
|
l

「
常
恩
」
(
從
前
吽

做
「
寵
愛
」
)
;
在
此
部
份
，
我
們
要
指
出
，
現
恩
概
念
在
信
仰
泉
源
里
的
基
礎
，
並
且
簡
略
地
探
討
此
概
念
的
意
義
。

什
現
恩
概
念
的
基
礎

聖
經
清
楚
地
表
明
，
天
主
不
斷
地
推
動
人
。
天
主
召
喚
人
(
參
閱
耶
十
七
口
;
詠
九
四

8
)
、
叩
人
心
門
(
默
三
幼

)
、
吸
引
人
(
若
六
叫
“
)
、
光
照
人
(
格
後
三
5
;

格
前
三
-
n
o
i
7
;弗

-
u
i
M
;
宗
十
六
M
;
若
壹
二
幻
)
，
堅



強
人
(
斐
二
口
;
若
六
的
)
，
天
主
的
思
龍
常
伴
隨
並
支
持
人
的
一
切
行
動
(
格
前
十
五
叩
)
。

教
失
當
中
，
尤
其
是
聖
奧
斯
定
特
別
強
調
天
主
助
佑
的
事
實
，
他
曾
在
「
論
恩
種
與
自
由
意
志
」
著
作
中
，
如
此

說
明•• 

「
天
主
預
備
人
的
意
志
，
以
他
的
協
助
來
完
成
在
人
靈
內
已
經
開
始
的
工
作
。
事
實
上
，
天
主
先
使
我
們
意
顧

某
事
，
然
後
與
我
們
的
自
由
意
志
合
作
，
使
某
事
得
以
完
成
••.••. 

。
因
此
，
他
引
起
我
們
的
意
願
時
，
並
沒
有
我
們
的

合
作
，
但
當
我
們
願
意
而
行
動
時
，
他
更
和
我
們
合
作
。
如
果
沒
有
天
主
使
我
們
願
意
某
事
，
並
與
我
們
一
同
實
現
它

，
那
末
，
我
們
不
能
完
成
有
關
虔
誠
善
工
的
任
何
事
情
」
@
。

下
列
的
教
會
禮
儀
經
文
簡
要
的
表
達
現
恩
的
意
義•• 

「
上
主
，
求
你
指
引
我
們
的
行
為
，
扶
助
我
們
的
前
進
;
使

我
們
的
一
切
行
動
，
由
你
開
始
並
靠
你
完
成
。
」

反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文
件
中
，
常
提
天
主
所
賦
予
的
現
恩
，
稱
它
為
助
佑
(
參
閱
己
的
立
∞
)
、
或
聖
神
的
默
導

(
巳
ω
ω

叫
印
e
ω
呵
。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雖
然
不
採
用
那
在
十
五
世
紀
已
出
現
的
「
現
因
心
」
這
說
法
，
但
確
在
講
論
成
義
的
準
備
時
明
顯

地
提
到
現
恩
這
事
實
，
稱
之
為
「
天
主
的
激
勵
及
其
恩
寵
的
助
佑
」
(
參
開
口
∞
巨
鼠
，
另
參
閱
口
的

E
N
G
)
。

臼
現
恩
的
本
質

按
照
一
般
的
傳
統
神
學
，
現
恩
有
下
列
的
特
拉•• 
l

它
是
受
造
的
，
意
即
它
不
是
天
主
的
俯
就
與
善
意
本
身
，

也
不
是
天
主
自
我
給
予
本
身
;
而
是
在
受
造
的
人
內
，
由
於
天
主
的
作
為
而
引
起
的
一
種
激
勵
、
光
照
和
堅
強
。
Z

它
是
一
個
鐘
暫
的
推
動
和
啟
發
，
因
而
與
但
久
的
「
常
恩
」
、
「
聖
化
恩
龍
」
、
「
成
義
恩
龍
」
有
區
別
。

1

它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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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四
四

超
然
的
，
因
為
它
幫
助
人
達
到
那
超
乎
人
本
性
能
力
所
能
獲
致
的
目
標
。4

那
超
出
人
本
性
的
恩
惠
。

傳
統
的
恩
宙
間
論
總
括
對
現
恩
本
質
的
反
省
而
作
如
下
的
定
義

•• 

「
現
恩
或
輔
恩
是
天
主
暫
時
加
於
靈
魂
能
力
的
一

種
超
性
作
為
，
為
促
使
那
足
以
獲
得
、
保
存
或
增
長
聖
化
恩
龍
的
得
救
行
為
之
實
現
」
@
。
「
現
恩
是
天
主
加
於
靈
魂

能
力
的
一
種
超
佳
的
短
暫
作
為
，
其
目
的
在
促
使
人
實
行
得
救
的
善
工
」
@
。

甘
現
恩
的
種
類

神
學
按
照
現
恩
與
人
自
由
意
志
的
關
係
，
分
「
先
至
恩
寵
」
與
「
後
至
恩
龍
」

o

叉
按
現
恩
所
協
助
的
靈
魂
能
力

，
分
燭
照
理
智
的
「
光
明
之
恩
」
與
推
動
意
志
的
「
默
感
之
恩
」
。
然
而
不
問
的
現
恩
種
類
，
並
非
指
不
同
的
事
物
，

而
只
是
從
不
同
的
角
度
來
描
寫
天
主
的
恩
惠
，
在
繁
復
的
人
內
引
起
的
不
同
功
能
。
神
學
分
辨
許
多
現
恩
的
種
類
，
以

表
明
由
於
整
個
的
人
都
在
天
主
的
號
召
之
下
，
因
而
再
一
個
恩
露
在
人
的
不
同
層
面
上
，
產
生
不
同
的
反
應
和
作
為
。

的
有
關
現
恩
教
導
的
意
義

教
會
在
有
關
現
恩
的
教
導
上
確
切
地
肯
定•• 

天
主
召
喚
、
啟
發
並
吸
引
所
有
的
人
;
甚
至
那
些
尚
未
接
受
天
主
臨

在
的
人
，
那
些
尚
未
成
義
、
尚
未
成
為
天
主
子
女
的
人
，
都
是
天
主
恩
寵
的
對
象
。
在
人
還
沒
有
尋
找
祂
以
前
，
天
主

的
愛
早
已
觸
及
每
一
個
人
。
同
樣
，
藉
若
現
恩
天
主
領
那
些
已
經
得
到
聖
化
的
人
，
使
之
愈
來
愈
「
與
自
己
的
見
子
的

背
像
相
似
」
(
羅
八
必
)
。

它
內
在
地
提
昇
人
的
能
力
，
使
他
尋
找

重
雷

天
主
的
恩
寵
與
人
的
自
由
合
作



在
人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、
得
以
成
義
和
聖
化
，
並
成
為
天
主
子
女
的
過
程
中
，
天
主
是
一
切
行
動
的
泉
源
和
開
端

。
整
個
過
程
，
從
起
始
到
完
成
「
一
切
都
是
出
於
天
主
」
(
格
後
五
時
)
。
然
而
，
聖
經
和
歷
代
天
主
教
的
教
導
很
清

楚
的
表
明
，
那
創
造
人
、
賦
予
人
自
由
的
天
主
，
在
祂
使
人
得
以
滿
全
的
工
程
上
，
並
非
壓
抑
人
的
卅
日
由
，
或
阻
礙
人
的
自
我

實
現
，
反
而
使
人
性
得
以
圓
滿
發
揮
。
在
這
成
義
和
聖
化
的
過
程
中
，
人
的
自
由
沒
有
受
到
損
傷
，
因
為
人
要
與
天
主

的
恩
龍
、
天
主
的
行
動
合
作
，
使
整
個
人
性
得
以
提
昇
。
傳
統
神
學
在
探
討
人
準
備
成
義
的
時
候
，
對
人
與
恩
龍
合
作

的
必
要
性
，
可
能
性
和
合
作
的
行
為
加
以
反
省
。

一
、
入
與
恩
寵
合
作
的
必
要
性
與
可
能
性

村
人
奧
恩
寵
合
作
的
必
要
性

聖
經
不
斷
呼
籲
人
要
答
覆
天
主
的
召
吽
'
要
與
天
主
的
恩
種
合
作
。
在
古
輕
中
，
天
主
藉
先
知
的
口
勸
勉
百
姓

•• 

「
你
們
歸
向
我
吧
!
我
必
轉
向
你
們
。
」
(
匣

-
3
)
。
新
經
宴
，
耶
訴
祠
始
祂
的
宣
講
工
作
時
說•• 

「
時
期
已
滿
，

天
主
的
國
臨
近
了
，
你
們
悔
改
，
信
從
福
音
罷
!
」
(
谷
一
日
)
。
在
耶
穌
離
世
升
天
前
，
她
派
遣
門
徒
「
向
萬
邦
宣

講
悔
改
，
以
得
罪
之
赦
」
(
路
廿
四
訂
)
。
宗
徒
大
事
錄
記
載
、
宗
徒
們
常
以
悔
改
的
號
召
來
結
束
他
們
的
講
道
(
參

閱
宗
二
羽
;
三
凹
，
必
;
五
況
;
十
的
;
十
三
泊
;
十
七
m
w
;廿
六
印
)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聖
經
中
許
多
地
方
都
充
滿
勸

戒
罪
人
悔
改
的
話
。
此
一
致
的
教
導
表
明
，
人
能
夠
而
且
也
應
該
與
天
主
的
思
龍
合
作
。

早
期
教
會
，
慕
道
期
是
相
當
長
的
，
要
求
慕
道
者
在
領
洗
前
多
行
善
工
，
鄭
重
地
準
備
重
生
。
教
失
時
期
的
教
會

也
要
求
，
犯
過
嚴
重
之
罪
的
，
如
背
教
、
謀
殺
和
姦
淫
的
教
友
在
領
受
和
好
聖
事
前
，
先
作
嚴
厲
的
補
贖
。
這
些
習
慣

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龍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
一
四
五



天
主
恩
淺
的
一
耐
五
日

一
四
六

都
表
現
，
人
必
須
與
恩
龍
合
作
，
為
在
洗
禮
及
和
好
禮
中
，
領
受
天
主
子
女
的
恩
惠
。

聖
奧
斯
定
最
為
強
調
人
的
無
能
和
天
主
恩
囂
的
毅
力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他
仍
以
一
種
古
典
性
的
話
來
表
開
人
在
恩
宙
間

工
程
上
與
天
主
合
作
的
必
要
。
他
說.• 

「
獨
自
創
造
了
你
的
那
一
位
，
沒
有
你
的
合
作
，
便
不
能
使
你
成
義
。
他
創
造

你
時
，
你
並
不
知
道
，
但
若
你
不
贊
同
，
他
不
能
使
你
成
義
」
@
。

位
人
與
恩
寵
合
作
的
可
能
性

本
來
人
與
天
主
恩
宙
間
合
作
的
可
能
性
己
包
含
在
上
述
的
聖
經
和
聖
搏
的
教
導
里
。
不
過
，
在
教
會
信
理
歷
史
中
，

由
於
對
原
罪
遺
毒
的
過
份
重
視
，
人
的
自
由
與
恩
種
合
作
的
可
能
性
有
時
反
被
忽
略
，
甚
或
被
否
認
。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
教
會
不
得
不
重
新
維
護
人
在
恩
聶
推
動
下
的
自
由
。
下
文
將
簡
略
地
陳
述
該
訓
誨
和
它
的
基
礎
。

聖
經
的
教
導

l 

在
聖
經
中
，
人
能
自
由
的
與
天
主
恩
種
合
作
，
因
而
也
能
拒
絕
天
主
的
恩
誨
，
再
也
好
像
是
不
容
置
疑
的
真
理
。
古

經
勸
勉
人
悔
改
，
不
要
再
硬
心
，
而
該
聽
從
上
主
的
聲
音
(
參
閱
(
詠
九
五
7
i
8
)

。
生
與
死
、
善
與
惡
都
擺
在
人
面

前
，
隨
人
任
意
選
擇
(
參
閱
德
十
五
日
i
m
ω
)。
如
此
許
多
的
經
女
，
都
以
人
的
自
由
為
先
決
條
件
。
尤
其
是
申
卅
時

i
m
很
清
楚
的
表
達
出
人
能
自
由
的
答
覆
天
主
的
召
吽
'
「
你
看
，
我
今
天
將
生
命
與
幸
福
，
死
亡
與
災
禍
，
都
擺
在

你
面
前
，
如
果
你
遵
行
我
今
天
吩
咐
你
的
，
上
主
你
天
主
的
誡
命•• 

愛
慕
上
主
你
的
天
主
，
履
行
他
的
道
路
，
謹
守
他

的
誡
命
、
法
令
和
規
定
，
你
必
能
生
活
繁
榮
，
上
主
你
的
天
主
在
你
要
去
佔
領
的
土
地
上
，
必
要
祝
福
你
。
但
是
，
如

果
你
心
中
板
離
，
不
顧
聽
從
，
被
人
引
去
敬
拜
事
奉
其
他
的
神
，
我
今
天
警
告
你
們
•• 

你
們
必
要
城
亡
;
在
你
渡
過
約



但
河
去
佔
領
的
土
地
上
，
決
不
能
久
存
。
我
今
天
指
著
天
地
向
你
們
作
證•• 

我
已
將
生
命
與
死
亡
，
祝
福
與
詛
咒
，
都

擺
在
你
面
前
;
你
要
選
擇
生
命
，
為
川
叫
你
和
你
的
後
裔
得
以
生
存
;
你
應
愛
慕
上
主
你
的
天
主
，
聽
從
他
的
話
，
完
全

依
賴
他
;
因
為
這
樣
你
緝
能
生
活
，
才
能
久
存
，
才
能
住
在
上
主
向
你
的
祖
先
亞
巴
郎
、
依
撒
格
和
雅
各
伯
誓
許
要
給

他
們
的
土
地
上
。
」
(
男
參
閱
依
五
1
i
4

，

7
)
。

雖
然
新
經
承
認
人
生
活
在
腐
敗
的
情
況
中
，
但
它
仍
然
看
重
人
的
責
任
。
(
參
閱
羅
二
4
i
u
;

格
後
六
1
)
。

在
許
多
地
方
，
也
提
到
人
拒
絕
天
主
所
提
供
的
恩
寵
，
「
耶
路
撒
冷
!
耶
路
撒
冷
!
你
常
殘
殺
先
知
，
用
石
頭
砸
死
那

此
一
派
遣
到
你
這
里
來
的
人
。
我
多
少
次
願
意
聚
集
你
的
子
女
，
有
如
母
雞
把
自
己
的
幼
雛
聚
集
在
翅
膀
底
下
，
但
你
封

不
願
意
!
」
(
瑪
廿
三
幻
;
另
參
閱
瑪
十
一
叫
“
i
M
;
若
五
心
;
九
叫
;
宗
七
訂
;
羅
十
的
)
。

訓
導
當
局
的
教
導

Z 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承
認
，
成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由
於
原
罪
而
受
到
損
害
(
參
閱
巴
的
-
∞

M
戶
)
。
但
卸
擂
棄
人
的
自

由
意
志
完
全
被
摧
毀
及
失
掉
的
說
法
(
參
閱
。
∞
-
印M
戶
)
。
再
者
，
它
清
楚
的
教
導
，
人
在
天
主
恩
龍
的
推
動
下
是

自
由
的
，
因
而
也
能
拒
絕
天
主
的
恩
罷
。
為
此
，
「
誰
若
說•• 

人
之
自
由
意
志
，
受
到
天
主
的
感
動
和
激
勵
之
後
，
不

能
對
那
激
勵
他
，
呼
召
他
的
天
主
加
以
同
意
和
如
此
與
祂
合
作
來
準
備
自
己
，
以
獲
得
成
義
的
恩
囂
，
而
且
，
即
使
他

願
意
反
抗
，
他
也
不
能
，
他
只
是
如
同
一
個
無
靈
之
物
，
完
全
無
自
己
的
行
動
，
而
且
處
於
純
粹
被
動
的
狀
態
中
，
那
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紹
罰
。
」
(
己
的

-
u
z
'
另
參
閱
口
的
-
印
M
凹
，
-
印
N
∞
)
。

在
一
六
五
三
年
，
教
宗
依
諾
森
十
世
(
{
口
口
。
2

口
片
阿
)
所
頒
佈
的
文
件
中
，
教
會
為
了
維
護
人
在
恩
寵
推
動
下

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龍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
一
回
去



三
\
H
h
〕
d
h
R
且
h
u
J
丹
也
f
L
i

司
/
A
J
H
抖
，
叫H
A
口
-
u
m
F
主
E

一
四
八

的
自
由
的
事
實
，
而
棄
絕
以
下
楊
森
派
的
主
張•• 

「
在
人
性
墮
落
的
境
界
中
，
人
對
內
在
的
恩
罷
不
能
加
以
抗
拒
。
」

(
口
的
M
O
O
N
)
@
。

二
、
準
備
領
受
常
恩
的
主
要
行
為

在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成
義
論
令
第
六
章
(
巳
∞
】
印
N
m
|
-
m
M
可
)
裹
，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講
論
，
在
準
備
成
義
時

，
人
與
現
恩
合
作
的
行
為
。
以
下
在
們
試
圖
分
析
此
訓
示
並
指
出
它
的
根
接
。

八
鬥
信
仰

重
要
性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特
別
指
出
，
在
一
切
準
備
成
義
的
行
為
中
，
信
仰
最
為
重
要
。
按
照
成
義
識
令•• 

「
信
德
是
人

得
救
的
開
端
，
也
是
一
切
成
義
的
基
礎
與
根
由
。
」
(
口
的
-
m
ω
N
)。
藉
著
信
德
人
接
近
天
主
，
尋
找
天
主
，
「
若

沒
有
信
德
，
誰
也
不
能
成
義
」
(
口
的
】
印M
也
)
@
。

為
了
使
此
教
導
顯
得
更
為
有
力
，
大
公
會
議
援
引
了
希
十
一
6
和
瑪
九
2

兩
段
經
文
作
為
訓
示
的
根
攘
(
參
閱

巴
的

Z
N
H
)
。
然
而
，
除
了
這
兩
處
外
，
聖
經
其
他
部
分
，
到
處
都
有
同
一
教
導
，
即
信
德
是
人
得
救
、
成
義
、
成

為
天
主
子
女
不
可
或
缺
的
條
件
。
(
參
閱
谷
一
臼
、
十
六
的
;
若
三M
N
i時
，
m
;
廿
況
;
迦
二
的
;
羅
三
位i
泊
，

必
)
。

L 

根
接
此
教
導
，
早
期
教
會
習
慣
強
調
信
仰
的
重
要
性
。
那
時
候
「
慕
道
者
須
接
受
基
督
信
仰
的
真
理
課
程
，
而
且



在
領
洗
以
前
要
宣
發
信
誓
」
@
。
聖
奧
斯
定
以
下
列
的
話
，
表
達
教
失
時
代
對
信
仰
的
重
視
。
「
永
生
的
美
善
生
活
的

開
始
，
就
是
有
真
正
的
信
德
」
@
。

信
仰
的
內
泊

2. 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在
成
義
論
令
第
六
章
(
巳
∞
】
印N
m
)
中
闡
閉
了
為
準
備
領
受
成
義
的
恩
惠
，
人
要
信
「
那
由

天
主
所
啟
示
的
和
所
預
許
的
，
是
真
實
的
。
尤
其
是
相
信
•• 

不
義
者
，
藉
蒼
天
主
的
恩
龍•••••. 

成
為
義
人
」
。
換
言
之

，
要
堅
信
基
督
信
仰
的
核
心
真
理
l

雖
然
我
們
是
有
限
和
有
罪
的
人
，
但
天
主
仍
以
她
不
可
挽
罔
的
大
愛
愛
著
我
們
，

邀
請
我
們
作
祂
的
朋
友
，
並
收
納
我
們
做
她
的
子
女
。
傳
統
神
學
把
這
信
仰
稱
為
「
神
學
信
仰
」
'
亦
即
接
受
天
主
啟

示
真
理
的
信
仰
。
它
同
時
也
是
「
依
恃
」
的
信
仰
，
囡
為
對
天
主
仁
慈
的
信
任
，
是
信
仰
天
主
對
世
人
的
愛
的
一
個
自

然
後
果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為
何
信
仰
是
領
成
義
思
囂
的
條
件
和
開
端
，
自
根
攘
此
信
仰
，
我
們
才
能
轉
向
天
主
，
並
尋
求

她
的
仁
慈
。

白
其
他
準
備
成
義
的
行
為

聖
經
也
提
及
許
多
「
其
他
的
行
為
，
如
敬
畏
天
主
(
德
一
幻
，
認
;
鐵
十
四
訂
)
，
希
望
(
德
二9)
，
愛
天
主

(
路
七
U
;
若
壹
三
M
)
，
痛
悔
與
補
贖
(
則
十
八
泊
、
三
三
U
;
瑪
四
口
;
宗
二
犯
;
三
凹
)
」
@
。
根
據
以
上
的

聖
經
基
礎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除
了
強
調
信
德
以
外
，
還
宣
佈
人
該
在
恩
囂
的
感
召
之
下
，
善
作
其
他
的
準
備
行
為
。

因
而
它
頒
佈
以
下
的
法
規
•• 

「
誰
若
說•• 

罪
人
只
靠
信
仰
成
義
，
意
思
是
說
，
除
了
信
仰
之
外
，
不
需
其
他
合
作
，
以

獲
得
成
義
的
恩
龍••.••• 
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」
(
口
的
巨
泣
，
另
參
閱
口
的

-
m
m
M
)。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
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寵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
一
四
九



天
主
恕
的
闊
的
福
音

-vAO 

在
成
義
識
令
第
六
章
(
口
的
】
印N
m
|
立
)
講
論
預
備
成
義
的
過
程
時
，
提
及
一
些
一
其
他
的
行
為
。
它
沒
有
打
算
供

給
神
學
一
種
有
系
統
的
探
討
，
因
此
，
也
沒
有
講
論
此
行
為
與
信
仰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也
沒
有
說
，
所
提
及
的
各
項
行
為

必
須
按
同
樣
的
次
序
來
進
行
，
或
只
有
此
等
準
備
行
為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有
些
專
家
認
一
為
，
此
論
令
部
分
是
一
傑
作
，
它

是
兼
顧
奧
斯
定
派
和
方
濟
會
思
高
派
(
的
2

立
的
門
的
)
的
神
學
與
靈
修
精
神
而
寫
成
，
而
且
極
為
配
合
人
的
整
體
結
構

，
把
成
義
的
單
備
行
為
落
實
到
現
實
的
生
活
襄
@
。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所
指
出
的
準
備
成
義
的
行
為
符
合
人
的
本
質
，
以
及
人
與
天
主
之
問
關
係
的
結
構
。
此
教
導
也

反
映
出
人
與
天
主
相
遇
的
本
質
。
茲
可
說
明
如
下
.• 

敬
畏
天
主
。
當
人
準
備
轉
向
天
主
，
接
近
天
主
時
，
就
是
走
近
那
絕
對
超
越
、
無
限
美
善
的
天
主
。
那
麼
，
虛
無

渺
小
的
我
們
面
對
這
位
至
聖
的
上
主
時
，
怎
能
不
懷
敬
畏
之
情
呢
?

寄
望
於
天
主
的
仁
慈
o

準
備
成
義
時
，
人
尋
找
天
主
的
仁
慈
、
寬
恕
與
接
納
，
以
及
天
主
所
給
予
的
愛
和
幸
福
。

由
此
可
見
，
把
一
切
希
望
都
放
在
這
位
許
諾
永
生
的
天
主
身
上
，
是
準
備
成
義
過
程
的
一
個
因
素
。

開
始
愛
天
主
。
要
接
近
天
主
，
就
是
要
準
備
進
入
她
愛
的
奧
蹟
內
，
與
她
建
立
愛
的
關
係
，
而
愛
的
關
係
只
有
藉

著
愛
來
孕
育
。
為
此
，
作
天
主
子
女
的
準
備
，
彷
彿
一
個
愛
的
胚
胎
開
始
在
萌
發
。

憎
厭
罪
惡
。
因
為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，
就
是
往
上
轉
向
至
聖
苦
的
天
主
，
所
以
，
人
必
須
遠
離
罪
惡
，
以
便
得
到

聖
化
。立

意
領
受
聖
洗
(
或
和
好
聖
事
)
。
由
於
人
的
社
會
性
，
和
具
有
肉
身
的
本
性
，
在
準
備
接
受
天
主
、
與
天
主
和



好
時
，
人
自
然
地
要
藉
在
團
體
內
及
一
些
一
外
在
的
行
動
來
表
達
內
在
的
情
操
。
為
此
，
人
在
準
備
成
義
時
也
必
然
會
轉

向
信
仰
團
體
l

教
會
及
其
聖
事
來
表
達
此
歸
向
天
主
的
心
情
。

開
始
新
生
活
及
遵
守
天
主
的
誠
命
。
因
為
人
是
一
個
整
體
，
誠
於
中
必
形
於
外
，
所
以
，
當
人
願
意
成
為
天
主
子

女
時
，
也
必
以
具
體
的
生
活
來
表
達
他
對
欠
的
孝
愛
與
敬
畏
之
情
。

三
、
神
學
反
省

恩
寵
的
本
質

從
本
節
所
探
討
的
教
導
中
，
我
們
能
更
進
一
步
明
瞭
恩
囂
的
本
質
•• 

恩
龍
賦
予
人
更
大
的
自
由
。
按
照
上
一
簡
所

講
的
，
人
無
法
以
自
己
的
能
力
準
備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，
成
為
天
主
的
子
女
。
然
而
按
照
本
飾
，
因
著
天
主
所
賦
的
光

明
之
恩
和
堅
強
之
恩
，
人
實
在
能
歸
向
天
主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恩
寵
並
非
忽
略
、
壓
抑
或
毀
被
人
的
自
由
，
反
而
提
高
人

的
能
力
，
治
癒
人
的
創
傷
，
扶
助
人
的
軟
弱
，
復
甦
人
的
生
命
。
天
主
的
恩
龍
並
不
埋
沒
人
的
自
由
，
反
而
向
人
提
出

挑
戰
，
啟
發
人
的
行
動
，
召
喚
人
運
用
天
斌
的
潛
能
去
玉
成
自
我
，
以
達
圓
滿
的
境
界
。
就
如
在
人
的
關
係
中
，
真
實

的
愛
願
意
啟
發
對
方
的
能
力
，
完
成
對
方
的
善
，
幫
助
他
自
我
實
現
。
同
樣
的
，
在
天
主
使
人
走
向
全
一
帽
的
過
程
中
，

她
也
不
會
跨
越
我
們
的
自
由
，
反
而
顧
意
通
過
它
來
誘
導
我
們
完
成
自
我
。
既
然
人
的
本
性
是
統
一
的
，
又
是
繁
護
和

多
面
的
，
所
以
人
必
須
以
不
同
的
行
為
準
備
其
與
天
主
恆
久
的
關
係
，
而
同
時
發
揮
其
多
面
和
統
一
的
存
在
。
寫
在
第

五
世
紀
的
「
索
引
」
已
經
指
出
恩
宙
間
使
人
得
到
自
由
和
圓
滿
。
它
說

•• 

「
人
的
自
由
，
並
不
因
天
主
的
助
佑
和
恩
踢
而

(• 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龍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
五



天
下
您
能
的
一
帕
一
拭
目

五

被
取
消
，
反
而
因
此
而
獲
得
解
放
，
俾
能
從
黑
暗
進
入
光
明
，
從
殘
廢
而
恢
復
原
形
，
從
多
病
而
獲
得
康
復
，
從
愚
昧

而
變
成
機
智
。
」

口
非
基
督
徒
作
準
備
成
義
行
為
的
可
能
性

既
然
天
主
要
所
有
的
人
都
得
救
(
參
閱
弟
前
二
4

，
本
文
第
一
篇
第
一
章
第
一
節
)
，
她
也
提
供
給
他
們
能
力
作

上
述
準
備
成
義
的
行
為
。

按
照
梵
二
的
教
導
•• 

「
天
主
有
其
獨
自
知
道
的
方
法
，
能
夠
引
導
那
些
非
因
自
己
的
過
失
而
不
認
識
基
督
的
人
，

得
到
為
悅
樂
天
主
無
可
或
缺
的
信
德
(
希
十
一
6
)
」
(
傳
教
七
號
)
。
根
接
本
文
第
一
篇
第
一
章
一
節
，
我
們
或

許
能
對
此
教
導
作
如
下
的
解
釋
﹒
﹒
當
非
基
督
徒
懷
著
善
意
參
與
他
們
的
宗
教
活
動
，
尤
其
是
當
他
們
忠
誠
地
按
良
心
而

生
活
，
並
欣
然
接
受
人
生
的
責
任
，
承
擔
命
連
的
困
厄
時
，
就
含
蓄
的
抱
著
信
賴
之
情
投
奔
萬
有
之
源
l

天
主
。

當
善
意
的
非
基
督
徒
體
驗
到
擇
善
棄
惡
的
責
任
，
並
寧
死
不
敢
違
背
良
心
的
指
示
，
他
們
就
是
在
敬
畏
那
至
聖
的

、
棄
絕
罪
惡
的
天
主
。
尤
其
在
他
們
為
了
，
止
於
至
善
，
而
甘
作
犧
牲
、
樂
於
忍
受
痛
苦
、
甚
至
不
惜
捨
己
為
人
時
，
他

們
就
實
現
並
顯
露
出
對
絕
對
美
善
、
至
聖
根
攘
所
懷
有
的
敬
畏
之
心
。

當
善
意
的
外
教
人
面
對
此
充
滿
限
制
和
苦
澀
的
人
生
，
而
仍
接
受
並
肯
定
生
命
的
意
義
和
價
值
，
願
意
不
斷
跳
出

自
己
，
走
向
未
來
，
努
力
改
善
建
設
世
界
，
這
種
態
度
不
正
是
寄
望
於
萬
有
之
源
嗎
?

當
非
基
督
徒
熱
愛
生
命
，
及
其
中
的
喜
樂
與
痛
苦
、
光
明
和
黑
暗
、
成
功
及
失
敗
，
以
至
那
不
可
逃
避
的
死
亡
的

大
限
時
，
他
們
就
是
含
蓄
的
愛
此
生
命
之
源
|
|
天
主
。



當
非
基
奮
徒
堅
決
定
尊
重
這
種
律
，
區
前
棄
題
巨
志
、
不
正
義
軍
搭
無

ι
前
東
惡
行
亮
時
，
位
們
說
是
信
巨
何
罪
惡
，

轉
向
至
善
的
天
主
。

倘
若
人
不
是
因
自
己
的
過
失
而
不
認
識
基
督
和
她
的
教
會
，
但
是
在
天
主
的
推
動
下
，
常
按
良
心
生
活
，
那
麼
，

這
種
態
度
實
含
有
一
種
無
條
件
的
服
從
天
主
旨
意
的
決
心
。
此
態
度
也
包
括
一
種
「
未
曾
明
言
領
聖
事
的
心
願
」
(
參

閱
口
ω
ω
∞
吉
)
。
如
此
，
非
基
督
徒
也
能
在
無
形
中
加
入
願
領
洗
的
行
列
中
。

當
善
意
的
非
基
督
徒
按
良
心
的
指
示
，
釐
定
生
命
的
方
向
，
顧
日
新
又
新
地
改
善
自
己
的
生
活
，
他
們
是
隱
含
的

決
意
服
從
天
主
的
旨
意
，
而
開
始
度
新
生
活
。

既
然
我
們
相
信
天
主
要
所
有
的
人
得
救
，
因
而
提
供
給
他
們
足
夠
的
恩
罷
，
所
以
我
們
也
該
承
認
，
非
基
督
徒
也

能
夠
作
準
備
成
義
的
行
為
。
但
是
因
為
我
們
相
信
，
在
耶
穌
基
督
身
上
天
主
的
恩
寵
圓
滿
的
彰
顯
出
來
，
所
以
我
們
也

要
承
認
，
善
意
的
非
基
督
徒
的
情
況
不
等
於
基
督
徒
的
情
形
。
既
然
他
們
沒
有
問
晰
的
對
天
主
的
信
仰
，
也
沒
有
教
會

的
幫
助
，
所
以
，
天
主
所
提
供
的
，
以
及
他
們
僅
以
含
蓄
的
方
式
所
接
受
的
恩
罷
，
不
會
帶
給
他
們
如
同
福
音
和
基
督

信
仰
所
給
予
的
，
那
麼
大
的
光
明
，
那
麼
強
的
力
量
，
那
麼
深
的
喜
樂
。

第
三
節

天
主
恩
寵
的
傑
作
|
人
的
成
義

天
主
將
自
己
賞
腸
給
人
，
為
了
使
人
生
活
在
祂
的
臨
在
中
，
與
她
建
立
一
種
桓
久
的
關
係
。
此
共
融
關
係
的
開
始

，
是
人
生
命
中
的
一
個
轉
誤
點
。
在
保
驗
和
路
德
的
影
響
下
，
這
個
轉
變
和
開
端
在
神
學
中
被
稱
為
「
成
義
」
o

新
教

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寵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
一
五
三



天
主
的
心
血
闊
的
一
幅
-
Z
日

一
五
四

的
神
學
把
「
罪
人
的
成
義
」
視
為
整
個
基
督
信
仰
的
中
心
。
天
主
教
的
神
學
也
常
在
講
論
成
義
的
時
候
探
討
恩
窮
的
性

質
。
既
然
按
照
一
些
天
主
教
神
學
家
的
意
見
，
天
主
教
和
新
教
有
關
成
義
君
怯
的
區
別
，
並
不
涉
及
基
督
信
仰
的
核
心

，
而
只
是
由
於
觀
點
和
思
想
方
式
的
不
同
所
引
起
的
分
歧
，
所
以
本
節
只
以
積
極
的
態
度
來
述
說
天
主
教
有
關
成
義
的

教
導
，
和
它
在
聖
經
和
傳
承
上
的
根
據
，
並
嘗
試
以
現
代
人
的
思
想
方
式
，
對
它
加
以
說
明
。

、
教
會
有
關
成
義
的
教
導

教
會
藉
著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述
說
了
有
關
成
義
的
道
理
。
當
時
，
大
會
是
在
針
對
馬
丁
路
德
的
背
景
下
，
闡
明
天

主
教
的
立
場
。
在
此
我
們
不
想
討
論
路
德
的
看
法
本
身
，
而
只
陳
述
天
主
教
有
關
成
義
所
肯
定
的
道
理
和
它
在
聖
經
中

的
基
礎
。

件
成
義
是
罪
的
真
正
清
除

特
利
騰
太
公
會
議
在
原
罪
論
令
第
五
典
章
(
口
的
-
E
印
)
中
肯
定
，
藉
若
在
成
義
時
所
領
受
的
恩
囂
，
原
罪
和

本
罪
都
得
以
真
正
的
清
除
;
它
鄭
重
地
聲
明
•• 

「
誰
若
否
認•• 

藉
著
那
在
洗
禮
中
而
賦
予
吾
主
耶
穌
基
督
之
恩
囂
，
原

罪
的
可
罪
』
得
以
赦
免
;
或
說
•• 

一
切
真
實
的
罪
並
未
消
除
，
只
是
擦
去
或
只
是
不
歸
咎
於
人
而
已
，
此
人
該
受
紹
罰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有
其
穩
固
的
聖
經
基
礎
。
聖
經
作
者
在
講
論
罪
的
赦
免
時
常
使
用
下
列
詞
彙
以
說
明
罪

的
真
正
清
除
•• 

「
付
已
。-
Z
O
H
H
除
掉
，
拭
去
(
詠
五
十

3
;

依
四
十
三
泊
，
四
十
四
"
ω
;宗
三
的

)
;
z
r
『
2

、



Z
S

田
間Z
Z
I

除
去
，
分
離
(
撒
下
十
二
口
;
編
上
廿
一
8
;

米
七
油
)
;
片
。
二
叩
門
。1

拔
去
(
若

-
m
)
;

}
。
口
昀
仿
古2
5
1

移
閱
(
一
詠-
O
二
臼
)
。
口
-
ω
S
『
。
、

ω
σ
-
z
t
o
l
洗
淨
;
B
S
E
z
l

淨
化
(
詠
五
十
4

;
依
-
m
;
則
三
十
六
品
;
宗
廿
二
臼
;
格
前
六
日
;
希
一3
;

若
壹
一
7
)

。
門
口B
B
Z

片
叩
門
。
或E
E

工
Z
2

1

寬
恕
，
原
有
(
一
詠
三
十
7... 
A
;

八
十
四
3
;

瑪
九
2
、
6
;

路
七
打
等
;
若
廿
幻
;
瑪
廿
六
必
;
厄
一7
)

。
」
@

臼
成
義
是
人
的
成
聖
和
內
在
的
更
新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在
成
義
論
令
第
四
章
(
口
的
】
印N
h
)
教
導
，
「
不
義
者
之
成
義
」
是

•• 

「
人
從
那
生
來
就
是

亞
當
子
女
的
處
境
，
藉
著
第
二
亞
當
|
l
耶
穌
基
督
|
|
我
們
的
救
主
，
而
進
入
到
恩
龍
和
收
納
為
『
天
主
的
義
子
』

(
羅
八
時
)
的
境
界
的
轉
變
」
。
文
在
本
論
令
第
七
章
(
己
的
-
印M
h
)
中
，
大
會
教
導
「
成
義
本
身
不
僅
是
罪
之
赦

免
，
而
且
也
是
人
之
內
心
，
由
於
自
願
接
受
恩
寵
與
恩
屬
所
撞
的
可
聖
化
-
J與
『
革
新
3
(
2
口
丘
之

Z
E
Z
Z

2

口
。
〈
丘
吉
)
;
因
此
，
人
由
不
義
者
成
為
義
者
，
且
由
仇
人
成
為
朋
友
，
口
好
使
他
本
著
希
望
而
成
為
永
生
的
承
繼

人
L
(
鐸
三
7
)

。
」
繼
而
(
在
巴
的
旦
這
中
)
亦
如
此
肯
定

•• 

我
們
囡
「
天
主
所
臨
的
正
義
••.•.. 

，
在
我
們
的
心

神
內
，
獲
得
草
新
，
《
而
且
藉
著
它
》
我
們
不
僅
一
鼓
認
為
義
人
，
且
我
們
真
的
被
稱
為
義
人
，
也
真
是
義
人
。
」
最
後

，
在
本
論
令
的
第
十
一
法
規
(
巴
的
-
m白
戶
)
裡
作
了
以
下
聲
明•• 

「
誰
若
說•• 

人
之
被
成
為
義
人
，
或
是
只
由
於
基

督
義
德
之
歸
興
，
或
祇
由
於
罪
過
之
赦
免
，
而
不
需
要
那
藉
聖
神
所
傾
注
並
依
附
在
心
中
的
恩
宙
間
與
愛
德
;
或
說•• 

那

使
我
們
成
義
的
恩
誨
，
也
祇
不
過
是
天
主
的
種
幸
(
2
〈
。
門
)
而
己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」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訓
誨
，
在
聖
經
上
有
穩
固
的
基
礎
。
因
為
聖
經
常
把
天
主
在
人
身
上
進
行
的
工
程
「
當
作
重

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寵
使
人
成
義
和
要
一
化

一
五
五



天
主
思
純
的
一
耐
一
月
口

一
五
六

生
於
天
主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罪
人
說
生
於
超
性
的
新
生
命
(
若
一
二5;

鐸
三
5
i
6
)

，
成
為
新
的
受
造
物
(
格
後
五
口

;
迦
六
時
)
;
內
在
的
更
新
(
厄
四

m
i
M
)
，
成
聖
(
格
前
六
日
)
，
出
死
入
生
的
轉
變
(
若
壹
三M
)

，
由
黑
暗

入
光
明
的
過
程
(
哥
-
u
;
弗
五
8
)

，
人
與
天
主
的
永
久
團
聚
(
若
十
四
犯
;
十
五5
)

，
天
主
性
的
分
享
(
伯
後

-4 

.. 

E

三

g
o
g

口
∞
。
丘
。
m
S
H
Z

『
訕
。
)
」
@
。
而
教
父
們
根
據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往
往
把
人
的
成
義
與
成
聖
稱
為

「
天
主
化
」
(
已
。
丘
吉
丘
吉
)
@
。

門
口
成
義
是
人
內
的
真
正
改
變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把
成
義
的
轉
變
描
述
如
下.• 

「
人
從
那
生
來
就
是
亞
當
子
女
的
處
境
，
藉
著
第
二
亞
當
|
|
耶

穌
基
督
|
|
我
們
的
救
主
，
而
進
入
到
恩
龍
和
收
納
為
「
天
主
的
義
子
」
(
羅
八
泊
)
的
境
界
的
轉
艇
」
(
口
的
-
m
N
b

)
。
叉
在
第
七
章
裡
，
將
此
改
變
作
下
列
的
說
明•• 

「
人
由
不
義
者
成
為
義
者
，
且
由
仇
人
成
為
朋
友
，
可
好
使
他
本

著
希
望
而
成
為
永
生
的
承
繼
人
』
(
鐸
三7
)
。
」
(
口
的

-
m
M∞
)
。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，
在
聖
經
中
有
穩
固
基
礎
，
因
為
聖
經
把
成
義
的
改
變
當
作
「
出
死
入
生
的
轉
變
(
若

壹
三
M
)

，
由
黑
暗
入
光
明
的
過
程
(
哥

-
m
;
厄
五
8
)
」
@
。

的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教
導
的
特
徵

強
調
之
處

因
為
當
時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是
針
對
宗
教
改
革
派
的
君
法
而
發
表
的
，
所
以
特
別
強
調
成
義
者
的
改
造
和

聖
化
的
實
在
性
。
因
而
有
點
忽
略
已
成
義
、
已
聖
化
的
人
，
常
會
有
罪
惡
的
沾
污
。
實
際
上
，
大
會
並
沒
有
否
認
已
成

L 



義
者
尚
未
完
全
脫
離
罪
惡
，
因
為
在
成
蠢
的
人
身
上
還
有
那
「
來
自
罪
，
並
使
人
導
向
罪
惡
」
的
貪
慾
(
已
印
戶
印
】
印

)
，
甚
至
於
在
成
義
論
令
中
太
會
教
導
，
已
成
蠢
的
人
仍
需
要
常
求
天
主
的
寬
恕
(
參
關
口
的
】
印
ω
叫
)
。

Z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教
導
的
角
度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採
用
聖
經
的
概
念
和
圖
像
，
以
肯
定
成
義
是
真
正
罪
的
機
除
，
使
人
成
聖
，
在
人
內
引
起
真
正

的
改
變
。
此
教
導
好
像
只
從
天
主
的
角
度
看
人
的
成
義
，
並
且
強
調
人
的
成
義
是
天
主
的
工
程
。
所
以
，
它
並
沒
有
從

人
的
角
度
去
探
討
成
義
在
人
的
生
活
，
在
人
的
自
我
實
現
中
到
底
有
何
改
變
。
為
了
更
深
入
的
明
白
聖
經
和
訓
導
當
局

有
關
成
義
的
教
導
，
下
文
將
探
究
那
在
人
的
意
志
內
所
引
起
的
改
變
。

二
、
成
義
時
在
入
內
的
改
變

υ
u
 為
了
闡
釋
教
會
有
關
成
人
成
義
的
道
理
，
我
們
先
要
把
人
意
志
內
的
主
要
層
面
加
以
反
省
@
0

人
的
意
志
三
個
主
要
層
面

將
人
極
接
雜
的
意
志
行
動
加
以
細
心
的
觀
察
，
我
們
可
發
現
三
個
意
願
的
層
面
和
它
們
彼
此
間
的
關
係
。

l
「
根
源
意
志
」

在
人
的
意
志
生
活
裹
，
在
所
有
的
意
顧
行
動
中
，
有
一
個
必
然
的
意
顧
，
即
對
真
善
美
的
鴻
求
、
對
意
義
和
幸
福

的
追
尋
。
我
們
無
論
要
什
麼
，
只
因
我
們
認
為
它
為
我
們
是
好
的
。
甚
至
行
惡
時
，
我
們
把
惡
當
作
善
，
並
且
告
訴
自

己
，
我
們
正
在
追
求
真
善
美
@
。
因
為
上
述
的
對
真
善
美
、
幸
福
和
意
義
的
追
尋
，
不
是
被
強
迫
的
，
而
是
屬
於
意
志

第
二
章
天
主
恩
寵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
一
五
七



天
主
恩
龍
的
一
耐-
E
日

一
五
八

的
本
質
，
所
以
，
此
種
意
志
的
行
動
是
必
然
的
行
動
;
更
好
說
它
是
自
然
的
行
動
。
正
如
有
重
量
的
東
西
必
然
往
下
墜

，
火
焰
自
然
向
上
升
，
流
水
本
然
地
往
低
流
，
同
樣
，
意
志
也
有
往
上
即
追
求
真
善
美
、
幸
福
和
意
義
的
趨
勢
。

這
種
必
然
向
善
的
希
求
，
是
個
別
意
志
行
動
的
泉
源
@
。
因
而
此
意
志
的
最
深
層
面
可
稱
之
為
「
根
源
意
志
」
。

雖
然
我
們
一
切
的
意
志
行
動
斟
導
源
於
此
對
真
善
美
、
幸
福
與
意
義
的
追
求
，
由
於
它
的
「
對
象
」
是
那
麼
廣
大
，
此

根
源
意
志
並
不
強
迫
任
何
個
別
的
抉
擇
。
它
所
追
求
的
目
標
，
往
往
超
乎
個
別
意
志
行
動
所
追
求
的
具
體
對
象
。
按
照

聖
多
瑪
斯
的
哲
學
，
它
所
尋
找
的
不
是
個
別
和
有
限
的
善
，
而
是
無
限
的
包
羅
真
善
美
的
善
l
l

神
@
o
因
為
它
屬
於

意
志
的
本
質
，
本
然
而
自
然
的
追
求
這
真
善
美
的
富
饒
，
所
以
根
源
意
志
的
行
動
不
能
是
惡
的
，
而
常
常
是
善
的
。

Z

「
個
別
的
抉
擇
」
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，
我
們
會
作
無
數
個
別
的
抉
擇
。
我
們
要
寫
字
、
讀
書
、
做
工
作
、
探
朋
友
、
休
息
等
等
。
雖
然

如
此
的
行
動
都
讓
屬
於
根
源
意
志
的
對
真
善
美
、
幸
福
和
意
義
的
追
求
，
但
他
們
直
接
的
目
標
是
彼
此
各
不
相
同
的
。

實
際
上
，
連
最
微
小
的
個
別
抉
擇
，
常
牽
涉
很
多
附
屬
的
行
動
。
比
如•• 

我
們
要
做
飯
，
便
先
要
上
市
場
買
菜
，
再
到

廚
房
去
準
備
一
切
。
我
們
要
吃
飯
，
便
先
要
洗
手
，
拿
起
碗
筷
等
等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每
一
個
個
別
的
計
劃
，
都
有
其
不

同
的
範
疇
和
它
們
對
我
們
的
重
要
性
，
上
述
的
個
別
抉
擇
能
以
不
同
的
程
度
佔
去
我
們
的
注
意
力
。
比
如
一
個
空
閒
的

星
期
天
下
午
，
我
們
要
做
什
麼
?
這
是
一
個
很
簡
單
、
不
用
深
思
便
能
解
決
的
問
題
，
我
們
可
以
去
看
電
影
、
爬
山
、

游
泳•••••• 

等
等
。
可
是
，
當
我
們
要
變
換
職
業
、
尋
找
合
適
的
工
作
、
選
擇
配
偶
時
，
情
況
就
截
然
不
同
了
。
因
為
這

樣
的
一
個
抉
擇
足
以
影
響
我
們
全
部
的
生
活
，
在
做
決
定
之
前
，
我
們
不
能
草
率
妄
動
，
反
而
，
需
要
慎
密
的
考
慮
。



釋
之
，
昕
一
譯
值
w
h抉
擇
的
對
象
，
不
是
一
件
個
別
的
東
西
或
行
動
，
而
是
牽
連
很
廣
的
事
物
和
行
動
。
國
而
，
個
別
抉

擇
的
範
圍
能
小
能
大
。
因
著
其
對
象
的
重
要
性
，
它
也
能
以
不
同
的
程
度
佔
攘
我
們
的
注
意
力
和
責
任
感
。

1

「
基
本
抉
擇
」

雖
然
有
些
個
別
的
抉
擇
出
於
意
志
較
深
的
層
次
，
但
它
們
並
非
是
出
於
自
由
意
志
的
最
深
層
次
。
當
我
們
對
意
志

的
行
動
加
以
反
省
時
，
就
會
發
現
，
甚
至
於
在
範
疇
極
大
的
個
別
抉
擇
之
下
，
有
一
種
更
深
的
和
範
圍
更
大
的
自
由
意

志
的
行
動
，
即
所
謂
「
基
本
抉
擇
」
。
此
種
基
本
抉
擇
，
可
描
寫
如
下•• 

它
是
人
對
自
己
整
個
人
生
方
向
之
自
由
抉
擇

。
它
是
有
關
至
高
生
活
的
目
標
，
和
人
生
意
義
的
準
繩
之
選
擇
。
藉
著
它
，
一
個
人
選
擇
一
個
支
配
整
個
人
生
活
行
動

的
樞
紐
。

基
本
抉
擇
是
自
由
的
。
它
不
像
根
源
意
志
必
然
的
追
求
真
善
美
，
它
能
夠
隨
根
頭
意
志
往
上
尋
找
善
，
但
是
也
能

違
背
根
源
意
志
向
下
選
擇
惡
。
因
著
這
自
由
，
所
以
它
與
祖
源
意
志
不
同
。

基
本
抉
擇
不
是
一
種
個
別
抉
擇
，
也
不
是
一
種
在
個
別
抉
擇
以
外
的
行
動
，
而
是
在
個
別
抉
擇
內
整
個
意
志
活
動

的
最
初
單
元
，
驅
策
個
別
的
抉
擇
，
使
人
更
易
朝
向
已
擬
定
的
目
標
，
而
避
免
踏
上
歧
路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因
著
人
的
繁

接
多
面
的
性
質
，
基
本
抉
擇
不
能
完
全
整
合
生
命
中
的
所
有
行
動
，
也
不
能
完
全
消
除
與
它
相
達
的
一
切
衝
動
。
因
此

理
由
，
惡
的
基
本
抉
擇
不
使
某
人
的
所
有
個
別
抉
擇
都
追
求
惡
;
善
的
基
本
抉
擇
也
不
排
除
行
惡
的
可
能
。
換
言
之
，

雖
然
一
個
人
的
基
本
抉
擇
是
惡
的
，
他
仍
可
在
膚
漢
的
平
面
上
行
善
;
而
那
擁
有
善
意
終
向
的
人
，
也
能
在
一
起
一
小
事

情
上
作
惡
。
然
而
，
基
本
抉
擇
的
善
惡
與
個
別
抉
擇
的
善
患
有
別
，
因
為
前
者
是
人
整
個
存
在
的
核
心
，
是
對
善
或
惡

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寵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
一
五
九



天
主
恩
寵
的
福
音

一
六
O

的
選
擇
;
後
者
只
是
在
個
別
的
行
動
中
，
在
膚
淺
的
平
面
上
對
善
或
惡
的
追
求
。
雖
然
個
別
的
抉
擇
屬
於
意
志
的
較
膚

淺
之
層
面
，
它
仍
然
對
基
本
抉
擇
發
生
影
響•• 

個
別
抉
擇
能
加
強
與
它
同
一
方
向
的
基
本
抉
擇
，
意
即
•• 

善
的
個
別
抉

擇
能
加
強
善
的
基
本
抉
擇
;
惡
的
個
別
抉
擇
能
加
強
惡
的
基
本
抉
擇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個
別
抉
擇
也
能
滅
弱
不
同
方
向
的
基
本
抉
擇
，
意
即•• 

惡
的
個
別
抉
擇
使
善
的
基
本
抉
擇
削
弱
。
同

樣
，
善
的
個
別
抉
擇
使
惡
的
基
本
抉
擇
力
量
轉
弱
。

一
個
嚴
重
的
、
佔
攘
人
全
部
精
神
和
心
智
的
個
別
抉
擇
能
把
基
本
抉
擇
轉
變
過
來
，
意
自•• 

一
個
以
自
我
為
中
心

的
行
為
，
能
改
變
那
本
來
以
善
為
最
高
準
繩
的
基
本
抉
擇
。
同
樣
，
當
一
個
人
以
佔
據
其
核
心
的
抉
擇
，
把
善
作
為
整

個
生
詣
的
價
值
和
其
行
為
的
最
高
準
繩
，
那
本
來
在
他
內
以
自
己
利
益
為
目
標
的
惡
的
基
本
抉
擇
將
被
取
消
而
轉
變
成

善
的
基
本
抉
擇
。

廿
成
年
人
成
義
時
在
其
內
的
改
變

上
文
所
作
的
有
關
意
志
的
主
要
層
面
的
分
析
，
可
以
幫
助
我
們
了
解
成
年
人
成
義
的
準
備
，
以
及
成
義
時
在
他
內

的
轉
變
。

成
義
之
前
的
情
況

我
們
現
今
生
活
的
世
界
，
滿
目
罪
惡
瘡
瘓
。
因
為
許
多
人
不
以
正
義
和
大
眾
的
福
利
為
目
標
，
均
將
自
己
的
利
益

、
名
譽
、
種
族
、
階
級
當
作
「
神
」
來
崇
拜
。
種
族
歧
觀
，
階
級
門
事
、
人
性
尊
嚴
飽
受
摧
殘
，
可
謂
無
日
無
之
。
我

們
每
人
自
出
母
胎
，
便
被
投
進
罪
惡
的
大
染
缸
，
難
免
不
受
其
害
，
致
使
人
在
自
由
抉
擇
前
，
已
達
離
近
人
和
萬
有
之

l 



源
|
|
神
。
換
言
之
，
匠
人
與
充
滿
罪
惡
和
腐
敗
的
世
界
之
休
戚
相
關
，
在
自
由
採
敢
立
場
之
前
已
經
導
向
惠
。
一
個
尚

未
成
義
的
成
年
人
不
只
是
被
動
的
受
著
惡
的
影
響
，
而
且
也
自
由
地
順
從
了
惡
的
壓
力
，
在
某
一
生
活
階
段
中
作
了
惡

的
基
本
抉
擇
。
因
為
他
選
擇
自
己
的
利
益
為
生
活
的
最
高
準
繩
，
自
然
在
許
多
個
別
的
抉
擇
上
順
從
這
基
本
抉
擇
的
方

向
，
而
不
怕
冒
犯
他
人
的
權
利
，
行
不
義
的
事
，
即
行
許
多
惡
。

但
是
，
尚
未
成
義
的
人
身
上
也
有
許
多
善
的
因
素•• 

他
的
根
源
意
志
不
斷
的
必
然
而
本
然
地
尋
求
真
善
美
。
更
何

況
，
天
主
的
拯
救
普
世
意
顱
，
塑
成
人
的
整
個
存
在
，
天
主
的
號
召
時
時
在
吸
引
人
推
動
人
。
雖
然
惡
的
基
本
抉
擇
在

人
的
核
心
深
處
，
人
在
較
膚
淺
的
平
面
上
仍
能
順
從
天
主
的
旨
意
而
行
善
。
如
此
，
尚
未
成
義
的
人
，
能
接
受
天
主
提

供
給
他
的
現
恩
而
在
天
主
恩
龍
的
幫
助
下
，
在
比
較
膚
淺
的
平
面
上
走
向
天
主
。

Z

成
義
的
預
備

由
於
天
主
的
拯
救
普
世
意
顧
，
她
常
提
供
人
光
明
之
恩
、
默
感
之
恩
，
而
姐
此
邀
請
尚
未
成
義
的
人
全
心
全
意
的

接
受
她
的
臨
在
。
藉
若
現
恩
天
主
叩
人
心
扉
、
召
吽
人
、
吸
引
人
，
促
使
人
以
基
本
抉
擇
接
受
她
的
臨
在
，
以
祂
為
生

活
的
最
高
準
繩
。
在
日
常
的
生
活
中
，
天
主
透
過
許
多
不
同
的
方
式
，
把
現
恩
分
施
給
人
。
就
以
聖
奧
斯
定
為
例
，
天

主
藉
若
他
的
母
親
莫
尼
加
、
主
教
安
博
羅
劑
，
以
及
隱
修
士
的
榜
樣
來
薰
胸
他
;
叉
透
過
所
聽
的
道
理
和
所
君
的
書
籍

來
開
導
他
;
甚
至
藉
著
一
位
摯
友
的
死
亡
喚
醒
他
，
此
一
極
大
悲
傷
驅
使
他
慨
歎
•• 

「
我
為
我
自
己
彷
彿
是
個
大
謎
。

」
@
。
藉
此
痛
苦
的
經
驗
，
天
主
使
他
追
問
人
生
的
意
義
，
並
重
新
尋
找
天
主
，
不
再
沈
溺
於
現
世
事
物
，
轉
心
投
靠

那
超
越
萬
有
的
一
位
。
天
主
利
用
這
些
平
凡
的
或
額
外
的
，
快
樂
的
或
痛
苦
的
事
件
，
給
每
人
提
供
足
夠
的
現
恩
，
使

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寵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
一
六



天
主
恩
寵
的
一
闖
一
耳
目

一
六

人
在
此
恩
種
感
召
下
漸
漸
的
皈
依
她
。

當
人
與
現
恩
合
作
，
並
實
現
上
文
所
描
述
的
準
備
成
義
的
行
為
，
如
敬
畏
天
主
、
憎
厭
罪
惡
、
決
意
遵
守
天
主
的

誡
侖
，
他
的
基
木
抉
擇
雖
仍
是
違
背
天
主
，
但
是
在
那
個
別
抉
擇
的
平
面
上
，
他
卸
愈
來
愈
轉
向
天
主
，
而
這
些
順
從
現

恩
的
個
別
抉
擇
逐
漸
滅
弱
他
朝
向
惡
的
基
本
抉
擇
，
使
之
失
去
力
量
。

1

成
義
的
事
件
本
身

當
天
主
的
號
召
直
達
人
心
深
處
，
使
他
不
單
在
膚
淺
的
個
別
抉
擇
平
面
上
，
而
是
以
整
個
存
在
的
核
心
順
從
天
主

的
邀
請
和
感
召
，
他
的
全
部
生
活
方
向
得
以
改
變
;
他
以
實
現
天
主
的
旨
意
為
最
高
準
繩
，
以
天
主
的
臨
在
為
其
生
命

行
動
的
標
準
'
這
個
轉
變
就
是
成
義
的
事
件
。

基
於
上
述
的
解
釋
，
我
們
可
明
白
教
會
有
關
成
義
和
聖
化
的
道
理•• 

既
然
「
聖
」
是
指
「
屬
於
天
主
」
'
叉
因
為

在
這
種
蛻
變
中
，
人
以
其
存
在
的
核
心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，
而
顧
意
歸
屬
於
天
主
，
所
以
這
種
轉
變
是
一
種
「
聖
化
」
o

同
時
我
們
也
能
明
白
為
何
教
會
說
成
義
包
括
罪
之
赦
，
及
「
罪
之
赦
」
的
正
確
意
義
。
罪
惡
的
赦
免
不
是
指
撤
消

罪
債
或
既
往
不
咎
的
外
在
事
件
;
而
是
指.• 

天
主
不
顧
人
往
昔
的
許
多
罪
，
重
新
接
納
人
為
朋
友
，
恢
復
天
人
之
間
的

關
係
。上

述
種
種
多
少
相
似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所
說
的
•• 

「
成
義
是
由
於
白
願
接
受
恩
種
與
恩
賜
所
獲
得
的
聖
化
與
草
新

•. 

」
(
己
的
】
印N
∞
)
。
「
自
願
接
受
恩
福
與
恩
賜
」
暗
指
，
成
義
的
事
件
是
在
天
主
恩
龍
感
召
之
下
，
人
改
變
生

活
的
基
本
方
向
。



聶
畢
反
省

L

拌
基
督
徒
成
義
的
可
能
性

因
著
普
世
得
救
意
願
，
天
主
給
所
有
的
人
提
供
足
夠
的
現
恩
，
使
每
一
個
人
都
能
作
準
備
成
義
的
行
為
，
而
終
能

以
基
本
抉
擇
轉
向
善
，
獲
得
成
義
。
善
意
的
非
基
督
徒
的
成
義
，
不
一
定
是
以
清
晰
的
對
天
主
的
信
仰
為
條
件
。
正
如

他
們
含
蓄
的
能
作
預
備
成
義
的
行
為
。
同
樣
，
當
他
們
在
現
恩
的
推
動
下
，
決
定
以
全
心
全
靈
全
意
為
家
庭
、
社
會
、

國
家
獻
身
時
，
他
們
的
基
本
抉
擇
便
轉
變
，
朝
向
至
善
的
萬
有
之
源

|
l

真
天
主
。

Z

已
成
義
的
人
與
罪

因
為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是
以
反
對
新
教
人
士
的
君
法
為
背
景
，
所
以
大
會
的
文
件
斤
面
地
強
調
，
成
義
時

人
所
領
受
的
聖
化
和
改
造
，
甜
忽
略
了
在
成
義
者
身
上
常
有
罪
的
事
實
。
既
然
在
唸
天
主
經
時
，
我
們
常
求
天
主
的
寬

恕
，
並
在
彌
撒
開
始
時
，
我
們
也
再
三
承
認
自
己
是
罪
人
，
所
以
，
與
會
的
教
長
們
，
的
確
沒
有
否
認
已
成
義
的
人
常

有
罪
的
事
實
。
基
於
上
述
的
解
釋
，
我
們
可
以
對
革
新
派
的
「
同
時
是
義
人
和
罪
人
」
(
2
自
己

E
Z
S
Z

吧
。
n
n
m
g

『
)
的
主
張
，
有
一
個
正
確
的
解
釋
.. 

成
義
的
人
的
基
本
抉
擇
是
尋
找
天
主
，
因
此
其
核
心
是
「
義
人
」
;

然
而
，
在
個
別
抉
擇
的
平
面
上
，
同
一
個
人
也
能
選
擇
惠
，
而
因
此
同
時
是
「
罪
人
」
@
。

一

第
四
節

天
主
恩
寵
工
程
的
恆
久
果
實
1

恩
寵
境
界

聖
經
用
許
多
不
同
的
圖
像
描
寫
成
義
的
轉
變
，
及
成
義
時
，
人
所
進
入
的
新
狀
況
。
成
義
的
人
得
以
再
生
(
若
三

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寵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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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一
隔
一
旦
日

一
六
四

一
一
一
5
)
;
並
獲
得
永
生
(
若
三
H
i
m
)
;
天
主
的
種
子
存
留
在
他
們
內
(
若
壹
三
9
)
;

他
們
領
受
了
一
種

傅
油
、
一
個
印
記
，
且
有
聖
神
在
他
們
心
里
作
抵
押
(
格
後

-
n
i
n
)
;因
而
成
義
的
人
獲
得
內
在
的
更
新
(
弗
四

n
i
M
)
，
變
成
新
的
受
造
物
(
格
後
五
口
;
迦
六
臼
)
;
甚
至
於
「
成
為
有
分
於
天
主
性
體
的
人
」
(
伯
後
一
4
)

。
根
攘
這
此
一
事
經
的
教
導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指
出
、
成
義
時
人
進
入
一
種
新
的
恆
久
的
狀
況
。
成
義
論
令
第
四
章

(
口
的
】
印N
h
)
將
成
義
描
寫
為
•• 

「
成
義
乃
是
人
從
那
生
來
就
是
亞
當
于
女
的
處
境•.••.. 

而
進
入
到
恩
宙
間
和
受
納
為

可
天
主
的
義
于
』
(
羅
八
臼
)
境
界
的
轉
變
」
'
神
學
和
要
理
講
授
乃
將
此
狀
況
稱
為
「
恩
龍
境
界
」
o

神
學
對
此
恩

寵
境
界
的
本
源
和
特
徵
加
以
探
討
@
。

戶
。
.
，

、
恩
寵
境
界
的
本
源
!
常
恩

在
成
義
時
，
人
得
到
改
造
而
獲
得
新
生
命
，
進
入
一
個
新
的
狀
況
。
自
從
十
一
世
紀
以
來
，
神
學
家
將
此
生
命
的

本
源
稱
為
常
恩
(
E
E
Z
m
-
m
『
2
0
)

，
並
探
究
它
的
本
質
。
@

件
對
常
恩
本
質
的
看
法

1

中
古
世
紀
的
看
法

按
照
彼
德
龍
巴
(
H
U
Z
Z
F
。
B
E
E

卒
於
二
六

0
年
)
的
主
張
，
成
義
之
恩
是
聖
神
在
義
人
靈
魂
內
的
寓
居

，
由
她
自
己
直
接
完
成
愛
天
主
與
愛
人
的
善
行
@
。
彼
德
龍
巴
在
他
的
神
學
教
科
書
襄
發
表
此
見
解
，
對
中
古
時
期
的

神
學
發
生
深
遠
的
影
響
。
他
的
確
指
出
了
恩
龍
生
活
最
主
要
的
一
面
•• 
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于
及
聖
神
在
義
人
內
寓
居
。
然



市
，
聖
一
多
罵
斯
反
對
他
的
看
法
@
'
屋
為
他
認
為
、
天
主
對
人
的
變
及
聖
神
在
人
靈
魂
內
的
寓
居
，
必
然
會
在
人
內

引
起
一
種
反
應
。
再
者
，
假
如
變
天
主
的
行
動
是
由
聖
神
所
完
成
，
我
們
便
像
站
在
一
邊
，
而
非
自
己
答
覆
天
主
的
號

召
，
參
與
這
愛
的
關
係
。
因
此
聖
多
瑪
斯
主
張
，
由
於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，
在
人
內
產
生
一
種
受
造
的
致
果
。

Z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
新
教
人
士
強
調
人
的
罪
惡
，
極
力
反
對
從
中
古
世
紀
神
學
演
變
而
來
的
「
常
恩
」
一
詞
。
因
此
教
會
訓
導
當
局
就

愈
益
維
護
人
由
於
天
主
的
恩
種
實
在
領
受
成
義
與
聖
化
的
道
理
。
在
成
義
論
令
第
七
章
(
口
的
5
ω
0
)
中
，
特
利
騰

大
公
會
議
說•• 

「
天
主
的
愛••.•.. 

藉
著
聖
神
已
傾
注
於
那
些
得
成
義
者
的
心
中
(
參
閱
羅
五

5
)

，
且
在
他
們
內
存
留

」
@
o
尤
其
此
論
令
的
第
十
一
條
法
規
(
口
的

5
2
)

清
楚
地
指
出
成
義
的
人
內
有
一
種
恆
久
的
，
附
屬
於
靈
魂
的

「
屬
性
」
，
而
作
出
以
下
聲
明•• 

「
誰
若
說•• 

人
之
成
為
義
人
，
或
是
祇
由
於
基
督
義
德
之
歸
興
，
或
祇
由
於
罪
過
之

赦
免
，
而
不
需
要
那
藉
聖
神
所
傾
注
並
依
附
在
心
中
的
恩
宙
間
與
愛
德
;
或
說•• 

那
使
我
們
成
義
的
恩
囂
，
也
祇
不
過
是

天
主
的
種
幸
(
2
〈
。
『
)
而
己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」
。
按
照
專
家
的
看
法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以
上
述
的

聲
明
只
是
維
護
人
在
成
義
時
得
以
改
造
的
真
理
，
而
沒
有
把
多
瑪
斯
「
恩
龍
為
屬
性
」
的
主
張
宣
佈
為
信
理
@
。
但
是

因
為
這
一
主
張
包
含
在
大
公
會
議
最
重
要
的
文
獻
中
，
所
以
它
對
天
主
教
的
恩
寵
論
有
了
很
大
的
影
響
。

一
般
神
學
有
關
常
恩
的
解
釋

a 
一
般
的
天
主
教
神
學
，
探
用
亞
里
斯
多
德
的
哲
學
和
多
瑪
斯
的
神
學
概
念
來
講
解
常
恩
的
本
質
。
士
林
神
學
有
關

常
恩
的
主
張
，
可
歸
納
為
下
列
幾
點
@•• 

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寵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
一
六
五



天
主
恩
鼠
的
一
耐-
1
日

一
六
六

ω

常
恩
是
受
造
恩
纜
。
士
林
神
學
以
此
概
念
表
達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即
成
義
時
人
領
受
一
個
新
生
命
，
成
為
新
的

受
造
物
@
。
士
林
神
學
把
常
恩
當
作
「
受
造
恩
種
」
'
是
要
表
現
上
主
恩
罷
工
程
的
致
果
就
如
創
造
工
程
那
麼
偉
大
，

聖
多
瑪
斯
甚
至
認
為
，
使
人
成
義
的
工
程
超
過
創
造
工
程
@
。

ω

人
所
領
受
的
恩
寵
不
是
自
立
體
，
而
是
「
依
附
體
」
'
是
一
種
「
屬
性
」
。
藉
此
專
門
名
詞
，
一
般
傳
統
的

神
學
肯
定
，
天
主
使
人
成
義
及
聖
化
，
不
是
創
造
新
東
西
，
而
是
改
造
已
有
的
人
，
捨
他
一
個
新
的
存
在
幅
度
。
如
此

說
來
，
常
恩
不
是
東
西
，
而
是
人
的
新
狀
況
，
在
人
內
的
一
種
「
屬
性
」
。
因
了
這
一
改
造
，
人
趨
向
新
的
生
活
、
新

的
行
動
方
向
。
所
以
士
林
神
學
的
多
瑪
斯
派
把
常
恩
親
為
一
種
「
本
體
習
性
」
(
Z
E

言
的
∞
己
主
丘
吉

5
)

，
藉

以
表
達
，
由
於
成
義
與
聖
化
恩
罷
，
人
得
到
改
造
，
被
改
造
的
人
有
一
個
新
的
活
動
範
圈
。

叫
開
常
恩
不
是
由
於
人
的
努
力
，
藉
童
讀
訓
練
而
獲
得
的
習
性
，
而
是
天
主
所
臨
的
恩
惠
，
所
以
稱
為
「
傾
注
的

習
性
」
(
E
E
m
旦

F
S
Z
)

。

一
般
傳
統
神
學
用
上
述
的
說
法
，
陳
明
聖
經
和
教
會
有
關
人
的
改
造
所
教
導
的
信
仰
真
理
。
這
些
詞
彙
是
從
亞
里

斯
多
德
的
哲
學
及
聖
多
瑪
斯
的
神
學
思
想
而
來
。
這
些
較
靜
態
和
物
質
化
的
概
念
，
忽
略
了
位
際
與
動
態
的
一
面
。
現

代
人
大
都
沒
有
這
種
哲
學
背
景
，
所
以
面
對
這
些
詞
彙
'
不
免
感
到
困
惑
，
甚
或
誤
解
其
含
義
。
為
此
，
有
些
現
代
神

學
家
試
圖
以
別
的
概
念
來
表
達
同
樣
的
道
理
。

。
現
代
神
學
中
有
關
常
恩
本
質
的
看
法

有
些
現
代
神
學
家
@
試
圖
採
用
位
際
的
概
念
，
來
表
達
教
會
有
關
常
恩
的
道
理
。



本
主
張
的
說
明

這
一
看
法
可
描
寫
如
下
﹒
﹒
常
恩
本
身
是
在
天
主
現
恩
的
推
動
下
，
人
所
作
出
的
歡
迎
和
接
受
天
主
臨
在
的
基
本
抉
擇

。
藉
此
基
本
抉
擇
，
人
接
受
天
主
在
他
生
命
中
的
臨
在
，
並
且
把
天
主
的
旨
意
和
計
劃
作
為
自
己
的
歸
宿
，
至
高
的
生

活
準
繩
。
就
如
非
基
霄
徒
在
現
恩
推
動
下
，
能
作
準
備
成
義
的
行
為
，
並
且
恆
久
的
生
活
在
這
基
本
抉
擇
下
，
同
樣
的

，
人
能
以
含
蓄
及
不
明
顯
的
方
式
來
作
這
種
基
本
抉
擇
。

為
正
確
了
解
此
一
看
法
的
意
義
，
必
須
指
出
\
3.. 

ω
此
基
本
抉
擇
與
根
源
意
志
不
同
;
根
源
意
志
是
本
然
地
尋
找

無
限
的
真
善
美
，
即
其
極
源
l
i

神
。
而
基
本
抉
擇
則
是
一
種
自
由
的
行
動
。
雖
然
它
符
合
人
的
根
源
意
志
，
並
且
認

同
它
的
方
向
，
但
它
仍
然
隸
屬
於
人
的
自
由
權
下
。
ω
此
基
本
抉
擇
與
民

H
N
m
E
D
O『所
主
張
的
「
超
自
然
基
本
狀
況

」
也
是
有
別
的
;
這
超
自
然
基
本
狀
況
是
天
主
召
吽
普
世
人
類
得
全
一
稿
的
後
果
;
它
是
目
前
的
人
必
然
而
常
有
的
狀
況

。
而
那
歡
迎
天
主
臨
在
的
基
本
抉
擇
封
是
個
別
的
人
的
自
由
行
為
。
心
只
當
天
主
賞
賜
祂
的
苗
在
，
並
且
藉
現
恩
吸
引

人
和
推
動
人
，
人
才
能
對
天
主
的
臨
在
予
以
接
受
，
所
以
，
歡
迎
並
接
受
天
主
臨
在
的
基
本
抉
擇
，
不
只
是
人
的
自
主

自
律
行
為
，
而
同
時
是
天
主
的
工
程
。

Z

本
主
張
典
傳
統
神
學
的
和
諧

雖
然
一
般
傳
統
的
神
學
與
上
述
的
主
張
所
用
的
概
念
不
同
，
但
是
所
表
達
的
內
涵
封
是
一
致
的
。

上
述
的
基
本
抉
擇
可
說
是
一
種
「
屬
性
」
。
它
不
是
人
本
身
，
也
不
是
另
一
種
新
東
西
，
或
自
立
體
，
而
是
屬
於

人
的
，
它
是
人
所
選
的
生
活
方
向
，
是
一
種
「
屬
性
」
。
這
基
本
抉
擇
也
能
稱
之
為
「
本
體
習
性
」
，
因
為
它
塑
成
我

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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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血
闊
的
一
幅
-
E
日

一
六
八

們
的
「
本
質
」
，
由
我
們
存
在
的
核
心
，
並
且
在
我
們
的
生
活
中
，
給
我
們
一
個
行
動
的
趨
勢
和
傾
向
。
此
基
本
抉
擇

也
能
夠
稱
之
為
「
傾
注
)
的
或
「
受
造
的
習
性
」
，
因
為
只
有
當
天
主
賞
賜
她
的
臨
在
而
吸
引
人
，
並
藉
著
現
恩
推
動

時
，
人
才
能
作
此
基
本
抉
擇
。

1

本
主
張
的
重
點

現
代
神
學
家
以
較
動
態
及
位
際
性
的
概
念
來
描
述
恩
種
境
界
的
本
源
，
並
且
比
較
強
調
恩
龍
境
界
的
人
的
一
面
，

即
人
對
天
主
邀
請
的
答
覆
。
上
述
現
代
神
學
家
們
的
主
張
，
更
宜
於
用
來
解
釋
教
會
有
關
恩
晶
體
境
界
特
徵
的
教
導
。

二
、
恩
寵
境
界
的
不
等
性
@

教
會
的
訓
導

按
照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(
己
的
-
∞M
也
)
的
教
導
•• 

「
我
們
每
個
人
都
可
按
聖
神
的
心
願
，
個
別
分
配
L

的
尺
度

(
格
前
十
二
口
)
，
並
按
每
個
人
的
準
備
與
合
作
的
程
度
，
獲
得
正
義
。
」
此
宣
言
是
建
基
於
聖
經
的
基
礎
上
。
它
開

顯
的
教
導
，
天
主
以
她
絕
對
的
自
由
號
召
一
些
人
，
就
如
她
特
別
揀
選
了
以
色
列
，
與
他
們
訂
立
盟
約
，
和
他
們
有
特

殊
的
往
來
。
在
一
幅
一
音
里
，
塔
冷
通
的
比
喻
(
瑪
廿
五
M
i
ω
;
另
參
閱
路
十
九
u
i
幻
)
也
暗
示
，
天
主
以
不
同
的
方

式
召
選
人
接
近
她
，
領
受
她
的
恩
惠
和
友
誼
。
教
會
早
已
體
驗
到
恩
謂
的
不
等
性
，
因
為
聖
母
瑪
利
亞
所
獲
得
的
龍
幸

，
實
是
前
無
古
人
，
後
無
來
者
;
確
實
堪
稱
萬
一
蝠
，
充
滿
恩
龍
者
。
根
接
聖
經
和
傳
承
的
教
導
，
傳
統
神
學
肯
定
•• 

「

義
人
蒙
受
成
義
之
恩
，
多
寡
各
不
相
同
」
@
。

(• 



口

神
學
反
省

為
了
更
深
入
領
悟
此
恩
龍
的
不
等
性
，
我
們
就
以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為
出
發
點
，
以
基
本
抉
擇
為
基
礎
試

圖
闡
釋
，
如
何
同
一
天
主
的
臨
在
，
能
在
各
人
身
上
產
生
不
相
同
的
反
應
，
使
人
的
恩
宙
間
境
界
發
生
差
異

•• 

一
位
貴
賓

拜
訪
一
群
人
時
，
他
常
有
自
由
特
別
指
向
某
一
個
人
，
與
之
接
觸
交
談
。
每
人
能
以
不
同
的
深
度
接
受
他
的
臨
在
。
他

們
當
中
有
些
人
是
主
動
和
熱
烈
地
歡
迎
他
的
蒞
臨
。
男
一
些
人
，
可
能
非
因
自
己
的
過
失
，
而
不
能
完
全
開
放
自
己
的

心
靈
接
受
他
，
如
那
些
無
知
的
稚
童
或
神
智
失
常
的
人
根
本
無
法
了
解
貴
賓
來
臨
的
恩
惠
。
有
些
人
卸
因
漠
不
關
心
、

固
執
和
成
見
而
不
理
睬
貴
賓
的
臨
在
。
根
接
這
類
比
，
我
們
便
可
明
白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，
領
受
常
恩
的
程
度

是
按
「
聖
神
的
心
願
」
、
叉
靠
「
每
個
人
的
準
備
與
合
作
的
程
度
」
，
即
按
照
人
接
受
及
歡
迎
天
主
臨
在
的
基
本
抉
擇

的
強
度
而
決
定
的
。

為
能
確
切
明
暸
恩
宙
間
的
不
等
性
和
上
文
的
解
釋
，
該
補
充
說
明
一
點

•• 

按
照
塔
冷
通
的
比
喻
，
我
們
只
應
善
用
天

主
所
賞
賜
的
塔
冷
通
。
那
領
了
五
個
的
，
就
應
善
用
五
個
;
那
領
了
兩
個
的
，
就
該
運
用
兩
個
;
那
只
領
受
了
一
個
的

，
也
應
盡
心
地
發
展
那
一
個
塔
冷
通
。
所
有
善
用
自
己
塔
冷
通
的
人
都
必
獲
得
超
過
他
們
想
望
的
「
賞
報
」
;
因
而
，

善
用
了
五
個
或
兩
個
塔
冷
通
的
人
，
贏
得
了
主
人
同
樣
的
讀
許•• 

「
進
入
你
主
人
的
一
幅
樂
罷
!
」
(
參
閱
瑪
廿
五
位
i

n
)
。
按
此
一
隔
音
的
啟
示
，
我
們
得
知
，
一
切
善
良
忠
信
的
僕
人
都
將
會
心
滿
意
足
，
猶
如
默
廿
一4
所
說
的•• 

「
天

主
「
要
拭
去
他
們
眼
上
的
一
切
淚
痕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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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緝
的
一
耐
丑
日

一
七
O

三
、
恩
寵
的
增
長
、
減
少
與
喪
失
的
可
能
性
@

當
我
們
把
常
恩
當
作
歡
迎
和
接
受
天
主
臨
在
的
基
本
抉
擇
時
，
便
更
易
明
瞭
恩
龍
的
增
長
、
滅
少
和
喪
失
的
可
能

件性

教
會
的
訓
導

按
照
聖
經
，
天
主
所
腸
予
的
恩
惠
，
像
人
的
生
活
，
能
不
斷
增
長
發
展
(
參
閱
瑪
十
三
泊
，
谷
四
泊i
n
)
。
新

約
的
書
信
也
提
到
恩
種
境
界
增
長
的
可
能
性
，
「
為
此
，
我
們
決
不
膽
怯
，
縱
使
我
們
外
在
的
人
日
漸
損
壞
，
但
我
們

內
在
的
人
卸
日
日
更
新
」
(
格
後
四
時
)
。
由
上
述
經
文
可
知
，
在
基
督
內
的
人
能
日
益
更
新
。
因
此
，
聖
經
的
作
者

常
勸
勉
信
友
要
在
恩
龍
生
活
中
力
求
長
進
，
即
「
在
愛
德
中
持
有
真
理
，
在
各
方
面
長
進
而
歸
於
那
為
一
兀
首
的
基
督
」

(
弗
四
臼
)
，
「
你
們
均
要
在
恩
籠
及
認
識
我
們
的
主
，
和
救
世
者
耶
穌
基
督
上
漸
漸
增
長
」
(
伯
後
三
站
)
。
根
據

這
種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特
利
騰
太
公
會
議
在
成
義
識
令
第
十
章
(
口
的
-
m
ω印
)
講
論
「
已
獲
義
德
的
增
加
」
'
並
且
正

式
教
導
義
人
「
所
領
取
的
義
德
，
藉
著
善
工
得
以
保
存
」
「
並
且
會
在
天
主
前
增
加
」
(
巳
∞
-
m立
，
另
參
閱
口
的

-
m∞
N
)
。

聖
經
只
以
含
蓄
的
方
式
說
到
恩
龍
境
界
滅
少
的
可
能
性
，
就
是
當
它
責
備
信
友
在
信
仰
生
活
中
已
不
像
從
前
那
麼

熱
忱
'
「
我
有
反
對
你
的
一
條
，
就
是
你
拋
棄
了
你
起
初
的
愛
德
」
(
默
一
-
4
，
男
參
閱
迦
四
臼
)
。

耶
穌
會
勸
勉
我
們
，
「
醒
惜
祈
禱
罷
!
免
陷
於
誘
惑
」
(
瑪
廿
六
叫
)
。
同
樣
，
保
除
在
格
前
十
口
中
也
勸
信
友



「
凡
自
以
為
站
得
穩
的
，
務
要
小
心
，
免
得
跌
倒
」
。
此
外
，
在
格
前
六

9
i
m
和
迦
五
的
l
n
中
，
也
列
舉
了
許
多

不
得
承
繼
天
國
之
罪
;
換
言
之
，
犯
這
些
罪
的
人
便
失
掉
了
恩
宙
間
生
活
。
按
照
這
些
聖
經
啟
示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肯

定
恩
罷
喪
失
的
可
能
性
。
(
參
閱
口
的
-
z
h
、
-
2
叫
)
。

目
神
學
反
省

幾
時
我
們
明
白
人
藉
著
接
受
天
主
臨
在
的
基
本
抉
擇
，
而
進
入
恩
種
境
界
，
就
能
了
解
，
當
此
基
本
抉
擇
增
強
時

，
恩
龍
生
活
亦
得
以
增
長
。
當
此
基
本
抉
擇
削
弱
時
，
恩
龍
生
活
也
便
滅
弱
。
既
然
人
能
自
由
的
把
好
的
基
本
抉
擇
變

為
惡
的
，
所
以
，
恩
種
生
活
也
能
失
落
。

從
以
上
的
反
省
可
見
，
成
義
的
人
所
領
受
的
恩
宙
間
不
是
一
樣
東
西
，
也
不
是
附
加
的
一
個
層
次
。
恩
龍
是
一
種
生

活
，
是
一
種
與
天
主
相
遇
、
與
天
主
同
在
、
以
天
主
的
臨
在
為
軸
心
的
生
命
。

四
、
恩
寵
境
界
的
可
知
性
@

件

恩
寵
境
界
的
不
確
性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在
成
義
識
令
第
九
章
襄
說•• 

「
沒
有
一
個
虔
敬
的
人
，
該
對
夫
主
的
仁
慈
，
對
基
督
的
功
績
，

以
及
對
聖
事
的
故
能
與
成
果
，
有
所
懷
疑
」
(
口
的
】
印
ω
h
)
@
;
雖
然
如
此
，
大
會
在
同
一
處
也
說

•• 

「
沒
有
人
，

能
以
信
德
的
確
切
性
，
意
部
以
不
能
有
錯
誤
的
確
切
性
，
確
知
自
己
已
擁
有
天
主
的
恩
盛
開
」
@
。
大
會
叉
以
下
列
的
話

說
明
，
為
何
人
無
法
知
道
自
己
是
否
處
於
恩
種
境
界•• 

因
為
「
任
何
人
當
他
罔
顧
自
己
本
來
的
軟
弱
與
不
足
夠
的
準
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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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宙
間
的
一
幅
-
Z
H

斗=

時
，
他
有
理
由
來
對
自
己
的
恩
罷
，
情
喘
不
安
而
有
所
懼
怕
」
@
。

此
教
導
的
確
具
有
聖
經
的
基
礎
。
比
如
保
驗
在
格
前
四

4

關
於
自
己
說•• 

「
我
雖
然
自
覺
良
心
無
愧
，
仍
不
敢
因

此
自
斷
為
義
人
」
。
在
另
一
處
，
他
勸
勉
信
友
「
要
懷
著
恐
懼
戰
慄
，
努
力
成
就
得
救
的
事
」
(
斐
二
口
)
。

我
們
也
能
明
白
此
教
導
的
內
在
理
由•• 

人
的
基
本
抉
擇
不
是
一
個
清
澈
的
行
動
，
而
只
是
隱
含
在
個
別
行
動
中
的

一
個
趨
勢
;
它
只
在
人
的
常
久
的
態
度
和
在
極
端
的
情
況
下
，
如
要
作
重
大
犧
牲
時
，
才
會
彰
明
昭
著
。
因
而
，
在
一

般
的
情
況
中
，
人
對
自
己
的
基
本
抉
擇
不
能
有
絕
對
的
把
握
和
了
解
。
因
此
理
由
，
他
總
不
知
道
，
他
的
所
謂
「
小
罪

」
'
是
否
與
善
的
基
本
抉
擇
共
存
，
或
是
出
於
一
個
惡
的
基
本
抉
擇
。

口
常
情
確
實
性
的
可
能
性

上
述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否
認
，
信
友
能
以
信
仰
的
真
理
為
原
則
、
即
以
天
主
的
啟
示
為
基
礎
，
而
得
到
對

恩
種
境
界
的
「
絕
對
的
確
切
性
」
。
藉
此
教
導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並
沒
有
排
除
另
一
種
「
以
良
心
為
證
攘
之
高
度
的

常
情
確
實
性
」
@
。
按
照
聖
多
瑪
斯
的
看
法
，
下
列
的
生
活
態
度
是
處
於
恩
種
境
界
的
標
誌
@
•• 

「
喜
歡
天
主
的
事
情
」•• 

喜
歡
祈
禱
、
聆
聽
上
主
之
言
、
閱
讀
聖
經
、
及
對
教
會
的
事
情
感
到
興
趣
、
積
極
參
與

關
懷
教
會
的
一
切
事
物
，
分
享
她
的
成
敗
與
苦
樂
、
與
之
休
戚
相
關
，
這
都
是
人
的
核
心
轉
向
天
主
，
即
人
處
於
恩
龍

境
界
的
標
誌
。

「
輕
觀
世
俗
的
事
」•• 

將
一
切
受
造
價
值
放
在
次
要
的
位
置
，
不
把
自
己
的
舒
適
、
名
譽
、
成
就
等
，
視
為
最
高

的
價
值
，
不
汲
汲
於
自
己
的
利
益
;
只
全
心
追
求
天
主
的
冒
意
，
為
了
天
主
的
光
榮
，
為
了
近
人
的
益
處
，
不
惜
任
何



犧
牲
;
E
使
在
匿
壤
牛
，
仍
保
持
-
r
k
很
深
度
內
在
基
本
前
平
安
和
軍
靜
，
以
及
所
有
續
做
的
行
魚
和
態
度
，
這
都
是

人
以
上
主
的
旨
意
為
其
生
命
至
一
局
的
準
繩
，
意
即
屬
於
恩
宙
間
境
界
的
表
現
。

「
生
活
磊
落
光
明
、
良
心
無
愧
」•• 

當
人
忠
誠
地
自
省
其
身
，
自
認
確
未
明
知
故
意
在
嚴
重
的
事
上
違
背
自
己
的

良
心
，
觸
犯
天
主
的
誡
命
;
卸
常
將
天
主
的
旨
意
放
在
一
切
之
上
，
視
為
至
高
生
活
的
準
繩
;
努
力
善
度
生
活
，
日
新

又
新
;
甚
至
為
了
行
善
，
甘
作
犧
牲
，
如
此
堅
定
和
恆
久
的
生
活
態
度
，
正
是
善
的
基
本
抉
擇
的
表
現
及
處
於
恩
種
境

界
的
標
誌
。

這
傳
統
的
有
關
恩
宙
間
境
界
標
誌
的
教
導
，
顯
然
與
將
常
恩
當
作
接
受
天
主
臨
在
的
基
本
抉
擇
的
說
法
，
有
著
異
曲

同
工
之
妙
;
當
人
以
其
基
本
抉
擇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時
，
他
就
是
以
上
主
的
旨
意
作
為
自
己
所
追
求
，
所
喜
悅
的
無
上

價
值
。
換
言
之
，
他
長
久
的
喜
悅
天
主
的
事
，
輕
視
世
俗
的
事
，
因
此
他
生
活
光
明
磊
落
、
良
心
無
愧
。

第
二
章

天
主
恩
籠
使
人
成
義
和
聖
化

一
七
三



第
三
章

成
義
的
人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
按
照
聖
經
、
教
父
及
中
古
時
期
一
些
重
要
神
學
家
的
看
法
，
成
義
的
人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'
是
整
個
恩
龍
生
活
的
核

心
@
。
既
然
、
唯
一
的
真
天
主
是
父
、
子
和
聖
神
，
所
以
聖
經
在
描
寫
成
義
的
人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時
指
出
，
成
義
的
人

與
父
子
神
各
有
不
同
的
關
係
。
為
了
使
我
們
深
入
了
解
恩
寵
奧
蹟
的
核
心
，
在
探
討
成
義
的
人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以
前
，

我
們
先
要
對
三
位
一
體
的
信
仰
作
一
簡
要
的
反
省
。

第
一
節

基
督
徒
對
三
位
一
體
的
信
仰

教
會
對
聖
三
的
信
仰
不
是
哲
學
思
考
的
結
果
，
而
是
由
耶
穌
的
門
徒
與
耶
穌
基
督
和
聖
神
的
經
驗
產
生
的
@
o
因

而
為
明
白
基
督
徒
對
三
位
一
體
的
信
仰
|
|
其
本
質
和
意
義
，
裁
們
從
它
的
形
成
過
程
出
發
，
加
以
探
討
。

、
三
位
一
體
信
仰
的
來
源

村

與
基
督
的
經
驗

在
福
音
中
，
耶
穌
講
道
時
經
常
表
示
祂
具
有
無
上
的
權
威
﹒
壺
酒
太
人
奉
為
圭
臭
的
法
律
，
祂
也
加
以
嶄
新
的
解
釋

;
在
山
中
聖
訓
講
論
梅
瑟
法
律
時
(
瑪
五
n
i
m
)
她
甚
至
把
自
己
的
權
威
放
在
法
律
之
上
@
'
祂
與
罪
人
同
餐
共
食

第
三
章
成
義
的
人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
一
七
五



天
主
恩
寵
的
一
幅-
Z
日

一
七
六

時
，
接
納
他
們
到
自
己
和
天
主
的
關
係
中
，
如
此
顯
示
祂
赦
免
人
的
罪
(
參
閱
谷
二
l
i
U
)
@
。
祂
常
常
私
下
一
個

人
祈
禱
(
谷
一
站
;
六
鉤
;
十
四u
i
位
;
路
五
M
;
六
u
i
口
;
九
羽
;
十
一
1
)

。
當
她
與
別
人
一
起
時
，
她
從

不
稱
天
主
為
「
我
們
的
女
」
，
而
只
稱
她
為
「
我
的
父
」
或
是
「
你
們
的
父
」
。
她
與
天
主
確
有
一
種
特
殊
的
、
獨
一

無
二
的
關
係
，
因
為
她
不
獨
稱
呼
天
主
為
「
阿
爸
，
父
呀
!
」
(
谷
十
四
犯
)
，
而
且
她
還
表
示
，
「
我
父
將
一
切
交

給
了
我
，
除
了
父
外
，
沒
有
人
認
識
子
;
除
了
子
和
于
所
顧
意
啟
示
的
人
外
，
也
沒
有
人
認
識
矢
」
(
瑪
十
一
幻
;
另

參
閱
路
十

n
i
n
)
。
在
若
十
初
中
，
更
是
巔
峰
地
表
達
了
這
種
與
天
主
完
全
結
合
親
密
的
關
係

•• 

「
我
與
父
原
是
一

體
」
o

凡
是
君
見
她
及
聽
過
她
講
話
的
人
，
都
感
到
祂
與
天
主
有
著
一
種
密
不
可
分
的
關
係
o

正
因
為
她
這
樣
的
言
行

，
激
起
了
猶
太
教
的
首
領
們
要
將
祂
置
於
死
地
。
然
而
，
基
督
的
復
活
為
她
的
白
白
|
|
她
與
父
原
是
一
體
，
作
了
最

有
力
的
見
證
。

雖
然
耶
穌
基
督
多
次
表
示
祂
猶
如
天
主
的
口
舌
，
以
天
主
的
名
義
說
話
行
事
，
門
徒
們
確
實
也
體
驗
到
她
與
雅
威

的
不
同
。
耶
穌
像
一
般
人
一
樣
，
會
口
羯
和
饑
餓
、
感
疲
倦
和
痛
苦
。
再
者
，
耶
穌
也
常
常
提
到
祂
是
奉
主
名
而
來
的

，
她
來
到
世
界
是
為
承
行
天
主
的
旨
意
。
甚
至
連
那
最
強
調
耶
穌
基
督
與
天
主
合
一
的
若
望
一
幅
一
音
，
也
非
常
清
楚
地
指

出
她
與
欠
的
分
別
;
因
而
在
經
文
中
常
提
及
，
是
天
主
派
遣
了
耶
穌
基
督
，
耶
穌
基
督
是
失
所
派
遣
的
。
在
耶
穌
的
祈

禱
中
，
可
見
到
一
個
真
實
的
「
你
|
我
」
的
相
對
關
係
(
參
閱
谷
十
四
泊
;
若
十
七•• 

「
大
司
祭
的
祈
禱
」
)
。

口
與
聖
神
的
經
驗

舊
約
先
知
預
言
了
默
西
亞
時
代
上
主
之
神
的
降
臨
(
參
閱
岳
三
l
i
5
;

依
四
四
3
;

則
卅
六
封
i

幻
;
卅
七
M



;
卅
九
叭
。
)
。
宗
徒
大
事
鋒
紅
轍
地
描
寫
宗
徒
們
與
聖
神
降
臨
的
經
驗
(
宗
二
l
i
u
;

另
參
閱
宗
四
剖
;
八
日

i

口

;
十
U
M
i打
;
十
九
6
;
得
前
-
5
;
格
前
二
4
)
。
他
們
深
深
地
體
驗
到
聖
神
生
活
在
教
會
中
，
並
協
助
宗
徒
和
其

他
領
導
教
會
的
人
，
就
如
在
宗
徒
會
議
後
，
宗
徒
和
長
老
們
寫
信
給
別
的
教
會
時
說

•• 

「
聖
神
和
我
們••.••. 

決
定
」
(

宗
十
五
指
)
。
保
除
對
他
所
選
立
的
長
老
們
說•• 

「
聖
神
在
全
群
中
立
你
們
為
監
督
」
(
宗
廿
犯
;
另
參
閱
宗
四
8
;

六
3
;
5
;

七
臼
;
八
m
m
;十
-
m
;
十
三
4
;

十
六
6
i
7
)

上
述
的
記
載
證
實
了
活
躍
於
教
會
中
，
使
教
會
深
深

輕
驗
到
上
主
之
神
的
德
能
，
以
及
她
與
天
主
和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關
係
。

聖
經
明
顯
地
反
映
出
門
徒
們
所
領
受
的
聖
神
與
天
主
女
是
有
分
別
的
﹒
﹒
聖
神
在
信
友
心
中
，
使
他
們
向
天
主
呼
號

.• 

「
阿
爸
，
你
〈
啊
!
」
(
羅
八
臼
;
迦
四6
)

。
聖
經
的
作
者
相
信
聖
神
是
父
所
派
遣
的
(
參
閱
若
十
四
日
凹
，
羽
)
，

因
而
與
失
不
同
。
他
們
也
體
驗
到
聖
神
與
基
督
亦
有
分
別•• 

他
們
期
待
著
基
督
光
榮
的
東
臨
而
呼
喊•• 

E
ω
3
5
5
ω
 

(
參
閱
格
前
十
六
位
)
，
而
聖
神
卸
是
住
在
他
們
內
。
在
若
望
一
幅

-
Z
H
中
，
耶
穌
基
督
指
出
聖
神
與
自
己
的
分
別
，
祂
說

.• 

「
我
也
要
求
女
，
祂
必
會
賜
給
你
們
男
一
位
護
慰
者
」
(
若
十
四
的
;
另
參
閱
若
十
五
弱
;
路
廿
四
0
)
。

聖
經
也
反
映
出
門
徒
們
所
經
驗
到
的
聖
神
並
非
是
天
主
與
人
中
間
的
一
位
，
而
是
在
天
主
的
平
面
上
。
按
照
若
望

福
音
，
由
天
主
而
得
重
生
之
恩
惠
，
便
是
藉
牠
而
獲
得
的
(
若
-
n
;
三
3
i
5
)

。
耶
穌
基
督
給
自
己
的
門
徒
賜
下

聖
神
，
好
使
他
們
以
天
主
的
德
能
赦
免
罪
過
(
若
二
十
n
i
n
)
。
因
而
祂
被
稱
為
天
主
的
聖
神
(
羅
八
9
，
M
;
格

前
二
日
，
M
;
三
的
;
六
日
;
七
的
;
十
二
3
)
。

他
們
也
體
驗
到
聖
神
是
在
耶
穌
基
督
的
平
面
上
，
因
而
在
新
約
書
中
稱
聖
神
為
基
督
的
聖
神
(
羅
八
9
;
參
閱
斐

第
三
章

成
義
的
人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
一
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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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能
的
福
-
2
日

-
K
八

-
U
)
、
主
的
神
(
格
後
三
口
)
、
自
己
見
子
的
聖
神
(
迦
四

6
)
。

正
因
為
他
們
經
驗
到
聖
神
與
失
和
耶
穌
基
督
是
在
同
一
平
面
上
;
所
以
，
在
一
些
地
方
，
即
在
所
謂
「
三
位
一
體

的
格
式
」
裹
，
同
時
提
到
天
主
(
你
〈
)
、
主
(
子
)
和
聖
神
(
參
閱
瑪
廿
八
的
;
格
前
十
二
是
i
6
;

格
後
十
三
口
)
。

一
一
、
三
位
一
體
信
仰
的
本
質
和
意
義

叫U

三
位
一
體
信
仰
的
本
質

雖
然
聖
經
並
沒
有
採
用
教
會
日
後
所
使
用
的
「
三
位
一
體
」
或
類
似
的
表
達
方
式
，
但
教
會
的
信
理
是
依
據
聖
經

的
啟
示
及
宗
徒
們
對
天
主
、
對
耶
穌
基
督
和
聖
神
的
體
驗
。
教
會
宣
揚
隔
一
音
時
，
難
免
不
遭
到
人
們
的
疑
問
，
有
關
父

子
里
神
的
信
仰
如
何
能
與
天
主
的
唯
一
性
相
配
合
?
因
而
在
公
一
兀
第
五
世
紀
有
關
基
督
的
身
份
和
聖
神
的
天
主
性
曾
發

生
過
激
烈
的
爭
論
。
在
此
爭
論
中
，
教
會
維
護
了
聖
經
的
教
導•• 

耶
穌
基
督
是
在
天
主
的
平
面
上
，
而
又
與
天
主
父
有

你
|
我
之
分
;
至
於
聖
神
，
也
是
在
天
主
的
平
面
上
，
然
而
與
失
和
子
不
相
同
。
教
會
承
接
舊
約
的
信
仰
，
相
信
只
有

一
個
天
主
，
但
又
不
能
不
忠
於
自
己
的
體
驗
，
即
在
唯
一
天
主
的
平
面
上
，
有
「
父
」
、
「
子
」
、
「
聖
神
」
不
同
的

三
位
。
為
了
維
護
這
個
在
基
督
救
援
工
程
上
所
啟
示
的
真
理
，
教
會
採
用
了
當
時
的
哲
學
概
念
來
肯
定
天
主
的
唯
一
性

，
說
天
主
只
有
「
一
個
性
體
」
;
而
同
時
又
肯
定
在
同
一
天
主
內
有
失
、
子
、
聖
神
「
三
位
」
。
由
上
述
教
會
有
關
三

位
一
體
信
理
的
來
源
，
我
們
得
知
它
的
本
質.• 

此
信
仰
不
是
哲
學
思
維
的
產
品
，
而
是
對
天
主
的
啟
示
加
以
反
省
的
結

果
@
。



三
位
一
體
信
仰
的
意
義

由
其
來
源
得
知
，
我
們
對
三
位
一
體
的
信
仰
表
達
出
救
恩
奧
蹟
的
中
心
.• 

那
居
住
在
不
可
接
近
的
光
明
中
、
從
來

沒
有
人
君
見
過
的
天
主
|
|
父
(
參
閱
弟
前
六
時
;
若

-
m
)
，
藉
著
耶
穌
基
督
|
|
子
，
顯
示
了
自
己
(
參
閱
若


H
'
m
-
'鐸
二
口
;
希

-
l
i
3
)
，
並
且
以
她
自
己
的
德
能
|
|
聖
神
，
在
我
們
內
，
使
我
們
對
不
可
見
的
天
主
作

一
個
相
稱
於
祂
召
詣
的
答
覆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三
位
一
體
信
理
正
如
基
督
論
和
聖
神
論
的
信
理
一
樣
，
都
是
表
現
並
維
護

恩
囂
的
奧
蹟
'
意
白
天
主
自
我
給
予
的
真
理
@
。

口

第
二
節

成
義
的
人
與
聖
三
的
關
係

天
主
自
我
給
予
的
事
實
和
方
式
是
成
義
的
人
與
聖
三
關
係
的
先
決
條
件
，
因
此
本
節
先
述
說
聖
三
的
自
我
給
予
。

、
聖
三
的
自
我
給
予

聖
經
的
教
導

l

父
的
自
我
給
于

當
聖
經
說
「
天
主
」
時
，
常
是
指
天
主
父
@
。
她
是
「
住
在
不
可
接
近
的
光
明
中
，
沒
有
人
君
見
過
的
天
主
」
(

弟
前
六
間
)
。
可
是
，
如
今
藉
著
耶
穌
基
督
，
她
已
顯
示
給
我
們
了
(
若
-
u
，

M
;
格
後
四
4
t
6
;

鐸
二
H
;
希

-
l
i
3
)
，
因
而
我
們
「
得
以
進
到
父
面
前
」
(
弗
二
凶
;
參
閱
希
七
的
)
。

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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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凶
心
血
闊
的
一
幅
-
Z
H

一
八
O

按
照
整
個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女
的
自
我
通
傳
有
此
特
性
。
女
從
不
是
被
派
遣
的
，
而
是
她
派
遣
子
和
聖
神
。
她
是
一

切
啟
示
和
救
恩
工
程
的
泉
源
，
因
此
信
友
和
父
確
有
一
種
特
殊
的
關
係
。
她
是
我
們
信
仰
和
祈
禱
的
最
終
關
係
點
。
唯

有
她
被
稱
為
義
人
的
矢
。

于
的
自
我
給
于

2. 

按
照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我
們
與
成
了
血
肉
的
聖
子
，
有
一
層
直
接
的
、
特
殊
的
關
係
。
在
若
十
四1
中
，
耶
穌
說•• 

「
你
們
要
信
賴
天
主
《
指
父
》
，
也
要
信
賴
我
。
」
，
在
斐
三
叩
中
，
保
時
宗
徒
淋
漓
盡
轍
地
發
揮
他
與
子
耶
穌
基
督

的
關
係•• 

「
我
只
顧
認
識
基
督
和
她
復
活
的
德
能
」
。
我
們
與
子
的
關
係
有
以
下
的
特
點•• 

她
是
天
主
的
官
像
和
啟
示

者
(
若

-
m
;
格
後
四
4
i
6
;
鐸
二
日
;
希

-
I
I
3
)
。
如
此
她
是
指
向
矢
，
她
是
通
往
欠
的
道
路
(
若
十
四
6

)
，
我
們
藉
著
她
進
到
失
面
前
(
弗
二
刊
)
，
她
是
天
主
與
人
之
間
的
中
保
(
弟
前
二
5
;

希
十
二
M
)
。
由
此
可
見

，
我
們
與
于
的
關
係
'
與
對
父
昀
關
係
是
大
不
相
同
的
，
因
為
子
並
非
是
我
們
與
天
主
關
係
的
終
點
，
我
們
也
從
來
不

稱
子
為
我
們
的
矢
。

a

聖
神
的
自
我
給
于

按
照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聖
神
是
笑
和
子
所
派
遣
的
，
是
賜
給
人
的
護
慰
者
(
若
十
四
間
，
必
;
十
五
臼
;
路
廿
四
的

)
。
她
生
活
在
我
們
內
(
迦
四
6
;

羅
八
臼
t
U
)
;
因
而
，
我
們
故
稱
為
聖
神
的
宮
毆
(
格
前
三
的
i

口
;
六
凹
;

格
後
六
時
)
，
她
使
我
們
與
女
結
合
(
迦
四
6
;

羅
八
臼
)
，
亦
與
基
督
結
合
(
羅
八

9
)
。
聖
神
的
臨
在
有
如
下
的

特
性•• 

她
是
由
女
和
于
所
派
遣
的
，
她
從
不
派
遣
笑
和
子
。
雖
然
她
是
使
人
成
為
天
主
義
子
的
聖
神
(
參
閱
羅
八
臼
;



迦
四
6
)

，
但
我
們
從
不
稱
童
神
為
矢
，
故
們
也
不
被
稱
為
聖
神
的
子
女
。

目
神
學
反
省

人
與
聖
=
一
本
同
的
關
係

依
照
聖
經
的
指
示
，
成
義
的
人
與
軍
三
的
關
係
是
各
不
相
同
的
。
天
主
父
是
我
們
與
天
主
關
係
的
終
點
;
她
恆
久

地
居
住
在
不
可
仰
觀
的
光
明
中
，
是
那
絕
對
超
越
的
不
可
探
測
的
奧
蹟
。
于
是
天
主
的
啟
二
雀
，
是
天
主
榮
耀
的
反
映

;
她
是
天
主
與
人
之
間
的
中
屎
，
成
了
血
肉
的
聖
言
是
我
們
人
類
的
一
員
。
聖
神
則
居
住
在
我
們
內
，
並
推
動
我
們
以

義
子
的
精
神
走
近
無
窮
富
足
的
奧
蹟
。

Z

聖
=
一
的
自
我
給
于
典
「
非
受
造
恩
寵
」

聖
三
的
自
我
給
予
和
臨
在
是
天
主
給
人
的
最
大
恩
惠
，
即
神
學
所
謂
的
「
非
受
造
的
客
體
恩
審
」
。
上
主
所
給
予

的
就
是
祂
自
己•• 

萬
有
之
源
|
|
永
遠
居
住
在
不
可
接
近
的
光
明
中
，
稱
為
絕
對
奧
蹟
的
天
主
l
l

「
父
」
'
藉
著
成

了
血
肉
的
里
一
盲
|
|
「
子
」
顯
示
自
己
，
臨
在
於
人
間
，
並
且
以
祂
自
己
的
德
能li

「
聖
神
」
使
我
們
猶
如
子
女
般

的
接
近
她
、
承
認
祂
、
信
靠
她
。

a

信
友
典
聖
=
一
的
關
係

當
我
們
相
信
耶
穌
基
督
，
並
承
認
祂
就
是
天
主
子
時
，
我
們
便
能
領
悟
天
主
的
質
是
何
等
的
廣
、
潤
、
高
、
探
。

因
而
，
我
們
能
以
兒
女
的
情
懷
親
近
那
不
可
測
量
的
奧
損
;
天
主
藉
著
她
所
踢
興
的
聖
神
，
在
我
們
內
推
動
並
感
召
我

們
，
使
我
們
像
耶
穌
基
督
那
樣
，
無
論
是
在
喜
樂
或
困
境
中
，
都
稱
那
不
可
測
量
的
奧
蹟
為
「
阿
爸
，
父
呀
!
」
(
參

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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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凶
心
諧
的
一
帽-
1
日

/\ .. 

閱
路
十
的μ
;谷
十
四
犯
;
羅
八
臼
;
迦
四
時
)
。

4

善
意
的
特
基
督
徒
與
聖
三
的
關
係

上
丈
己
說
過•• 

由
於
天
主
的
拯
救
普
世
意
顧
，
她
將
此
自
我
給
予
的
恩
惠
提
供
給
所
有
的
人
。
因
而
，
善
意
的
非

基
督
徒
也
能
在
生
活
中
接
受
天
主
自
我
給
予
的
恩
惠
。
當
他
們
接
受
天
主
的
自
我
通
傳
時
，
他
們
是
含
蓄
地
與
聖
三
產

生
一
種
關
係
。
當
他
們
肯
定
生
活
的
意
義
，
並
努
力
善
度
今
生
時
，
就
是
含
蓄
地
信
賴
那
不
可
見
的
萬
有
之
泉
和
生
命

之
源
，
意
即
與
父
有
關
聯
。
當
他
們
在
具
體
的
生
命
中
，
在
人
生
的
成
敗
、
苦
樂
和
得
失
中
，
仍
抱
有
不
穢
的
希
望
時

，
他
們
是
與
子
有
關
聯
;
因
為
萬
有
是
藉
著
聖
言
並
為
了
她
而
受
造
，
一
切
都
賴
她
而
存
在
(
參
若
一
3
)
。
當
他
們

不
再
被
役
於
現
世
的
利
益
和
自
身
的
舒
適
，
而
以
絕
對
的
服
從
履
行
真
理
，
力
行
愛
德
時
，
就
是
在
聖
神
的
推
動
下
生

活
行
動
，
給
萬
有
之
源
一
個
子
女
般
的
答
覆
。

E

信
仰
生
活
與
三
位
一
體
的
關
係

從
上
述
的
反
省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，
任
何
一
個
相
信
唯
一
天
主
慈
楚
的
行
為
，
都
包
含
對
聖
三
的
信
仰
。
因
為
如
此

的
行
動
含
蓄
地
肯
定•• 

天
主
是
絕
對
超
越
的
奧
蹟
'
但
她
自
身
卸
在
時
空
中
與
我
們
相
遇
，
並
且
親
自
引
領
我
們
像
于

女
般
的
親
近
祂
。
這
樣
隱
含
在
生
活
內
的
信
仰
，
已
是
對
天
主
恩
龍
的
信
仰
，
及
對
唯
一
真
神
「
欠
」
、
「
子
」
、
「

神
」
的
信
仰
@
。

二
、
成
義
的
入
與
父
的
關
係
|
義
于



聖
經
的
教
導

人
是
天
主
義
子
的
訊
思
，
在
聖
經
裹
佔
著
中
心
的
位
置•• 

人
變
成
天
主
的
義
子
，
正
是
基
督
救
援
工
程
的
目
的
(

參
閱
迦
四
4
l
7
;

若

-
u
i
u
)
。
由
於
這
義
子
的
地
位
是
一
種
自
給
的
恩
惠
，
所
以
保
祿
探
用
一
個
法
律
的
專
有

名
詞
Z
E
丹
Y
o
m
-
ω予
以
表
達
(
參
閱
羅
八
臼
;
迦
四
5
;

弗

-
5
)
。
若
望
以
下
列
的
話
描
繪
人
成
為
天
主
的
子
女

是
天
主
自
賜
的
恩
賜•• 

「
請
看
父
賜
給
我
們
何
等
的
愛
情
，
使
我
們
得
稱
為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而
且
我
們
也
真
是
如
此
」

(
若
壹
三
1
)

。
雖
然
保
祿
用
法
律
的
專
有
名
詞
來
形
容
這
事
件
，
但
他
表
示
，
天
主
把
成
義
的
人
作
為
義
子
並
非
只

是
一
個
法
律
性
的
行
動
已
丘
吉
口
，
因
為
他
同
時
表
明
，
成
為
天
主
子
女
時
，
人
領
受
天
主
的
生
命
|
|
聖
神
(
迦
四

4
i
5
;

羅
八
M
;
弟
後
一
7
)
而
得
到
實
在
的
改
造
。
若
望
用
生
動
的
圖
像
刻
劃
成
義
的
改
造

•• 

人
得
以
重
生
，
確

是
由
天
主
而
生
，
獲
得
一
個
新
生
命
成
為
天
主
的
子
女

o

真
的
，
「
凡
由
天
主
生
的
，
就
不
犯
罪
過
，
因
為
天
主
的
種

子
存
留
在
他
內
，
他
不
能
犯
罪
，
因
為
他
是
由
天
主
生
的
。
」
(
若
壹
三
9
;

另
參
閱
若
三
3
)
。

雖
然
按
照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成
為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完
全
出
於
天
主
的
意
顧
，
是
天
主
的
工
程
，
但
人
的
信
仰
行
為
仍

然
扮
演
極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因
而
聖
保
祿
說•• 

「
其
實
你
們
眾
人
都
藉
著
對
基
督
耶
穌
的
信
仰
，
成
了
天
主
的
子
女
」
(

迦
三
路
;
參
閱
若
-
U
)
。
再
者
，
一
洗
禮
在
人
得
以
重
生
而
成
為
天
主
于
女
的
工
程
上
也
有
它
的
地
位
，
因
為
，
在
若

望
福
音
中
，
耶
穌
說
•• 

「
人
除
非
由
水
和
聖
神
而
生
，
不
能
進
入
天
主
的
國
」
(
若
三5;

男
參
三
3
)
。

成
為
天
主
子
女
的
人
，
與
聖
三
有
看
各
不
相
同
的
特
殊
關
係•• 

他
們
成
為
天
主
(
笑
)
的
子
女
(
參
閱
若
壹
三

1

;
若
-
u
i
n
v
'
是
耶
穌
基
督
的
兄
弟
姐
妹
及
同
承
權
者
(
羅
八
口
，
的
)
，
在
聖
神
的
推
動
下
，
實
現
他
們
為
義

4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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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一
稍
一
耳
目

一
八
四

子
的
生
命
(
羅
八
U
t
u
-
'迦
四
4
i
7
)
。

。
教
會
的
教
導

禮
儀
經
文
常
用
極
美
麗
感
人
的
一
一
一
且
甜
說
出
信
友
成
為
義
子
的
事
實
。
比
如
在
聖
神
降
臨
節
的
頌
謝
詞
中
，
教
會
如
此

讚
美
天
主
說•• 

「
基
督
派
遣
了
聖
神
，
降
臨
到
那
與
基
督
合
一
而
蒙
召
作
赫
義
子
的
人
民
的
身
上
。
」
禮
儀
與
聖
經
都

一
致
地
教
導
我
們
，
人
是
天
主
欠
的
子
女
，
它
從
不
將
信
友
稱
為
子
或
聖
神
的
子
女
@
。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在
講
論
成
義
的
轉
變
時
，
也
提
及
成
義
時
人
成
為
天
主
子
女
的
事
實
。
按
照
成
義
論
令
第
四
章

(
巳
叩
門
印
N
h
)
.. 

罪
人
的
成
義
「
是
人
從
那
生
來
就
是
亞
當
子
女
的
處
境
，
藉
著
第
二
個
亞
當
i
|

耶
穌
基
督
l
l

我
們
的
救
主
，
而
進
入
到
恩
語
和
收
納
為
天
主
的
義
子
(
羅
八
時
)
的
境
界
的
轉
變
」
(
另
參
閱
口
的
】
印
戶
凹
，
日
印N
∞

臼

神
學
反
省

根
攘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我
們
可
以
較
深
刻
地
描
寫
天
主
與
人
的
父
子
關
係
的
性
質
﹒
﹒
天
主
對
祂
的
子
女
們
廣
施
慈
愛

(
參
閱
詠
-
O
三
口
i
M
)

，
時
加
保
護
眷
顧
(
詠
廿
七
叩
)
。
上
智
的
天
失
在
子
女
們
求
她
以
前
，
已
曉
得
他
們
的

需
要
(
瑪
六
8
'
"
“
)
;
她
猶
如
草
心
父
般
俯
聽
他
們
的
祈
禱
(
路
十
-
u
i
n
)
。
她
把
每
一
子
女
都
擁
入
自
己
的
懷

中
加
以
撫
慰
，
讓
他
們
以
最
親
切
的
稱
呼
「
阿
爸
」
與
她
對
談
(
羅
八
M
i
臼
;
迦
四
4
t
7
)

，
甚
至
於
熱
情
地
接

納
那
離
家
的
蕩
子
(
路
十
五

n
i
n
)
。
儘
管
我
們
與
天
主
欠
的
關
係
如
此
親
密
，
聖
經
總
不
讓
我
們
忘
記
那
收
納
人

寫
義
子
的
父
是
至
高
無
上
的
上
主
、
創
造
萬
有
的
天
主
，
她
具
有
無
上
的
權
威
和
尊
嚴
;
因
而
祂
的
子
女
也
聽
對
祂
起



敬
起
畏
，
並
且
，
在
飽
享
祂
豐
盈
的
慈
愛
之
餘
，
須
隨
時
準
備
接
受
她
的
「
管
教
」
'
堅
信
天
欠
的
上
智
和
慈
愛
，
因

為
那
有
為
父
親
的
不
懲
戒
自
己
見
子
的
呢
?
(
參
閱
希
十
二
4
i
u
)

。
正
如
失
所
喜
悅
的
獨
生
于
耶
穌
基
督
(
參
闢

谷
-
U
)
，
沒
有
免
除
痛
苦
和
十
字
架
的
苦
刑
，
同
樣
，
天
主
的
子
女
也
不
應
期
待
一
個
沒
有
痛
苦
、
考
驗
和
艱
難
的

生
命
。從

人
的
角
度
來
說
，
人
對
天
父
應
表
示
子
女
般
的
尊
敬
和
服
從
(
拉
-
6
)
;
在
生
活
上
，
努
力
放
法
矢
，
成
全

如
同
父
(
瑪
五
9

，

u
i
的
;
六
凹
，M
)
，
以
便
增
加
欠
的
光
榮
(
瑪
五
的
'
的
)
。
同
時
，
在
天
父
的
大
家
庭
中

，
該
像
成
熟
長
大
的
子
女
，
負
起
家
庭
的
責
任
，
與
其
他
兄
弟
姐
妹
一
起
分
擔
這
個
家
的
大
小
事
務
。

成
義
的
人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'
和
耶
穌
基
督
與
欠
的
關
係
是
不
相
同
的
。
耶
穌
基
督
與
欠
的
關
係
是
獨
一
無
二
的
，

她
從
不
稱
父
為
「
我
們
」
的
矢
。
在
瑪
十
一
-
h
i
m和
路
十
n
i
m
中
，
她
表
現
她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是
特
妹
的
，
有
異

於
人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'
「
因
為
天
主
樂
意
吽
整
個
圓
滿
居
在
他
內
。
」
(
哥
-
U
)
。
教
會
的
信
經
，
把
祂
與
欠
的
關

係
以
「
同
性
同
體
」
表
達
出
來
。
教
欠
們
肯
定
她
與
父
的
關
係
是
由
於
「
本
性
」
，
而
人
則
是
藉
著
「
分
享
」
而
獲
得

這
關
係
。
換
言
之
，
耶
穌
基
督
從
無
始
之
始
即
擁
有
真
實
的
天
主
性
，
與
父
有
父
子
的
關
係
;
而
成
義
的
人
均
是
因
著

天
主
的
特
殊
收
納
行
勁
才
得
成
為
天
主
的
義
子
。

雖
然
聖
保
除
用
法
律
名
詞
表
達
人
成
為
天
主
義
子
的
事
件
，
然
而
此
義
于
的
國
係
的
確
是
一
種
真
實
的
、
以
分
享

天
主
生
命
為
基
礎
的
關
係
o

為
證
實
此
關
係
'
聖
保
融
說
，
天
主
派
遣
了
自
己
兒
子
的
聖
神
，
在
我
們
心
中
與
我
們
一

同
作
證
(
參
閱
迦
四
4
t
7
;

羅
八
M
i
H
;
弟
後
一
3
)
。
在
若
望
著
作
中
，
作
者
是
以
重
生
的
圖
像
及
類
似
的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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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鼠
的
一
昭
告

一
八
六

法
來
表
達
，
義
人
與
天
主
的
子
女
關
係
是
基
於
一
種
由
神
而
賞
賜
的
新
生
命
。
在
舊
約
一
裊
，
甚
至
在
其
他
宗
教
裹
，
人

有
時
稱
神
為
矢
。
由
於
天
主
拯
救
普
世
的
意
願
'
我
們
相
信
天
主
時
時
刻
刻
提
供
給
人
作
柚
子
女
的
恩
惠
。
但
我
們
也

得
承
認
，
這
賜
予
普
世
人
的
子
女
關
係
是
含
蓄
的
、
不
明
顯
的
，
不
如
提
供
給
基
督
徒
的
子
女
關
係
那
麼
深
刻
、
一
開
朗

和
親
密
。
基
督
徒
興
天
主
的
關
係
，
依
接
對
死
亡
、
復
活
的
耶
穌
基
督
的
信
仰
，
是
建
基
在
天
主
啟
示
的
高
峰
上
。
因

此
基
督
徒
能
享
有
更
大
的
喜
樂
、
光
明
和
力
量
。
換
言
之
，
基
督
徒
在
耶
穌
基
督
的
一
生
言
行
和
逾
越
奧
蹟
中
獲
得
了

啟
迫
而
知
悉
，
那
從
永
世
以
來
就
隱
而
不
彰
的
奧
秘
是
人
類
的
意
父
。
因
而
基
督
徒
在
一
切
境
遇
中
，
常
能
對
萬
有
之

源
保
持
子
女
般
的
信
賴
。

與
天
主
的
父
子
關
係
，
能
在
個
別
的
生
活
中
增
長
或
退
步
。
按
照
奧
利
振
的
君
法

•• 

聖
言
來
到
我
們
中
間
，
聖
化

我
們
，
使
我
們
愈
來
愈
變
成
天
主
的
子
女
。
當
我
們
以
整
個
存
在
在
具
體
生
活
中
向
天
主
說
.• 

「
矢
啊
!
」
時
，
我
們

就
愈
成
為
她
的
子
女
@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當
基
督
信
徒
以
全
部
生
命
，
在
一
切
順
逆
境
中
，
像
子
女
般
地
回
答
天
主
說
•• 

「
是
」
時
，
他
與
天
主
的
父
于
關
係
就
得
以
加
深
和
增
強
。

三
、
成
義
的
入
與
聖
于
的
關
係
兄
弟
姐
妹

件

聖
經
的
教
導

路
加
福
音
里
的
耶
穌
的
族
譜
，
上
溯
至
原
祖
亞
當
(
路
三
n
i
鉤
)
，
它
把
耶
穌
君
作
是
亞
當
的
後
育
，
以
顯
示

出
耶
穌
是
人
類
大
家
庭
的
一
員
，
是
人
類
的
兄
弟
。
耶
穌
自
己
也
會
稱
門
徒
為
兄
弟
(
谷
三
n
i
臼
)
。
復
活
的
基
督



，
甚
至
稱
那
些
否
認
她
的
門
徒
為
兄
弟
(
瑪
廿
八
叩
;
若
廿
口
)
。
按
瑪
廿
五
臼
i
M
心
，
在
公
審
判
中
，
人
子
將
要
把

最
卑
微
的
人
視
為
自
己
的
兄
弟
。
保
驗
在
講
論
義
人
是
天
主
的
子
女
時
，
也
含
蓄
地
說
到
他
們
是
耶
穌
基
督
的
兄
弟
，

而
基
督
耶
穌
是
眾
弟
兄
中
的
長
子
(
參
閱
羅
八
詞
)
。
由
於
成
義
的
人
是
天
主
子
的
兄
弟
，
所
以
他
們
也
與
基
督
一
起

同
為
天
國
的
承
繼
者
(
羅
八
U
)
。
希
伯
來
書
談
到
基
督
的
司
祭
職
時
，
也
說
天
主
子
「
稱
人
們
為
兄
弟
，
並
不
以
為

恥
」
(
希
二
扎
)
，
因
為
，
為
了
成
為
「
一
個
仁
慈
和
忠
信
的
大
司
祭
，
基
督
願
意
在
各
方
面
相
似
弟
兄
」
(
參
閱
希

二
口
)
。

廿
教
會
的
訓
導

禮
儀
及
訓
導
當
局
的
文
件
，
只
是
含
蓄
地
表
示
聖
子
為
人
的
兄
弟
。
這
是
因
為
在
禮
儀
中
，
我
們
常
稱
基
督
為
主

;
而
教
會
在
反
對
亟
略
異
端
的
背
景
上
，
特
別
強
調
基
督
的
天
主
性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聖
子
是
人
類
弟
兄
的
事
實
，
也
確

實
包
含
在
一
切
反
對
幻
象
論
和
一
性
論
的
文
件
里
。
在
三
二
五
年
召
開
的
尼
西
亞
大
公
會
議
，
為
了
棄
耙
亞
略
派
的
主

張
，
而
欽
定
聖
言
與
天
矢
同
性
同
體
的
信
理
(
參
閱
口
的
-
M印
)
。
然
而
，
因
為
一
性
論
的
謬
見
，
教
會
遂
在
四
五
一

年
召
開
的
加
采
東
大
公
會
議
，
除
重
述
尼
西
亞
大
公
會
議
所
頒
佈
的
信
理
外
，
還
補
充
了
我
們
的
主
耶
穌
基
督
「
按
其

人
性
而
論
，
則
與
我
們
同
一
性
體
」
的
條
文
(
參
閱
口
的ω
D
-
)。
藉
此
信
理
教
會
肯
定
，
聖
子
具
有
完
整
的
人
性
，

因
而
她
確
是
人
類
的
弟
兄
。

甘
神
學
反
省

成
蠢
的
人
成
了
有
血
肉
的
聖
子
的
兄
弟
。
這
事
實
常
常
提
醒
信
友
，
我
們
與
在
基
督
身
上
顯
示
自
已
的
天
主
有
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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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凶
心
龍
的
一
帕
-
2
日

一
八
八

極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同
時
此
教
導
也
要
我
們
牢
記
，
我
們
的
長
兄
耶
穌
基
督
具
有
真
實
的
人
性
，
參
與
了
人
類
的
命
運
，

在
生
命
與
死
亡
中
，
實
在
與
我
們
同
甘
共
苦
、
息
息
相
關
。
而
復
活
的
基
督
仍
舊
是
人
類
的
兄
長
，
因
此
她
要
與
我
們

並
肩
共
走
人
生
的
旅
程
。

再
者
，
此
教
導
也
喚
醒
我
們
要
像
成
了
血
肉
的
事
于
一
樣
的
過
兄
弟
姐
妹
的
生
活
，
即
懷
著
與
她
同
樣
的
心
情
服

從
天
矢
，
放
法
她
不
追
求
特
權
，
不
逃
避
人
生
的
困
難
、
失
敗
、
痛
苦
和
死
亡
。
換
言
之
，
我
們
是
被
號
召
，
過
一
個

相
似
基
督
長
兄
、
相
稱
於
耶
穌
基
督
兄
弟
的
生
活
。

四
、
成
義
的
入
與
聖
神
的
關
係
|
宮
殿

H 

聖
經
的
教
導

聖
經
教
導
，
聖
神
生
活
在
基
督
信
友
的
團
體
內
，
領
導
著
教
會
的
領
袖
們
牧
養
天
主
用
自
己
的
血
所
掙
得
的
羊
群

(
參
閱
宗
十
五
羽
;
廿
羽
)
。
同
一
聖
神
也
居
在
每
位
信
友
的
心
里
，
「
天
主
的
愛
，
藉
著
所
聞
賜
與
我
們
的
聖
神
，
已

傾
注
在
我
們
心
中
了
」
(
羅
五
5
;

另
參
閱
羅
八

U
;
格
前
六
凹
;
若
十
四
臼

i
m
;
十
六
7
)
。
她
在
信
友
心
內
親

自
以
不
可
言
喻
的
嘆
思
代
我
們
轉
求
，
喊
說•• 

「
阿
爸
，
父
呀
!
」
(
迦
四
6
)
;
並
且
教
導
我
們
跟
耶
穌
一
樣
，
向

天
主
呼
號•• 

「
阿
爸
，
父
啊
!
」
(
羅
八
臼
)
。

廿
教
會
的
訓
導

約
四
世
紀
末
所
編
的
厄
比
法
信
經
里
，
教
會
宣
示
她
的
信
仰
說•• 

「
我
們
也
相
信
聖
神
•••••• 

祂
在
聖
者
內
居
住
」



(
口
的
主
)
。
此
外
，
教
會
在
舉
行
聖
洗
禮
儀
時
，
也
求
天
主
使
即
將
受
洗
的
人
「
成
為
生
活
天
主
的
聖
毆
，
讓
聖

神
居
住
其
中
」
。

門
口
神
學
反
省

按
照
聖
經
的
教
導
成
義
的
人
與
聖
神
有
著
一
種
特
殊
的
關
係•• 

聖
神
在
人
內
的
最
隱
密
處
，
與
人
結
合
。
她
在
最

深
的
自
我
內
，
如
同
泉
源
一
樣
，
叉
好
像
是
我
們
的
根
。
她
內
在
地
使
人
與
父
和
子
建
立
你
我
的
關
係
，
但
聖
神
自
己

似
乎
並
未
變
成
義
人
的
「
你
」
'
她
從
不
顯
據
自
己
，
只
顧
揚
失
和
子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成
義
的
人
與
聖
神
的
關
係
'
和

對
父
及
子
的
關
係
有
很
大
的
分
別
。
因
為
人
對
付
〈
和
子
的
關
係
是
一
種
對
立
的
「
你l
我
」
關
係
;
而
聖
神
則
是
完
全

內
在
於
人
@
。

當
聖
經
說
成
義
的
人
是
聖
神
的
宮
毆
時
，
它
是
表
示
天
主
充
滿
了
義
人
的
最
深
處
，
並
把
人
作
為
自
己
所
喜
悅
的

居
處
。
為
此
人
有
責
任
聖
化
自
己
，
在
世
界
中
成
為
天
主
臨
在
的
標
記
(
參
閱
格
前
六
昀
)
。

五
、
聖
三
在
義
入
內
的
寓
居

聖
經
及
教
會
的
訓
導

聖
經
中
只
有
一
次
提
到
究
和
子
居
住
在
成
義
者
的
靈
魂
里
。
在
若
望
福
音
中
，
耶
穌
說
•• 

「
誰
愛
我
，
必
遵
守
我

的
話
，
我
女
也
必
愛
他
，
我
們
要
到
他
那
里
去
，
並
要
在
他
那
襄
作
我
們
的
住
所
。
」
(
若
十
四
"
ω
)。
但
是
當
聖
經

說
天
主
在
我
們
內
、
或
我
們
在
天
主
內
(
若
壹
三
M
;
四
臼
i
m
)

，
含
蓄
地
表
示
聖
三
寓
居
在
義
人
的
靈
魂
內
。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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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福
音

一
九O

種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在
教
會
的
傳
承
中
繼
續
不
斷
地
傳
下
來
，
神
秘
家
和
神
秘
神
學
對
聖
三
在
義
人
靈
魂
里
寓
居
的
奧
蹟

予
以
虔
誠
的
膽
想
和
崇
拜
。
教
宗
良
十
三
世
在
一
八
九
三
年
發
表
的
z
u
z
z
z
s
=
z
ι
Z
S
5
3

和
比
約
十
二

世
在
一
九
四
三
年
公
佈
的
Z
E
M刊的
立
立
們
。

G
Z
Z
Z
通
識
裹
，
也
包
含
這
種
教
導
。
(
參
閱
口
的
ω
ω
N印
l
ω
ω
ω
】

;
ω
∞
Z
l
ω

∞
-
m
)
。

口
神
學
反
省

的
確
，
聖
經
常
常
只
提
到
聖
神
在
義
人
內
的
寓
居
。
然
而
天
主
是
絕
對
超
越
時
空
的
，
而
天
主
三
位
闊
的
交
流
和

滲
透
是
永
不
止
息
的
。
聖
三
在
成
義
者
心
中
的
寓
居
不
容
置
疑
，
因
為
三
位
一
體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于
是
永
遠
和
諧
合
一

的
。

藉
「
臨
在
」
和
「
基
本
抉
擇
」
的
概
念
，
我
們
能
稍
為
闡
釋
「
聖
三
的
寓
居
」
的
奧
蹟

•• 

天
主
提
供
給
人
祂
特
殊

的
臨
在
。
成
義
的
人
以
自
己
的
基
本
抉
擇
歡
迎
聖
三
臨
在
於
他
們
的
生
活
中
。
意
即

•• 

他
們
接
受
那
萬
有
之
源
、
不
可

測
量
的
奧
蹟
為
矢
，
並
歡
迎
那
萬
有
都
是
藉
著
她
而
受
造
的
聖
子
，
以
及
那
在
最
隱
秘
處
感
發
他
們
的
聖
神
。
如
此
那

絕
對
的
主
宰
，
那
不
可
言
喻
的
奧
蹟
'
「
成
為
」
人
所
歡
迎
的
貴
賓
。

上
述
的
解
釋
，
並
不
否
認
聖
經
有
關
聖
神
特
殊
臨
在
之
教
導
•• 

因
為
成
蠢
的
人
與
齡
人
和
子
的
關
係
畢
竟
仍
是
有
「

我
|
你
」
之
分
的
「
距
離
」
，
而
與
聖
神
則
是
一
份
合
一
相
屬
的
關
係
。
因
此
理
由
，
聖
經
和
神
學
特
別
重
視
聖
神
的

臨
在
。從

「
聖
三
的
寓
居
」
可
綜
合
成
義
者
與
聖
三
的
關
係•• 

成
義
的
人
對
不
可
測
量
的
絕
對
奧
蹟
，
有
著
一
份
子
女
般



的
接
近
、
信
靠
和
依
賴
的
情
誼
;
然
而
這
深
厚
的
情
誼
不
抹
然
絕
對
的
主
與
受
造
物
之
間
的
無
限
距
離
。
成
義
的
人
困

窘
耶
穌
基
督
，
在
這
充
滿
罪
惡
、
痛
苦
和
黑
暗
的
世
界
中
，
找
到
了
生
活
的
天
主
和
人
生
的
意
義
，
因
而
承
認
所
有
人

的
尊
嚴
和
受
造
物
的
價
值
，
因
為
他
們
成
了
降
生
成
人
的
聖
子
的
兄
弟
姐
妹
。
成
義
的
人
是
在
上
智
的
天
主
聖
神
的
推

動
下
，
只
以
天
主
旨
意
為
其
生
活
行
動
的
準
繩
，
因
此
成
為
天
主
臨
現
於
人
間
的
標
記
。

第
三
章

成
義
的
人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
九



第
四
章

成
義
的
人
的
行
為

在
恩
龍
生
活
中
，
天
主
在
人
身
上
所
作
的
工
程
，
及
人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'
伯
首
要
的
地
位
。
然
而
，
在
舊
約
以
色

列
民
和
其
他
非
基
督
信
仰
的
宗
教
生
活
裡
'
並
在
一
般
人
的
意
識
中
，
道
德
規
律
、
人
的
責
任
和
倫
理
生
活
，
常
被
視

為
宗
教
生
活
的
核
心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不
禁
要
問•• 

道
德
規
律
、
天
主
的
誡
命
和
倫
理
生
活
在
恩
宙
間
生
活
中
到
底
扮
演
怎

樣
的
角
色
?
天
主
恩
宙
間
的
一
幅
-
2日
與
天
主
誡
命
之
間
到
底
有
什
麼
關
係
?
為
解
答
這
一
問
題
，
本
章
第
一
節
將
先
探
究
恩

龍
生
活
和
倫
理
生
活
的
關
係
;
第
二
節
將
探
討
在
聖
經
和
教
會
的
訓
誨
一
異
常
出
現
的
「
功
績
」
概
念
的
意
義
。

第
一
節

成
義
的
人
的
倫
理
生
活

、
聖
經
的
教
導

梅
瑟
五
書
把
天
主
的
誡
命
與
天
主
的
盟
約
相
提
並
論
(
申
廿
七
9
t

刊
的
)
。
由
此
顯
示
，
天
主
慈
愛
的
最
大
表
現

|
盟
約
|
與
天
主
子
民
的
倫
理
生
活
是
息
息
相
關
的
。
同
樣
，
聖
詠
和
智
慧
書
，
常
將
天
主
的
法
律
視
為
天
主
的
最
大

恩
惠
之
一
0

天
主
的
法
律
能
暢
快
人
靈
、
開
啟
愚
蒙
、
燭
照
眼
睛
，
它
比
黃
金
更
可
愛
憊
，
比
蜂
蜜
更
要
甘
甜
。
「
幅

守
上
主
誡
侖
的
，
可
保
全
生
命
;
輕
視
上
主
道
路
的
，
必
自
趨
喪
亡
」
(
鐵
十
九
間
;
男
參
閱
(
詠
一
一
九
;
十
九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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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宙
間
的
一
闖
一
音

一
九
四

u
;
德
十
五
1
i
m
;
智
六
時
)
。
天
主
的
法
律
是
走
向
幸
福
的
道
路
(
參
閱
(
詠
一
;
鐵
四u
i
m
)

。
至
於
先
知
們

，
他
們
的
主
要
使
命
是
勸
告
奮
約
于
民
要
忠
於
天
主
與
他
們
訂
立
的
盟
約
，
就
是
要
遵
守
天
主
的
誡
侖
，
因
為
這
是
盟

約
的
一
部
份
，
「
你
們
應
聽
從
我
的
聲
音
，
那
麼
，
我
必
作
你
們
的
天
主
，
你
們
必
作
我
的
人
民
;
你
們
應
走
我
吩
咐

你
們
的
一
切
道
路
，
好
使
你
們
獲
得
幸
福
」
(
耶
七
羽
)
。

在
對
觀
一
輔
音
中
，
尤
其
是
嗎
竇
一
幅
一
音
特
別
強
調
天
主
子
女
行
善
的
重
要
性
。
耶
穌
會
說

•• 

「
你
們
不
要
以
為
我
來

是
廢
除
法
律
或
先
知
;
我
來
不
是
為
廢
除
，
而
是
成
全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(
喝
五
U
i
m
)
。
在
山
中
聖
訓
結
束
前
，
耶
穌
提
醒

我
們•• 

「
不
是
凡
向
我
說
可
主
啊
!
主
啊
!
正
的
人
，
就
能
進
天
國
;
而
是
那
承
行
我
在
天
之
父
冒
意
的
人
，
緝
能
進

天
國
。
到
那
一
天
有
許
珍
人
要
向
我
說
•• 

主
啊
!
主
啊
!
我
們
不
是
因
你
的
名
字
說
過
預
言
，
因
你
的
名
字
驅
過
魔
鬼

，
因
你
的
名
字
行
過
許
多
奇
巔
嗎
?
那
時
，
我
必
要
向
他
們
聲
明
說
•• 

我
從
來
不
認
識
你
們
;
你
們
這
些
作
惡
的
人
，

離
關
我
吧
!
」
(
一
輛
七
幻i
n
)
。
同
樣
，
在
富
少
年
問
祂
該
行
什
麼
「
善
」
為
得
永
生
時
，
她
罔
答
說
•• 

「
如
果
你

願
意
進
入
生
命
，
就
該
遵
守
誡
命
。
」
(
瑪
十
九
口
)
。
如
此
君
來
，
天
主
的
誡
命
就
是
導
向
生
命
的
道
路
，
而
按
照

對
觀
一
幅
一
耳
目
的
教
導
，
行
善
並
不
是
作
一
些
一
特
別
的
事
情
，
而
是
在
一
般
生
活
中
遵
守
天
主
的
誡
命
。
這
正
是
愛
天
主
的

表
現
(
參
闋
瑪
廿
二
U
t
的
;
谷
十
二
m
i
m叫
)
。

按
照
若
望
福
一
耳
目
的
教
導
，
信
仰
生
活
必
須
結
出
相
梢
的
果
實
。
耶
穌
會
說

•• 

「
凡
在
我
身
上
不
結
實
的
枝
條
，
他

便
剪
掉
;
凡
結
實
的
，
他
就
清
埋
，
使
他
結
更
多
的
果
實
」
(
若
十
五2;

另
參
閱
若
十
五
刊
)
。
耶
穌
也
會
開
言
，

接
受
她
的
命
令
而
遵
守
的
，
便
是
愛
祂
的
人
(
參
閱
若
十
四
白
，
剖
，
M
)
。
若
望
一
書
同
樣
也
很
君
重
天
主
子
女
的



聖
善
生
活
(
參
閱
若
壹
二
3
t
5
;

三
M
)
。
尤
其
是
難
各
伯
書
信
，
鄭
重
地
肯
定
真
實
的
信
仰
不
能
不
以
善
行
來
表

達
自
己
的
真
實
性
，
因
為
「
正
如
身
體
沒
有
靈
魂
是
死
的
，
同
樣
信
德
沒
有
行
為
也
是
死
的
」
(
雅
二
犯
;
男
參
閱
雅

-
n
i
羽
;
二
m
i
U
)
。

雖
然
聖
保
驗
十
分
強
調
恩
囂
的
「
無
功
行
賞
」
的
性
質
，
但
他
也
很
君
重
信
友
的
行
善
責
任
。
他
的
書
信
包
含
了

許
多
有
關
倫
理
生
活
的
勸
告
，
如
羅
馬
書
十
二
|
十
四
章
皆
是
。
他
屢
次
警
告
犯
了
某
些
一
惡
行
的
人
是
不
能
承
受
天
國

的
(
格
前
六
9
t

叩
;
迦
五
的
i

幻
;
弗
五
5
i
6
)

。
因
而
，
按
他
的
教
導
，
基
督
信
友
該
生
活
在
基
督
的
法
律
之

下
(
迦
六
2
)

，
甚
至
他
稱
信
友
為
「
正
義
的
奴
隸
」
(
羅
六
昀
)
。
他
的
書
信
與
整
個
新
、
舊
約
有
著
一
黨
的
教
導

，
同
樣
肯
定•• 

在
審
判
時
，
天
主
要
照
每
人
的
行
為
予
以
報
應
(
參
閱
羅
二
6
;

十
四
叩
i
u
;

格
後
五
叩
;
迦
六

7

i
m
)
。

二
、
教
會
的
訓
導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
因
為
與
會
的
教
長
們
以
為
新
教
人
士
忽
親
信
友
倫
理
生
活
的
重
要
性
，
所
以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論
令
第
十
一
章
(

已
∞

-
m
ω
a
l
a
-
凹
ω
也
)
里
，
專
論
「
遵
守
誡
命
及
其
必
要
性
與
可
能
性
」
。
在
此
章
的
首
句
即
肯
定

•• 

「
無
論
已
獲
得

的
義
德
多
麼
高
，
誰
也
不
該
想•• 

自
己
可
不
必
遵
守
誠
命
」
(
口
的
日
間
ω
∞
)
@
。
在
此
文
件
的
第
二
十
條
法
規
里
，

教
會
棄
紹
與
此
教
導
相
反
的
主
張
•• 

「
誰
若
說•• 

一
個
已
成
蠢
的
人•••••• 

沒
有
遵
守
天
主
與
教
會
誡
侖
的
責
任•.•••. 
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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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的
他
的
福
音

一
九
六

種
人
，
應
受
紐
罰
」
(
已
印
戶
可
口
，
另
參
閱
口
的
-
m皂
，
-
可
戶
)
。

目
梵
二
大
公
會
議

梵
二
的
文
件
十
分
強
調
信
友
生
活
和
一
般
倫
理
責
任
的
合
一•• 

「
固
然
，
在
此
世
，
我
們
並
沒
有
永
久
的
國
土
，

而
應
尋
求
來
生
的
國
士
，
但
如
果
信
友
認
為
可
以
因
此
而
忽
略
此
世
任
務
，
不
明
白
信
德
更
要
他
們
各
依
其
使
命
滿
全

此
世
任
務
，
則
是
遠
離
真
理
。
•..••• 

許
多
人
的
信
仰
和
日
常
生
活
分
割
，
要
算
我
們
這
時
代
嚴
重
錯
誤
之
一
。
這
惡
劣

現
象
已
曾
為
舊
約
內
的
先
知
們
所
嚴
厲
譴
責
，
而
在
新
約
內
，
耶
穌
基
督
更
不
惜
以
重
罰
嚇
阻
之
。
所
以
信
友
不
得
將

職
業
和
社
會
活
動
向
宗
教
生
活
對
立
起
來
。
信
友
忽
略
此
世
任
務
，
便
是
忽
略
其
愛
人
甚
至
愛
主
的
任
務
，
並
將
自
己

的
永
生
導
於
危
殆
中
。
」
(
現
代
的
號
)
。
梵
二
也
指
出
信
友
，
尤
其
是
一
般
在
俗
的
教
友
有
責
任
建
設
一
個
公
義
的

社
會
、
美
好
的
世
界
•• 

「
教
友
們
要
用
他
們
對
世
俗
事
務
的
專
長
•.••.. 

努
力
使
受
造
物
的
價
值
，
按
照
天
主
的
規
定
及

天
主
聖
言
的
指
示
，
用
人
力
、
技
術
及
文
化
去
培
育
，
造
一
幅
人
類
的
每
一
份
于
;
要
使
這
些
價
值
更
均
勻
地
分
配
給
大

眾
，
並
按
其
限
度
，
在
人
性
的
自
由
與
基
督
徒
的
自
由
內
，
促
進
全
人
類
同
進
步
」
(
教
會
泊
號
，
另
參
閱
教
友
7

號

總
之
，
聖
經
和
教
會
訓
導
都
一
致
肯
定
，
成
義
者
有
行
善
的
責
任
。
天
主
的
子
女
有
遵
守
天
主
誠
命
和
道
德
律
的

義
務
是
一
種
理
所
當
然
的
真
理
，
因
此
聖
經
和
教
會
訓
導
沒
有
將
恩
龍
生
活
和
倫
理
生
活
的
關
係
加
以
反
省
。
然
而
，

當
有
人
間
，
在
恩
龍
生
活
和
成
義
者
遵
守
誡
侖
的
責
任
之
間
到
底
有
何
關
係
時
，
也
該
有
個
同
答
。
以
下
筆
者
採
用
教

食
和
神
學
家
們
所
提
供
的
思
想
來
闡
明
恩
龍
生
活
與
倫
理
生
活
的
關
係
@
。



一
二
、
神
學
反
省

盡
行
善
責
任
的
理
由

成
義
者
與
天
主
之
間
既
有
如
子
女
和
父
親
的
關
係
'
的
確
排
除
人
以
奴
隸
般
的
畏
懼
來
服
侍
天
主
，
把
天
主
當
作

兇
惡
的
判
官
。
但
是
成
蠢
的
人
與
天
主
極
為
密
切
的
關
係
'
並
不
消
誠
造
物
主
與
受
造
物
以
及
父
親
和
子
女
之
間
的
臣

離
。
因
此
，
成
蠢
的
人
常
有
順
從
和
臣
服
於
天
主
的
責
任
。

以
基
本
抉
擇
來
解
釋
成
義
的
轉
變
和
常
恩
，
會
使
我
們
進
一
步
明
瞭
恩
龍
生
活
與
盡
行
善
責
任
的
關
係
•• 

當
人
以

基
本
抉
擇
接
受
天
主
在
他
生
活
中
的
臨
在
時
，
他
就
要
以
天
主
的
冒
意
為
其
生
活
的
至
高
準
繩
，
常
願
參
與
天
主
的
工

程
，
並
為
祂
的
光
榮
而
生
活
。

再
者
，
正
如
一
般
的
生
理
和
精
神
生
活
需
要
藉
行
動
來
實
現
自
己
，
同
樣
，
成
義
者
所
領
受
的
新
生
命
也
要
以
適

當
的
行
為
來
表
達
自
己
，
使
這
新
生
命
得
以
發
展
和
增
強
。
因
此
，
為
那
些
藉
行
動
尋
求
自
我
實
現
的
人
，
銘
刻
在
良

心
中
的
道
德
律
，
並
不
是
附
加
於
人
的
一
種
束
縛
或
枷
鎖
，
而
是
達
到
自
我
圓
滿
和
幸
福
的
指
南
。
同
樣
，
按
照
聖
經

的
智
慧
書
和
許
多
單
一
諒
，
如
詠
一
一
九
首
、
顯
示
善
惡
的
天
主
誡
侖
，
是
天
主
賞
賜
給
人
的
一
種
輔
導
和
指
引
。
藉
著

這
誡
侖
，
天
主
引
領
人
走
向
真
正
的
自
我
發
展
和
幸
福
。

。
恩
寵
賦
予
倫
理
生
活
一
個
新
的
幅
度

當
人
藉
著
基
本
抉
擇
接
受
了
天
主
的
臨
在
時
，
表
面
君
來
，
他
的
倫
理
行
為
的
對
象
並
沒
有
改
變
。
他
買
東
西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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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生
恩
准
的
一
幅-
E
H

一
九
九

'
需
支
付
同
樣
的
價
錢
。
僱
用
工
人
時
，
仍
要
給
予
合
理
的
待
遇
。
對
家
庭
，
他
要
盡
做
丈
夫
或
妻
子
的
責
任
，
並
一
肩

負
為
欠
母
、
為
師
長
的
重
任
•..•.. 

但
是
，
實
際
上
，
他
的
行
為
是
一
導
源
於
一
個
新
動
機
，
進
入
了
一
個
新
的
深
度
，
因

為
他
所
傲
的
一
切
，
都
變
成
對
天
主
愛
的
答
覆
。
一
旦
人
以
其
基
本
抉
擇
將
天
主
的
旨
意
當
作
生
命
的
至
高
準
繩
，
他

就
能
以
新
的
目
光
去
看
周
遭
的
人
，
認
出
他
們
都
是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是
自
己
的
兄
弟
姐
妹
。
他
對
天
主
如
父
親
一
般
的

體
驗
，
影
響
到
他
與
人
的
關
係
，
從
而
獲
得
一
股
新
的
動
力
，
因
為
他
相
信
，
即
使
是
最
微
小
的
人
也
是
天
主
所
創
造

和
深
愛
的
。
這
信
仰
能
啟
發
他
更
徹
底
的
愛
所
有
的
人
，
改
變
他
與
人
交
往
的
態
度
，
提
高
他
對
人
的
尊
重
。
他
對
天

主
所
慎
的
希
望
，
使
他
能
不
惜
冒
性
侖
的
危
險
去
服
務
他
人
。
他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擴
大
了
他
服
侍
人
和
愛
人
的
範
圈
。

換
言
之
，
當
人
以
基
本
抉
擇
接
受
天
主
在
他
生
活
中
的
臨
在
時
，
他
的
倫
理
生
活
也
獲
得
了
新
的
幅
度
。
(
一
般
的
傳

統
神
學
，
將
此
道
理
用
「
與
聖
化
恩
龍
一
同
傾
注
於
人
靈
的
倫
理
德
性
」
表
達
出
來
。
可
參
閱
「
天
主
教
信
理
神
學
」

'
頁
四
二
四
。
)

防
基
督
信
友
與
道
德
律

當
我
們
明
白
，
人
應
不
惜
任
何
犧
牲
來
行
善
避
惡
，
就
會
體
驗
善
與
惡
及
道
德
律
的
絕
對
性
。
雖
然
我
們
每
人
對

個
別
行
動
的
善
與
惡
之
君
法
會
不
一
致
，
也
會
改
變
，
但
是
我
們
從
不
否
認
，
善
本
身
有
其
絕
對
價
值
。
我
們
也
體
驗

到
，
世
界
最
強
的
勢
力
也
無
法
改
變
善
與
惡
。
即
使
在
人
違
反
道
德
律
時
，
他
也
得
以
惡
為
善
，
如
此
承
認
人
人
都
隸

屬
於
道
德
律
的
權
下
。
聖
經
和
教
會
的
訓
導
都
清
鐘
表
示
，
基
督
信
徒
毫
無
例
外
，
都
在
道
德
律
的
權
威
之
下
。
為
基

督
徒
，
天
主
的
法
律
仍
有
絕
對
的
約
束
力
，
但
是
他
們
與
一
般
人
和
道
德
律
的
關
係
部
有
所
不
同
•• 

首
先
，
基
督
徒
相



信
，
道
德
律
是
造
物
主
所
立
定
的
，
是
天
主
欠
啟
示
給
人
走
向
幸
福
和
圓
滿
的
道
路
。
因
而
，
為
基
督
徒
來
說
，
道
德

律
不
是
一
種
無
位
際
的
抽
象
法
律
，
而
是
父
以
無
比
的
慈
愛
給
人
啟
示
的
生
命
之
路
。
其
次
，
為
基
督
徒
來
說
，
道
德

律
和
天
主
的
誡
命
並
非
表
達
天
主
與
人
關
係
的
唯
一
啟
示
，
而
只
說
出
天
主
對
人
的
要
一
水
，
及
人
所
應
該
做
的
;
透
過

這
些
一
誡
律
，
我
們
只
認
識
那
要
求
善
和
棄
絕
惡
的
至
善
天
主
。
道
德
律
和
天
主
的
誡
命
之
功
能
是
有
限
的
，
只
表
達
天

主
的
要
求
，
而
不
能
盡
述
天
主
為
我
們
所
傲
的
一
切
，
不
流
露
天
父
對
人
的
慈
愛
，
即
她
對
軟
弱
並
常
處
於
罪
惡
中
人

類
的
接
納
和
寬
恕
。

然
而
，
藉
看
成
了
血
肉
的
耶
穌
基
督
，
天
主
對
人
類
的
慈
善
巳
圓
滿
地
啟
示
給
我
們
了
，
因
為
在
耶
穌
基
督
身
上

，
天
主
的
啟
示
達
到
了
高
峰
，
「
基
督
是
全
部
啟
示
的
中
介
和
滿
全
」
(
啟
示
2

號
)
。
所
以
，
為
基
督
徒
來
說
，
天

主
藉
道
德
律
的
自
我
顯
示
只
佔
附
屬
的
地
位
;
因
而
聖
保
蘇
說•• 

「
你
們
已
不
在
法
律
權
下
，
而
是
在
恩
宙
間
權
下
」
(

羅
六
M
)
。

第
二
節

成
義
的
人
的
「
功
績
」

許
多
宗
教
，
無
論
他
們
對
神
和
人
有
多
麼
不
同
的
見
解
，
常
有
一
個
共
同
的
信
念
，
即
善
有
善
報
，
惡
有
惡
報
，

不
在
生
前
，
必
在
死
後
。
聖
保
驗
告
訴
我
們•• 

「
天
主
要
照
每
人
的
行
為
予
以
報
應
」
(
羅
二

6
)

，
我
們
可
在
聖
經

的
許
多
地
方
找
到
諸
如
此
類
的
說
法
。
按
照
若
五
鈞
、
瑪
廿
五
的•• 

行
過
善
的
人
，
復
活
進
入
永
生
。
在
這
樣
的
經
文

裹
，
永
生
好
像
是
善
工
的
賞
報
，
而
善
工
好
像
有
功
績
的
意
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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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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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寵
的
一
帽-
1
日

。
。

然
而
在
聖
經
裹
，
我
們
也
可
看
到
似
乎
與
此
相
違
背
的
教
導
。
路
加
福
音
中
，
耶
穌
用
一
個
日
常
生
活
的
例
子
告

訴
我
們•• 

「
既
做
完
吩
咐
的
一
切
，
仍
然
要
說

•• 

我
們
是
無
用
的
僕
人
，
我
們
不
過
做
了
我
們
應
傲
的
事
」
〈
路
十
七

叩
)
。
聖
保
融
特
別
強
調
，
在
人
前
，
尤
其
在
天
主
前
，
我
們
根
本
沒
有
自
誇
的
理
由
和
要
求
賞
報
的
權
利
•• 

「
誰
使

你
異
於
別
人
呢
?
你
有
什
麼
不
是
領
受
的
呢
?
既
然
是
領
受
的
，
為
什
麼
你
還
誇
耀
，
好
像
不
是
領
受
的
呢
?
」
(
格

前
四
7
)

。
在
反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「
索
引
」
和
奧
倫
居
會
議
的
文
件
中
，
教
會
鄭
重
地
聲
明
，
連
對
信
仰
的
興
趣
和

信
仰
恩
惠
的
祈
求
，
都
是
自
給
的
恩
誦
。
既
然
聖
經
和
聖
傳
有
如
此
的
教
導
，
我
們
不
禁
要
問
•• 

假
如
我
們
的
一
切
都

是
領
受
的
，
人
的
善
工
怎
麼
能
有
「
功
績
」
的
色
彩
?
怎
麼
能
獲
得
「
賞
報
」
呢
?
神
學
家
們
早
已
發
現
這
問
題
。
因

而
在
十
三
世
紀
，
聖
多
瑪
斯
於
探
討
恩
寵
時
，
同
時
也
對
功
績
加
以
反
省
。
因
為
新
教
人
士
激
烈
反
對
人
能
立
功
勞
的

概
念
，
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維
護
成
義
者
能
有
功
績
的
信
念
，
所
以
「
功
績
論
」
在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後
有
其
特
殊
的

重
要
性
。
「
功
績
論
」
反
映
著
天
主
教
對
恩
種
特
殊
的
君
法
，
為
此
在
採
討
功
績
的
概
念
時
，
我
們
能
更
深
地
了
解
天

主
教
有
關
恩
寵
的
教
導
。

、
聖
經
和
教
會
的
訓
導

在
聖
經
和
歷
代
教
會
的
訓
誨
里
，
我
們
會
發
現
一
對
似
乎
五
相
矛
盾
的
教
導
。
一
方
面
，
它
們
肯
定
人
因
善
工
得

到
賞
報
，
人
藉
善
行
而
樹
立
功
勞.• 

甚
至
於
將
永
生
視
為
善
行
的
賞
報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它
們
也
強
調
天
主
恩
寵
無
功
行

賞
的
性
質
，
人
不
能
以
善
行
賺
取
天
主
的
恩
疇
，
天
主
所
給
予
人
的
「
賞
報
」
是
白
白
的
恩
賜
。



聖
經

在
聖
經
宴
，
人
因
善
工
得
到
賞
報
的
信
念
可
謂
源
遠
流
長
。
及
至
新
約
，
耶
穌
親
自
給
那
些
為
她
而
受
迫
害
的
門

徒
許
下
「
你
們
在
天
上
的
賞
報
是
豐
厚
的
」
(
瑪
五
口
;
另
參
閱
路
六
犯
;
若
五
"
)
。
保
臉
也
清
楚
地
指
出

•• 

「
到

那
一
天
，
天
主
可
要
照
每
人
的
行
為
予
以
報
應
。
』
」
(
羅
二
6
;
另
參
閱
哥
三
川
的
;
弟
後
四
8
)

。
在
其
它
的
書
信

里
，
人
的
善
工
會
得
到
天
主
的
賞
報
，
這
概
念
也
經
常
出
現
;
甚
至
有
一
次
，
希
伯
來
書
信
將
此
賞
報
的
行
動
與
天
主

的
公
義
相
提
並
論
•• 

「
天
主
不
是
不
公
蠢
的
，
甚
至
於
忘
掉
了
你
們
的
善
工
和
愛
德
，
即
你
們
為
了
他
的
名
，
在
過
去

和
現
在
，
在
服
侍
聖
徒
的
事
上
所
表
現
的
曼
德
」
(
希
六
叩
;
另
參
閱
希
十
臼
;
十
一

6
;

雅
一
-
h
;柏
前
一
口
)
。

在
全
部
聖
經
最
末
的
結
尾
語
中
，
基
督
忠
告
我
們.• 

「
記
住
!
我
快
要
來
。
我
隨
身
帶
看
報
酬
，
要
按
照
各
人
的
行
為

還
報
各
人
。
」
(
默
廿
二
口
)
。

但
是
另
一
方
面
，
整
部
聖
經
的
啟
示
也
強
調
，
我
們
的
一
切
都
是
天
主
的
恩
惠
，
就
連
所
謂
功
績
及
所
爭
取
的
黨

報
也
是
天
主
白
白
的
恩
路
，
人
在
天
主
前
確
無
功
可
誇
。
「
你
們
中
間
誰
有
僕
人
耕
田
或
放
羊
，
從
田
地
里
間
來
，
即

給
他
說
﹒
﹒
你
快
過
來
坐
下
吃
飯
罷
!
而
不
給
他
說
﹒
﹒
預
備
我
吃
飯
，
東
上
腰
伺
候
我
，
等
我
吃
喝
完
畢
，
以
後
你
續
吃

喝
?
僕
人
做
了
吩
附
的
事
，
主
人
豈
要
向
他
道
謝
?
你
們
也
是
這
樣
，
既
做
完
吩
咐
你
們
的
一
切
，
仍
然
要
說

•• 

我
們

是
無
用
的
僕
人
，
我
們
不
過
做
了
我
們
應
傲
的
事
。
」
(
路
十
七7
t
m
;

另
參
閱
瑪
廿
l
i

臼
;
羅
三
鉤
，
幻
;
四

2
;

迦
二
的
;
弗
二
9
)
。

敬
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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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一
驅
直
目

-
一O
-
一

教
父
們
如
聖
經
一
樣
，
常
提
信
友
的
善
工
會
得
到
賞
報
，
有
時
甚
至
採
用
一
些
俗
套
和
物
質
化
的
說
法
來
表
達
這

端
道
理
。
就
如
安
提
約
基
的
聖
依
納
爵
給
聖
保
利
加
布
寫
信
道•• 

「
努
力
越
大
，
收
穫
也
越
豐
富
。
努
力
愉
悅
你
的
主

吧
!
你
將
從
他
那
襄
得
到
賞
報
•••••. 

使
你
的
工
作
成
為
儲
蓄
，
以
便
有
一
天
提
取
巨
賞
。
」
@
。

但
是
另
一
方
面
，
聖
奧
斯
定
，
在
他
強
調
行
善
之
重
要
的
同
時
，
也
特
別
指
出
，
一
切
賞
報
都
是
天
主
的
恩
惠
，

他
曾
說•• 

「
恩
宙
間
在
我
們
內
完
成
每
一
個
善
工
，
當
天
主
給
我
們
的
善
工
加
冕
時
，
無
非
是
給
他
自
己
的
恩
賜
加
冕
，

在
這
種
情
形
下
，
人
面
對
那
助
他
獲
得
恩
龍
的
恩
罷
，
究
竟
有
何
功
績
可
言
呢
?
」
@
。
他
這
話
遂
成
了
功
禎
論
的
典

型
名
言
，
因
而
在
教
會
的
文
件
中
，
屢
次
被
引
用
;
比
如
在
「
索
引
」
(
口
ω
立
∞
)
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成
義
論
令

第
十
六
章
(
口
的

-
Z
∞
)
。

甘
反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艾
件

這
種
對
立
的
教
導
也
出
現
在
反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文
件
中
，
就
如
「
索
引
」
(
口
的
立
∞
)
會
如
此
宣
稱

•• 

「••. 

••• 

天
主
對
人
的
善
良
，
一
至
於
此•• 

竟
願
把
她
自
己
的
恩
惠
，
變
成
我
們
的
功
績
，
並
以
永
遠
的
賞
報
，
來
賞
報
祂
所

腸
予
的
恩
惠••.••• 

」
。
此
外
，
在
奧
倫
居
會
議
的
文
件
中
也
這
樣
宣
佈•• 

「
已
傲
的
善
工
應
受
報
酬
，
但
非
由
功
績
而

來
的
恩
罷
，
先
於
行
動
，
俾
使
行
動
美
好
地
完
成
」
(
口
的
ω
∞
∞
)
。
@

的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在
成
義
公
告
第
十
六
章
(
口
的
-
z
m
|
-
Z

也
)
襄
維
護
聖
經
和
歷
代
教
會
的
這
種
對
立
教

導
。
按
照
恩
龍
論
專
家
可
B

口
的
。
口
的
意
見
，
這
第
十
六
章
是
該
文
件
最
美
而
又
最
深
刻
的
部
分
。
@



該
文
件
很
強
調
恩
宙
間
的
首
要
地
位
;
第
十
六
章
的
標
題
已
清
建
表
明
功
績
就
是
成
義
的
果
實

•• 

「
成
義
的
果
實
，

即
行
善
的
功
緝
，
以
及
人
能
立
功
的
理
由
」
。
當
它
把
功
績
當
作
成
蠢
的
果
實
時
，
就
含
蓄
地
把
功
績
君
作
恩
惠
;
因

為
它
在
第
八
章
(
口
的

-
m
ω
N
)中
曾
顯
明
的
教
導
•• 

成
義
本
身
並
不
依
攘
人
的
功
勞
，
「
我
們
之
所
以
說•• 

可
我
們

白
白
地
成
義
』
，
那
是
因
為
一
切
成
義
之
前
的
行
為
，
不
分
信
德
或
善
工
，
什
麼
都
不
足
以
立
功
而
掙
取
成
轟
恩
宙
間
;

因
為
可
既
然
是
恩
籠
，
那
就
不
是
出
於
作
為
，
不
然
，
恩
龍
就
不
算
為
恩
罷
了
』
(
羅
十
-
6
)
」
(
另
參
閱
口
的

戶
印M
印
，
已
山
間
ω
)
。

成
義
論
令
第
十
六
章
(
口
的
-
Z
印
)
扼
要
地
表
明
，
永
生
是
天
主
的
恩
惠
，
而
叉
帶
有
賞
報
的
色
彩
「•••••• 

永

生
，
是
一
種
藉
若
耶
穌
基
督
仁
懇
地
預
許
於
天
主
子
女
的
恩
惠
，
同
時
，
水
生
是
根
攘
天
主
的
預
許
，
按
他
們
的
善
行

善
工
而
給
予
的
忠
實
之
賞
報
。
」
@
。

該
議
令
講
論
功
績
的
理
由
時
(
口
的

-
Z
∞

-
Z
∞
)
，
反
映
出
中
古
世
紀
神
學
的
君
法
，
如
聖
多
瑪
斯
的
主
張

.• 

只
因
為
天
主
給
人
許
下
了
賞
報
，
人
的
善
工
才
有
功
績
可
言
。
功
績
的
基
礎
乃
是
成
義
者
與
基
督
那
猶
如
肢
體
與
頭

，
枝
條
與
葡
萄
樹
的
關
係
。
因
著
成
義
者
與
基
督
的
關
係
，
成
義
者
的
行
動
「
是
在
天
主
內
作
的
」
(
口
的
-
g
m
)

@
。
換
言
之
，
成
義
者
的
善
工
有
功
績
的
色
彩
，
只
是
因
為
成
義
和
聖
化
的
恩
罷
，
把
他
們
改
造
成
新
的
受
造
物
，
使

得
今
生
已
成
為
永
生
的
開
始
，
使
得
義
人
的
卑
微
存
在
和
行
動
已
有
永
恆
的
價
值
。
因
著
已
成
義
的
人
與
基
督
和
恩
種

及
永
生
的
關
係
，
大
會
在
成
義
識
令
的
第
卅
二
條
法
規
(
口
的
戶
印
∞
N
)

說
明
功
績
的
真
實
性
和
其
「
對
象
」•• 

「
已

成
義
的
人
即
基
督
《
之
奧
蹟
》
生
活
的
肢
體
，
由
於
他
藉
天
主
的
恩
宙
間
，
並
藉
耶
穌
基
督
的
功
績
所
行
的
善
工

•••••• 

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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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宙
間
的
一
隔
一
音

一
一O
四

正
的
得
以
增
加
恩
罷
，
而
且
即
使
他
在
恩
龍
中
去
世
，
也
••••.• 

會
因
此
善
工
而
掙
得
永
生
和
榮
耀
的
增
添
」
。

該
議
令
為
維
護
天
主
教
的
傳
統
，
並
為
棄
紐
新
教
人
士
對
天
主
教
教
導
的
誤
解
，
因
而
肯
定
•• 

天
主
教
有
關
功
績

的
訓
誨
ω
並
不
是
由
於
「
我
們
自
己
的
義
德•.•••. 

使
我
們
建
立
起
來
」
(
口
的

-
Z
叫

)
;
ω
也
並
不
是
勸
勉
基
督
徒

該
信
賴
自
己
和
自
己
的
善
工
(
口
的
-
Z
∞
)
仙
也
並
不
是
使
天
主
的
光
榮
和
基
督
作
中
保
的
角
色
貶
值
(
巳
叩
門
印
∞
ω
)。

一
一
、
神
學
對
功
績
的
解
釋

一
般
傳
統
神
學
的
看
注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後
，
士
林
神
學
對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加
以
反
省
發
揮
。
以
奧
脫
著
「
天
主
教
信
理
神
學
」
為
其

代
表
，
我
們
把
它
的
主
要
主
張
簡
要
的
綜
合
如
下
@
•. 

「
功
績
」
(
宮
。
立
門
)
指
為
他
人
而
完
成
的
一
項
事
工
，
憑
藉
這
項
事
工
足
以
向
那
人
要
求
報
償
。
功
績
又
分
為

兩
種•• 

ω
「
義
理
功
績
」
，
即
報
償
是
由
於
權
利
所
要
求
的
;
ω
「
情
誼
功
績
」
，
即
報
償
是
出
於
情
誼
。

按
照
一
般
士
林
神
學
的
看
法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所
教
導
的
「
真
正
的
功
績
」
(
口
的
-
∞
∞

N
)
是
義
理
功
績
。

因
而
依
攘
這
種
見
解
，
人
憑
義
理
功
績
能
掙
取
聖
化
恩
龍
的
增
加
、
永
生
和
天
國
榮
耀
的
增
添
。

至
於
情
誼
功
績
的
對
象
，
傳
統
神
學
主
張•• 

尚
未
成
義
的
人
與
現
恩
合
作
，
能
產
生
情
誼
功
績
;
因
此
，
人
以
情

誼
功
績
能
帶
取
其
他
的
現
恩
，
甚
至
成
義
和
聖
化
的
恩
罷
。
而
成
一
或
者
以
情
誼
功
績
能
爭
取
恆
守
至
終
的
恩
寵
。

當
人
犯
了
大
罪
，
便
會
失
落
常
恩
，
因
而
也
會
喪
失
一
切
功
績
。
換
言
之
，
大
罪
使
人
前
功
盡
廢
。

刊



當
代
神
學
的
看
法

有
些
近
代
神
學
家
對
上
述
主
張
作
如
下
批
評
@
﹒
﹒
傳
統
神
學
對
功
績
概
念
的
類
比
性
沒
有
作
足
夠
的
反
省
。
在
人

的
平
面
上
，
我
們
為
他
人
做
了
一
件
工
作
，
有
時
就
有
權
利
向
人
要
求
賞
報
。
但
是
在
「
為
別
人
而
做
的
事
工
」
與
其

「
報
償
」
之
間
的
關
係
絕
對
不
是
一
致
的
，
也
常
不
可
以
「
權
利
」
「
名
份
」
或
類
似
的
詞
彙
來
表
達
。
因
而
在
一
般

社
會
生
活
的
人
際
關
係
中
，
我
們
採
用
許
多
說
法
來
講
賞
報
，
如
「
工
資
」
、
「
待
遇
」
、
「
薪
水
」
、
「
賞
金
」
、

「
獎
品
」
、
「
稿
費
」
、
「
車
馬
費
」
•..•.. 

這
表
示
，
在
我
們
為
別
人
傲
的
工
作
和
其
「
賞
報
」
之
間
，
能
有
不
同
的

關
係
。
既
然
在
人
與
人
的
關
係
中
，
能
有
如
此
不
同
的
「
名
份
」
和
「
賞
報
」
'
那
麼
，
在
人
與
造
物
主
的
關
係
中
，

「
賞
報
」
的
概
念
也
應
有
截
然
不
同
的
意
義
。
甚
至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「
權
利
」
「
名
份
」
這
一
類
概
念
絕
不
能
套
用
在

天
主
與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上
。
中
古
世
紀
的
大
神
學
家
，
如
聖
多
瑪
斯
、
思
高
等
亦
早
已
強
調
，
因
為
我
們
的
確
無
法
如

同
對
人
一
般
為
萬
善
萬
美
的
天
主
作
一
件
加
添
祂
美
好
的
事
情
，
所
以
人
在
天
主
面
前
絕
無
權
利
可
言
。
再
者
，
按
照

聖
經
，
天
主
所
給
予
的
「
賞
報
」
'
並
非
是
物
質
的
東
西
;
她
所
贈
予
的
就
是
祂
自
己
的
臨
在
o

所
以
在
人
的
善
工
和

賞
報
之
間
，
沒
有
相
稱
性
。
人
不
管
怎
樣
努
力
，
他
的
成
就
無
論
多
麼
偉
大
，
也
不
能
因
此
而
邀
得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
。
再
者
，
由
於
對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再
三
反
省
和
了
解
，
有
些
現
代
神
學
家
指
出
，
大
公
會
議
沒
有
採
用
「
義
理
功

績
」
此
專
門
名
詞
，
因
此
它
所
教
導
的
，
「
真
正
的
功
績
」
並
非
是
士
林
神
學
研
主
張
的
「
義
理
功
績
」
。

從
積
極
一
面
來
說
，
現
代
神
學
家
們
主
張•• 

我
們
不
應
以
物
質
化
和
法
律
式
的
概
念
來
表
達
「
功
績
」
和
「
賞
報

」
，
而
應
以
「
位
際
性
」
的
概
念
來
闡
釋
聖
經
和
歷
代
教
會
所
教
導
的
真
理
。
為
解
釋
功
績
，
應
整
合
有
關
恩
寵
反
省

。第
四
章
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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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成
果
，
如
恩
窮
的
主
要
概
念
是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，
並
廳
設
法
與
恩
宙
間
的
其
他
教
導
和
諧
一
致
。
有
些
關
心
大
公
運

動
的
神
學
家
認
為
，
功
績
的
問
題
是
推
進
合
一
運
劫
上
的
一
大
障
礙
。
因
而
他
們
主
張
，
教
會
應
以
別
的
說
法
把
上
述

聖
經
和
歷
代
教
會
的
教
導
表
達
出
來
。

三
一
、
神
學
反
省

按
照
筆
者
的
淺
見
，
我
們
能
以
本
文
所
指
出
的
主
要
概
念
為
基
礎
和
諧
地
解
釋
教
會
的
訓
導
，
從
而
能
更
深
刻
地

明
白
歷
代
教
會
藉
著
「
功
績
」
所
教
導
的
真
理
。

八
門
恩
寵
工
程
的
步
驟
與
「
功
績
」

藉
垂
著
現
恩
，
天
主
實
現
祂
拯
救
普
世
的
計
劃
，
即
推
動
人
愈
來
愈
深
的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而
得
到
改
造
，
並
引
領

他
更
圓
滿
地
分
享
天
主
的
生
命
。

因
著
上
述
現
恩
與
天
主
拯
救
普
世
意
願
的
關
門
憬
，
尚
未
成
蠢
的
人
與
現
恩
合
作
，
使
他
更
開
放
自
己
，
更
樂
意
順

從
現
恩
的
光
照
和
推
動
，
而
終
能
敞
開
自
己
的
心
，
作
基
本
抉
擇
轉
向
天
主
，
領
受
成
義
和
聖
化
的
恩
寵
。

基
於
同
樣
的
理
由
，
已
聖
化
的
人
與
現
恩
的
合
作
，
使
他
更
深
地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，
使
他
恆
心
至
死
，
獲
得
永

生

只
要
我
們
明
白
，
天
主
在
實
現
她
使
人
得
全
一
帽
的
計
劃
'
藉
現
恩
一
步
步
引
領
人
，
從
尚
未
成
義
的
境
況
，
走
上

成
義
、
聖
化
和
永
生
的
途
徑
，
就
不
必
如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後
的
士
林
神
學
一
般
分
辨
「
義
理
」
和
「
情
誼
」
功
績
，



也
不
必
採
用
「
功
績
」
、
「
功
勞
」
、
「
權
利
」
、
「
名
份
」
、
「
賞
報
」
的
說
法
。
這
樣
看
來
，
天
主
教
有
關
功
績

的
教
導
，
並
非
頌
揚
人
的
能
力
。
而
是
說
出
天
主
的
計
劃
和
實
現
此
計
劃
的
步
驟
，
天
主
對
繁
硬
的
人
逐
步
的
引
領
和

改
造
，
天
主
對
人
自
由
合
作
的
重
蟬
，
以
及
恩
龍
的
原
動
力
和
末
世
性
幅
度
。

位
常
圓
心
、
基
本
抉
擇
與
「
功
績
」

因
為
常
恩
就
是
人
接
受
天
主
臨
在
的
基
本
抉
擇
，
所
以
常
恩
可
以
加
增
。
當
人
更
徹
底
而
完
全
地
答
覆
天
主
的
召

吽
'
當
人
藉
現
恩
的
感
召
而
更
探
地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時
，
常
恩
就
會
增
多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所
說
•• 

「
成
義
的
人••.••. 

由
於
他
的
善
工••.•.. 

，
真
正
的
得
到
恩
囂
的
增
加
」
並
非
指
像
銀
行
裹
的
存
款
，
而
是
指
此
基
本
抉

擇
的
加
深
及
人
與
自
我
給
予
的
天
主
更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
此
「
功
績
」
的
增
加
是
天
主
的
一
個
恩
惠
，
因
為
只
有
在
現
恩
的
推
動
下
，
人
才
能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;
只
因
為

天
主
白
白
賞
踢
了
她
的
臨
在
，
邀
請
並
吸
引
人
，
人
才
能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，
才
能
作
出
更
深
的
答
覆
。
基
本
抉
擇
的

加
深
是
人
答
覆
的
成
果
，
藉
著
人
的
自
由
答
覆
，
他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得
以
加
深
。
功
績
的
加
增
是
天
主
所
要
的
，
因
為

祂
闢
意
人
全
心
全
靈
答
覆
她
。
基
本
抉
擇
的
加
深
也
是
人
所
追
尋
的
，
因
為
基
本
抉
擇
自
然
朝
向
於
整
合
人
的
所
有
行

動
。
從
這
個
角
度
了
解
教
會
有
關
功
績
的
教
導
，
便
可
明
白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的
教
導
，
人
可
以
為
了
增
加
「
功
績
」

而
行
善
，
因
為
按
照
上
述
的
解
釋
，
「
功
績
」
不
是
指
物
質
的
報
酬
或
權
利
，
而
是
與
天
主
關
係
的
加
深
。

按
以
上
的
解
釋
，
「
功
績
」
的
概
念
並
不
與
恩
宙
間
及
它
無
功
行
賞
的
性
質
相
違
背
。
既
然
基
本
抉
擇
的
加
深
完
全

靠
天
主
白
白
賞
賜
的
臨
在
，
及
她
的
推
動
和
吸
引
，
所
以
恩
囂
的
增
加
即
基
本
抉
擇
的
加
強
，
一
切
都
是
天
主
的
恩
惠

第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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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羊
肉
心
池
的
一
晰-E
H

二
O

八

。
再
者
，
既
然
天
主
的
「
賞
報
」
不
是
一
件
東
西
或
物
質
的
利
益
，
而
是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，
所
以
，
如
此
的
「
報
酬

」
不
是
以
任
何
名
份
可
要
求
的
賞
報
，
反
而
永
遠
是
自
給
的
恩
惠
。

目
「
功
績
」
與
人
的
改
造

天
主
教
有
關
「
功
績
」
的
教
導
，
反
映
出
她
對
成
義
與
聖
化
的
人
得
以
改
造
的
信
念
。
當
人
領
受
了
成
義
和
聖
化

恩
宙
間
，
他
的
整
個
存
在
和
行
動
都
得
以
提
昇
，
他
被
天
主
所
改
造
，
獲
得
一
個
新
的
生
命
，
並
使
之
聖
化
，
永
生
已
在

他
身
上
開
始
。
為
此
，
他
的
一
切
行
動
和
善
工
都
有
了
末
世
的
幅
度
和
永
恆
的
價
值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天
主
教
有
關
「
功

績
」
的
教
導
，
絕
對
不
使
天
主
的
工
程
或
基
督
的
地
位
受
到
貶
抑
，
反
而
，
「
表
揚
天
主
與
基
督
的
光
榮
」
(
口
的

戶
印
∞ω
)
。

四
人
的
渴
求
與
「
功
績
」

聖
經
和
歷
代
教
會
有
關
恩
龍
和
功
績
似
乎
矛
盾
的
教
導
，
其
實
與
人
的
褐
求
相
稱
。

一
方
面
，
人
藉
著
行
動
實
現
自
己
。
他
的
責
任
、
善
工
、
經
驗
與
成
就
都
是
他
自
身
的
一
部
分
。
再
者
，
在
倫
理

生
活
中
，
我
們
能
經
驗
到
善
惡
的
絕
對
性
，
因
而
感
到
有
行
善
避
惡
的
責
任
。
上
述
的
這
種
生
活
體
驗
與
聖
經
和
教
會

有
關
「
功
績
」
的
教
導
有
著
很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假
設
人
的
自
我
實
現
、
人
的
善
工
和
倫
理
上
的
種
種
成
就
，
最
後
都
要

成
為
泡
影
;
假
如
天
主
在
永
生
中
也
不
會
使
人
的
成
就
得
以
保
存
和
完
成
，
那
麼
，
人
生
的
一
切
經
歷
不
就
是
一
場
夢

幻
和
欺
騙
嗎
?
一
般
人
對
責
任
的
重
視
，
良
心
的
讚
賞
或
譴
責
，
英
雄
豪
傑
為
人
所
作
的
犧
牲
和
奉
獻
，
這
種
種
現
象

都
表
明
人
早
已
答
攬
了
上
述
的
問
題
，
他
雖
然
生
活
在
這
可
朽
壤
的
塵
世
，
而
且
太
半
的
努
力
和
犧
牲
常
是
徒
勞
無
功



的
，
但
他
仍
然
深
信
，
一
切
善
行
都
有
永
恆
不
朽
的
價
值
。
聖
經
和
歷
代
教
會
有
關
功
績
的
教
導
，
均
對
此
信
念
加
以

肯
定
。
二
者
以
天
主
的
名
義
宣
佈.• 

的
確
，
連
最
微
小
的
盡
責
任
和
服
務
他
人
的
善
工
，
都
由
於
天
主
的
接
納
而
擁
有

永
不
毀
誠
的
價
值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我
們
也
經
驗
到
•• 

只
有
自
給
的
友
誼
和
愛
能
帶
給
我
們
真
正
的
幸
福
，
因
此
我
們
知
道
，
人
對
幸
福

的
最
深
褐
求
，
是
尋
找
一
種
恩
惠
。
人
所
尋
求
的
幸
福
不
是
藉
自
己
的
成
就
和
善
工
所
能
獲
得
的
。
聖
經
和
歷
代
教
會

有
關
功
績
的
教
導
，
也
對
此
信
念
加
以
肯
定
。
在
上
述
的
解
釋
下
，
它
肯
定
，
善
工
的
真
正
的
「
賞
報
」
，
不
是
我
們

的
成
就
，
也
不
是
任
何
物
質
的
價
值
，
而
是
帶
有
自
給
恩
惠
的
色
彩
，
因
為
「
它
」
就
是
天
主
的
愛
情
與
友
誼
的
自
我

回給

予
基
督
信
仰
與
其
他
崇
敬
的
「
功
績
」
的
概
念

在
非
基
督
信
仰
的
各
大
宗
教
里
，
也
會
出
現
善
有
善
報
，
惡
有
惡
報
的
信
念
。
基
督
信
仰
與
此
類
信
念
的
關
係
，

可
簡
要
的
描
寫
如
下•• 
L

基
督
信
仰
對
此
信
念
加
以
解
釋•• 

因
為
天
主
的
拯
救
普
世
計
劃
'
藉
若
現
恩
，
使
人
朝
向

永
生
，
所
以
在
人
的
意
識
一
裊
，
含
蓄
的
反
映
出
人
的
行
為
的
重
要
性
及
其
與
永
生
的
關
係
。Z

基
督
信
仰
對
其
他
宗

教
中
的
信
念
加
以
淨
化•• 

我
們
行
善
得
宜
，
不
是
由
於
一
個
抽
象
的
法
律
，
而
是
因
為
造
物
主
以
絕
對
的
自
由
，
保
證

人
的
行
動
有
其
價
值
。
再
者
，
她
給
人
許
下
的
「
賞
報
」
超
乎
人
的
一
切
渴
望
，
不
是
有
限
的
利
益
或
物
質
的
價
值
，

而
是
無
限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。

1

基
督
信
仰
加
以
補
充•• 

她
以
耶
穌
基
督
的
名
義
宣
佈
•• 

至
聖
上
主
對
罪
人
並
不
棄

置
不
顱
，
任
其
喪
亡
，
反
而
大
發
慈
悲
，
慈
父
般
地
收
納
悔
改
的
蕩
子
。

第
四
章

成
義
的
人
的
行
為

。九



天
主
恩
」M闊
的
一
間
一
眉
目

二
一
O

總
觀
|
l

是
定
的
一
福
音
與
基
督
信
仰

從
以
上
的
論
述
，
相
信
讀
者
已
知
悉
恩
寵
乃
整
個
基
督
信
仰
的
核
心
。
面
對
如
此
廣
泛
的
論
題
，
本
書
無
法
予
以

完
備
的
講
解
。
為
補
充
本
探
討
之
不
足
，
並
為
加
深
對
恩
龍
奧
蹟
的
了
解
，
今
簡
要
地
述
說
恩
種
與
整
個
基
督
信
仰
和

神
學
的
關
係
、
恩
種
生
活
的
特
徵
'
及
蒙
召
作
基
督
徒
的
特
恩
。

、
恩
寵
|
基
督
信
仰
的
核
心

在
聖
保
株
給
厄
弗
所
長
老
們
的
臨
別
贈
言
一
裳
，
他
將
自
己
所
宣
揚
的
訊
息
稱
之
為
「
天
主
恩
龍
的
一
幅
一
音
」
(
宗
廿

叫
的
)
。
他
和
歷
代
教
會
所
傳
的
訊
息
所
以
稱
為
「
一
隔
一
音
」
'
是
因
為
它
主
要
的
內
容
是
上
主
的
恩
禱
。
聖
保
線
的
言
詞

表
達
出
整
個
新
舊
約
的
信
念
•• 

舊
約
天
主
子
民
的
禮
儀
常
常
讚
美
感
謝
，
那
與
他
們
訂
立
盟
約
的
、
充
滿
慈
悲
、
寬
仁

和
慈
愛
的
天
主
•• 

按
保
帳
著
作
和
若
望
一
隔
一
音
，
恩
寵
最
能
表
達
耶
穌
基
督
所
開
創
的
救
恩
史
階
段
的
特
徵
'
並
指
出
它

與
其
他
階
段
的
對
立•• 

以
前
的
階
段
以
法
律
為
中
心
，
新
的
救
恩
史
階
段
則
以
恩
龍
為
其
主
要
內
容
(
參
若

-
u
;
羅

六
M
)
。

在
漫
長
而
坎
祠
的
教
會
信
理
歷
史
中
，
亦
會
反
映
出
恩
謂
是
基
督
信
仰
核
心
的
思
想
。
在
第
四
和
第
五
世
紀
，
教

會
為
了
維
護
天
主
藉
著
子
和
聖
神
，
使
人
分
享
她
的
生
命
，
而
抵
抗
亞
爾
略
派
和
否
認
聖
神
天
主
性
的
異
說
，
欽
定
了



基
督
論
和
聖
三
論
的
信
理
。
在
第
五
世
紀
，
由
於
聖
奧
斯
定
認
為
，
自
拉
奇
對
恩
龍
的
君
法
摧
毀
整
個
信
仰
的
根
基
，

他
寫
了
很
多
駁
斥
白
拉
育
和
論
天
主
恩
宙
間
的
著
作
。
他
的
思
想
支
配
了
整
個
拉
丁
教
會
，
他
也
獲
得
了
「
恩
罷
導
師
」

的
美
譽
。

在
第
十
三
世
紀
，
聖
道
明
創
立
了
一
個
以
宣
揚
福
音
為
宗
旨
的
修
會
|
|
宣
道
會
-
C
E。
可
旦
旦
古
巴
。
門
口
自
|

l

道
開
會
;
此
修
會
很
早
就
在
其
每
日
禮
儀
中
，
尊
稱
修
會
的
會
祖
為
「
聖
囂
的
宣
講
者
」

(
H
J
S
E
n
E
Z
m
z
s

立

2
)

。
聖
多
瑪
斯
在
其
神
學
大
全
襄
寫
道
，
天
主
在
罪
人
身
上
所
進
行
的
恩
罷
工
程
l
l

罪
人
的
成
義
和
聖
化
，

比
天
主
從
虛
無
中
創
造
萬
有
的
工
程
還
要
偉
大
。
在
十
六
世
紀
，
馬
丁
路
德
把
對
「
成
義
」
和
「
恩
龍
」
的
解
釋
立
為

教
會
信
仰
正
誤
的
標
準
。
既
然
他
認
為
天
主
教
對
成
義
的
君
法
是
錯
誤
的
，
所
以
，
他
就
猛
烈
評
擊
天
主
教
的
主
張
，

而
終
致
釀
成
教
會
的
分
裂
。
雖
然
在
現
代
神
學
的
探
討
中
，
其
他
問
題
如
無
神
論
、
基
督
論
、
教
會
論
等
佔
去
了
神
學

家
們
主
要
的
注
意
力
，
但
一
些
有
名
的
神
學
家
亦
常
指
出
恩
宙
間
是
基
督
信
仰
的
關
鍵
概
念
。
本
書
的
導
論
已
經
介
紹
過

憫
。
由E
B
Z

所
說
的.• 

「
恩
龍
乃
是
基
於
聖
經
的
基
督
宗
教
天
主
觀
的
關
鍵
概
念
。
」
導
論
中
也
引
用
了
天
主
教
可
。

可
E
D
m
o

口
的
話

•• 

「
有
關
恩
龍
的
訊
息
可
說
是
整
個
基
督
宗
教
的
核
心
」
。
解
放
神
學
家
F
g
g

『
已
。
因
。
口
亦
以

大
同
小
異
的
說
法
指
明
，
恩
籠
乃
是
基
督
信
仰
的
核
心
心
)
。
問
。
同
各
口
。
『
甚
至
把
恩
種
當
作
「
基
督
宗
教
的
本
質
」

@
。
既
然
恩
罷
屬
於
基
督
宗
教
的
本
質
，
所
以
「
恩
龍
」
這
概
念
，
就
像
一
曲
貫
通
一
切
的
樂
調
，
出
現
在
基
督
信
仰

的
每
一
角
落
和
神
學
的
每
一
部
門
一
畏
。
為
了
綜
合
本
書
的
探
討
，
並
加
深
對
基
督
宗
教
核
心
的
了
解
，
下
面
將
簡
要
說

明
恩
器
與
其
他
神
學
論
釋
的
關
係
。

總

觀

恩
寵
的
一
福
音
與
基
督
信
仰



天
主
恩
霞
的
一
帽-
1
日

-
一
一-

(一)

呵
一
心
寵
與
啟
示
論

按
照
某
一
督
宗
教
的
自
我
了
解
，
基
督
信
仰
不
是
人
自
動
自
發
思
考
的
結
果
。
的
確
，
人
常
會
問•• 

「
人
是
什
麼
?

人
生
的
意
義
與
目
的
何
在
?
什
麼
是
善
?
什
麼
是
惡
?
痛
苦
的
由
來
與
目
的
是
什
麼
?
如
何
能
獲
得
真
幸
福
?
什
麼
是

死
亡
?
以
及
死
後
的
審
判
和
報
應
」
(
非
基

1

號
)
。
我
們
可
將
這
一
連
串
的
問
題
綜
合
起
來
，
那
「
圍
繞
著
我
們
存

在
的
無
可
名
言
的
最
終
奧
秘
」
(
同
上
)
到
底
是
什
麼
?
抽
對
人
的
計
劃
又
是
什
麼
?
各
時
代
的
思
想
家
一
直
在
這
些

問
題
上
打
轉
沉
思
。
然
而
當
人
的
思
索
達
到
高
峰
時
，
他
會
體
驗
到
只
靠
自
己
的
理
智
能
力
，
無
法
解
答
人
生
是
否
有

意
義
的
問
題
。
人
不
能
不
關
心
人
生
意
義
的
問
題
，
也
多
少
體
驗
到
只
有
神
的
啟
示
能
給
予
解
答
，
因
此
人
常
企
圖
從

宗
教
方
面
尋
求
答
案
(
參
同
上
)
。
當
攀
登
這
頂
量
時
，
人
亦
會
明
白
，
啟
示
應
是
絕
對
自
由
的
神
所
賜
的
恩
惠
。
因

此
，
當
基
督
宗
教
自
稱
，
不
是
來
自
人
自
動
自
發
的
思
想
，
而
是
來
自
上
主
的
啟
示
時
，
就
是
承
認
她
是
以
恩
龍
為
基

礎
。

(-) 

恩
寵
與
天
主
論

在
天
主
賜
給
人
的
啟
示
中
，
天
主
將
自
己
啟
示
為
充
滿
慈
悲
、
寬
仁
和
慈
愛
的
天
主
;
藉
此
啟
示
，
「
天
主
典
人

交
談
宛
如
朋
友
，
為
邀
請
人
同
他
結
盟
，
且
收
納
人
入
盟
」
(
敢
示
2

號
)
。
在
舊
約
，
天
主
啟
示
自
己
為
盟
約
的
天

主
，
即
賞
賜
人
恩
囂
的
天
主
。
在
新
約
，
耶
穌
基
督i
l

「
全
部
啟
示
的
中
介
及
滿
全
」
(
啟
示
2
號
)
|
|
是
天
主



的
自
我
啟
示
在
歷
史
中
達
到
不
可
超
越
的
圓
滿
境
界
。
有
時
，
新
經
的
作
者
藉
著
加
給
上
主
的
一
些
名
銜
，
表
達
恩
福

與
天
主
自
我
啟
示
高
盔
的
內
在
關
迫
，
因
而
也
指
出
了
天
主
論
和
恩
龍
論
的
關
係o
比
如•• 

希
伯
來
書
信
將
上
主
之
神

稱
為
「
賜
恩
龍
的
聖
神
」
(
希
十
m
m
)
;怕
多
除
前
書
，
在
祈
禱
中
稱
天
主
為
「
賜
萬
恩
的
天
主
」
(
柏
前
五
叩
)
。

這
概
念
維
護
了
天
主
絕
對
的
超
越
性
，
同
時
又
顯
露
出
祂
以
絕
對
自
由
向
人
類
的
自
我
通
傳
。
因
此
這
以
恩
龍
為
要
素

的
概
念
，
充
份
表
達
出
那
「
基
於
聖
經
的
基
督
宗
教
的
天
主
觀
」
。

巴
恩
寵
與
基
督
論
和
救
援
論

「
基
督
是
全
部
啟
示
的
中
介
及
滿
全
」
(
啟
示
2
號
)
，
「
她
以
自
己
整
個
的
親
臨
及
表
現
，
並
以
言
以
行
，
以

標
記
和
奇
蹟
，
特
別
以
自
己
的
死
亡
和
光
榮
復
活
，
最
後
，
藉
著
派
遣
來
的
真
理
之
神
，
圓
滿
地
完
成
啟
示
」
(
啟
示

4
號
)
。
上
主
是
賜
萬
恩
的
天
主
，
而
耶
穌
基
督
是
那
賜
萬
恩
天
主
的
宵
像
(
哥
一
-
u、
希
一
3
)

。
人
若
不
能
從
耶

穌
與
罪
人
的
來
往
，
及
她
對
貧
窮
和
受
苦
者
的
憐
憫
中
，
君
見
天
主
父
，
他
就
不
認
識
基
督
(
參
閱
若
十
四
8
i
9
)

。
因
此
，
探
討
耶
穌
基
督
身
份
的
基
督
論
，
必
須
指
出
，
耶
穌
基
督
就
是
導
向
一
切
恩
寵
根
源
的
道
路
。

耶
穌
基
督
的
來
臨
，
她
的
言
行
，
她
的
死
亡
和
復
活
給
我
們
顯
示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，
顯
示
天
主
是
我
們
的
矢

，
所
以
耶
穌
就
是
厄
瑪
奴
耳
，
即
天
主
與
我
們
同
在
的
宵
像
(
參
閱
瑪

-
n
)
。
因
此
為
信
仰
祂
的
人
，
她
同
時
是
天

主
的
啟
示
和
天
主
恩
龍
的
中
介
。
信
友
們
能
從
他
們
對
耶
穌
基
督
的
信
仰
中
認
出
天
主
的
恩
暉
，
因
此
恩
龍
常
被
稱
為

「
基
督
的
恩
龍
」
。
這
一
說
法
，
正
確
地
表
達
出
基
督
徒
的
信
念•• 

耶
穌
基
督
給
他
們
顯
露
天
主
的
臨
在
，
藉
著
對
耶

總

觀

恩
寵
的
福
一
耳
目
與
基
督
信
仰

一-
一



天
主
恩
福
的
一
帽-
m
日

四

穌
基
督
的
信
仰
，
並
藉
著
胞
的
教
會
和
聖
事
，
基
督
信
友
明
認
天
主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，
從
而
獲
得
靈
感
、
安
慰
、
鼓
勵

、
光
明
、
力
量
、
喜
樂••.••• 

。

一
般
的
神
學
，
常
以
耶
穌
基
督
替
罪
人
所
行
的
贖
罪
祭
，
並
以
祂
的
聖
死
犧
牲
所
獲
得
的
功
績
，
來
解
釋
祂
救
援

工
程
的
致
能
，
即
將
基
督
的
工
程
當
作
天
主
賞
觴
恩
龍
的
理
由
，
因
此
有
些
神
學
家
把
天
主
賞
給
亞
當
和
天
使
們
的
恩

龍
也
稱
為
「
基
督
的
恩
龍
」
，
以
表
達
基
督
在
天
主
的
訐
劃
和
工
程
中
的
中
心
地
位
。

按
筆
者
的
淺
見
，
如
此
的
主
張
有
下
列
的
危
險
和
缺
點
•• 

L

它
所
依
攘
的
是
一
個
筆
者
無
法
認
同
的
救
援
論
。

按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基
督
的
整
個
救
援
工
程
，
是
以
天
主
的
慈
愛
為
泉
源
，
天
主
父
的
慈
愛
不
是
基
督
工
程
的
致
果
，
也

不
是
耶
穌
基
督
的
犧
牲
、
祭
獻
和
補
贖
所
立
功
勞
的
結
果
，
相
反
的
，
天
欠
的
慈
愛
是
基
督
一
切
工
程
的
源
頭
@
。

Z

上
述
見
解
好
像
抹
殺
了
耶
穌
基
督
的
歷
史
性
，
忽
略
了
基
督
人
住
的
一
面
，
和
抽
的
所
作
所
為
在
時
空
中
的
限
割

1

按
筆
者
的
淺
見
，
上
述
見
解
會
造
成
下
列
的
誤
會
.• 

似
乎
否
定
善
意
的
外
教
人
能
領
受
天
主
的
恩
詣
。
在
人
類
的

歷
史
中
這
些
善
意
的
人
佔
極
大
的
比
例
﹒
﹒
有
此
一
一
人
從
來
沒
有
認
識
基
督
和
祂
的
一
幅

-
Z
H
及
教
會
的
機
會
;
有
的
人
因
著
主

觀
的
理
由
，
沒
有
接
受
福
音
喜
誦
，
也
許
是
因
為
他
們
不
覺
教
會
所
傳
的
喜
訊
能
滿
足
他
們
的
最
深
需
要
;
也
許
是
因

為
一
看
不
出
「
喜
訊
」
的
「
喜
」
在
那
一
畏
。
假
如
神
學
仍
然
肯
定
，
外
教
人
能
領
受
恩
龍
，
那
麼
，
上
述
見
解
好
像
說
出

與
基
督
徒
生
活
無
關
緊
要
的
問
題
。

筆
者
反
對
上
述
見
解
，
無
意
在
人
類
問
製
造
分
裂
。
本
書
的
一
貫
主
張
，
是
天
主
將
自
己
的
恩
龍
提
供
給
所
有
的

人
，
人
人
能
在
自
己
的
具
體
環
境
中
，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，
從
而
得
以
改
造
，
並
成
為
同
一
天
欠
的
子
女
，
及
耶
穌
基



督
的
兄
弟
姊
妹
。

筆
者
對
恩
宙
間
與
基
督
關
係
的
看
法
，
不
只
是
維
護
耶
穌
基
督
和
其
工
程
的
歷
史
性
，
也
強
調
作
基
督
信
友
特
恩
的

意
義•• 

藉
著
耶
穌
基
督
，
信
友
「
認
識
」
「
路
萬
恩
的
天
主
」
'
因
此
，
'
相
信
天
主
將
她
的
恩
議
提
供
給
所
有
的
人

。
但
同
時
，
基
督
徒
也
珍
惜
自
己
的
特
選
，
而
把
耶
穌
對
門
徒
們
所
說
的
話
應
用
在
自
己
身
上
，
「
見
你
們
所
見
之
事

的
眼
睛
是
有
一
繭
的
。
我
告
訴
你
們
•• 

曾
經
有
許
多
先
知
和
君
王
希
望
看
你
們
所
君
的
，
而
沒
有
君
見
，
聽
你
們
所
聽
的

，
而
沒
有
聽
到
」
(
路
十
m
i
M
)
。

耶
穌
基
督
也
是
領
受
天
主
恩
龍
者
的
原
型
。
祂
以
自
己
人
性
的
意
志
，
即
以
祂
的
基
本
抉
擇
充
份
地
接
受
了
天
主

的
臨
在
，
並
以
天
欠
的
旨
意
，
作
為
祂
一
切
行
動
的
最
高
準
繩
，
且
以
承
行
天
欠
的
旨
意
為
目
己
的
食
糧
(
參
閱
若
四

M
)
。
她
不
單
在
喜
樂
和
順
遂
時
服
從
天
安
，
在
「
驚
惶
恐
怖
」
(
谷
十
凹
的

ω
)
及
「
心
靈
悲
傷
得
要
死
」
(
谷
十
四
組
)

時
，
仍
然
以
信
賴
天
父
的
心
情
說.• 

「
阿
爸
!
父
啊
!
一
切
為
你
都
可
能
•. 

請
給
我
免
去
這
杯
罷
!
但
是
，
不
要
照
我

所
顧
意
的
，
而
要
照
你
所
顧
意
的
」
(
谷
十
四
拐
)
。
這
樣
，
她
以
優
越
的
方
式
實
踐
「
信
德
的
服
從
」
(
參
閱
羅
-

5

，
十
時
，
十
六
羽
;
若
三
拐
;
宗
六
7
;

伯
前
一
位
，
二
8
;

希
五
9
，
十
一
8
)
而
「
自
由
的
把
自
己
交
付
給
天

主
」
(
參
閱
啟
示
5

號
)
。
當
她
被
釘
十
架
，
瀕
臨
死
亡
時
，
祂
「
太
聲
呼
喊
說•• 

父
啊
!
我
把
我
的
靈
魂
交
托
在
你

手
中
」
(
路
廿
三
的
)
。
在
她
的
言
行
和
與
人
的
交
往
上
，
我
們
常
可
君
出
，
她
那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，
及
對
天
主
和

對
人
的
態
度
是
分
小
闊
的
一
體
兩
面
。

在
抽
身
上
也
顯
示
出
，
「
藉
著
恩
疇
，
人
提
昇
到
天
主
子
女
的
地
位
」
的
真
諦
。
耶
穌
基
督
以
最
優
越
的
方
式
，

總

觀

恩
寵
的
一
幅-
Z目與
基
督
信
仰

二
一
五



天
午
十
」
凶
心
泊
的
一
幅

-
Z
H

-
一
一
六

並
以
天
主
子
的
服
從
和
敬
長
，
在
一
切
快
樂
和
痛
苦
、
順
境
與
逆
境
中
，
都
實
現
了
她
與
天
主
的
父
子
鞠
係
。
她
對
天

欠
的
孝
愛
，
及
她
自
身
的
優
越
「
地
位
」
'
並
沒
有
使
他
遠
離
人
群
，
反
而
推
動
融
、
親
近
那
些
貧
窮
、
受
苦
和
推
入

罪
惡
中
的
人
。

同
樣
，
耶
穌
基
督
也
顯
示
出
，
藉
著
恩
寵
，
使
人
成
為
「
天
主
聖
神
的
宮
毆
」
之
真
諦
。
她
充
滿
上
主
之
神
來
履

行
自
己
的
使
命
。
她
以
聖
神
的
德
能
治
病
、
驅
魔
、
施
行
奇
巔
、
拓
展
天
國
(
參
閱
瑪
十
泊
、
谷
十

-
m
、
路
十
五
7

)
。
在
祂
受
苦
受
難
時
，
「
他
藉
著
、
京
生
之
神
已
把
自
己
毫
無
椒
疵
的
奉
獻
於
天
主
」
(
希
九M
)
。
她
充
滿
聖
神
的

事
實
，
並
沒
有
使
她
免
除
痛
苦
，
也
沒
有
使
她
遁
跡
山
林
、
超
然
世
外
，
相
反
的
，
她
深
受
聖
神
的
感
動
和
帶
領
，
走

向
貧
苦
、
受
輕
視
和
在
罪
惡
中
況
淪
的
人
群
中
，
為
了
他
們
，
她
成
為
與
「
臨
萬
恩
的
天
主
」
相
遇
的
地
方
|
i

單
單

耶
穌
基
督
亦
以
祂
的
整
個
存
在
和
行
動
顯
示
出
，
人
的
「
天
主
化
」
並
不
與
人
的
「
人
化
」
相
悸
;
她
與
天
主
的

合
一
，
沒
有
使
她
從
人
間
抽
離
，
飄
然
於
塵
世
之
外
，
也
沒
有
使
她
對
人
的
喜
樂
和
希
望
、
痛
苦
和
畏
懼
，
麻
木
不
仁

，
反
而
，
她
與
欠
的
關
係
，
使
祂
更
關
心
人
、
更
接
近
人
，
與
他
們
同
甘
共
苦
。
如
此
，
天
主
恩
寵
同
時
使
人
得
以
天

主
化
和
人
化
的
最
優
美
原
型
，
在
耶
穌
基
督
身
上
可
謂
一
覽
無
遺
。

(四

恩
寵
論
與
神
學
中
的
人
學

有
些
一
天
主
教
的
神
學
家
主
張
，
恩
籠
論
就
是
基
督
宗
教
神
學
中
的
人
學
@
。
筆
者
對
這
君
法
有
所
保
留
，
因
為
恩

罷
論
的
主
要
對
象
是
天
主
，
部
天
主
對
人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。
當
然
，
恩
寵
論
在
講
論
賜
萬
恩
的
天
主
時
，
也
會
講
論
人



的
情
況
。
因
此
，
恩
種
論
對
人
學
確
有
很
大
的
貢
獻
，
甚
至
可
以
說
，
除
非
顧
及
到
恩
種
論
，
任
何
人
學
都
不
能
視
為

基
督
宗
教
的
人
學
。
上
文
亦
已
多
次
提
到
有
關
人
學
的
論
題
。

人
是
為
了
接
受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而
受
造
的
。
天
主
自
我
通
傳
的
計
劃
'
並
不
是
附
加
於
創
造
工
程
的
;
相
反
，

從
人
的
角
度
來
君
，
正
因
為
天
主
要
將
自
己
通
傳
給
人
，
她
才
創
造
了
人
|
|
天
主
自
我
通
傳
的
領
受
者
。
為
此
，
我

們
可
以
說
，
天
主
把
自
己
賞
賜
給
人
的
計
劃
促
成
她
的
創
造
工
程
，
人
的
受
造
完
全
是
為
了
接
受
天
主
的
恩
龍
;
人
的

基
本
構
造
和
狀
況
處
處
反
映
人
是
天
主
自
我
給
予
的
接
受
者
。
既
然
人
是
為
了
與
天
主
共
融
而
受
造
的
，
他
不
但
能
接

受
天
主
的
自
我
給
予
，
且
由
於
那
銘
刻
在
其
存
在
中
的
褐
墓
，
人
必
然
地
尋
找
這
份
滿
全
。
不
論
人
意
識
與
否
，
贊
成
與

否
，
人
總
是
要
超
越
目
我
，
朝
向
一
個
憑
己
力
無
法
達
到
的
滿
全
。

因
著
這
份
揭
望
與
無
能
，
人
好
像
一
尊
手
藝
精
緻
、
巧
奪
天
工
的
雕
像
，
但
封
缺
乏
生
命
的
氣
息
。
當
神
學
指
出

在
人
存
在
中
的
這
份
無
能
時
，
它
無
意
貶
抑
人
的
尊
嚴
。
正
相
反
，
它
是
根
據
聖
多
瑪
斯
的
思
想
而
強
調
.• 

一
物
的
尊

嚴
是
以
其
所
追
求
目
標
的
高
低
而
定
，
須
靠
男
一
位
的
能
力
才
能
達
到
更
高
目
標
的
事
物
，
遠
超
過
那
些
單
滋
己
力
就

能
達
到
較
低
目
標
的
事
物
@
。
這
樣
君
來
，
人
的
限
度
和
對
無
限
的
褐
求
，
反
映
出
人
的
無
上
尊
嚴
•• 

人
間
一
切
美
好

之
物
l
l

家
財
萬
貫
、
才
華
蓋
世
、
聲
名
顯
赫
、
美
人
如
玉
、
見
孫
滿
堂
、
一
幅
蘇
壽
禧••.•.. 

等
都
無
法
使
人
感
到
心
滿

意
足
，
因
為
人
的
受
造
原
不
是
為
了
這
短
暫
可
朽
的
有
限
幸
福
，
而
是
為
了
分
享
那
永
恆
不
朽
的
無
限
美
善
。

雖
然
個
人
和
他
人
的
罪
惡
歷
史
嚴
重
地
損
傷
了
人
的
自
由
，
但
按
照
教
會
的
訓
導
，
墮
落
於
罪
惡
中
的
人
仍
能
自

由
地
接
受
天
主
的
恩
罷
。
如
此
，
原
罪
的
道
理
，
由
恩
種
論
得
以
補
充
。
因
心
龍
的
一
幅
-
Z
H
肯
定
，
天
主
對
罪
人
的
愛
遠
超

總

觀

恩
龍
的
一
福
音
與
基
督
信
仰

-
一
一
七



天
主
因
心
山
間
的
一
間
-
I
H

J\ .. 

乎
罪
惡
的
力
量
。
為
此
，
墮
落
的
人
，
不
只
在
罪
惡
勢
力
的
控
制
下
，
他
也
在
更
大
的
，
釋
放
人
的
恩
罷
吸
引
力
之
下

，
在
墮
落
的
人
身
上
，
不
只
有
罪
惡
歷
史
的
遺
毒
，
即
所
謂
原
罪
的
後
果
，
更
有
上
主
恩
囂
的
良
藥
，
即
所
謂
「
原
恩

L一-

0 

問
0

月
色
口
。
門
把
恩
龍
論
當
作
「
被
救
贖
和
成
義
者
的
神
學
中
的
人
學
」
@
。
由
是
觀
之
，
恩
龍
論
不
是
探
討
抽

象
的
恩
種
概
念
，
而
是
以
得
到
罪
之
赦
免
並
且
得
以
聖
化
的
人
為
其
研
究
對
象
。
恩
龍
論
中
有
關
「
人
的
成
義
和
聖
化

」
'
「
成
為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基
督
的
兄
弟
姐
妹
，
聖
神
的
宮
毆
」
等
論
題
，
都
是
從
信
仰
的
角
度
來
君
已
經
得
到
救
贖

的
人
的
狀
況
。
同
樣
，
當
恩
寵
論
講
解
恩
龍
境
界
的
不
等
性
、
可
增
可
誠
和
可
失
掉
的
特
徵
時
，
也
是
在
討
論
人
的
狀

況
，
即
在
恩
種
境
界
中
，
人
能
進
步
也
能
退
化
，
有
停
滯
也
有
躍
進
。

現
代
神
學
比
傳
統
神
學
更
強
調
恩
宙
間
論
與
人
性
學
的
關
係
。
本
書
隨
著
一
些
現
代
神
學
家
的
主
張
，
以
接
受
天
主

臨
在
的
基
本
抉
擇
來
解
釋
成
義
的
轉
變
，
常
恩
以
及
恩
罷
境
界
的
特
徵
'
並
以
臨
在
、
基
本
抉
擇
、
位
際
關
係
的
人
性

學
概
念
來
解
釋
傳
統
神
學
的
看
法
。
藉
著
這
些
概
念
，
神
學
能
說
間
，
恩
籠
推
動
人
逐
步
整
合
其
繁
復
而
多
元
的
存
在

，
趨
向
同
一
根
源
意
志
，
而
惶
慢
走
向
和
諧
與
合
一
。

恩
宙
間
論
有
關
功
韻
的
探
討
指
出
，
成
義
的
人
由
於
天
主
的
恩
種
分
享
天
主
的
生
命
，
他
的
善
功
，
是
「
在
天
主
內

做
的
」
(
口
的

-
z
m
)

。
為
此
，
成
義
者
的
善
功
使
他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益
形
加
強
，
而
賦
予
人
的
存
在
和
行
動
一
個

永
久
的
價
值
。
由
此
君
來
，
恩
龍
論
在
講
論
功
績
時
，
也
是
在
探
討
一
個
屬
於
神
學
中
的
人
學
問
題
。



(五)

恩
寵
論
與
教
會
和
聖
事
論

按
照
梵
二
的
教
導
•• 

「
教
會
在
基
督
內
猶
如
一
件
聖
事
」
(
教
會
1

號
)
，
一
些
有
名
的
神
學
家
認
為
，
藉
著
七

件
聖
事
教
會
以
優
越
的
方
式
實
現
她
的
使
命
。
因
此
這
裡
將
教
會
論
和
聖
事
論
相
提
並
論
。
當
我
們
顧
及
教
會
與
恩
宙
間

的
關
係
時
，
就
能
更
深
入
的
明
白
教
會
和
聖
事
的
意
義
。

教
會
不
是
一
個
普
通
的
社
圖
組
織
。
梵
二
說
教
會
是
「
救
人
的
聖
事
」
(
傳
教
五
號
)
，
意
即
教
會
是
天
主
對
世

界
俯
就
和
善
意
的
標
記
，
也
是
實
現
天
主
善
意
計
劃
的
「
工
具
」
。
這
等
如
說
，
教
會
是
使
人
「
與
天
主
親
密
結
合
，

並
使
人
類
彼
此
團
結
的
記
號
和
工
具
」
(
教
會
一
號
)
。

同
樣
，
當
我
們
理
會
天
主
常
以
教
會
和
聖
事
作
為
接
近
人
、
聖
化
人
的
「
工
具
」
時
，
便
能
更
深
切
的
現
自
恩
龍

的
性
質•• 

不
可
見
的
天
主
之
善
意
，
像
聖
言
一
般
，
以
成
血
肉
的
方
式
與
人
相
遇
，
居
我
人
間
。

教
會
的
七
件
聖
事
表
示
，
天
主
的
恩
龍
在
我
們
整
個
生
命
中
處
處
臨
現
.• 

天
主
的
臨
在
概
括
了
我
們
生
命
的
開
端

和
終
結
;
傑
食
糧
般
養
活
我
們
的
生
命
;
在
病
痛
和
罪
惡
的
折
磨
中
，
與
我
們
同
在
;
協
助
那
些
走
向
紅
毯
另
一
端
的

佳
偶
，
實
現
他
們
生
育
繁
殖
，
充
滿
大
地
、
治
理
大
地
的
使
命
;
也
陪
伴
那
些
終
身
奉
獻
於
祂
、
為
教
會
服
務
的
聖
職

人
員
，
完
成
他
們
愛
主
楚
人
的
使
命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七
件
聖
事
表
明
，
天
主
的
恩
龍
無
扎
不
入
，
滲
透
生
命
的
各
層
次

，
人
生
的
各
階
段
。

同
時
，
恩
龍
論
也
使
我
們
明
白
，
教
會
和
聖
事
的
限
度
。
中
古
世
紀
的
古
典
神
學
已
經
提
到
，
教
會
的
聖
事
並
非

總
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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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凶
心
鼠
的
一
幅
-
I
H

一
一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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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賜
與
恩
囂
的
唯
一
途
徑
。
聖
多
瑪
斯
曾
說•• 

「
天
主
並
沒
有
把
她
的
恩
龍
綱
縛
起
來
，
完
全
歸
屬
於
聖
事
權
下
，

以
致
於
天
主
不
能
以
別
的
方
式
賞
賜
人
恩
龍
」
@
。
本
書
在
討
論
天
主
的
拯
救
普
世
意
顱
，
和
善
意
的
非
基
督
徒
也
能

準
備
成
義
和
得
到
聖
化
時
，
已
經
表
明
天
主
的
恩
種
不
受
限
制
，
超
越
教
會
和
其
聖
事
的
範
圍
;
的
確
，
除
了
聖
事
以

外
，
天
主
還
有
許
多
接
近
人
、
賞
賜
柚
臨
在
的
途
徑
。
如
此
，
恩
籠
論
補
充
了
教
會
學
和
聖
事
論
，
因
為
恩
罷
論
藉
著

有
關
天
主
拯
救
普
世
意
顧
的
教
導
，
勸
勉
信
友
不
可
把
教
會
及
其
聖
事
絕
對
化
，
而
降
低
或
縮
小
天
主
懷
慨
的
領
域
。

(六)

恩
寵
論
與
聖
由
論

在
瑪
利
亞
，
耶
穌
基
督
的
母
親
身
上
，
全
能
者
天
主
行
了
大
事
(
參
閱
路

-
0
)
，
天
主
常
「
與
她
同
在
」
(
路

-
m
)
，
使
她
成
為
「
充
滿
恩
龍
者
」
。
當
萬
世
萬
代
的
人
稱
她
有
一
幅
時
(
參
閱
路
一
羽
)
。
他
們
實
在
讚
美
賞
賜
萬

恩
的
天
主
。
因
而
，
當
神
學
講
論
聖
母
所
蒙
受
的
特
恩
時
，
同
時
也
在
講
論
恩
罷
。
因
此
于
同
位
佇
立
品
已
將
聖
母
論

歸
屬
於
一
個
包
括
教
會
論
和
人
性
學
的
恩
龍
論
中
，
並
把
聖
母
論
當
作
是
恩
龍
論
的
具
體
化
@
。
不
管
這
一
君
法
結
論

如
何
，
聖
母
所
領
受
的
特
恩
的
確
彰
顯
了
恩
龍
的
本
質
。
因
而
恩
龍
論
也
會
幫
助
我
們
更
深
入
的
了
解
聖
母
所
蒙
受
的

殊
恩
。聖

母
無
染
原
罪
的
信
理
，
是
以
消
極
的
方
式
表
達
出
天
主
的
親
臨
;
天
主
常
與
她
同
在
，
醫
治
她
存
在
的
最
核
心

，
從
生
命
的
最
深
處
根
除
罪
惡
的
勢
力
，
消
除
那
因
罪
而
導
致
的
人
與
天
主
、
與
近
人
之
間
的
隔
膜
。
由
於
天
主
的
臨

在
，
瑪
利
亞
充
滿
了
光
明
和
力
量
，
擺
脫
罪
惡
的
束
縛
，
得
以
常
生
活
在
與
天
主
和
近
人
的
和
諧
關
係
中
。
由
此
可
見



'
這
信
理
說
明
，
恩
種
有
釋
放
人
心
、
治
癒
世
界
罪
惡
創
傷
的
功
能
。
一
這
信
理
也
肯
定
，
在
瑪
利
亞
的
行
動
之
前
，
天

主
已
揀
選
了
她
，
聖
化
了
她
。
因
而
，
一
切
恩
宙
間
的
特
徵
，
即
其
無
功
行
賞
的
性
質
，
都
在
此
信
理
中
得
以
彰
明
昭

著
。
就
如
所
有
的
亞
當
子
孫
都
該
「
說•• 

可
我
們
的
成
義
是
自
臨
的
』
••.••. 

因
為
一
切
成
義
的
行
為
，
不
論
信
德
或
善

功
，
都
不
足
以
立
功
，
而
爭
取
成
義
的
恩
惠
」
(
巳
印
戶
印ω
N
)

，
那
滿
被
恩
龍
的
聖
母
也
毫
無
遲
疑
地
承
認
，
她
所

領
受
的
「
恩
宙
間
•••••• 

不
是
出
於
作
為
，
不
然
恩
龍
就
不
算
為
恩
罷
了
」
(
參
閱
口
的
5

口
、
羅
十
一

6
)
。

按
肉
。
同
各
口
己
的
意
見
，
聖
母
始
胎
無
束
原
罪
的
獨
特
恩
惠
也
闡
明
了
一
般
人
的
情
況
@
。
教
會
有
關
原
罪
的

教
導
是
，
每
人
認
生
時
，
已
捲
入
罪
惡
的
辦
渦
中
。
但
當
我
們
君
整
個
信
仰
和
聖
母
無
染
原
罪
的
信
理
時
，
不
得
不
問

•• 

難
道
我
們
這
些
被
捲
入
罪
惡
掏
濤
中
的
人
，
不
是
天
主
從
起
初
就
喜
愛
、
揀
選
，
和
一
改
祂
恩
龍
所
尋
找
的
人
嗎
?

按
照
教
會
的
禮
儀
，
神
學
的
反
省
，
和
一
般
信
友
的
信
仰
意
識
，
天
主
使
瑪
利
亞
滿
一
夜
恩
品
，
是
為
使
她
更
合
宜

地
完
成
她
作
救
主
之
母
的
特
殊
使
命
。
在
聖
母
身
上
特
別
明
顯
的
這
種
個
人
聖
化
與
做
救
主
之
母
使
命
間
的
關
係
'
啟

示
我
們
，
任
何
個
人
神
恩
均
有
「
兩
」
種
作
用•• 

治
療
和
專
化
領
受
者
本
身
，
同
時
委
託
給
他
一
項
使
侖
，
就
是
在
自

己
的
崗
位
上
為
別
人
的
救
援
服
務
。
這
種
個
人
聖
化
和
為
別
人
服
務
的
使
命
之
關
係
也
指
出
，
個
人
的
罪
惡
，
自
私
自

利
、
尋
求
目
己
的
光
榮
等
，
實
是
使
徒
工
作
的
最
大
障
礙
，
唯
有
當
人
藉
蒼
天
主
的
恩
龍
，
在
信
望
愛
中
與
主
結
合
，

並
充
滿
天
主
的
變
情
和
光
明
時
，
他
才
能
毫
無
保
留
地
執
行
宗
徒
使
命
。
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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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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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寵
的
一
間
一
耳
目

--
F 

一-
一

-
7
恩
寵
生
活
的
特
徵

若
望
福
音
以
「
新
生
命
」
綜
合
由
於
天
主
的
善
意
而
賞
給
人
的
恩
惠
。
依
照
此
聖
經
的
教
導
和
神
學
反
省
，
在
要

理
講
授
中
，
常
有
「
恩
宙
間
生
活
」
和
類
似
的
說
法
，
意
即
「
領
受
天
主
恩
宙
間
者
的
生
活
」
。
雖
然
本
書
主
張
，
善
意
的
非

基
督
徒
也
能
領
受
天
主
的
恩
寵
而
享
有
恩
盛
開
生
活
，
但
「
恩
龍
生
活
」
是
基
督
徒
生
活
的
專
稱
，
因
為
在
名
符
其
實
的

基
督
徒
生
活
一
裊
，
因
心
種
生
活
的
特
徵
能
更
明
確
的
顯
示
出
來
。
因
此
，
下
文
將
以
基
督
徒
的
生
活
為
模
型
說
現
恩
種
生

活
的
特
徵
。

•) 
恩
寵
生
活
中
人
與
天
主
的
關
係

在
一
般
的
語
言
和
神
學
的
用
語
中
，
「
恩
龍
」
指
一
種
貌
似
對
立
的
狀
況
，
即
一
方
面
強
調
「
距
離
」
'
比
如
「

主
體
恩
宙
間
」
的
概
念
，
即
指
「
居
高
位
者
對
其
屬
下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」
;
「
客
蟬
恩
種
」
的
概
念
也
包
含
這
一
因
素
，

因
為
它
指
的
是
「
非
屬
應
份
的
贈
與
」
。
如
此
從
領
受
者
方
面
而
言
，
恩
宙
間
是
不
能
憑
任
何
權
利
可
要
求
的
禮
物
，
是

不
勞
而
獲
的
贈
與
。
男
一
方
面
，
恩
福
也
常
指
「
親
近
」
。
「
主
體
恩
宙
間
」
概
念
，
即
俯
就
和
善
意
，
正
表
達
出
這
一

含
意
，
它
消
除
了
雙
方
的
阻
隔
而
親
自
俯
身
接
近
;
同
樣
，
「
客
體
恩
種
」
也
包
舍
，
在
上
者
體
恤
下
屬
的
需
要
而
給

予
他
所
揭
求
的
恩
惠
。
總
之
，
在
恩
龍
和
恩
惠
的
概
念
里
，
上
述
兩
個
彷
彿
矛
盾
的
因
素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。



神
學
強
調
恩
種
概
念
的
兩
面
對
立
因
素
。
在
神
學
上
「
恩
龍
」
所
指
的
距
離
乃
是
至
高
無
上
的
天
主
與
卑
微
軟
弱

的
罪
人
闊
的
距
離
。
但
基
督
信
仰
同
時
也
深
刻
的
體
驗
到
那
天
人
間
的
親
密
關
係
，
因
為
按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天
主
是
慈

悲
、
寬
仁
、
慈
愛
的
天
主
，
由
於
她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，
不
只
賞
給
人
與
她
自
己
有
別
的
恩
惠
，
而
且
還
將
自
己
賞
蜴
給

人
，
「
與
人
交
談
宛
如
朋
友
，
為
邀
請
人
同
她
結
盟
，
且
收
納
人
入
盟
」
(
啟
示
2
號
)
，
總
之
，
在
基
督
信
仰
中
，

這
兩
個
對
立
的
因
素
|
!
無
限
的
距
離
和
親
密
的
合
一
，
在
天
人
的
關
係
中
是
並
立
共
存
的
，
二
者
缺
一
時
，
就
不
再

是
相
稱
於
恩
龍
的
關
係
了
。

這
種
以
恩
宙
間
為
其
要
素
的
天
人
關
係
'
一
面
承
認
上
主
的
絕
對
超
越
性
，
和
對
祂
聖
德
威
儀
所
慎
的
崇
拜
心
情
;

同
時
，
流
露
出
子
女
對
父
親
般
的
依
賴
和
親
密
的
孺
慕
之
情
。
耶
穌
在
山
園
祈
禱
時
，
天
衣
無
縫
地
把
這
兩
個
似
乎
對

立
的
因
素
聯
合
起
來
•• 

柚
|
|
俯
伏
在
地
(
谷
十
四

M
)
承
認
欠
的
絕
對
威
嚴
，
但
兩
時
叉
以
最
親
密
的
話
，
稱
她
「

阿
爸
!
父
啊
!
」
(
谷
十
四
指
)
。

(-) 

恩
寵
生
活
中
人
與
世
界
的
關
係

按
照
上
文
的
解
釋
，
當
人
在
現
恩
的
推
動
下
，
以
其
基
本
抉
擇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，
並
以
天
主
的
冒
意
為
其
整
個

生
活
的
至
高
準
繩
時
，
他
就
由
於
天
主
的
恩
晶
晒
得
以
成
義
和
聖
化
，
並
進
入
恩
串
陌
生
活
的
境
界
。
上
述
基
本
抉
擇
不
只

是
恩
種
生
活
的
開
端
，
而
且
是
整
個
恩
龍
生
活
的
根
基
。
因
著
這
基
本
抉
擇
，
在
恩
宙
間
生
活
中
，
人
與
世
界
的
關
係
便

有
了
它
的
特
性
•• 

一
方
面
，
當
人
以
天
主
冒
意
為
其
全
部
生
活
的
至
高
準
繩
時
，
他
自
然
不
會
以
任
何
受
造
之
物
|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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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寵
的
一
闖
一
旦
日

二
二
四

國
家
、
民
族
、
家
庭
、
財
富
、
名
聲
、
地
位
等
為
其
至
高
價
值
，
或
以
它
們
的
要
求
作
為
自
己
行
動
的
絕
對
標
準
。
當

人
以
接
受
天
主
的
臨
在
為
其
最
珍
貴
的
幸
福
時
，
一
切
其
他
的
價
值
都
要
讓
位
，
它
們
至
多
只
能
列
入
二
等
或
三
等
的

地
位
罷
了
，
它
們
不
能
再
駕
駭
人
的
行
為
，
偽
裝
成
人
的
至
上
神
，
反
而
成
為
隸
屬
於
人
，
服
役
於
人
的
受
造
物
。
另

一
方
面
，
對
那
些
只
以
天
主
旨
意
為
其
全
部
生
活
至
高
準
繩
的
人
而
言
，
一
切
受
造
的
價
值
都
因
天
主
的
嚴
故
，
獲
得

一
層
新
的
意
義
，
因
為
一
切
事
物
都
是
天
主
所
造
，
都
是
天
主
認
為
「
好
」
的
受
造
物
;
所
以
他
們
會
將
人
君
成
天
主

的
子
女
、
和
自
已
的
兄
弟
姐
妹
，
並
將
自
己
的
責
任
視
為
天
父
所
啟
示
的
通
往
永
生
幸
福
的
道
路
。
由
於
他
們
與
造
物

主
、
人
類
之
父
的
關
係
，
他
們
對
此
世
的
獻
身
和
服
務
，
不
但
不
會
削
誠
，
反
而
得
以
加
強
。
國
為
他
們
深
知
•• 

「
信

友
忽
略
此
任
務
，
便
是
忽
略
其
愛
人
甚
至
愛
主
的
任
務
，
並
將
自
己
的
永
生
導
於
危
殆
中
」
(
現
代
的
心
號
)
。

如
此
，
在
恩
種
生
活
中
，
人
對
世
界
的
關
係
，
同
時
是
放
開
而
叉
執
著
;
他
們
不
再
以
任
何
事
物
為
絕
對
價
值
，

而
把
它
們
當
作
天
欠
的
恩
鵰
'
和
達
到
永
一
帽
的
途
徑
。
在
信
友
的
個
人
生
活
和
教
會
歷
代
的
生
活
中
，
必
然
有
著
這
種

似
乎
對
立
的
因
素
。
當
然
，
面
對
這
些
因
素
的
評
價
程
度
是
因
人
而
異
的
。
隱
修
士
和
政
治
家
對
家
庭
、
社
會
和
政
治

就
各
佔
不
同
的
評
價
。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政
治
家
絕
不
應
以
社
會
和
政
事
作
為
他
的
至
高
價
值
，
隱
修
士
也
不
應
以
二
元

的
態
度
對
家
庭
和
政
事
加
以
輕
視
。
雖
然
這
兩
因
素
的
並
存
常
會
在
恩
宙
間
生
活
中
形
成
某
種
緊
張
，
但
是
人
與
世
界
的

臣
離
和
對
世
界
的
投
身
確
是
恩
龍
生
活
的
特
性
，
二
者
缺
一
時
，
就
不
再
是
真
正
的
基
督
徒
生
活
了
。

(三)

恩
寵
與
人
生
的
整
體
性
和
具
體
化



恩
種
生
活
陸
以
天
主
旨
意
為
整
個
生
活
的
至
高
準
繩
，
因
此
有
綜
合
生
命
的
整
體
與
具
體
化
的
特
徵
﹒
.

在
探
討
基
本
抉
擇
時
，
本
書
指
出
，
善
的
基
本
抉
擇
有
整
合
人
全
部
生
活
的
功
能
，
因
為
它
推
動
人
在
個
別
的
抉

擇
中
朝
向
同
一
的
方
向
，
順
從
那
銘
刻
於
人
性
中
的
根
源
意
志
的
方
向
。
倘
若
人
明
確
的
，
選
擇
那
統
合
一
切
的
上
主

旨
意
為
其
行
動
的
至
高
準
繩
，
那
麼
，
善
的
基
本
抉
擇
之
整
合
功
能
就
會
加
強
。
這
樣
，
在
恩
種
生
活
中
，
人
的
生
命

就
有
一
個
基
本
方
向
，
這
基
本
方
向
不
讓
他
停
留
在
個
別
有
限
的
目
標
或
成
就
上
，
而
常
催
促
他
不
斷
超
越
有
限
的
目

標
和
成
就
，
為
在
整
個
生
活
中
實
現
其
對
天
主
和
對
近
人
的
愛
。
如
此
，
他
的
生
命
就
有
一
包
羅
萬
象
的
目
標
，
並
且

在
極
為
繁
霞
的
情
況
中
，
保
持
其
整
體
性
，
因
為
在
這
樣
的
生
活
中
，
一
切
都
能
找
到
自
己
適
當
的
位
置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在
追
求
此
包
羅
一
切
的
超
越
目
標
時
，
藉
基
本
抉
擇
朝
向
天
主
的
人
，
也
不
忽
略
世
間
有
限
的
事
物

和
具
體
的
行
動
，
因
為
基
本
抉
擇
並
不
是
一
個
單
獨
的
，
在
個
別
抉
擇
之
外
的
行
動
，
而
是
只
有
在
個
別
抉
擇
中
，
它

才
得
以
實
現
和
加
深
。
為
此
，
在
追
尋
這
龐
大
無
邊
的
目
標
時
，
人
不
得
不
看
重
有
限
的
職
務
。
個
別
的
行
動
。
可
見

，
真
正
的
恩
龍
生
活
，
既
不
斤
斤
計
較
於
芝
麻
小
事
，
也
不
持
超
然
脫
俗
、
虛
無
飄
渺
的
態
度
。
真
正
的
恩
龍
生
活
，

是
以
忠
實
的
獻
身
與
具
體
的
職
務
、
不
停
地
追
求
整
體
而
超
越
的
目
標
。

(四)

恩
寵
生
活
與
自
我
接
受
和
自
我
更
新

恩
寵
生
活
既
以
天
主
旨
意
為
其
全
部
生
活
的
最
高
準
繩
，
因
此
也
有
自
我
接
受
和
自
我
更
新
這
兩
個
似
乎
對
立
的

因
素
為
其
特
徵•• 

現
在
的
我
，
的
確
因
著
遺
傳
、
環
境
、
教
育
、
社
會
文
化
、
自
己
的
經
驗
以
及
自
己
的
罪
所
留
下
的

總

觀

恩
寵
的
一
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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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基
督
信
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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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凶
心
血
闊
的
一
耐
五
日

__,_ 
'、.

傷
痕
，
而
受
到
許
多
限
制
。
然
而
，
當
人
以
其
基
本
抉
擇
接
受
天
主
的
旨
意
時
，
他
不
能
不
接
受
這
限
度
，
而
把
它
們

當
作
天
主
所
指
定
的
使
他
成
熟
的
機
會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接
受
天
主
旨
意
為
其
一
切
行
動
至
高
目
標
的
基
本
抉
擇
，
也
不
斷
推
動
人
自
我
更
新
，
因
為
天
主
恩

誨
的
福
音
與
「
你
們
要
悔
改
」
(
谷

-
M
)
的
召
吽
是
分
不
闋
的
。
面
對
天
主
所
賞
賜
的
愛
，
唯
一
相
稱
的
答
覆
|
|

就
是
以
全
心
全
靈
全
意
去
罔
應
上
主
的
召
吽
'
透
過
這
具
體
的
答
一
一
覆
行
動
，
基
本
抉
擇
才
得
以
實
現
和
加
深
，
並
整
合

整
個
人
的
存
在
。

按
可
。
可
S
S
O

口
的
看
法
，
因
心
福
生
活
基
於
人
的
基
本
抉
擇
，
而
所
謂
的
神
學
德
性
，
即
信
望
愛
三
德
只
不
過
是

基
本
抉
擇
的
一
體
三
面
而
已
。
既
然
捲
入
罪
惡
中
的
人
只
有
藉
若
不
斷
的
皈
依
才
能
實
現
信
望
愛
，
而
這
皈
依
並
不
是

信
望
愛
邊
臉
上
的
一
種
隔
離
的
德
性
，
所
以
司
門S
Z

口
把
皈
依
當
作
一
種
神
學
德
性
@
。
總
之
，
真
正
的
恩
福
生
活

，
既
不
因
自
己
的
限
度
而
使
人
怨
天
尤
人
，
自
慚
形
穢
，
也
不
因
所
領
受
的
洪
恩
而
使
人
自
滿
自
足
、
驕
矜
目
恃
o

真

正
的
恩
寵
生
活
，
吽
人
懂
得
接
受
自
己
的
限
度
，
在
平
安
中
接
納
目
己
，
同
時
叉
努
力
不
懈
地
自
我
更
新
，
追
尋
完
美

、
臻
於
至
善
。

(五)

恩
寵
生
活
與
人
的
「
人
化
」Z
s
s
c
s
x
c
g
3

根
攘
聖
經
和
歷
代
教
會
的
教
導
，
領
受
恩
宙
間
的
人
分
享
天
主
的
生
命
而
得
以
天
主
化
。
然
而
此
深
奧
的
道
理
，
常

令
人
感
到
不
可
思
議
，
因
為
他
們
並
不
像
教
失
時
代
的
人
，
那
麼
熱
衷
於
得
以
神
化
，
反
而
更
褐
望
得
以
人
化
，
意
即



使
自
己
的
生
命
和
「
人
類
大
家
庭
及
其
歷
史
等
更
為
適
合
人
性
」
(
現
代
的
號
)
。
因
此
，
現
代
神
學
也
給
我
們
指
出

恩
嚮
使
人
得
以
人
化
的
意
義
。

毫
無
疑
問
的
，
「
人
的
人
化
」
、
「
人
得
以
人
化
」
、
「
恩
宙
間
使
人
更
成
為
人
」
等
等
類
似
的
說
法
，
是
極
為
洋

化
的
語
氣
，
因
為
此
說
法
顯
然
的
反
映
出
外
文
的
詞
彙
如
自
己

B
m
E
N
丘
吉
口
、

Z
S
E
E
m
s

。
Z
E
E
S

、
但

是
此
類
誦
語
的
背
後
是
別
具
深
意
的
。
我
們
嘗
試
解
釋
如
下•. 

雖
然
從
生
命
一
開
始
，
我
們
的
性
別
己
決
定
，
或
男
或
女
，
但
是
隨
著
歲
月
的
增
加
，
生
命
不
斷
的
成
長
、
發
展

，
我
們
才
逐
步
實
現
性
別
的
角
色
，
慢
慢
成
為
名
符
其
實
的
男
人
或
女
人
。
叉
好
比
一
個
小
生
命
讀
生
了
，
雙
親
已
經

「
是
」
父
親
、
母
親
。
可
是
只
在
陪
伴
子
女
成
長
的
過
程
中
，
父
母
的
天
職
才
逐
步
實
現
，
父
性
和
母
性
才
得
充
份
的

發
揮
。
「
恩
龍
使
人
更
成
為
人
」
的
涵
義
與
上
述
的
例
子
有
些
相
似
，
就
是
說
，
人
從
起
初
已
具
有
的
存
在
和
潛
能
，

透
過
恩
龍
的
助
力
，
能
夠
獲
致
更
圓
滿
的
發
展
和
實
現
。

再
者
，
在
一
般
的
語
言
里
，
有
時
會
看
到

Z
E
B
S
S

且
工

Z
D
凹
的
講
法
，
竟
指
不
相
稱
於
人
的
尊
嚴
。
在

德
文
里
，
有
時
會
把
一
個
殘
暴
、
野
蠻
的
人
吽
作
白
白|
E
S
Z
F

「
非
人
」
。
諸
如
此
類
的
說
法
，
反
映
出
在
人
的
一

般
經
驗
一
裊
，
幾
時
人
違
背
了
自
己
本
性
的
法
律
而
作
惡
，
他
就
好
像
喪
失
了
人
的
尊
嚴
。
這
樣
看
來
，
說
「
恩
龍
使
人

更
成
為
人
」
'
等
於
說
，
恩
龍
協
助
人
遵
循
人
性
內
在
的
法
律
，
順
著
人
的
本
性
所
指
定
的
方
向
為
人
，
藉
此
使
他
得

到
完
美
的
發
展
。

雖
然
在
聖
經
和
教
會
的
訓
導
文
件
里
，
沒
有
明
確
的
說
明
恩
福
生
活
使
人
得
以
人
化
的
道
理
，
但
在
聖
徑
和
傳
承

總
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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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下
…
恩
諧
的
一
隔
一
耳
目

二
一
一
九

中
確
實
具
有
穩
固
的
基
礎
。
按
古
經
'
忠
實
遵
守
天
主
的
恩
龍
所
賞
給
的
盟
約
和
誡
侖
，
是
個
人
和
團
體
走
向
幸
福
的

道
路
。
在
若
望
福

-
1日
中
，
耶
穌
講
論
自
己
的
使
命
時
說•• 

我
來
是
為
吽
他
們
獲
得
更
豐
富
的
生
命
(
參
閱
若
十
叩
)
。

當
她
以
人
類
渴
望
的
原
型
，
如
「
光
明
」
、
「
食
糧
」
、
「
生
命
」
、
「
復
活
」
等
表
達
她
的
使
命
時
，
就
指
出
，
她

所
給
予
的
恩
惠
符
合
人
心
的
褐
望
，
使
人
的
現
世
生
命
更
趨
完
滿
。

希
臘
教
父
非
常
重
視
人
藉
著
恩
宙
間
而
得
以
天
主
化
。
然
而
按
他
們
的
看
法
，
得
以
天
主
化
時
，
人
同
時
恢
復
其
因

罪
惡
而
喪
失
了
的
作
為
天
主
宵
像
的
本
質
;
人
愈
相
似
天
主
，
人
愈
是
人
。
換
言
之
，
恩
龍
使
人
得
以
天
主
化
時
，
也

使
人
得
以
人
化
。
。
表
面
上
看
來
，
一
般
傳
統
神
學
不
大
發
揮
此
端
道
理
。
實
際
上
，
中
古
世
紀
神
學
已
經
釐
定
出
這

項
真
理
，
而
以
一
個
扼
要
而
恰
當
的
格
式
表
達
出
來

•• 

「
恩
聶
使
本
性
臻
於
完
善
」
@
。
以
下
我
們
試
圖
以
本
書
的
一

貫
思
想
對
這
真
理
加
以
解
釋
。

人
的
本
性
是
以
主
體
性
和
位
際
性
為
其
特
徵
o

在
人
間
的
關
係
中
，
特
別
在
友
誼
和
愛
情
的
關
係
裹
，
人
的
主
體

性
得
以
喚
醒
和
加
強
。
在
恩
龍
生
活
襄
更
是
如
此
。
當
天
主
俯
就
和
善
意
待
人
時
，
好
像
是
喚
著
每
人
的
名
字
，
邀
請

我
們
以
每
人
獨
一
無
二
的
存
在
答
覆
天
主
的
召
喚
。
在
天
主
面
前
，
人
非
無
靈
之
物
、
而
是
位
格
。
因
蒼
天
主
的
恩
龍

如
此
邀
請
人
，
要
求
人
以
整
個
的
存
在
來
答
覆
，
無
形
中
恩
露
使
人
的
主
體
性
和
位
際
性
得
以
提
高
，
使
人
更
成
為
人
。

人
的
本
性
亦
有
社
會
性
的
特
徵
。
只
在
與
別
人
的
關
係
中
，
人
才
能
發
展
自
己
，
發
展
其
為
人
的
本
性
。
當
人
以

其
基
本
抉
擇
，
以
天
主
的
旨
意
為
其
行
動
的
最
高
準
繩
時
，
他
不
能
不
承
認
和
尊
重
其
他
人
的
尊
嚴
，
以
他
們
為
天
主

的
宵
像
，
和
自
己
的
兄
弟
姐
妹
。
如
此
，
恩
寵
促
進
具
有
社
會
性
的
人
日
漸
走
向
完
善
。



人
對
自
己
也
有
一
種
本
然
的
關
係
，
在
一
切
的
行
動
中
，
人
不
得
不
為
自
己
追
尋
幸
福
，
追
求
真
善
美
的
價
值
和

意
義
。
甚
至
當
人
犧
性
目
己
時
，
也
是
因
為
人
把
捨
棄
自
己
當
作
是
他
的
善
，
是
達
到
真
一
帽
的
道
路
。
因
了
我
們
的
欠

缺
，
有
時
我
們
也
會
不
欣
然
地
接
納
自
己
。
但
是
當
人
以
其
基
本
抉
擇
接
受
造
物
主
的
臨
在
和
祂
的
旨
意
時
，
人
不
能

不
承
認
，
上
主
對
他
|
|
這
有
欠
缺
的
人
加
以
肯
定
，
並
且
要
人
珍
惜
自
己
，
接
受
自
己
。
這
樣
，
恩
宙
間
使
人
罔
歸
自

我
，
增
進
人
跟
自
己
的
和
諧
，
而
如
此
使
人
的
本
性
臻
於
至
善
。

既
然
恩
寵
生
活
以
接
受
天
主
旨
意
的
基
本
抉
擇
為
基
礎
，
文
因
為
此
基
本
抉
擇
符
合
人
的
根
源
意
志
，
常
推
動
鼓

舞
個
別
抉
擇
順
從
基
本
抉
擇
和
根
源
意
志
的
方
向
，
所
以
，
恩
龍
使
那
同
時
合
一
而
又
繁
復
的
人
之
本
性
日
趨
完
善
。

孔
子
說.. 
人
無
遠
慮
，
必
有
近
憂
。
不
管
怎
樣
，
人
面
對
無
法
掌
握
的
將
來
，
總
有
一
份
偏
偏
不
安
的
掛
慮
。
然

而
，
當
人
以
其
基
本
抉
擇
接
受
賜
萬
恩
的
天
主
之
旨
意
時
，
他
就
不
必
再
擔
憂
自
己
的
未
來
，
不
用
再
焦
慮
自
己
的
努

力
和
成
就
，
因
著
死
亡
的
悄
然
降
來
而
致
徒
勞
無
功
。
因
為
他
有
活
人
的
天
主
作
護
盾
，
所
以
他
能
放
心
大
膽
地
承
擔

當
前
的
責
任
，
懷
著
不
憂
不
懼
的
信
念
邁
向
那
晦
暗
不
明
的
未
來
。
如
此
，
恩
罷
使
人
膽
望
未
來
的
本
性
日
益
一
操
於
至

善
。

恩
種
使
本
性
臻
於
完
美
，
使
人
得
以
人
化
的
道
理
，
反
映
出
天
主
對
人
計
劃
的
統
一
性
.• 

天
主
創
造
了
人
，
賦
給

他
一
個
確
定
的
本
性
。
藉
著
人
的
整
個
生
活
，
此
本
性
要
發
揮
其
內
在
的
潛
能
。
當
天
主
領
人
走
向
她
所
指
定
的
目
標

時
，
一
定
不
會
阻
擋
人
的
發
展
，
反
而
會
扶
助
他
，
推
動
他
更
圓
滿
地
按
照
天
主
所
賦
予
的
，
並
銘
刻
在
人
本
性
內
的

法
律
，
努
力
實
現
自
己
，
更
成
為
人
。

總

觀

恩
寵
的
一
福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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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一
闖
一
Z
H

-
一
三O

三
、
作
基
督
徒
的
特
恩

「
天
主
騙
意
所
有
的
人
都
得
救
」
(
弟
前
二
4
)

，
因
著
天
主
的
善
意
，
祂
提
供
給
所
有
的
人
恩
誨
，
使
他
們
能

在
個
人
、
社
會
、
文
化
和
宗
教
的
具
體
情
況
中
，
接
受
並
答
一
種
天
主
的
召
吽
，
而
終
致
獲
得
全
一
隅
。
在
這
一
教
導
的
背

景
裡
，
我
們
能
進
一
步
了
解
作
基
督
徒
的
特
忌
和
使
命
。

按
照
梵
二
的
教
導
，
天
主
以
許
多
不
同
的
方
式
啟
示
自
己
，
藉
看
他
的
創
造
工
程
，
她
對
所
有
人
的
照
顧
，
和
薔

約
天
主
于
民
的
救
恩
史
等
等
。
然
而
只
當
天
主
藉
著
耶
穌
基
督
初
她
的
工
程
啟
示
自
己
為
「
賜
萬
恩
的
天
主
」
時
，
整

個
啟
示
工
程
才
得
以
「
圓
滿
的
完
成
」
(
參
閱
啟
示
2
t
4

號
)
。
耶
穌
基
督
以
祂
的
宣
講
、
行
為
、
以
及
她
的
死
亡

和
復
活
，
圓
滿
地
啟
示
了
天
主
對
人
的
俯
就
和
善
意
﹒
﹒
祂
對
罪
人
的
憐
憫
，
和
祂
使
人
復
活
的
大
恩
。
既
然
生
活
在
罪

惡
壓
力
下
和
死
亡
陰
影
里
的
人
，
無
法
認
清
他
們
的
努
力
和
成
就
的
意
義
，
所
以
基
督
的
訊
息
為
姐
們
實
在
是
一
個
喜

訊
，
是
一
個
予
人
希
望
和
目
由
的
真
理
(
參
閱
若
八
位
)
，
而
接
受
此
真
理
的
信
德
，
就
是
得
勝
世
界
的
有
力
武
器
(

若
壹
、
五
4
)

，
因
為
信
德
使
人
在
基
督
啟
示
的
光
照
下
，
勇
於
面
對
生
命
中
的
一
切
。
本
來
，
「
面
對
死
亡
，
是
人

生
最
大
的
謎
，
人
不
獨
為
痛
苦
及
肉
體
的
逐
漸
肢
解
所
折
磨
，
其
尤
甚
者
是
害
怕
自
己
永
遠
消
逝
於
無
形
」
(
現
代
時

號
)
。
但
因
為
基
督
徒
相
信
天
主
是
「
活
人
的
天
主
」
(
谷
十
二
泊
)
，
所
以
為
他
們
，
「
痛
苦
和
死
亡
的
啞
謎
•••••. 

藉
著
基
督
，
並
在
基
督
內
，
邦
大
放
光
明
」
(
現
代
的
“
號
)
。
接
受
基
督
訊
息
的
信
友
以
信
德
的
眼
光
面
對
人
生
最
大



的
謎
，
他
們
猶
如
其
他
人
一
般
會
因
親
友
的
死
亡
而
悲
傷
。
可
是
，
本
於
他
們
對
活
人
的
天
主
之
信
仰
，
他
們
不
會
憂

傷
得
「
像
其
他
沒
有
希
望
的
人
一
樣
。
」
(
得
前
四
口
)
。
同
樣
，
在
面
對
痛
苦
和
死
亡
時
，
基
督
信
友
因
著
耶
穌
基

督
的
死
亡
和
復
活
，
他
們
會
明
白
，
眷
顧
人
的
天
矢
，
使
人
復
活
的
天
主
，
在
一
切
境
遇
中
都
與
他
們
同
在
。
如
此
，

他
們
對
耶
穌
基
督
和
天
主
的
信
仰
，
幫
助
他
們
在
困
境
中
仍
能
泰
然
自
若
，
因
為
這
信
仰
的
熱
情
會
促
使
他
們
高
唱
基

督
徒
的
凱
歌•• 

「
無
論
是
死
亡
，
是
生
活
、
是
天
使
、
是
掌
權
者
，
是
現
存
的
或
將
來
的
事
物
，
是
有
權
能
者
，
是
崇

高
或
深
遠
的
勢
力
，
或
其
他
任
何
受
造
之
物
，
都
不
能
使
我
們
與
天
主
的
愛
相
隔
絕
」
(
羅
八
泊

i
m
)
。
一
一
一
起
樣
君
來

，
對
基
督
的
信
仰
會
徹
底
地
改
變
人
對
整
個
生
命
與
死
亡
的
態
度
，
並
且
賦
給
他
更
大
冒
險
犯
難
的
精
神
，
擴
大
其
行

動
的
自
由
，
好
能
貢
獻
自
己
為
人
服
務
。
為
此
，
作
基
督
徒
的
主
要
意
義
不
只
是
死
後
靈
魂
的
得
救
，
也
是
為
了
更
喜

樂
地
，
更
自
由
地
，
以
信
心
、
以
希
望
、
以
愛
情
善
度
今
世
的
生
命
。

假
定
上
面
的
解
釋
是
正
確
的
，
那
麼
，
為
許
多
人
來
說
，
做
基
督
徒
也
許
沒
有
什
麼
吸
引
力
。
因
為
或
許
他
們
根

本
不
在
乎
生
命
、
行
動
與
死
亡
的
意
義
，
或
者
因
為
他
們
原
有
的
宗
教
和
文
化
己
能
提
供
一
個
令
他
們
滿
意
的
人
生
觀

，
所
以
許
多
的
人
對
基
督
信
仰
不
會
感
到
多
大
興
趣
。
既
然
按
照
耶
穌
的
教
訓
，
我
們
不
應
夠
斷
人
，
叉
因
為
我
們
相

信
，
天
主
提
供
給
所
有
的
人
得
永
生
的
機
會
，
所
以
當
面
對
這
一
類
人
的
得
救
問
題
時
，
我
們
大
可
放
心
，
因
為
天
主

一
定
會
照
顧
他
們
。
在
與
他
們
談
論
宗
教
問
題
時
，
我
們
應
以
言
以
行
作
證•• 

因
為
耶
穌
基
督
顯
示
了
賜
萬
恩
的
天
主

，
所
以
藉
著
對
她
的
信
仰
，
人
的
生
活
會
更
佳
美
可
愛
。

在
基
督
徒
的
生
活
中
，
最
能
相
稱
於
作
基
督
徒
召
吽
特
恩
的
態
度
是
謝
恩
。
本
書
在
導
論
里
，
曾
提
及
希
臘
文
、

總

觀
恩
寵
的
一
福
音
與
基
督
信
仰

-
一-
一
一



天
主
恩
龍
的
一
苟
且H

拉
丁
文
和
許
多
歐
洲
語
言
，
早
已

Z

和
閥
門E
E

二
詞
兼
有
恩
種
與
謝
恩
的
意
義
而
立
相
關
聯
。
對
謝
恩
的
重
視
是

教
會
禮
儀
的
特
色
。
約
自
公
元
一
百
年
始
，
彌
撒
|
|
耶
穌
吩
咐
門
徒
舉
行
的
紀
念
禮
，
已
被
稱
為
開
口
早
已
-
z
z

意
即
感
恩
禮
。
彌
撒
的
中
心
部
分
以
「
頌
謝
詞
」
作
開
始
，
而
在
頌
謝
詞
一
裊
，
常
有
「
我
們
時
時
處
處
感
謝
你
，
實
在

是
理
所
當
然
的
」
之
格
式
。
甚
至
在
追
思
已
亡
的
彌
撒
一
裊
，
所
採
用
的
五
篇
頌
謝
祠
，
也
包
含
上
述
的
感
恩
語
。
如
此

教
會
在
她
的
祈
禱
和
禮
儀
中
表
達
出
，
基
督
徒
在
一
切
的
情
況
中
，
甚
至
在
追
悼
親
友
死
亡
的
東
傷
中
，
仍
會
由
衷
地

感
謝
上
主
，
因
為
他
們
相
信
天
主
的
恩
籠
與
他
們
同
在
。
顯
然
，
基
督
徒
的
謝
恩
並
不
局
限
於
個
人
或
團
體
的
祈
禱
襄

。
唯
有
藉
著
整
個
生
活
，
基
督
徒
才
能
時
時
處
處
感
謝
召
逼
他
們
的
天
主
。
因
若
此
感
謝
因
素
，
基
督
徒
的
倫
理
生
活

也
有
它
的
特
色
•• 

他
們
並
不
想
以
自
己
的
努
力
和
善
功
去
奪
取
恩
宙
間
，
而
是
在
領
受
了
上
主
偉
大
洪
恩
的
同
時
，
願
藉

善
行
聊
表
謝
意
。



附
錄
|
訓
導
當
局
有
闌
尾
定
的
主
嬰
文
件

為
方
便
讀
者
起
見
，
特
增
此
附
錄
，
驢
列
歷
代
教
會
有
關
恩
龍
主
要
的
文
件
。
筆
者
參
考
了
施
安
堂
譯
的
「
天
主

教
會
訓
導
文
獻
選
集
」
'
並
將
該
譯
文
與
拉
丁
文
原
文
及
德
文
、
英
文
的
譯
本
對
照
之
後
，
有
時
加
以
更
改
，
重
新
編

譯
。
在
不
易
譯
成
中
文
的
地
方
，
筆
者
引
用
拉
丁
原
文
或
吋
們
們
的
英
譯
文
。
有
時
筆
者
在
方
括
弧
裡
(
(
)
)
加
了

一
些
一
話
，
使
譯
文
更
通
順
，
並
為
協
助
讀
者
深
入
明
白
教
會
文
件
以
極
含
蓄
的
方
式
所
教
導
的
真
理
。

在
每
一
文
件
前
，
編
譯
者
加
上
刊
n
n

一
書
中
，
說
明
該
文
件
歷
史
背
景
的
小
引
。
這
些
一
小
引
是
由
助
理
高
慧
霞

小
姐
由
德
文
譯
成
中
文
。
如
有
疏
漏
誤
謬
之
處
，
本
人
願
負
全
責
。

、
迦
太
基
會
議
(
們
已
三-
H
R
m
n
)

|
|
公
元
囚
一
八
年

在
羅
馬
帝
國
衰
亡
、
沒
落
之
時
，
英
國
的
隱
修
士
，
自
拉
奇
(
吧
。-m
m戶
口
的
)
在
第
五
世
紀
初
出
現
在
羅
馬
帝
國
，

講
述
他
對
倫
理
的
嚴
謹
的
思
想
。
自
從
君
士
坦
丁
(
n
g
叩
門
呂
立

2
)

大
帝
將
基
督
宗
教
作
為
國
教
以
來
，
世
俗
化

的
精
神
進
入
了
教
會
。
為
了
抵
抗
教
會
墮
落
的
趨
勢
，
自
拉
奇
強
調
、
當
基
督
徒
牽
涉
對
倫
理
道
德
的
嚴
肅
態
度
。
原

本
出
自
斯
多
亞
主
義

(
2
8
)

的
概
念
如
「
本
性
」
、
「
自
由
」
、
「
法
律
」
、
「
德
行
」
等
，
常
常
出
現
在
他
的

附

錄
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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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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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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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寵
的
一
幅-
1
日

-
一
三
四

講
道
中
。
他
的
弟
子
賽
勒
西
(
們
g
z
z
z
m
)

將
他
的
思
想
系
統
化
。
如
此
產
生
了
所
謂
的
白
拉
奇
主
義
(
2
7

m
m
戶
"
已
由
自
)
。

此
異
說
的
核
心
在
於
肯
定
人
有
完
全
的
自
由
。
按
自
拉
奇
主
義
，
人
的
自
由
能
對
善
惡
保
持
均
衡
，
而
以
自
己
的

力
量
獲
得
全
一
瞄
(
S
Z
E
E
D
)

。
罪
只
是
個
人
對
惡
的
一
種
抉
擇
。
自
拉
奇
和
賽
勒
西
並
不
承
認
人
從
原
祖
亞
當
所

承
襲
的
原
罪
。
亞
當
的
罪
為
其
後
裔
的
影
響
，
僅
在
於
他
留
下
一
個
害
人
的
例
子
，
影
響
他
們
以
其
本
罪
重
蹈
覆
轍
。

但
是
亞
當
後
裔
的
貪
慾
和
必
死
的
情
況
和
原
祖
亞
當
在
犯
罪
前
的
光
景
是
一
樣
的
。

基
督
的
工
程
也
只
限
於
赦
免
人
的
本
罪
。
為
遵
守
天
主
的
誡
命
而
得
到
全
一
帽
，
人
不
需
要
恩
諧
的
協
助
。
恩
宙
間
只

是
幫
助
人
理
解
倫
理
的
責
任
使
人
易
於
實
踐
倫
理
道
德
。

當
羅
馬
被
〉
戶
。
立n
佔
領
之
後
，
白
拉
寄
留
住
在
迦
太
基
一
段
時
日
，
在
此
地
一
次
於
公
一
兀
四
一
八
年
所
召
開
的

會
議
中
，
自
拉
奇
主
義
受
到
了
譴
責
。
教
宗
左
西
默
在
他
對
由
二
百
位
主
教
所
做
的
聲
興
中
加
以
認
可
(
參
閱
本
書
第

一
篇
、
第
二
章
、
第
二
節
)
。

的
二
二
五
法
規
三

不
拘
誰
若
說•• 

那
使
人
藉
吾
主
耶
穌
基
督
而
成
義
的
天
主
恩
罷
，
只
是
賦
給
人
，
為
了
赦
免
己
犯
過
的
罪
惡
，
而

不
是
賞
給
人
，
為
了
幫
助
他
們
不
犯
罪
，
那
麼
，
他
應
受
絕
罰
。

的
二
二
六
法
規
四

同
樣
，
凡
說•• 

那
同
一
的
天
主
恩
罷
，
即
藉
吾
主
耶
穌
基
督
《
所
得
》
的
天
主
恩
露
，
助
佑
我
們
不
犯
罪
，
只
是



因
為
藉
此
恩
籠
，
我
們
得
以
了
解
天
主
的
誡
命
，
而
知
道
什
麼
是
該
希
求
的
，
什
麼
是
該
躲
避
的
，
但
是
天
主
的
恩
龍

並
不
使
我
們
喜
愛
並
能
夠
做
我
們
所
該
做
的
事
，
那
麼
，
他
應
受
絕
罰
。
既
然
《
保
融
》
宗
徒
說

•• 

「
知
識
只
會
使
人

傲
慢
自
太
，
愛
德
才
能
立
人
」
(
格
前
八
1
)

，
那
麼
相
信•• 

我
們
具
備
基
督
的
恩
囂
，
是
為
了
得
以
傲
慢
自
大
，
但

為
了
得
以
「
立
人
」
，
我
們
就
沒
有
基
督
的
恩
禱
，
那
麼
，
如
此
的
想
法
，
的
確
是
非
常
不
虔
敬
的
想
法
。
因
為
知
道

什
麼
是
我
們
該
做
的
，
和
去
做
的
熱
忱
都
是
出
於
天
主
的
恩
賜
，
因
為
當
愛
德
立
人
時
，
知
識
決
不
能
使
人
傲
慢
自
大

。
正
如
《
聖
經
將
知
識
當
做
天
主
的
恩
惠
而
因
此
》
聖
詠
論
及
天
主
說•• 

「
天
主
教
導
人
類
知
識
」
(
詠
九
四
刊
)
;

同
樣
，
聖
經
也
《
將
愛
德
當
做
天
主
的
恩
惠
而
》
說•• 

「
雙
德
出
自
天
主
」
(
若
壹
四
7
)
。

凶
二
二
七
法
規
五

同
樣•• 

不
拘
誰
若
說
﹒
﹒
給
與
我
們
的
成
義
恩
露
，
是
為
使
我
們
依
靠
恩
龍
更
容
易
做
那
藉
自
由
意
志
應
做
的
事
，

並
且
認
為
，
即
使
沒
有
恩
宙
間
，
我
們
也
能
遵
守
天
主
的
誡
侖
，
雖
然
這
是
不
容
易
的
，
那
麼
，
這
樣
的
人
，
應
受
紹
罰

。
因
為
主
論
及
遵
守
誡
命
的
時
候
，
祂
不
是
說•• 

你
們
沒
有
我
，
不
容
易
做
什
麼
，
而
是
說

•• 

「
離
了
我
，
你
們
什
麼

也
不
能
作
」
(
若
十
五
5
)
。

的
二
一
一
八
法
規
六

同
樣•• 

如
果
有
人
說
，
聖
若
望
宗
徒
所
說
的•• 

「
如
果
我
們
說
，
我
們
沒
有
罪
過
，
就
是
敷
騙
自
己
，
真
理
也
不

在
我
們
內
」
(
若
壹
-
8
)
，
應
如
此
領
悟•• 

即
只
是
由
於
謙
遜
我
們
應
該
說
，
我
們
有
罪
，
而
並
非
因
為
我
們
實
在

有
罪
，
那
麼
，
這
樣
的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因
為
《
聖
若
望
》
宗
徒
叉
接
著
說
•• 

「
但
若
我
們
現
認
我
們
的
罪
過
，
天
主

附

錄
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寵
的
主
要
文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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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

天
主
恩
緝
的
一
隔
一
音

一
一
=
一
六

既
是
忠
信
正
義
的
，
必
赦
免
我
們
的
罪
過
」
(
若
壹
-
9
)
。
於
此
清
楚
可
見•• 

我
們
如
此
說
，
不
是
由
於
謙
遜
，
而

是
因
為
我
們
真
的
有
罪
。
原
來
宗
徒
也
能
說

•• 

如
果
我
們
說
，
我
們
沒
有
罪
過
，
則
我
們
自
己
高
抬
自
己
，
一
叩
謙
遜
不

在
我
們
內
了
。
但
宗
徒
既
然
說.• 

「
我
們
歡
騙
了
自
己
，
而
真
理
也
不
在
我
們
內
」
，
他
清
楚
的
表
示•• 

誰
說
沒
有
罪

過
，
就
不
是
說
真
話
，
而
是
說
的
不
對
。

的
二
二
九
法
規
七

同
樣.• 

不
拘
誰
說•• 

當
聖
人
在
「
天
主
經
」
中
說•• 

「
求
你
寬
恕
我
們
的
罪
過
」
(
瑪
六
臼
)
，
他
們
並
非
為
他

們
自
己
如
此
說
，
因
為
《
為
自
己
而
言
》
他
們
已
經
不
需
要
這
樣
的
祈
求
;
聖
人
只
是
為
別
的
人
，
即
為
在
教
民
中
的

罪
人
如
此
祈
禱
;
因
此
，
聖
人
不
唸
•• 

「
求
你
寬
恕
我
的
罪
過
」
，
而
說
.• 

「
求
你
寬
恕
我
們
的
罪
過
」
'
那
麼
，
這

樣
的
人
，
應
受
耙
罰
。
因
為
當
聖
雅
各
伯
宗
徒
在
說
•• 

「
我
們
眾
人
，
都
犯
許
多
罪
過
」
(
雅
三
2
)
時
，
他
是
聖
人

和
義
人
。
其
實
，
他
所
以
加
上
「
眾
人
」
兩
字
，
無
非
是
要
符
合
聖
詠
集
(
一
四
三
2
)
所
載
的•• 

「
千
萬
不
要
傳
喚

你
的
僕
人
前
去
受
箏
，
因
為
活
人
在
你
面
前
不
能
稱
為
義
人
」
。
極
開
智
的
撒
羅
滿
，
在
他
的
祈
禱
中
，
也
說
.• 

「
沒

有
一
個
人
不
犯
罪
的
」
(
列
上
八
刊
)
。
約
伯
書
亦
記
載
說•• 

「
在
眾
人
手
上
他
做
一
個
記
號
(
門
口
自
古
巴
。
旦
旦
∞

}
呵
。
自
戶
口
戶
凹
的-
m口
也
丹
、
口
同

•..••. 

→

n
n
m
∞h
 .. 

目
。
由
叩
開
戶
戶
。
同
押
回
再

y
m
w
y
m口已
。
肉
。
〈
O
〈
山
、
E
m
D
;

丹
y
m
M丹•..•.. 

) 

，
為
使
每
一
個
人
知
道
自
己
的
軟
弱
」
(
約
卅
七

7
)

，
《
與
原
文
和
思
高
譯
本
不
符
》
。
因
此
當
達
尼
爾
這
聖
人
和

義
人
用
多
數
求
天
主
，
說
•• 

「
我
們
犯
了
罪
，
我
們
行
了
不
義
」
(
達
九
5

，
臼
)
，
並
且
由
衷
地
和
謙
遜
地
做
了
類

似
的
認
罪
，
我
們
不
可
像
有
些
人
一
樣
妄
想

•• 

他
不
是
為
自
己
的
罪
過
，
而
是
為
他
人
民
的
罪
過
說
這
類
的
話
，
因
為



他
稍
後
就
說•• 

「
當
我
祈
禱
時••.••• 

我
就
在
我
主
天
主
面
前
承
認
我
的
罪
過
，
以
及
我
民
眾
的
罪
過
」
(
達
九
彷
)
。

他
並
不
顧
意
說
•• 

「
我
們
的
罪
過
」
，
但
說•• 

「
我
的
罪
過
，
以
及
我
民
眾
的
罪
過
」
'
是
因
為
他
是
先
知
，
而
預
知

後
世
的
人
會
這
樣
誤
會
他
的
意
思
。

凶
二
三O
法
規
八

同
樣•• 

不
拘
誰
說•• 

在
天
主
經
中
所
說
•• 

「
求
你
寬
恕
我
們
的
罪
過
」
(
瑪
六
口
)
，
在
聖
人
的
口
裡
只
是
一
句

謙
遜
的
話
，
而
不
是
真
實
的
話
，
那
麼
，
這
樣
的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因
為
，
誰
能
忍
受
如
此
《
荒
謬
》
的
事
，
即
一
個

祈
禱
的
入
不
只
向
人
而
且
向
天
主
謊
話
;
他
在
口
屠
上
求
天
主
寬
恕
罪
過
，
而
在
心
中
卸
說•• 

「
我
無
罪
可
恕
」
?

一
一
、
索
引
戶『、、
祖國4

3 
位咱

們

泣
~國= 屯的

、-

在
聖
奧
斯
丁
(
〉
c
m
c
z
z
m
)對
抗
白
拉
奇
派
時
，
尤
其
是
在
他
與
機
智
精
明
的
艾
克
朗
麓
的
朱
利
安
(

E
-
-
2

。
閃
開
立

g
c
g
)
爭
論
中
，
後
者
提
出
一
些
極
難
解
答
的
問
題
，
如
有
關
人
的
自
由
和
人
所
需
要
的
恩
龍
之

間
的
關
係
'
及
天
主
拯
救
普
世
的
意
顧
與
天
主
預
定
特
選
者
之
間
的
關
係
等
。
因
此
在
今
日
法
國
的
南
部
(
印
。
E
Y
S

Z

口
的

2

日
)
發
生
激
烈
的
爭
論
。
有
些
人
承
認
教
會
教
導
的
權
威
，
但
是
不
接
受
聖
奧
斯
丁
的
主
張
，
因
為
他
們
強

調
，
在
天
主
面
前
人
人
平
等
，
為
此
天
主
必
鸝
予
所
有
的
人
同
樣
的
恩
罷
。
分
施
恩
謂
的
區
別
，
甚
至
在
初
次
分
施
恩

龍
的
區
別
，
都
是
因
為
人
們
各
自
準
備
的
程
度
有
所
不
同
。
上
述
的
看
法
稱
為
「
半
白
拉
奇
主
義
」
(
的
O
B
-
-

附

錄
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寵
的
主
要
文
件

-
一
三
毛



天
主
閃
心
純
的
一
間-1
日

-
一
三
八

-
u丘

ω
E
m
D
Z
E
)
。

該
君
法
與
自
拉
奇
主
義
不
同
，
因
為
它
原
想
承
認
，
人
為
得
救
而
行
薯
，
需
要
恩
宙
間
。
實
際
上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忽

視
人
對
恩
誨
的
需
要
，
因
為
它
把
使
人
得
救
的
第
一
個
恩
罷
不
歸
於
天
主
自
由
給
予
的
意
顧
，
而
認
為
是
由
於
人
的
功

勞
所
致
。
最
強
烈
反
對
半
白
拉
奇
主
義
的
人
是
阿
基
丹
的
普
洛
斯
柏(
M
J。
呂
立
丘
〉

Z
E
Z
E
O
)

。
約
在
第

五
世
紀
中
期
阿
基
丹
的
普
洛
斯
柏
的
著
作
「
宗
座
有
關
恩
罷
所
作
聲
明
之
索
引
」
問
世
了
。
該
文
獻

l

簡
稱

H
D
丘
，

2
-

己
的
(
索
引
)
，
握
集
了
羅
馬
宗
座
的
聲
明
和
經
羅
馬
宗
座
認
可
的
北
非
洲
會
議
的
文
獻
。
本
文
件
中
指
出
，
該
會

議
有
關
恩
龍
的
看
法
，
合
乎
教
會
在
禮
儀
中
所
表
達
的
信
仰
。
本
文
件
以
古
典
的
形
式
陳
述
教
會
有
關
恩
寵
的
訓
導
。

在
第
五
世
紀
末
此
索
引
已
被
視
為
教
會
有
關
恩
龍
的
一
個
標
準
說
明
，
後
來
獲
得
了
很
大
的
權
威
。
雖
然
它
不
是
訓
導

當
局
正
式
欽
定
信
理
的
文
件
，
也
不
是
由
一
位
教
宗
所
寫
的
，
但
由
於
它
受
到
教
會
普
遍
的
承
認
，
所
以
此
文
件
應
視

為
教
會
訓
導
的
標
準
說
明
(
參
關
本
文
第
一
篇
、
第
二
章
、
第
三
節
)
。

凶
二
三
八

有
些
自
誇
為
公
教
徒
的
人
，
由
於
惡
意
或
由
於
無
知
，
在
已
受
損
棄
的
異
端
桂
桔
之
下
停
滯
不
前
，
而
冒
失
地
去

反
對
那
些
極
其
虔
敬
的
並
為
真
正
信
仰
而
辯
論
的
人
。
雖
然
他
們
毫
不
猶
疑
的
揖
棄
自
拉
奇
與
賽
勒
西
(
由
J
Z
E
S

S

已

(
U
S
Z
丘
吉
的
)
，
但
是
他
們
反
駁
我
們
的
老
師
，
以
為
他
越
出
了
界
限
。
他
們
說
，
他
們
只
要
跟
從
和
贊
成
真

一
帽
怕
多
酥
的
至
聖
聖
座
，
通
過
它
首
長
的
服
務
，
為
反
駁
天
主
恩
寵
的
仇
人
所
認
可
的
和
所
規
定
的
教
訓
。
因
此
，
我

們
必
須
用
心
地
研
究•• 

當
時
羅
馬
教
會
的
管
理
人
，
對
蜂
起
的
異
端
所
作
的
判
斷
;
同
樣
的
，
也
必
須
用
心
的
研
究
，



他
們
《
羅
馬
教
宗
》
為
了
駁
斥
那
些
有
害
的
自
由
意
志
的
辯
論
者
，
對
天
主
恩
種
所
提
倡
的
想
法
。
我
們
也
加
上
了
一

此
一
百
經
由
教
宗
所
核
准
的
非
洲
會
議
的
聲
明
。
由
此
，
我
們
為
了
使
那
些
有
所
懷
疑
的
人
們
，
獲
得
更
圓
滿
的
訓
示
起

見
，
我
們
藉
此
索
引
扼
要
地
把
聖
教
矢
們
的
主
張
，
顯
示
出
來
。
藉
此
索
引
任
何
不
愛
好
議
論
的
人
必
須
承
認
.• 

一
切

爭
論
的
結
果
包
含
在
下
列
的
、
簡
要
的
和
具
有
權
威
性
的
聲
明
中
。
因
此
再
沒
有
反
駁
的
理
由
，
如
果
我
們
與
公
教
友

一
起
信
並
宣
稱•••••. 

。

的
二
囚
。

沒
有
人
藉
自
己
而
為
善
，
除
非
那
位
唯
一
善
者
(
天
主
)
讓
人
分
享
她
的
善
。
同
一
教
宗
，
在
他
同
一
文
獻
中
《

即
依
諾
森
一
世
在
致
迦
太
基
會
議
的
信
函
中
》
肯
定
這
一
點
，
說
•• 

「
有
此
一
一
人
自
以
為
由
於
自
己
而
善
，
也
不
念
及
那

天
天
施
恩
於
他
們
的
那
一
位
《
天
主
》
'
並
且
相
信
，
沒
有
她
《
天
主
的
》
助
佑
自
能
行
善
。
難
道
我
們
把
這
種
人
的

想
法
視
為
正
直
的
嗎
?

加
二
四
一

沒
有
人
，
甚
至
於
那
些
因
聖
洗
的
恩
龍
而
獲
得
更
新
的
人
，
除
非
由
於
天
主
時
時
助
佑
，
獲
得
保
存
善
行
的
恆
德

，
否
則
無
法
克
服
惡
魔
的
詭
計
，
而
戰
勝
肉
身
的
私
慾
。
同
一
教
宗
《
依
諾
森
》
在
他
同
一
文
件
中
肯
定
這
端
道
理
，

說•• 

「
雖
然
祂
已
把
人
從
過
去
的
罪
惡
中
贖
了
出
來
;
但
因
為
她
知
道•• 

人
能
再
犯
罪
，
所
以
祂
也
預
備
了
許
多
的
恩

惠
，
為
能
幫
助
和
醫
治
那
些
犯
過
罪
的
人
，
並
時
時
賜
與
救
靈
藥
石
。
除
非
靠
此
救
靈
藥
石
，
否
則
我
們
決
不
能
戰
勝

人
性
的
錯
誤
。
的
確
，
藉
著
她
的
助
佑
我
們
獲
得
勝
利
，
但
是
沒
有
他
的
助
佑
，
必
吃
敗
仗
。
」

附

錄

訊
、
導
當
烏
有
關
恩
寵
的
主
要
文
件

一
一
三
九



天
主
恩
的
叫
的
一
耐-Z
H

一
一
四O

的
二
四
三

聖
人
們
的
一
切
思
慮
，
及
一
切
行
為
和
功
績
，
都
該
歸
於
天
主
的
光
榮
，
並
且
讚
美
柚
;
因
為
只
有
藉
天
主
自
己

所
賜
的
恩
惠
，
人
才
能
中
悅
祂••.... 

。

凶
二
四
四

天
主
這
樣
在
人
心
裡
'
且
在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裡
行
動
，
使
聖
善
的
思
想
，
虔
誠
的
主
意
，
及
一
切
善
顱
，
都
由
天

主
而
來
;
因
為
我
們
藉
天
主
而
能
行
善
，
但
是
沒
有
帖
，
我
們
什
麼
也
不
能
作
(
參
闢
若
十
五
5
)

。
對
於
這
端
信
理

，
同
一
導
師
《
教
宗
》
左
西
默
(
N
。
已
自
己
由
)
，
在
他
向
全
球
主
教
們
所
寫
的
信
函
裡
，
講
論
天
主
恩
龍
的
助
佑
時

，
教
訓
我
們
此
真
理
說•• 

「
那
-
m個
時
刻
，
我
們
不
需
要
耐
的
助
佑
呢
?
在
一
切
行
為
、
事
由
、
思
想
、
動
作
中
，
我

們
常
該
祈
求
我
們
的
助
佑
和
保
衛
者
《
天
主
》
。
因
為
若
將
某
一
封
昔
日
師
於
自
己
，
這
就
是
犯
驕
傲
的
罪
。
」

凶
二
四
五

那
在
迦
太
基
會
說
中
所
定
斷
的
教
導
，
我
們
也
予
以
擁
護
，
一
如
宗
座
的
訓
誨
一
樣
。
我
咐
擁
護
那
法
令
的
第
三

法
規
所
定
斷
的
教
導

•• 

「
不
拘
誰
若
說.• 

那
使
人
藉
吾
主
耶
穌
基
督
而
成
義
的
天
主
的
恩
寵
，
只
是
賦
給
人
，
為
了
赦

免
巳
犯
過
的
罪
惡
，
而
不
是
一
賞
給
人
，
為
了
幫
助
他
們
不
犯
罪
，
那
麼
，
他
應
受
絕
罰
」
。
同
樣
，
我
們
也
對
法
令
的

第
四
法
規
所
規
定
的
予
以
承
認
和
擁
護

•• 

「
凡
說•• 

那
同
一
的
天
主
恩
罷
，
即
藉
吾
主
耶
穌
基
督
《
所
得
》
的
天
主
恩

籠
，
助
佑
我
們
不
犯
罪
，
只
是
因
為
藉
此
恩
罷
，
我
們
得
以
了
解
天
主
的
誡
侖
，
而
知
道
什
麼
是
該
希
求
的
，
什
麼
是

該
躲
避
的
，
但
是
天
主
的
恩
籠
並
不
使
我
們
喜
愛
並
能
夠
做
我
們
所
該
做
的
事
，
那
毆
，
他
應
受
絕
罰
」
。
既
然
《
保



除
》
宗
徒
說•• 

「
知
識
只
會
使
人
傲
慢
目
大
，
愛
德
才
能
立
人
」
(
格
前
八
1
)
那
麼
相
信•• 

我
們
具
備
基
督
的
恩
禱

，
是
為
了
得
以
傲
慢
目
大
，
但
為
了
「
立
人
」
'
我
們
就
沒
有
基
督
的
恩
罷
，
那
麼
，
如
此
的
想
法
，
的
確
是
非
常
不

虔
敬
的
想
法
。
因
為
知
道
什
麼
是
我
們
該
做
的
，
和
去
做
的
熱
忱
都
是
出
於
天
主
的
恩
賜
，
因
為
當
愛
德
立
人
時
、
知

識
決
不
能
使
人
傲
體
自
大
。
正
如
《
聖
經
將
知
識
當
作
天
主
的
恩
惠
而
因
此
》
聖
詠
論
及
天
主
說

•• 

「
天
主
教
導
人
類

知
識
」
(
詠
九
四
叩
)
。
同
樣
，
聖
經
也
《
將
愛
德
當
作
天
主
的
恩
龍
》
說
.• 

「
愛
德
出
自
天
主
」
(
若
壹
四
7
)
。

同
樣
，
對
《
迦
太
基
會
議
》
的
第
五
法
規
所
規
定
的
我
們
加
以
肯
定
﹒
﹒
不
拘
誰
若
說

•• 

給
與
我
們
的
成
義
恩
罷
，
是
為

了
使
我
們
依
靠
恩
龍
更
容
易
做
那
藉
自
由
意
志
應
傲
的
事
，
並
且
認
為
，
即
使
沒
有
恩
寵
，
我
們
也
能
遵
守
天
主
的
誡

侖
，
雖
然
這
是
不
容
易
的
，
那
麼
，
這
樣
的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因
為
主
論
及
遵
守
誡
命
的
時
候
，
不
是
說
•• 

你
們
沒
有

我
，
不
容
易
做
什
麼
，
而
是
說
•• 

「
離
了
我
，
你
們
什
麼
也
不
能
作
」
(
若
十
五
5
)
。

的
二
四
六

藉
著
前
條
不
可
侵
犯
的
聖
宗
座
的
法
令
《
舍
己
自
由
》
，
我
們
極
其
虔
誠
的
教
矢
，
檳
棄
了
瘟
疫
似
的
新
異
端
的

猖
狂
，
並
且
教
訓
我
們
，
要
把
那
善
願
的
起
源
，
善
心
的
增
進
，
並
在
善
心
一
書
願
中
堅
持
到
底
，
都
歸
功
於
基
督
的
恩

罷
。
《
除
了
思
考
上
述
的
教
導
以
外
，
》
我
們
也
要
顧
及
司
鐸
們
祈
禱
的
奧
蹟
。
根
攘
由
宗
徒
而
來
的
傳
統
，
在
全
球

各
地
的
公
教
會
完
全
一
致
舉
行
這
種
司
鐸
的
代
禱
，
以
使
祈
禱
的
律
法
，
成
為
信
仰
的
準
繩
。
原
來
，
當
聖
教
民
的
主

教
們
，
實
現
託
付
給
他
們
的
使
命
時
，
他
們
在
天
主
的
仁
慈
之
前
辦
理
人
類
的
事
宜
，
而
與
全
教
會
一
同
祈
禱
結
合
在

一
起
，
並
且
懇
切
地
祈
求
天
主
，
恩
賜
信
德
給
無
信
仰
者
，
使
崇
拜
偶
像
的
人
，
從
不
敬
神
的
錯
誤
中
解
救
出
來
;
恩
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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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回
閉
起
的
一
幅-Z
H

-
一
四
二

蜴
猶
太
人
，
除
去
心
靈
的
蒙
蔽
《
參
閱
格
後
三
臼
》
，
而
重
見
真
理
之
光
;
因
心
腸
異
教
人
，
明
察
公
教
會
的
信
理
，
而

問
歸
正
道
;
恩
賜
裂
教
人
，
重
新
獲
得
活
生
生
愛
德
的
精
神
;
恩
賜
失
足
的
人
，
領
受
補
贖
的
補
救
之
道
;
恩
賜
墓
教

者
，
領
取
重
生
的
聖
事
，
而
進
入
上
天
仁
慈
的
庭
院
。
從
它
們
《
此
代
禱
》
的
結
果
可
見
，
上
述
的
祈
求
並
非
無
意
義

的
;
天
主
吸
引
許
多
人
，
從
各
式
各
樣
的
錯
誤
中
醒
悟
過
來
，
使
他
們
「
由
黑
暗
的
權
勢
中
救
出
，
並
將
他
們
移
置
在

她
愛
子
的
國
內
」
(
哥

-
U
)
，
叉
使
他
們
從
為
天
主
義
怒
的
器
血
，
而
成
為
仁
慈
的
器
血
(
參
閱
羅
九
幻
)
。
我
們

也
堅
信
這
全
是
天
主
的
作
為
，
而
此
信
念
推
動
我
們
因
若
他
們
得
到
光
照
和
改
過
，
去
感
謝
並
讚
頌
天
主
，
因
為
是
她

賞
賜
此
恩
惠
。凶

三
四
八

是
故
，
因
著
這
些
教
會
信
仰
的
準
繩
，
以
及
享
有
天
主
所
給
予
的
權
威
的
文
件
，
我
們
賴
天
主
的
助
佑
，
而
獲
得

堅
強
《
而
相
信
》•• 

一
切
善
顧
善
行
，
一
切
修
德
的
努
力
奮
勉
，
即
人
因
此
而
從
信
仰
的
開
端
引
向
天
主
台
前
的
善
心

，
都
來
自
天
主
;
而
且
，
我
們
並
不
懷
疑
•• 

天
主
所
賦
予
的
恩
宙
間
先
於
一
切
人
的
功
勞
;
因
為
是
天
主
在
我
們
內
工
作

，
使
我
們
願
意
，
並
使
我
們
力
行
，
為
成
就
胞
的
善
意
(
參
閱
斐
二
口
)
。
人
的
自
由
並
不
因
天
主
的
助
佑
和
恩
蜴
而

被
取
消
，
反
而
因
此
而
獲
得
解
放
，
俾
能
從
黑
暗
進
入
光
明
，
從
殘
廢
而
恢
復
原
形
，
從
多
病
而
獲
得
康
復
，
從
愚
昧

而
變
成
機
智
。
天
主
對
人
的
善
良
，
以
至
於
此
!
竟
願
把
她
自
己
的
恩
惠
，
變
成
我
們
的
功
績
，
並
以
永
遠
的
賞
報
，

來
賞
報
祂
所
賜
予
的
恩
惠
。
天
主
在
我
們
內
工
作
，
使
我
們
既
願
意
叉
實
行
胞
所
願
意
的
善
工
，
並
且
，
她
不
准
許
在

我
們
內
的
、
祂
所
賦
與
我
們
的
恩
惠
被
忽
視
而
不
運
用
，
因
為
祂
賦
給
這
些
恩
惠
，
是
要
我
們
使
用
，
而
如
此
成
為
天



主
恩
宙
間
的
合
作
者
。
如
果
我
們
看
到
，
在
我
們
身
上
，
因
著
我
們
的
疏
懈
、
懶
惰
而
有
任
何
病
症
，
我
們
就
該
急
速
地

去
投
奔
她
，
因
為
祂
會
治
癒
我
們
一
切
的
病
苦
，
而
吽
我
們
的
生
命
，
從
死
亡
中
獲
得
保
全
(
參
閱
詠

-
O
二
，
3
i

4
)
;

《
我
們
應
投
奔
祂
，
因
為
》
我
們
天
天
向
她
說•• 

「
不
要
讓
我
們
陷
於
誘
惑
，
但
救
我
們
免
於
兇
惡
」
(
瑪
六

學
函
九

正
如
我
們
不
敢
輕
視
，
那
些
要
反
駁
異
說
的
人
，
所
討
論
的
更
深
更
難
更
接
雜
的
各
項
問
題
的
研
究
，
同
樣
，
我

們
也
沒
有
一
一
予
以
深
究
的
必
要
，
因
為
為
了
承
認
那
統
治
一
切
天
主
的
恩
寵
起
見
，
我
們
只
要
相
信
一
切
按
上
述
宗

座
識
令
所
教
導
我
們
的
道
理
，
就
已
夠
了
。
任
何
相
反
上
述
的
道
理
，
絕
對
不
可
視
為
公
教
的
道
理
。

三
、
奧
倫
居
會
議
(
C
E品
之
|
公
元
五
三
九
年

(
也
譯
為
奧
良
會
議
)

有
關
半
自
拉
奇
主
義
的
爭
論
，
延
續
到
第
五
世
紀
。
等
到
亞
繭
的
凱
撒
里
(
(
U
S
m
ω
門
戶
口
的
丘
〉
己

3
)

主
教

在
法
國
南
部
奧
倫
居
舉
辦
的
一
個
小
型
的
省
區
會
議
旦
這
年
)
，
此
爭
論
才
得
結
束
。
此
會
議
得
到
教
宗
鮑
尼
法
斯
二

世
(
目
。
丘
吉
2

口
)
的
認
可
(
g
H
年
)
。
本
文
件
中
再
次
完
全
依
照
聖
奧
斯
丁
(
2
.
〉
z
m
g
H
E
O
)的
精
神
表
達

天
主
教
有
關
恩
囂
的
教
導
，
並
且
多
半
採
用
聖
奧
斯
丁
自
己
的
話
來
解
釋
恩
聶
與
自
由
之
間
的
關
係
(
參
閱
本
書
第
一

篇
、
第
二
章
、
第
三
節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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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鼠
的
福
音

一
一
四
四

的
三
七
三
法
規
三

如
果
誰
說•• 

天
主
的
恩
嚮
能
因
個
人
的
呼
求
而
獲
得
，
而
不
是
恩
罷
本
身
，
使
我
們
呼
求
恩
宙
間
，
那
麼
，
他
就
相

反
了
依
撒
意
亞
先
知
或
宗
徒
《
保
祿
》
所
說
•• 

「
未
曾
尋
找
我
的
人
，
找
到
了
我
;
對
未
曾
訪
問
我
的
人
，
我
顯
現
了

」
(
羅
十
叫
“
;
參
依
六
五1)
。

的
三
七
四
法
規
四

如
果
誰
主
張
•• 

天
主
在
消
除
我
們
的
罪
惡
時
，
要
期
待
我
們
的
意
顧
，
而
不
承
認•• 

天
主
藉
著
聖
神
的
傾
注
，
在

我
們
內
工
作
，
使
我
們
渴
望
罪
惡
的
撤
除
，
那
麼
，
他
就
違
抗
了
聖
神
，
因
為
她
藉
撒
羅
滿
說
過

•• 

「
意
願
是
由
天
主

所
準
備
的
」
(
鐵
八
泊
，
七
十
賢
士
譯
本
)
;
而
且
，
他
違
反
《
保
融
》
宗
徒
所
說
•• 

「
天
主
在
你
們
內
工
作
，
使
你

們
願
意
，
並
使
你
們
力
行
，
為
成
就
她
的
善
意
」
(
斐
二
口
)
。

的
三
七
五
法
規
五

如
果
誰
說

•• 

信
德
的
增
加
以
及
那
起
初
的
信
仰
與
接
受
信
仰
的
情
緒
(
們
B
E
-
-
Z

立
的
丘

F
立

5
)
|
藉
著

此
信
仰
我
們
信
那
使
罪
人
成
義
的
天
主
，
並
被
引
領
到
那
藉
著
聖
洗
而
獲
的
重
生
|
迢
迢
不
是
由
於
恩
龍
的
恩
賜
;
也
就

是
說
，
這
不
是
由
於
聖
神
和
她
默
引
我
們
的
意
志
，
使
之
從
不
信
仰
而
至
信
仰
，
從
不
敬
主
而
至
敬
主
境
地
的
恩
龍
所

推
動
，
而
是
由
於
我
們
內
在
的
自
然
能
力
，
那
麼
，
他
顯
然
的
是
一
個
相
反
宗
徒
教
導
的
人
，
因
為
聖
保
臉
說

•• 

「
我

深
信
，
在
你
們
內
開
始
那
美
好
工
作
的
那
位
，
必
予
以
完
成
，
直
到
耶
穌
基
督
的
日
子
」
(
斐-
6
)
。
他
文
說
過•• 

「
為
了
基
督
的
緣
故
，
賜
給
你
們
的
恩
賜
，
不
但
是
為
相
信
她
，
而
且
也
是
為
為
她
而
受
苦
」
(
斐
-
m
)
;
又
說•• 



「
你
們
得
救
，
是
由
於
恩
宙
間
，
藉
著
信
德
。
所
以
，
得
救
並
不
是
出
於
你
們
自
己
，
而
是
天
主
的
恩
惠
」
(
弗
二

8
)

。
因
為
誰
若
說•• 

我
們
藉
以
信
仰
天
主
的
信
德
，
是
出
自
本
性
的
，
他
便
將
那
些
與
基
督
教
會
無
關
的
人
也
當
作
信
徒

了
。

的
三
七
六
法
規
六

如
果
誰
說.• 

我
們
並
非
在
天
主
恩
聶
感
召
之
下
去
信
、
願
意
、
切
望
、
勉
勵
、
辛
勞
、
祈
禱
、
醒
福
、
努
力
，
求

天
主
、
找
天
主
、
向
天
主
叩
門
，
也
能
從
天
主
那
裡
領
受
天
主
的
仁
慈
，
或
不
承
認
.• 

只
藉
著
聖
神
的
賦
予
和
推
動
，

我
們
才
能
以
適
當
的
方
式
相
信
，
願
意
行
善
、
祈
禱.•.•.. 

，
或
者
把
恩
龍
的
助
佑
，
當
作
附
屬
於
謙
遜
或
人
的
服
從
，

而
不
承
認
我
們
的
謙
遜
和
服
從
本
身
是
恩
囂
的
恩
賜
。
那
麼
，
這
樣
的
人
，
就
違
抗
了
宗
徒
《
保
融
》
的
教
訓
;
因
為

他
說•• 

「
你
有
什
麼
不
是
領
受
的
呢
?
」
(
格
前
四
7
)
;
他
叉
說
過
•• 

「
因
天
主
的
恩
罷
，
我
成
為
今
日
的
我
」
(

格
前
十
五
凶
)
。

凶
三
七
七
法
規
七

如
果
誰
認
為
•• 

人
藉
本
性
的
能
力
，
能
夠
適
當
的
思
考
或
選
擇
任
何
與
得
永
生
有
關
的
事
，
或
能
夠
同
意
福
音
的

救
恩
喜
訊
，
為
此
不
需
要
聖
神
的
光
照
和
默
導
，
|
聖
神
才
使
人
甘
信
地
予
以
贊
同
，
而
信
仰
真
理
|
那
麼
，
這
樣
的

人
是
受
到
異
端
精
神
所
敷
騙
，
不
了
解
福
音
所
載
的
天
主
之
言
，
說•• 

「
離
了
我
，
你
們
什
麼
也
不
能
做
」
(
若
十
五

5
)
;
他
也
不
了
解
《
保
融
》
宗
徒
所
說
的
話•• 

「
這
並
不
是
說.• 

我
們
憑
自
己
能
夠
承
擔
什
麼
事
，
好
似
出
於
自
己

一
般
;
而
是
說•• 

我
們
即
以
夠
資
格
，
是
出
於
天
主
」
(
格
後
三
5
)
。

附

錄

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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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

天
主
恩
龍
的
一
幅-
E
H

-
一
四
六

凶
三
七
八
法
規
八

既
然
凡
從
抗
命
原
祖
所
生
的
人
，
在
自
由
意
志
方
面
，
都
受
到
了
損
害
，
所
以
，
如
果
誰
說
•• 

有
些
人
藉
著
《
天

主
的
》
仁
穗
，
有
些
人
卸
藉
著
《
自
己
的
》
自
由
意
志
，
能
夠
領
取
聖
洗
的
恩
罷
，
那
麼
，
這
一
種
人
，
藉
著
這
樣
的

話
，
顧
示
出
，
他
們
與
正
確
的
信
理
背
道
而
馳
。
這
是
因
為
這
種
人
肯
定
•• 

自
由
意
志
並
沒
有
在
所
有
的
人
身
上
因
著

原
祖
的
罪
而
受
到
損
傷
，
或
者
說
.• 

有
些
人
尚
能
靠
自
己
，
而
不
靠
天
主
的
啟
示
達
到
永
遠
得
救
的
奧
蹟
。
我
主
親
自

證
賞
，
此
君
法
完
全
相
反
真
理
，
所
以
牠
不
是
說•• 

「
有
些
人
們
」
，
而
是
說•• 

所
有
的
人
若
不
為
天
究
所
吸
引
，
都

不
能
到
她
那
裡
去
(
參
闢
若
六
叫
)
。
同
樣
，
我
主
對
伯
多
融
說•• 

「
約
納
之
于
西
滿
，
你
是
有
一
繭
的
，
因
為
不
是
血

和
肉
啟
示
了
你
，
而
是
我
在
天
之
父
」
(
一
輛
十
六
口
)
;
《
保
融
》
宗
徒
也
說
過

•• 

「
除
非
受
聖
神
感
動
，
沒
有
人
能

說•• 

可
耶
穌
是
主
』
」
(
格
前
十
二
3
)
。

凶
三
八
五
法
規
十
五

亞
當
因
著
他
的
罪
，
由
天
主
所
塑
造
的
良
善
境
界
變
壞
了
;
但
是
信
徒
，
由
於
天
主
的
恩
寵
，
由
罪
惡
所
導
致
的

情
況
，
進
入
好
的
境
界
。
第
一
個
改
變
是
原
祖
的
罪
惡
所
造
成
的
改
變
;
而
第
二
個
改
變
，
按
聖
詠
集
所
載
的
，
是
「

至
高
者
的
右
手
造
成
的
」
改
變
(
一
詠
七
七
口
)
。

凶
三
九
六

根
據
以
上
所
引
證
的
聖
經
記
載
，
以
及
古
教
矢
們
的
定
論
，
我
們
應
該
在
天
主
的
協
助
之
下
宣
講
並
相
信

•. 

人
的

自
由
意
志
，
因
原
租
的
罪
惡
，
而
受
到
扭
曲
，
受
到
削
弱
，
以
致
於
《
原
祖
的
》
後
代
中
，
沒
有
一
個
人
，
除
非
天
主



仁
慈
的
恩
罷
先
給
了
他
，
否
則
，
不
能
一
如
所
應
該
的
，
愛
慕
天
主
，
或
信
仰
天
主
，
或
為
天
主
而
行
善
。
因
此
，
我

們
也
相
信•• 

《
聖
保
融
》
宗
徒
所
頌
揚
的
義
人
亞
伯
醋
、
諾
厄
、
亞
巴
郎
、
依
撒
格
、
雅
各
柏
以
及
其
他
許
多
古
聖
人

們
的
傑
出
信
德
，
不
是
出
於
那
在
亞
當
內
而
賞
賜
的
本
性
善
良
，
而
是
出
於
天
主
所
賦
予
他
們
的
恩
籠
。
同
時
，
我
們

知
道
並
相
信
，
即
使
在
主
《
基
督
》
來
臨
之
後
，
那
些
願
領
洗
人
的
恩
罷
，
也
不
是
由
於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，
而
是
由
於

基
督
的
懷
慨
，
賦
予
他
們
的
。
這
合
乎
《
我
們
》
屢
次
所
說
的
，
也
合
乎
聖
保
融
宗
徒
的
宣
講
•• 

「
天
主••.••. 

為
了
基

督
的
緣
故
，
賜
給
你
們
的
恩
賜
，
不
但
是
為
相
信
她
，
而
且
也
是
為
為
她
受
苦
」
(
斐

-
m
)
;
他
叉
說•• 

「
在
你
們

內
開
始
這
美
好
工
作
的
那
位
，
必
于
以
完
成
，
直
到
耶
穌
基
督
的
日
子
」
(
斐

-
6
)
。
叉
說•• 

「
你
們
得
救
，
是
由

於
恩
罷
，
藉
著
信
德
，
所
以
得
救
並
不
是
出
於
你
們
自
己
，
而
是
天
主
的
恩
惠
」
(
弗
二
8
)

。
保
帳
還
論
及
自
己
，

說•• 

「•.•••. 

只
就
我
蒙
主
的
仁
慈
，
作
為
一
個
有
信
德
的
人••.•.. 

」
(
格
前
七
泊
;
弟
前
一
口
;
按
通
俗
本
譯
的
)
，

他
不
說•• 

「
因
為
我
曾
是
一
個
有
信
仰
的
人
」
，
而
說
•• 

「
蒙
主
仁
慈
，
為
作
一
個
有
信
德
的
人
」
;
文
說•• 

「
你
有

什
麼
不
是
領
受
的
呢
?
」
(
格
前
四
7
)
。
《
聖
雅
各
伯
宗
徒
》
也
說
過.• 

「
一
切
美
好
的
贈
與
，
一
切
完
善
的
恩
賜

，
都
是
從
上
，
從
光
明
之
父
降
下
來
的
(
雅
-
U
)
。
同
樣
，
《
聖
若
望
宗
徒
》
也
說
過•• 

「
人
不
能
領
受
什
麼
，
除

非
有
天
上
的
賞
賜
」
(
若
三
訂
)
。
像
這
樣
的
對
天
主
賜
與
恩
囂
的
論
證
'
聖
經
裡
不
勝
枚
舉
;
為
節
省
心
力
起
見
，

恕
不
贅
述
，
因
為
那
常
嫌
證
據
不
足
的
人
，
即
使
給
他
多
講
，
也
是
徒
勞
無
益
的
。

的
三
九
七

按
公
教
會
的
信
理
，
我
們
也
相
信
•• 

所
有
領
過
洗
的
信
友
，
藉
著
洗
禮
而
獲
得
恩
龍
之
後
，
如
果
忠
信
地
願
意
奮

附

錄
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寵
的
主
要
文
件

二
四
之



天
主
恩
臨
別
的
一
喘
一
耳
目

四

f\. 

勉
，
那
麼
，
在
基
督
的
助
佈
與
合
作
之
下
，
他
們
能
夠
且
亦
應
該
滿
全
那
些
興
得
救
有
關
的
事
。
我
們
不
但
不
相
信
•. 

天
主
的
權
能
，
預
定
有
些
人
作
惡
;
而
且
，
我
們
還
說•• 

若
有
人
相
信
這
樣
邪
惡
的
事
，
我
們
要
以
全
心
的
厭
惡
對
他

們
予
以
絕
罰
。
為
了
得
救
起
見
，
我
們
也
承
認
和
相
信•• 

在
行
一
切
善
事
上
，
不
是
我
們
先
開
始
，
然
後
藉
天
主
的
仁

慈
得
助
佑
;
而
是
天
主
自
己
，
在
我
們
沒
有
任
何
善
工
的
情
況
下
，
先
感
動
我
們
信
主
變
主
，
而
使
我
們
忠
實
地
求
領

聖
洗
聖
事
，
並
在
我
們
領
洗
之
後
，
祂
還
助
佑
我
們
，
為
能
履
行
祂
所
喜
悅
的
善
工
。
因
此
，
很
明
顯
的
，
我
們
該
信

，
那
個
蒙
主
召
入
天
國
的
右
盜
(
路
廿
三
位
)
，
以
及
那
受
天
主
派
遣
的
天
使
所
拜
訪
的
科
爾
乃
略
百
夫
長
(
宗
十

3
)

，
和
那
個
蒙
恩
款
待
主
的
回
凱
(
路
十
九
6
)

，
可
欽
佩
的
信
德
，
不
是
出
於
他
們
的
本
性
，
而
是
由
於
天
主
恩

詣
的
恩
賜
。

四
、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
(
也
稱
為
特
倫
多
大
公
會
議
;
脫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;
天
特
大
公
會
議
)

論
成
義
的
論
A
w
l
-
-五
四
七
年
一
月
十
三
日
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所
發
表
的
文
件
中
，
論
成
義
的
議
令
是
最
重
要
的
，
為
了
預
備
它
，
大
會
花
了
整
整
七
個
月
的

時
間
。
大
會
不
但
打
算
棄
絕
路
德

(
F
E
Y
Z
)
的
主
要
異
說
，
即
他
有
關
成
義
的
君
法
，
也
打
算
給
予
恩
種
一
基
本

的
概
說
。



路
德
的
道
理
可
綜
合
如
下
﹒
.

在
原
始
情
況
中
間
在
犯
罪
以
前
的
情
況
，
人
帶
著
天
主
的
宵
像
。
人
的
墮
落
毀
騙
了
天
主
的
宵
像
。
原
罪
是
後
代

子
孫
所
承
受
的
本
性
的
敗
壞
及
惡
劣
的
貪
慾
;
此
貪
慾
使
人
內
在
地
和
徹
底
的
變
壤
。
人
所
作
的
一
切
都
是
罪
，
因
人

有
墮
落
的
本
性
，
且
永
遠
持
有
這
敗
壞
的
本
性
。
為
得
成
義
人
根
本
無
法
與
恩
種
合
作
。
依
恃
的
信
心

(
2
舍
己
丘

吉

Z
U
)
是
成
義
的
唯
一
途
徑
和
標
記
。
成
義
並
非
人
內
在
地
更
新
，
而
是
天
主
對
人
的
宣
判
而
已
。
天
主
把
基
督
的

功
勞
歸
於
人
，
如
此
使
人
能
在
天
主
面
前
被
剝
列
為
義
人
。
為
能
升
天
而
言
，
人
的
善
功
不
可
能
是
有
功
勞
的
，
因
為
人

的
行
動
是
源
於
他
的
天
性
，
而
此
天
性
藉
著
人
的
成
義
仍
然
沒
有
被
改
造
而
變
善
。

太
體
來
說
，
其
他
的
宗
教
改
革
者
(
同
旦
旦
皂
白
的
)
都
接
受
路
德
對
罪
和
成
義
的
看
法
。
加
爾
文
(
h
m
Z
E
)

也
附
帶
加
上
天
主
事
先
預
定
的
理
論
(
句
話
已
。
丘
吉
丘
吉
口
)
。
他
認
為
天
主
不
但
預
定
善
人
升
天
，
而
且
預
定
惡
人

下
地
獄
;
預
定
人
的
永
遠
命
運
時
，
天
主
不
顧
人
的
善
功
或
罪
過
。

本
論
令
的
結
構
如
下
.• 

它
不
討
論
小
孩
子
成
義
的
問
題
，
而
只
討
論
太
人
的
成
義
，
因
為
小
孩
子
藉
著
洗
禮
得
成

蠢
，
他
們
無
需
以
行
動
與
恩
籠
合
作
。

第
一
i

三
章
討
論
天
主
救
世
的
計
劃
•• 

墮
落
人
類
的
無
能
(
第
一
章
)
;
基
督
的
救
贖
工
程
(
第
二
章
)
;
救
世

恩
龍
的
分
施
(
第
三
章
)
。

第
四
t

九
章
討
論
天
主
救
恩
計
劃
的
實
現
l

「
第
一
個
成
義
」•• 

天
主
所
指
示
的
成
義
的
道
路
(
第
四
章
)
;
人

的
預
備
，
本
性
與
恩
囂
的
合
作
(
第
五
i

式
章
)
;
成
義
的
本
質
和
原
因
(
第
七
章
)
信
仰
與
成
義
的
關
係
'
尤
其
是

附

錄
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稽
的
主
要
文
件

-
一
四
九



天
主
閑
心
血
的
一
喘
一
旦

H

五

。

天
主
教
和
新
教
對
此
問
題
的
不
同
君
法
(
第
八
i

九
章
)
。

第
十
i

十
三
章
討
論
成
義
境
界•• 

藉
善
功
恩
龍
得
以
增
加
(
第
十
章
)
;
遵
守
誡
侖
的
必
要
性
和
可
能
性
(
第
十

一
章
)
，
恆
心
至
格
的
恩
龍
(
第
十
二i
十
三
章
)
。

第
十
四
i

十
五
章
討
論•• 

和
好
聖
事
，
及
它
與
藉
著
洗
禮
而
獲
得
的
第
一
個
成
蠢
的
分
別
(
第
十
四
章
)
。
領
和

好
聖
事
的
必
要
性
。
因
著
每
一
個
死
罪
，
而
非
只
因
著
不
信
之
罪
人
會
喪
失
恩
晶
閱
(
第
十
五
章
)
。

第
十
六
章
討
論
善
功
的
功
績
。

(
參
闢
本
書
第
一
篇
第
二
章
、
第
五
節
)

凶
一
五
二O

當
今
之
際
，
既
有
一
種
有
關
成
義
道
理
的
邪
說
，
到
處
流
傳
，
並
嚴
重
危
害
人
的
靈
魂
及
教
會
的
團
結
，
為
此
，

這
神
里
的
特
利
騰
大
公
會
議
，
為
了
全
能
天
主
的
頌
讚
與
榮
耀
，
及
教
會
的
和
平
與
靈
魂
的
救
援
起
見
，
蓄
意
，
要
把

那
「
嘉
德
之
太
陽
」
(
拉
四
2
)

，
和
「
信
德
的
創
始
者
和
完
成
者
」
(
希
十
二
2
)
l

耶
穌
基
督
所
教
過
的
，
和
其

宗
徒
們
所
傳
授
的
，
以
及
公
教
會
，
在
聖
神
默
導
之
下
永
遠
堅
持
的
真
實
而
健
全
的
有
關
成
義
的
道
理
，
向
所
有
的
基

督
信
徒
，
陳
述
一
下
。
本
大
公
會
議
正
告
所
有
的
人
，
以
後
不
得
相
信
、
宣
講
或
教
授
任
何
相
反
本
識
令
所
規
定
、
所

宣
佈
的
道
理
。

第
一
章
本
性
與
律
法
使
人
成
義
的
無
能

的
一
五
二
一



首
先
，
神
聖
大
會
宣
佈
•• 

為
了
正
確
和
清
楚
的
明
白
有
關
成
義
的
道
理
，
該
知
道
並
承
認.• 

眾
人
因
亞
當
抗
命
而

失
掉
純
潔
(
參
閱
羅
五
口
;
格
前
十
五
位
)
，
「
成
了
不
潔
的
人
」
(
依
六
四5
)
，
且
按
保
融
宗
徒
所
說
的
•• 

「
生

來
就
是
義
怒
之
子
」
(
弗
二
3
)

，
一
如
論
原
罪
論
令
中
所
說
的
.• 

眾
人
都
成
為
「
罪
惡
的
奴
隸
」
(
羅
六
幼
)
，
且

都
屬
於
魔
鬼
與
死
亡
的
權
下
。
雖
然
《
因
著
原
祖
的
罪
》
，
在
眾
人
內
的
自
由
意
志
，
並
未
完
全
消
棋
，
但
在
能
力
方

面
，
均
被
削
弱
而
式
徽
。
因
此
墮
落
，
不
僅
外
邦
人
，
不
能
憑
著
本
性
的
能
力
，
而
且
，
連
猶
太
人
也
不
能
藉
梅
瑟
法

律
的
文
字
本
身
，
得
到
解
放
或
《
重
新
》
站
立
起
來
。

第
二
章
基
督
來
臨
的
奧
蹟

…
協
山
一
五
←
亡
三
一

然
而
，
當
那
幸
一
福
帽
的
「
時
期
一
滿
」
(
弗
一
…
叩

ω
.
;
，
迦
囚
4
)
，
天
父
|
「
仁
慈
的
矢
和
施
與
各
種
安
慰
的
天
主
」

(
格
後
一
3
)

，
派
遣
那
在
法
律
之
前
及
在
法
律
時
期
，
給
許
多
聖
祖
所
宣
佈
和
所
預
許
的
救
主
，
即
自
己
的
見
于
基

督
耶
穌
，
來
到
人
間
，
為
了
救
贖
那
屬
於
法
律
之
下
的
猶
太
人
，
也
為
了
使
那
「
沒
有
追
求
正
義
的
外
邦
人

•..••. 

獲
得

正
義
」
(
羅
九
初
)
，
並
使
所
有
的
人
「
獲
得
義
子
的
地
位
」
(
迦
四5
)

。
這
耶
穌
「
是
由
天
主
公
開
立
定
，
使
她

以
自
己
的
血
為
了
我
們
的
罪
，
藉
著
信
仰
而
作
贖
罪
者
」
(
羅
三
詞
)
，
她
「
不
但
贖
我
們
的
，
而
且
也
贖
全
世
界
的

罪
過
」
(
若
壹
二
2
)
。

第
三
章
藉
基
督
得
以
成
義
者

的
一
五
二
三

附

錄
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龍
的
主
要
文
伴

五



天
主
思
前
的
一
耐
一
起
日

二
五
戶
一

雖
然
她
《
耶
穌
基
督
》
「
為
眾
人
死
」
(
格
後
五
泊
)
，
均
不
是
眾
人
都
得
到
她
死
亡
的
恩
賜
;
唯
有
那
些
分
享

到
他
苦
難
之
功
的
人
們
《
才
會
受
益
》
o

人
除
非
從
亞
當
的
精
子
出
生
，
否
則
，
絕
不
生
來
就
成
為
不
義
的
人
，
因
為

人
在
受
孕
時
，
就
沾
染
了
自
身
的
不
義
;
同
樣
，
人
除
非
重
生
於
基
督
，
否
則
，
絕
不
成
為
義
者
;
因
此
重
生
，
由
於

祂
《
基
督
》
的
苦
難
之
功
賜
予
人
那
個
使
他
們
成
蠢
的
恩
龍
。
為
了
此
恩
惠
，
《
聖
保
融
》
宗
徒
勸
勉
我
們
，
應
該
常

常
感
謝
《
聖
》
矢
，
因
為
她
「
使
我
們
有
資
格
，
在
光
明
中
分
享
聖
徒
的
一
幅
份
」
(
哥
一
口
)
，
暨
「
由
黑
暗
的
權
勢

下
，
救
出
了
我
們
，
並
將
我
們
移
置
在
柚
愛
子
的
圍
內
，
我
們
且
在
祂
內
，
得
到
了
救
贖
'
獲
得
了
罪
赦
」
(
哥

-
u

'-../ 

。

第
四
章
對
不
義
者
之
「
成
義
」
'
及
義
人
的
恩
寵
地
位
的
描
述

的
一
五
二
四

上
述
的
話
含
有
一
種
初
步
的
，
對
不
義
者
成
義
的
描
述•• 

成
義
乃
是
人
從
那
生
來
就
是
亞
當
子
女
的
處
境
，
藉
著

第
二
亞
當
l

耶
穌
基
督
|
我
們
的
救
主
，
而
進
入
到
恩
龍
和
收
納
為
「
天
主
的
義
子
」
(
羅
八
時
)
的
境
界
轉
變
。
在

公
佈
福
音
之
後
，
若
無
重
生
洗
禮
，
或
若
無
領
洗
的
意
願
'
人
就
不
能
經
過
此
《
得
以
成
義
和
成
為
天
主
子
女
的
》
轉

變
，
正
如
聖
經
所
載
•• 

「
人
除
非
由
水
和
聖
神
重
生
，
不
能
進
天
主
的
國
」
(
若
三

5
)
。

第
五
章
成
人
準
備
成
義
乏
必
要
性
，
和
它
的
泉
源

凶
一
五
二
五

此
外
，
大
會
宣
佈
﹒
﹒
成
人
成
義
的
轍
起
，
必
是
天
主
藉
著
耶
穌
基
督
《
所
蜴
與
的
》
先
至
恩
罷
;
這
就
是
說
﹒
﹒
在



成
人
們
毫
無
功
韻
的
情
況
下
，
天
主
召
吽
他
們
。
如
此
，
那
些
因
其
罪
而
背
向
天
主
者
，
由
於
激
勵
及
助
佑
他
們
的
天

主
恩
宙
間
，
自
由
地
對
恩
龍
予
以
同
意
與
合
作
，
並
且
轉
向
成
義
。
當
天
主
藉
聖
神
的
光
照
，
觸
動
人
心
時
，
人
並
非
完

全
一
無
所
為
，
因
為
他
接
納
這
個
默
感
，
也
能
棄
絕
《
這
個
默
感
》
;
但
另
一
方
面
，
他
若
無
天
主
的
恩
宙
間
，
不
能
以

自
己
的
自
由
意
志
邁
向
真
正
的
觀
天
主
面
前
的
義
德
。
因
此
，
當
聖
經
記
載
說
.• 

「
你
們
歸
向
我
吧.•••.• 

我
必
轉
向
你

們
」
(
區
一

3
)
時
，
它
《
聖
經
》
就
提
示
了
我
們
的
自
由
;
當
我
們
同
答
說•• 

「
上
主
，
求
你
吽
我
們
歸
向
你
，
我

們
必
定
同
心
轉
意
」
(
衷
五
訂
)
時
，
我
們
就
承
認•• 

天
主
的
恩
罷
，
先
於
我
們
的
行
動
。

第
六
章
準
備
成
義
的
方
法

的
一
五
二
六

成
人
準
備
成
義
，
當
他
們
為
天
主
的
恩
龍
所
激
動
、
所
助
佑
，
由
「
聽
道
」
(
參
閱
羅
十
口
)
而
接
受
信
仰
，
並

自
由
地
轉
向
天
主
，
而
相
信
那
由
天
主
所
啟
示
的
和
所
預
許
的
，
是
真
實
的
，
尤
其
是
相
信
.• 

不
義
者
，
藉
蒼
天
主
的

恩
宙
間
，
藉
著
那
「
在
耶
穌
基
督
內
所
蒙
的
救
贖
」
(
羅
三
M
)
，
成
為
義
人
;
又
《
成
人
準
備
成
義
》
'
幾
時
他
們
開

暸
自
己
是
罪
人
，
而
因
那
有
益
的
為
天
主
公
義
所
打
擊
的
怕
懼
，
去
岡
心
轉
向
天
主
的
仁
慈
，
而
起
了
希
望
之
念
，
信

賴
天
主
，
並
且
相
信•• 

天
主
將
因
基
督
而
垂
憐
他
們
，
並
開
始
愛
慕
天
主
，
猶
似
一
切
義
德
的
泉
源
，
而
因
此
以
對
罪

惡
的
悔
恨
與
憎
惡
，
意
即
藉
著
那
在
領
洗
前
所
應
傲
的
懺
悔
(
參
閱
宗
二
站
)
而
離
棄
罪
惡
;
最
後
，
《
成
人
準
備
成

義
幾
時
》
'
當
他
們
立
志
領
受
聖
洗
《
軍
事
》
，
開
始
度
一
個
新
生
活
，
並
遵
守
天
主
的
誡
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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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寵
的
福
音

二
五
四

凶
一
五
二
七

對
於
這
種
準
備
，
聖
經
記
載
說•• 

「
凡
接
近
天
主
的
人
，
應
該
信
她
存
在
，
且
信
她
對
尋
求
她
的
人
是
賞
報
者
」

(
希
十
一
6
)
;
叉
說•• 

「
孩
子
，
你
放
心
!
你
的
罪
赦
了
」
(
瑪
九
2
;
谷
二
5
)
;
叉
說•• 

「
敬
畏
上
主
，
驅
除

罪
惡
」
(
德
一
訂
)
;
叉
說•• 

「
你
們
悔
改
吧
!
你
們
要
以
基
督
的
名
字
受
洗
，
好
赦
免
你
們
的
罪
過
，
並
領
受
聖
神

的
恩
惠
」
(
宗
二
羽
)
;
叉
說
.• 

「
所
以
，
你
們
要
去
使
萬
民
成
為
門
徒
，
因
父
及
子
及
聖
神
之
名
，
給
他
們
授
洗
，

教
訓
他
們
遵
守
我
的
誡
命
」
(
瑪
廿
八
凹
)
;
最
後
又
說
.. 

「
你
們
該
為
上
主
，
準
備
你
們
的
心
」
〈
撒
上
七
3
)
。

第
t
章
不
義
者
之
成
義
的
本
質
及
其
原
因

凶
一
五
二
八

在
準
備
之
後
(
所
獲
)
成
義
本
身
不
僅
是
罪
之
赦
免
，
而
且
也
是
人
之
內
心
，
由
於
自
願
接
受
恩
龍
與
恩
賜
所
獲

的
聖
化
與
草
新
《
g

口
2

丘
吉
丘
吉
丘
吉
口
。
〈
丘
吉
》
;
因
此
，
人
由
不
讀
者
成
為
義
者
，
且
由
仇
人
而
成
為
朋

友
，
「
好
使
他
本
著
希
望
而
成
為
永
生
的
承
繼
人
」
(
鐸
三
7
)
。

的
一
五
二
九

這
成
義
的
原
因
是.• 

目
的
因
《
2
g
m
E
S
-
-
m

》
是
天
主
與
基
督
的
光
榮
及
《
人
之
》
永
生
;
主
動
因
《

n
m
c
m訕
。
丘
吉

-
g
m

》
'
是
仁
慈
的
天
主
，
她
白
白
地
洗
淨
並
祝
聖
(
參
閱
格
前
六
日
)
，
且
以
恩
許
聖
神
的
印
記
，

《
給
我
們
》
傅
油
，
這
聖
神
就
是
我
們
得
闢
業
的
保
證
(
參
閱
弗
-
u
i
M
)
。
功
績
因
《
g
c
m
ω

自
己

-
z
z
m

》
'



部
是
《
天
主
》
極
愛
的
獨
生
子
|
我
們
的
主
耶
穌
基
督
;
當
我
們
還
是
《
天
主
的
》
仇
人
時
(
參
閱
羅
五
刊
)
，
她
「

因
著
她
愛
我
們
的
大
變
」
(
弗
二

4
)
，
用
自
己
極
其
神
聖
的
苦
難
，
在
十
字
架
上
，
為
我
們
掙
取
了
成
蠢
的
功
勞
，

並
為
我
們
對
天
文
作
了
賠
償
;
工
具
因
《
g
g
ω

戶
口
叩
門E
E
S
E
-
-
m

》
是
聖
洗
聖
事
，
即
「
信
德
的
聖
事
」
|
若

沒
有
信
德
誰
也
不
能
成
義
l
;

最
後
，
唯
一
的
型
式
因
《
g
z
Z
E

門
自
ω

立
忌
，
是
天
主
的
正
義
;
這
正
義
並
非
天

主
自
為
正
義
的
正
義
，
而
是
天
主
使
說
們
成
義
的
那
個
正
義
。
換
言
之
，
它
《
成
蠢
的
型
式
因
》
是
那
天
主
所
蜴
的
正

義
，
《
領
受
了
它
》
，
我
們
藉
著
它
在
我
們
的
心
神
內
，
獲
得
草
新
，
而
且
《
因
著
它
》
，
我
們
不
僅
被
認
為
義
人
，

且
我
們
真
的
被
稱
為
義
人
，
也
真
是
義
人
，
因
為
我
們
每
個
人
都
「
按
聖
神
的
心
顧
個
別
分
配
」
(
格
前
十
二
日
)
的

尺
度
，
並
按
我
們
每
個
人
的
準
備
與
合
作
的
程
度
，
獲
得
正
義
於
我
們
內
。

凶
一
五
三
。

雖
然
，
若
我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苦
難
功
績
，
不
被
分
施
於
人
，
則
誰
也
不
能
成
為
義
人
;
可
是
，
當
我
主
耶
穌
基
督

的
苦
難
功
績
，
實
在
在
那
不
義
者
的
成
義
中
分
施
於
人
，
意
即
當
天
主
的
愛
由
於
我
主
耶
穌
的
苦
難
功
績
，
藉
著
聖
神

而
傾
注
於
那
此
一
一
得
成
義
者
的
心
中
(
參
閱
羅
五
5
)
，
且
在
他
們
內
依
附
看
，
人
實
在
成
為
義
人
。
因
此
，
人
就
在
成

義
時
，
藉
他
所
加
入
的
耶
穌
基
督
，
連
同
罪
之
赦
免
，
也
領
取
這
一
切
，
即
信
德
、
望
德
與
愛
德
。

的
一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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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寵
的
福
音

-
一
五
六

信
德
，
除
非
與
墓
德
和
愛
德
在
一
起
，
否
則
，
它
不
能
使
人
和
基
督
完
全
地
結
合
，
且
也
不
可
使
人
成
為
基
督
《

妙
》
身
的
活
肢
體
。
為
此
嚴
故
，
聖
經
的
話
真
對
!
「
信
德
，
若
沒
有
行
為
，
自
身
便
是
死
的
」
(
雅
二U
i
M
)
，

是
無
用
的
，
況
且•• 

「
在
基
督
耶
穌
內
，
割
損
或
不
割
損
，
都
算
不
得
什
麼
，
唯
有
以
愛
德
行
事
的
信
德
，
才
算
什
麼

」
(
迦
五
6
)

。
根
接
從
宗
徒
們
而
來
的
傳
統
，
當
墓
教
者
在
領
洗
之
前
，
向
教
會
求
那
使
人
獲
得
永
生
的
信
德
時
，

他
們
就
是
要
求
這
種
信
德
，
因
為
沒
有
望
德
與
愛
德
的
信
德
，
不
能
使
人
獲
得
永
生
。
為
此
，
墓
教
者
立
即
聽
到
基
督

的
話•• 

「
你
若
顧
意
進
入
永
生
，
該
遵
守
誡
命
」
(
瑪
十
九
口
)
。
所
以
，
墓
教
者
藉
著
聖
洗
而
領
受
了
真
的
基
督
徒

的
義
德
，
並
且
在
得
以
重
生
之
後
，
立
即
奉
命
要
把
這
義
德
，
猶
如
「
上
等
的
袍
子
」
(
路
十
五
位
)
，
保
存
潔
白
無

站
，
好
能
在
我
們
的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話
判
台
前
，
穿
著
這
件
《
白
》
袍
，
而
獲
得
永
生
，
因
為
這
義
德
是
藉
著
基
督
而

給
他
們
的
，
以
代
替
那
亞
當
因
其
背
命
，
為
自
己
和
為
我
們
所
失
去
的
原
始
正
義
。

第
八
葷

的
一
五
三
二

《
保
融
》
宗
徒
說•• 

人
「
藉
信
德
」
'
且
「
白
白
地
」
(
羅
三
位
，
叫
的
)
得
以
成
義
。
這
幾
句
話
，
應
該
按
照
歷

代
公
教
會
，
全
體
一
致
所
堅
信
的
和
所
表
達
的
意
義
去
解
釋
。
我
們
之
所
以
說
.• 

我
們
藉
信
德
成
義
，
那
是
因
為
信
德

是
人
得
救
的
開
端
，
也
是
一
切
成
義
的
基
礎
與
根
由
，
「
沒
有
信
德
，
不
可
能
中
悅
天
主
」
(
希
十
一
6
)

，
也
不
能

獲
享
天
主
子
女
的
共
融
;
我
們
之
所
以
說•• 

「
我
們
白
白
地
成
義
」
'
那
是
因
為
一
切
成
義
之
前
的
行
為
，
不
分
信
德

或
善
工
，
什
麼
都
不
足
以
立
功
而
掙
取
成
義
恩
籠
;
因
為
「
既
然
是
恩
罷
，
那
就
不
是
出
於
作
為
，
不
然
，
恩
龍
就
不

「
不
義
者
藉
信
德
和
自
自
地
得
以
成
義
」
作
何
解
釋
?



算
恩
罷
了
」
(
羅
十
一
6
)
。

第
九
章
駁
斥
異
教
人
的
虛
偽
信
賴

的
一
五
三
三

的
確
，
人
必
須
相
信

•• 

除
非
由
於
天
主
白
白
分
施
的
仁
慈
，
並
藉
著
基
督
，
否
則
，
人
的
罪
總
不
能
獲
赦
，
且
過

去
也
從
來
沒
有
獲
赦
。
可
是
，
既
然
在
我
們
的
風
暴
時
代
，
異
教
人
及
裂
教
人
，
要
增
力
相
反
公
教
會
，
而
宣
講
一
種

虛
偽
的
，
遠
離
一
切
虔
誠
的
信
賴
，
所
以
，
我
們
必
氮
加
上•• 

假
如
有
人
誇
耀
他
已
經
擁
有
對
自
己
罪
赦
的
信
賴
與
確

切
性
，
而
且
在
此
信
賴
和
確
切
性
中
得
以
安
思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的
人
，
不
會
獲
得
罪
赦
，
也
從
未
獲
得
其
罪
之
赦
免
。

的
一
五
三
四

這
也
不
該
說•• 

凡
真
正
成
義
的
人
，
該
毫
無
疑
惑
地
相
信
自
己
是
已
成
義
者
;
而
且
《
也
不
可
說
•• 

》
除
了
那
些

確
信
自
己
已
蒙
寬
恕
而
成
為
義
者
之
外
，
誰
也
不
獲
罪
赦
而
成
為
義
者
;
《
同
樣
，
我
們
不
可
說
•• 

》
唯
藉
此
信
心
，

才
有
罪
赦
而
成
義
。
因
為
這
種
說
法
，
好
似
肯
定
﹒
﹒
誰
若
沒
有
如
此
信
賴
，
他
對
天
主
的
預
許
，
及
對
基
督
的
死
亡
與

復
活
《
救
人
的
》
欽
能
都
予
以
懷
疑
。
《
大
會
如
此
教
導
，
因
為
它
堅
信
•• 

》
的
確
，
正
如
沒
有
一
個
虔
敬
的
人
，
對

天
主
的
仁
慈
，
對
基
督
的
功
績
，
以
及
對
聖
事
的
致
能
與
成
果
，
可
以
有
所
懷
疑
;
同
樣
，
任
何
人
當
他
罔
顧
自
己
本

來
的
軟
弱
與
不
足
夠
的
準
備
(
情
況
)
時
，
他
可
有
理
由
來
對
自
己
的
恩
宙
間
，
情
喘
不
安
而
有
所
懼
怕
，
因
為
沒
有
人

，
能
以
信
德
的
確
切
性
，
意
郎
以
絕
對
不
能
有
任
何
錯
誤
的
確
切
性
，
來
確
知
自
己
已
擁
有
了
天
主
的
恩
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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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寵
的
一
幅
一
音

-
-
f
A
八

第
十
章
巴
獲
義
德
之
增
加

的
一
五
三
五

如
此
，
成
義
者
成
了
「
天
主
之
友
」
和
「
天
主
的
家
人
」
(
若
十
五
臼
;
弗
二
時
)
而
「
他
們
的
德
行
，
日
益
增

加
」
(
一
詠
八
四
8
;

與
思
高
譯
本
不
同
)
;
叉
如
《
保
融
》
宗
徒
所
說.• 

「
他
們
內
在
的
人
，
日
日
更
新
」
(
格
後
國

時
)
。
這
就
是
說
•• 

當
信
德
與
行
為
合
作
(
參
閱
雅
二
位
)
，
並
且
他
們
致
死
自
己
肉
慾
的
肢
體
(
參
閱
哥
三5
)
，

為
了
得
以
聖
化
，
把
他
們
「
獻
於
天
主
，
當
作
正
義
的
武
器
」
(
羅
六
口
)
，
他
們
車
頭
遵
守
天
主
與
教
會
的
規
誡
時
，

就
在
那
藉
基
督
的
恩
種
所
獲
得
的
義
德
內
(
參
閱
雅
三
位
)
而
逐
漸
成
長
。
正
如
聖
經
所
載

•• 

「
讓
行
義
者
，
再
行
義

吧
(
默
廿
二
日
)
;
叉
說
.• 

「
一
直
到
死
都
不
要
停
止
尋
求
義
德
」
(
德
十
八
也
;
按
德
文
譯
)
;
叉
說•• 

「
人
成
義

是
由
於
行
為
，
不
僅
是
由
於
信
德
」
(
雅
二
M
)
。
當
聖
教
會
祈
禱
說•• 

「
主
，
求
賜
我
們
信
、
墓
、
愛
三
德
日
益
增

進
」
(
常
年
期
第
十
六
週
)
時
，
就
是
祈
求
這
義
德
的
增
進
。

第
十
一
輩
誠
命
的
遵
守
及
其
必
要
性
與
可
能
性

的
一
五
三
六

無
論
已
獲
得
的
義
德
多
麼
一
繭
，
誰
也
不
該
想
﹒
﹒
自
己
可
不
必
遵
守
誡
命
;
誰
也
不
該
說
那
冒
昧
的
，
為
教
長
們
以

「
絕
罰
」
所
禁
止
的
話•• 

為
已
成
蠢
的
人
，
遵
守
天
主
的
誡
命
是
不
可
能
的
。
「
因
為
天
主
不
是
命
令
人
作
他
不
能
作

的
事
，
反
而
在
命
令
人
的
時
候
，
祂
勸
告
人
作
能
作
的
事
，
並
且
為
了
那
《
還
》
不
能
作
的
事
，
祈
求
天
主
的
幫
助
;

祂
助
佑
你
，
使
你
能
作
《
你
應
該
作
的
事
》
。
「
她
的
輯
是
柔
和
的
;
她
的
擔
于
是
輕
鬆
的
」
(
參
閱
瑪
十
一
切
)
。



所
有
天
主
之
子
女
都
變
基
督
;
而
所
有
愛
她
的
人
，
就
如
她
親
自
證
實
的
，
必
遵
守
祂
的
話
(
參
閱
若
十
四
"
心
)
。
的

確
，
憑
著
天
主
的
助
佑
，
他
們
也
實
在
能
遵
守
抽
的
話
。

的
一
五
三
七

無
論
其
聖
德
和
義
德
多
麼
高
，
在
這
不
免
一
死
的
今
生
中
，
即
使
已
成
義
的
人
，
也
難
免
有
時
候
會
跌
倒
於
日
常

的
，
即
所
謂
可
原
諒
的
小
罪
《
H
U
R
S
Z
〈
S
E
-
-
m

》
之
中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他
們
並
不
因
此
而
成
為
不
義
的
人
，
因

為
那
成
蠢
的
人
所
祈
求
的
話
•• 

「
求
你
寬
恕
我
們
的
罪
過
」
(
瑪
六
口
)
，
是
一
種
謙
遜
和
其
實
的
話
。
是
故
，
養
人

該
更
深
刻
的
明
白
，
他
們
要
力
求
奮
勉
，
在
義
德
的
道
路
上
繼
續
邁
進
，
這
就
是
因
為
他
們
「
己
脫
離
了
罪
惡
，
獲
得

了
自
由
，
成
了
天
主
的
僕
人
」
(
參
閱
羅
六
位
)
，
而
因
此
能
藉
著
基
督
耶
穌
「
有
節
制
地
、
公
正
地
、
虔
敬
地
在
今

世
生
活
」
(
鐸
二
口
)
，
乃
因
他
們
藉
著
柚
進
入
了
現
今
所
站
立
的
這
個
恩
籠
中
(
參
閱
羅
五
2
)
。
因
為
天
主
總
不

拋
棄
那
些
一
因
自
己
的
恩
宙
間
，
而
得
以
成
義
的
人
，
除
非
人
先
離
棄
祂
。

的
一
五
三
八

故
此
，
誰
也
不
該
因
著
其
信
仰
而
自
誇
'
妄
想•• 

自
己
只
憑
信
仰
，
也
可
被
立
為
闢
子
，
而
得
承
闢
業
;
縱
然
他

不
與
基
督
，
同
受
苦
，
為
了
與
她
一
同
受
光
榮
(
參
閱
羅
八
口
)
。
按
照
宗
徒
的
話
，
﹒
基
督
自
己
「
雖
然
是
天
主
于
，

均
由
所
受
的
苦
難
，
學
習
了
服
從
，
且
在
達
到
完
成
之
後
，
為
一
切
服
從
她
的
人
，
成
了
、
永
遠
救
恩
的
根
源
」
(
希
五

附

錄
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寵
的
主
要
文
件

二
五
九



天
主
恩
寵
的
一
幅-
Z
目

...L. 

Q 

8
i
9
)

。
為
此
，
宗
徒
本
人
，
勸
告
成
義
的
人
們
，
說.• 

「
你
們
豈
不
知
道
在
運
動
場
上
賽
跑
的
，
固
然
都
跑
，
但

只
有
一
個
得
獎
賞
嗎
?
你
們
也
應
該
這
樣
跑
，
好
能
得
到
獎
賞
。
凡
比
武
競
賽
的
，
在
一
切
事
上
，
都
有
節
制
;
他
們

只
是
為
得
到
可
朽
壤
的
花
冠
，
而
我
們
卸
是
為
得
到
不
朽
壤
的
花
冠
。
所
以
，
我
總
是
這
樣
跑
，
不
是
如
同
無
定
向
的

;
我
這
樣
打
拳
，
不
是
如
同
打
空
氣
的
;
我
痛
擊
我
身
，
使
它
為
紋
，
免
得
我
給
別
人
報
捷
，
自
己
反
而
落
選
」
(
格

前
九
M
i
幻
)
。
同
樣
地
，
宗
徒
之
長
怕
多
帳
也
說

•• 

「
葛
兄
們
，
你
們
更
要
盡
心
竭
力
，
使
你
們
的
蒙
召
和
被
選
，

賴
善
行
而
堅
定
不
移
;
倘
若
你
們
這
樣
作
，
決
不
會
跌
倒
」
(
伯
後
一
刊
)
。

凶
一
五
三
九

因
此
，
他
們
《
實
在
》
違
背
天
主
教
真
實
和
正
確
的
教
導
，
假
如
有
人
說
•• 

義
人
在
一
切
善
工
上
，
至
少
犯
小
罪

;
或
說
那
更
不
可
忍
受
的
話
•• 

「
義
人
應
遭
受
永
罰
」
;
或
者
說•• 

「
義
人
們
在
行
善
工
時
犯
罪
，
假
定
他
們
在
競
賽

場
上
賽
跑
時
，
為
了
克
服
懶
惰
，
力
求
振
作
而
自
勵
，
不
只
尋
求
天
主
的
光
榮
，
而
也
想
到
掙
取
永
遠
的
賞
報
」
0

《

上
述
的
說
法
，
相
反
天
主
教
真
實
和
正
確
的
教
導
，
因
為
聖
經
說•• 

》
「
為
得
賞
報
，
我
會
傾
心
遵
守
赫
的
法
律
」
(

一
詠
一
一
九
;
一
一
三
，
與
思
高
譯
本
不
同
)
;
況
且
，
《
保
融
》
宗
徒
論
及
梅
瑟
，
也
說

.• 

「
他
所
在
目
的
，
是
天
主

的
賞
報
」
(
希
十

-
m
)
。

第
+
二
章
慎
防
對
天
主
頭
定
的
腫
測

的
一
五
四O



再
者
，
在
這
不
免
一
死
的
今
生
，
沒
有
人
該
對
天
主
的
預
定
奧
秘
如
此
妄
斷
，
認
為
自
己
一
定
在
預
定
昀
數
目
之

中
，
並
沒
有
人
該
想
•• 

那
「
已
成
蠢
的
人
，
或
不
能
再
犯
罪
，
或
他
即
使
犯
罪
，
他
必
會
悔
改
」
的
說
法
，
是
真
實
的

，
因
為
除
非
由
天
主
特
別
啟
示
，
人
不
能
知
道
，
天
主
揀
選
什
麼
人
。

第
十
三
章
堅
持
到
底
的
恩
賜

的
一
五
四
一

相
似
地
，
雖
然
人
人
都
該
堅
決
的
切
望
，
並
寄
望
於
天
主
的
助
佑
，
對
堅
持
到
底
《
即
恆
心
行
善
至
死
不
渝
》
的

恩
賜
，
也
沒
有
人
能
有
絕
對
的
確
切
性
。
聖
經
論
及
此
恩
腸
說•• 

「
唯
獨
堅
持
到
底
的
，
才
可
得
救
」
(
一
為
十
仰
的
;
廿

四
口
)
。
的
確
，
只
有
那
能
使
人
站
立
，
且
站
立
到
底
，
並
能
使
那
跌
倒
者
再
站
立
起
來
(
參
關
羅
十
四
4
)
的
那
位

《
意
即
天
主
》
，
才
能
賞
賜
堅
持
到
底
的
恩
腸
。
《
雖
然
如
此
，
人
人
都
該
堅
決
地
切
望
並
寄
望
於
天
主
的
助
佑
，
》

因
為
人
若
不
忽
視
天
主
的
恩
罷
，
天
主
會
使
柚
所
開
始
的
工
程
得
以
完
成
，
因
為
祂
在
人
內
使
他
願
意
並
使
他
力
行
(

參
關
斐
二
時
)
。
可
是
，
「
凡
自
以
為
站
得
穩
的
，
務
要
小
心
，
免
得
跌
倒
」
(
格
前
十
也
)
，
且
「
要
懷
著
恐
懼
戰

慄
努
力
成
就
他
們
得
救
的
事
」
(
斐
二
也
)
，
還
要
在
勞
苦
、
守
夜
中
，
以
施
捨
、
祈
禱
與
奉
獻
，
以
齋
戒
和
節
德
《

來
堅
持
到
底
》
八
參
閱
格
後
六
3
i
4
)
。
既
然
他
們
知
道
•• 

他
們
在
得
以
重
生
的
時
候
，
就
獲
得
了
榮
耀
的
希
望
(

參
閱
伯
前
一
3
)
，
但
是
尚
未
得
此
榮
耀
本
身
，
所
以
他
們
必
須
因
著
那
未
來
的
，
與
肉
身
、
世
俗
、
魔
鬼
的
奮
門
而

擔
憂
，
因
為
在
這
場
戰
爭
中
，
他
們
絕
不
能
獲
得
勝
利
，
假
如
他
們
不
憑
天
主
恩
福
而
服
從
那
《
保
祿
》
宗
徒
的
話
•• 

「
我
們
並
不
欠
缺
肉
性
的
債
，
以
致
該
隨
從
肉
性
生
活
。
如
果
你
們
隨
從
肉
性
生
活
，
必
要
死
亡
;
然
而
如
果
你
們
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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賴
聖
神
，
去
致
死
肉
性
的
妄
動
，
必
能
生
活
」
(
羅
八
u
i
n
)
。

第
十
四
章
跌
倒
者
以
及
他
們
的
故
復

凶
一
五
四
二

囡
罪
而
從
他
們
所
領
取
的
成
義
恩
龍
《
境
界
》
中
，
跌
下
來
的
人
，
他
們
能
再
度
成
義
，
假
如
他
們
由
於
天
主
的

激
勵
，
藉
著
懺
悔
聖
事
，
因
基
督
的
功
績
，
尋
求
復
得
那
已
失
去
的
恩
罷
。
這
一
種
成
義
的
方
法
，
是
跌
倒
者
的
補
救

;
聖
教
欠
們
很
合
適
的
稱
它
是
•• 

「
在
失
去
恩
宙
間
翻
船
之
後
的
第
二
塊
救
較
」
。
就
是
為
那
些
領
洗
後
跌
倒
於
罪
惡
中

的
人
們
，
基
督
耶
穌
以
下
列
的
話
建
立
了
懺
悔
聖
事
•• 

「
你
們
領
受
聖
神
吧
!
你
們
赦
免
誰
的
罪
，
就
給
誰
赦
免
;
你

們
存
留
誰
的
罪
，
就
給
誰
存
留
」
(
若
廿
m
i
m
)
。

凶
一
五
四
三

因
此
，
該
教
人
知
道
，
基
督
信
徒
在
失
足
《
犯
罪
》
之
後
的
懺
悔
與
領
洗
時
的
悔
改
，
大
不
相
同
;
那
《
領
洗
後

的
》
懺
悔
，
不
僅
包
括
中
止
犯
罪
，
及
對
它
們
《
罪
惡
》
的
悔
恨
，
即
不
僅
包
括
那
「
痛
悔
和
謙
卑
的
赤
心
」
(
一
詠
五

-
W
)
，
而
且
，
還
包
括
•• 

對
罪
惡
的
告
明
，
至
少
包
括
將
要
在
適
當
的
時
間
，
在
《
懺
悔
》
聖
事
內
，
告
明
自
己
所

犯
的
罪
過
之
意
願
'
司
鐸
的
赦
罪
，
及
為
了
作
補
贖
而
作
的
守
齋
、
施
捨
、
祈
禱
，
及
其
他
神
修
神
工
。
的
確
，
上
述

之
善
工
的
目
的
，
並
非
是
補
贖
永
罰
，
因
為
永
罰
是
藉
懺
悔
聖
事
，
或
願
領
懺
悔
聖
事
而
與
罪
惡
已
一
併
赦
免
的
。
而

《
上
述
之
善
工
的
目
的
是
》
為
補
贖
暫
罰
，
這
種
暫
罰
，
按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並
不
像
在
聖
洗
聖
事
中
一
樣
，
常
全
被
赦



去
，
因
為
《
領
過
洗
而
》
犯
罪
的
人
對
他
們
既
領
取
的
天
主
恩
宙
間
，
未
知
感
恩
，
反
而
使
「
聖
神
憂
鬱
」
(
弗
四
ω
)

，
且
也
未
怕
「
毀
壞
天
主
的
宮
毆
」
(
格
前
三
口
)
。
對
於
這
種
懺
悔
，
聖
經
說•• 

「
你
該
回
想
你
是
從
那
裡
跌
下
的

;
你
該
悔
改
，
行
你
先
前
所
行
的
事
」
(
默
二
5
)
;
文
說•• 

「
按
照
天
主
的
聖
意
而
來
的
憂
苦
，
能
產
生
那
再
也
不

會
反
悔
的
悔
改
，
以
致
於
得
救
」
(
格
後
七
刊
)
;
叉
說•• 

「
你
們
悔
改
吧
!
」
(
瑪
三
2
;
四
口
)
;
又
說•• 

「
《

你
們
就
》
結
出
與
悔
改
相
稱
的
果
實
吧
!
」
(
瑪
三
8
)
。

第
+
五
章
因
著
任
何
死
罪
，
人
失
掉
恩
寵
，
但
是
不
《
一
定
》
表
掉
信
德

的
一
五
四
四

我
們
必
須
駁
斥
一
些
狡
狷
的
人
，
他
們
「
以
甜
言
蜜
語
，
迷
惑
那
些
誠
實
人
的
心
靈
」
(
羅
十
六
時
)
;
為
此
我

們
要
肯
定•• 

人
所
領
取
的
成
義
恩
罷
，
不
僅
因
那
因
此
而
失
掉
信
德
的
背
信
之
罪
遭
受
遺
棄
;
而
且
，
任
何
其
它
死
罪

，
即
使
信
德
沒
有
被
失
掉
，
也
使
人
失
掉
成
義
恩
罷
。
如
此
，
我
們
維
護
有
關
天
主
法
律
的
道
理
;
按
照
它
，
不
僅
那

不
信
天
主
的
人
，
不
能
進
入
天
主
的
王
國
，
而
且
連
那
些
信
天
主
的
人
，
但
卸
「
是
淫
蕩
的•••••• 

犯
姦
淫
的
、
作
變
童

的
、
好
色
的
、
儲
竊
的
、
貪
婪
的
、
制
酒
的
、
博
罵
的
、
勒
索
人
的
」
(
格
前
六
9
i
m
)

，
以
及
所
有
犯
其
他
死
罪

的
人
們
《
也
都
不
得
承
繼
天
主
的
王
國
》
，
因
為
他
們
藉
天
主
恩
宙
間
的
助
佑
，
能
夠
不
犯
這
些
使
他
們
與
基
督
的
恩
種

分
離
的
死
罪
。

第
十
六
章
成
義
的
果
實
，
即
行
善
的
功
績
，
及
人
能
立
功
的
理
由

的
一
五
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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宙
闊
的
福
音

-
一
六
由

為
此
嚴
故
，
對
所
有
成
義
的
人
，
不
拘
他
們
常
保
持
了
所
領
取
的
恩
囂
，
或
是
復
得
他
們
所
失
去
的
恩
籬
，
都
該

給
他
們
指
出
《
保
帳
》
宗
徒
的
話•• 

你
們
要
多
行
善
行
，
「
因
為
你
們
知
道
，
你
們
的
勤
勞
，
在
主
內
、
決
不
會
落
空
」

(
格
前
十
五
泊
)
;
文
說•• 

「
天
主
不
是
不
公
義
的
，
甚
至
於
忘
掉
你
們
的
善
工
和
愛
德
，
即
你
們
為
了
她
的
名
•••••• 

所
表
現
的
愛
德
(
希
六
叩
)
;
又
說•• 

「
你
們
千
萬
不
要
喪
失
那
使
你
們
可
得
大
賞
報
的
勇
敢
信
心
」
(
希
十
鈞
)
。

故
此
，
《
牧
民
的
人
》
應
該
使
信
徒
叩
開
白
，
為
那
些
行
善
到
底
(
參
閱
瑪
十
位
)
而
寄
望
於
天
主
的
人
，
永
生
是
一
種

藉
基
督
耶
穌
仁
慈
地
預
許
於
天
主
于
女
的
恩
惠
;
同
時
，
永
生
是
根
接
天
主
的
預
許
，
按
他
們
的
善
行
善
工
而
給
予
的

適
當
之
賞
報
《
吋
們
們
已
h

…
m
z
d

『
且
已... 

Z
Z
E

玄
豆
豆
-
咱
也
〈
O
D

》
。
這
就
是
《
保
帳
》
宗
徒
所
說

的
那
個
正
義
的
冠
冕
，
它
是
那
主
、
正
義
的
審
對
者
在
他
打
完
好
仗
，
跑
完
賽
程
之
後
將
要
賞
給
他
的
冠
冕
。
不
但
賞

給
他
，
也
賞
給
一
切
愛
慕
她
來
臨
的
人
(
參
閱
弟
後
四
7
i
8
)
。

凶
一
五
四
六

基
督
耶
穌
，
就
如
「
各
肢
體
的
頭
」
(
弗
四
臼
)
和
葡
看
樹
枝
的
樹
幹
(
參
閱
若
十
五5
)

，
不
斷
地
把
德
能
注

入
成
義
的
人
內
。
這
德
幹
，
常
在
他
們
行
善
工
之
前
《
啟
發
和
推
動
人
》
'
陪
伴
《
人
的
行
動
》
，
以
及
跟
在
善
工
之

後
《
使
人
的
行
動
得
以
完
成
》
;
若
無
此
德
能
，
成
義
的
人
就
不
能
做
任
何
中
悅
天
主
的
有
功
事
宜
。
是
故
，
我
們
應

該
相
信
，
已
成
蠢
的
人
，
不
再
缺
少
什
麼
了
;
藉
若
他
們
在
天
主
內
所
作
的
工
作
，
他
們
按
現
世
生
活
之
處
境
已
滿
全

了
天
主
的
法
律
。
因
而
，
他
們
真
正
地
，
為
此
功
績
而
掙
取
那
屆
時
獲
得
的
永
生
，
只
要
他
們
確
實
死
在
恩
罷
境
界
內



(
參
閱
默
十
四
口
)
。
因
為
基
督
l

我
們
的
救
主
說
過
•• 

「
誰
若
喝
了
我
所
臨
予
他
的
水
，
他
將
永
遠
不
喝
;
並
且
我

所
鷗
給
他
的
水
，
將
在
他
內
，
成
為
湧
到
永
生
的
水
泉
」
(
若
四
M
)
。

的
一
五
四
七

如
此
君
來
，
我
們
自
己
的
義
德
，
不
是
由
於
我
們
建
立
起
來
的
，
同
時
我
們
也
不
忽
視
或
否
認
天
主
的
義
德
(
參

閱
羅
十
3
)
;

我
們
之
所
以
要
說
「
我
們
的
義
德
」
'
是
因
為
我
們
藉
那
依
附
在
我
們
內
的
義
德
而
成
義
，
然
而
同
一

義
德
是
天
主
的
義
德
，
因
為
這
義
德
由
於
天
主
藉
基
督
的
功
績
，
賦
予
了
我
們
。

郎
一
五
四
八

但
我
們
不
應
忘
記.• 

按
聖
經
的
教
導
，
善
工
之
價
值
的
確
很
高
，
因
為
基
督
曾
預
許
了
，
「
誰
若
給
這
些
小
子
中

的
一
個
，
一
杯
涼
水
喝
••••.. 

他
決
失
不
了
他
的
賞
報
」
(
瑪
十
位
)
，
而
且
，
《
保
蘇
》
宗
徒
也
作
證
說

•• 

「
為
我
們

這
現
時
輕
微
的
苦
難
，
正
分
外
無
比
地
給
我
們
造
就
永
遠
的
光
榮
賞
報
」
(
格
後
四
口
)
;
雖
然
如
此
，
一
個
基
督
徒

絕
對
不
可
信
賴
自
己
，
或
在
自
己
內
而
不
在
主
內
自
誇
(
參
閱
格
前-
u
u
;十口
)
，
因
為
天
主
對
眾
人
的
善
良
真
大

，
竟
願
意
把
她
自
己
的
各
種
恩
賜
，
作
為
他
們
的
功
績
。

的
一
五
四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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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寵
的
一
帽
音

-
一
六
六

既
然
，
「
我
們
眾
人
都
犯
許
多
過
失
」
(
雅
=
7
4
)，
所
以
，
每
個
人
不
只
應
堅
信
天
主
的
仁
慈
和
良
善
，
而
且

，
每
個
人
也
該
想
到
在
未
來
有
天
主
的
嚴
厲
審
判
。
人
即
使
自
間
良
心
無
罪
，
卸
誰
也
不
能
判
斷
自
己
，
因
為
一
切
人

之
生
活
，
並
非
由
於
人
而
是
由
於
天
主
，
得
以
審
察
與
劍
斷
，
因
為
天
主
「
要
揭
發
暗
中
的
隱
情
，
且
要
顯
露
人
心
的

計
謀
，
那
時
各
人
，
才
可
由
天
主
那
裡
獲
得
稱
譽
」
(
格
前
四
5
)
;
叉
如
聖
經
所
載•• 

「
抽
《
天
主
》
要
照
每
人
的

行
為
予
以
報
應
」
(
羅
二
6
)
。

的
一
五
五
。

對
這
成
義
的
公
教
道
理
，
人
除
非
忠
實
地
且
堅
決
地
予
以
接
納
，
否
則
，
絕
不
能
成
義
;
《
在
講
解
此
道
理
》
之

後
，
這
聖
公
會
議
決
定
要
加
上
下
列
的
法
規
，
好
使
眾
人
知
道
，
不
僅
一
該
堅
信
什
麼
，
遵
守
什
麼
，
而
且
也
該
避
免
什

麼

有
關
成
義
的
法
規

的
一
五
五
一
法
規
一

誰
若
說•• 

人
以
自
己
的
行
為
，
即
以
本
性
的
能
力
，
或
以
法
律
的
道
理
而
完
成
的
行
為
，
也
沒
有
天
主
藉
基
督
耶

穌
《
所
賦
予
》
的
恩
宙
間
，
而
能
在
天
主
前
成
義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閱
的
一
五
一
二
。
》



凶
一
五
五
二
法
規
二

誰
若
說

•• 

天
主
藉
基
督
耶
穌
所
賦
予
人
的
恩
露
，
只
是
賦
予
人
，
為
使
他
能
夠
更
容
易
地
度
一
個
正
義
的
生
活
，

而
立
功
並
掙
得
永
生
;
《
而
如
此
》
好
像
說.• 

人
藉
自
由
意
志
而
無
天
主
恩
禱
，
也
能
善
生
而
掙
得
永
生
，
雖
然
，
這

是
難
以
做
到
的
事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關
加
一
五
二
四
，
一
五
二
五
。
》

的
一
五
五
三
法
規
三

誰
若
說
•• 

沒
有
聖
神
先
來
默
導
與
沒
有
祂
的
助
佑
，
人
也
能
以
適
當
的
方
式
相
信
、
希
望
、
愛
慕
《
天
主
和
近
人

》
，
或
懺
悔
己
罪
，
而
準
備
領
受
成
蠢
的
恩
禱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闊
的
一
五
二
五
。
》

的
一
五
五
四
法
規
四

誰
若
說
•• 

人
之
自
由
意
志
，
受
到
天
主
的
感
動
和
激
勵
之
後
，
不
能
對
那
激
勵
他
，
呼
召
他
的
天
主
加
以
同
意
和

如
此
與
她
合
作
來
準
備
自
己
，
以
獲
得
成
蠢
的
恩
罷
，
而
且
，
即
使
他
顧
意
反
抗
，
他
也
不
能
，
他
只
是
如
同
一
個
無

靈
之
物
，
完
全
無
自
己
的
行
動
，
而
且
處
於
純
粹
被
動
的
狀
態
中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紹
罰
。
《
參
闋
的
一
五
二

五
。
》

的
一
五
五
五
法
規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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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窮
的
福
音

二
六
八

誰
若
說•• 
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在
亞
當
犯
罪
之
後
，
已
失
掉
而
消
棋
;
或
說•• 

人
之
自
由
意
志
，
是
名
存
而
實
亡
，
甚

至
於
《
說.• 

人
的
自
由
意
志
》
'
是
由
撒
嬋
《
惡
魔
》
引
進
教
會
的
一
個
幻
象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紹
罰
。
《
參

闋
的
一
五
一
二
，
一
五
二
五
，
一
四
八
六

o

》

m
一
五
五
六
法
規
六

誰
若
說
.• 

人
做
惡
事
，
不
是
出
於
人
之
能
力
;
並
且
說
.• 

正
如
天
主
是
善
工
的
泉
源
，
也
是
惡
事
的
泉
源
;
並
且

說.• 

天
主
不
僅
容
許
人
做
惡
事
，
而
且
，
她
自
己
真
正
的
和
直
接
的
《
℃
門
。
冒5
2

℃
立
凹
的
》
是
人
的
惡
事
之
泉

源
，
以
致
猶
達
斯
之
鈑
逆
，
和
保
驗
之
蒙
召
，
同
樣
是
天
主
自
己
的
工
程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
的
一
五
五
七
法
規
七

誰
若
說
•• 

所
有
的
人
在
成
義
之
前
所
做
的
一
切
行
為
，
不
拘
因
那
一
個
理
由
而
傲
的
，
都
是
真
正
的
罪
惡
，
或
都

應
遭
受
天
主
的
惱
恨
;
或
說•• 

人
越
是
努
力
準
備
自
己
，
領
受
恩
罷
，
則
越
是
嚴
重
的
犯
罪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
絕
罰
。
《
參
闊
的
一
五
二
六
。
》

的
一
五
五
八
法
規
八

誰
若
說•• 

我
們
因
為
怕
懼
地
獄
而
悔
己
罪
，
投
奔
天
主
的
仁
慈
，
或
我
們
《
因
此
而
》
不
《
敢
》
再
犯
罪
，
那
麼



'
這
樣
的
怕
懼
，
就
是
罪
惡
，
或
說
，
《
這
種
怕
懼
》
使
人
成
為
更
攘
的
罪
人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紹
罰
。
《
參

閱
的
一
五
二
六
，
一
四
五
六
。
》

的
一
五
五
九
法
規
九

誰
若
說•• 

罪
人
只
靠
信
仰
成
義
，
並
且
認
為
，
除
了
信
仰
之
外
，
不
需
其
他
合
作
，
以
獲
得
成
義
的
恩
罷
，
即.. 

人
不
需
要
以
其
它
的
意
志
行
為
準
備
自
己
，
《
去
接
受
成
義
恩
龍
》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闋
的
一
五

三
二
，
一
五
三
八
。
》

的
一
五
六O
法
規
十

誰
若
說
﹒
﹒
人
不
靠
基
督
l
藉
以
為
我
們
立
功
勞
l
的
義
德
而
成
義
;
或
說
﹒
﹒
人
由
那
《
基
督
自
己
的
》
義
德
本
身

，
就
正
式
地
成
為
義
人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闋
的
一
五
二
三
，
一
五
二
九
。
》

的
一
五
六
一
法
規
十
一

誰
若
說•• 

人
之
成
為
義
人
，
或
只
是
由
於
基
督
義
德
之
歸
興
，
或
只
是
由
於
罪
過
之
赦
免
，
而
《
人
的
成
義
》
不

需
要
那
藉
聖
神
所
傾
注
並
依
附
在
心
中
的
恩
宙
間
與
愛
德
;
或
說•• 

那
使
我
們
成
義
的
恩
龍
，
也
只
不
過
是
天
主
的
宙
間
幸

(
2

〈
。
門
)
而
己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闋
的
一
五
二
八

i

一
五
三
0

，
一
五
四
五
i

一
五
四
六
。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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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恩
龍
的
福
音

二
去
。

的
一
五
六
二
法
規
十
二

誰
若
說•• 

那
使
人
成
義
的
信
德
，
不
是
別
的
，
只
是
人
對
天
主
仁
慈
的
信
賴
，
即
信
賴
那
囡
基
督
而
赦
罪
的
天
主

之
仁
慈
;
或
說
:
唯
有
藉
此
信
任
，
人
得
以
成
義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的
一
五
三
三
，
一
五
三
四

o

》

m
一
五
六
三
法
規
十
三

誰
若
說
•• 

為
得
罪
之
赦
免
，
人
必
讀
確
信
，
自
己
已
獲
得
罪
赦
，
而
對
自
己
本
身
的
軟
弱
與
準
備
，
毫
不
懷
疑
，
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闋
的
一
五
三
三
，
一
五
三
四
，
一
四
六

O
i

一
四
六
二
。
》

的
一
五
六
四
法
規
十
四

誰
若
說
•• 

人
得
罪
之
赦
免
，
及
人
之
成
義
，
是
由
於
他
確
信
已
罪
之
被
赦
免
，
並
確
信
自
己
之
成
義
;
或
若
說
•. 

除
非
他
信
自
己
已
成
蠢
，
誰
也
不
是
真
正
地
成
蠢
，
而
且
說.• 

《
懺
悔
聖
事
中
的
》
赦
罪
的
致
力
與
成
義
靠
這
種
信
心
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閱
同
上
。
》

的
一
五
六
五
法
規
十
五

誰
若
說•• 

已
經
重
生
且
已
成
義
的
人
，
由
於
信
德
(
2
2

告
)
必
須
相
信
，
自
己
一
定
在
被
預
定
《
升
天
得
救

》
的
人
數
中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闋
的
一
五
四

O
o

》



的
一
五
六
六
法
規
十
六

誰
若
說
•• 

自
己
以
絕
對
無
誤
的
確
切
性
，
一
定
會
獲
得
那
堅
持
到
底
的
大
恩
，
除
非
他
由
於
天
主
特
別
的
啟
示
，

而
得
知
這
一
點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闋
的
一
五
四

0

，
一
五
四
一
。
》

的
一
五
六
七
法
規
十
七

誰
若
說
﹒
﹒
只
有
那
些
被
《
天
主
》
所
預
定
獲
得
永
生
的
人
們
，
才
會
獲
得
成
義
的
恩
龍
;
至
於
其
他
被
召
的
人
們

，
雖
然
被
召
，
均
得
不
到
恩
章
，
因
為
他
們
由
於
天
主
的
權
能
，
已
按
預
定
做
惡
事
了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紹
幫

的
一
五
六
八
法
規
十
八

誰
若
說•• 

就
是
為
一
個
已
成
義
的
人
且
已
被
建
立
於
恩
龍
境
界
中
《
吋
們
仍
泣
∞
…

》
的
人
，
值
不
能
遵
守
天
主
的
誡
侖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闋
的
一
五
三
六
。
》

們
。
口
的
-
訂
戶
丹
已
同
。
門
戶
戶
口
昀
門
的

w
n
o

的
一
五
六
九
法
規
十
九

誰
若
說•• 

在
一
幅
一
音
上
，
除
了
信
仰
外
，
沒
有
什
麼
所
命
令
的
;
而
一
輔
音
所
載
的
其
他
資
料
，
都
是
中
立
的
《
吋

(
u
n

-
m
m
u
戶
口
丘
之
Z
O
D
H

》
，
既
不
是
命
令
，
也
不
是
禁
令
，
而
是
可
自
由
遵
守
的
，
《
吋n
n

泣
∞
…
口
。
工
}
H叩門

g
B
B
m

旦
旦
口
。
門
古
巴

-
E
E
σ
E
E
m
o

》
;
或
若
說•• 

十
誠
與
基
督
徒
無
關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
附

錄

訓
導
當
局
有
關
恩
績
的
主
要
文
件

二
七



天
主
恩
鼠
的
一
師-
Z
H

-
一
毛
-
一

《
參
閱
凶
一
五
三
六
，
一
五
三
七
。
》

凶
一
五
七O
法
規
廿

誰
若
說.• 

一
個
已
成
蠢
的
且
無
論
如
何
成
全
的
人
，
沒
有
遵
守
天
主
與
教
會
誡
侖
的
責
任
，
而
只
有
信
仰
的
責
任

;
《
而
如
此
肯
定
》
，
一
幅
一
音
好
像
是
一
種
絕
對
的
永
生
之
預
許
，
而
《
在
一
幅
一
音
內
》
沒
有
遵
守
誡
侖
的
條
件
，
那
麼
，
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闋
的
一
五
三
六
，
一
五
三
七
。
》

的
一
五
七
一
法
規
廿
一

誰
若
說•• 

基
督
耶
穌
由
天
主
賜
予
人
類
，
作
為
人
應
信
賴
的
救
贖
者
，
而
不
亦
以
之
為
人
應
順
從
的
立
法
者
，
那
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
的
一
五
七
二
法
規
廿
二

誰
若
說
•• 

已
成
義
的
人
，
即
使
沒
有
天
主
的
特
別
助
佑
，
也
能
在
他
所
領
取
的
義
德
上
，
堅
持
到
底
;
或
者
說
•. 

已
成
蠢
的
人
，
即
使
有
了
天
主
的
特
別
助
佑
，
也
不
能
在
他
所
領
取
的
義
德
上
，
堅
持
到
底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
絕
罰
(
參
闋
的
一
五
四
一
)
。



凶
一
五
七
三
法
規
廿
三

誰
若
說
•• 

曾
經
成
義
的
人
，
不
能
再
犯
罪
，
也
不
能
失
落
恩
囂
，
故
凡
跌
倒
而
犯
罪
的
人
，
從
來
就
沒
有
真
正
成

義
;
或
若
說
與
此
相
反
的
話
•. 

已
成
義
的
人
，
能
畢
生
連
小
罪
也
不
犯
，
除
非
他
(
就
如
教
會
榮
一
幅
童
貞
瑪
利
亞
所
信

的
)
領
受
天
主
特
別
的
恩
賜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廳
受
紹
罰
。
《
參
閱
的
一
五
三
七
，
一
五
四
九
。
》

的
一
五
七
四
法
規
廿
四

誰
若
說.• 

《
義
人
》
所
領
取
的
義
德
，
藉
著
善
工
，
不
會
得
以
保
存
，
也
不
會
在
天
主
前
增
加
，
而
這
善
工
本
身

，
只
是
他
所
得
的
成
義
的
教
果
與
標
誌
，
卸
不
是
恩
露
得
以
增
長
的
原
因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闋
的

一
五
三
五
。
》

的
一
五
七
五
法
規
廿
五

誰
若
說
•• 

義
人
在
任
何
善
工
上
，
至
少
犯
小
罪
;
或
者
說
那
更
不
可
忍
受
的
話
;
即
義
人
在
任
何
善
工
上
犯
大
罪

，
而
因
此
應
受
永
罰
;
並
且
說
.. 

人
不
受
永
罰
的
唯
一
理
由
，
乃
只
因
為
天
主
，
對
這
種
行
為
不
予
以
永
罰
的
懲
罰
，
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閱
的
一
五
三
九
。
》

凶
一
五
七
六
法
規
廿
六

附

錄

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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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關
恩
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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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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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

二
毛
三



天
主
恩
龍
的
一
甜
苦

-
一
七
四

誰
若
說•• 

成
蠢
的
人
，
即
使
善
生
並
遵
守
主
誠
，
堅
持
到
底
，
至
死
不
渝
，
也
不
該
因
他
們
在
天
主
內
所
做
的
善

工
，
期
待
和
盼
望
從
天
主
那
裡
，
靠
她
的
仁
慈
與
耶
穌
基
督
之
功
，
獲
得
賞
報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
闊
的
一
五
三
八
，
一
五
三
九
。
》

的
一
五
七
七
法
規
廿
七

誰
若
說.• 

除
了
背
信
之
外
，
沒
有
死
罪
;
或
說
•• 

除
了
因
背
信
的
大
罪
外
，
那
一
次
所
得
的
恩
罷
，
絕
不
能
因
其

它
無
論
多
麼
重
大
的
罪
孽
而
失
落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耙
罰
。
《
參
闋
的
一
五
四
四
。
》

的
一
五
七
八
法
規
廿
八

誰
若
說•• 

人
因
犯
罪
而
失
掉
恩
龍
時
，
常
常
一
定
也
失
掉
信
德
;
或
者
，
那
《
在
失
掉
恩
龍
之
後
仍
》
留
下
來
的

信
德
，
雖
不
是
活
的
，
卸
也
不
是
真
實
的
信
德
;
或
說•• 

凡
有
信
德
而
沒
有
愛
德
的
人
，
不
是
基
督
徒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《
參
閱
同
上
。
》

郎
一
五
七
九
法
規
廿
九

誰
若
說•• 

凡
在
領
洗
後
跌
倒
者
，
不
能
藉
天
主
的
恩
罷
，
再
站
起
來
;
或
說

•• 

他
固
能
再
站
起
來
，
但
唯
靠
信
德

，
才
能
復
得
他
所
失
去
的
義
德
，
而
不
需
要
懺
悔
聖
事
，
而
如
此
相
反
那
羅
馬
聖
教
會
，
及
整
個
教
會
，
依
接
基
督
及



其
宗
徒
們
的
教
訓
，
自
古
迄
今
所
承
認
的
、
所
遵
守
的
，
與
教
《
訓
給
人
》
的
道
理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
《
參
闋
的
一
五
四
二
，
一
五
四
三
。
》

的
一
五
八O
法
規
三
十

誰
若
說•• 

任
何
悔
改
的
罪
人
，
在
領
取
成
義
恩
龍
時
，
所
獲
得
罪
過
與
永
遠
罪
罰
之
赦
免
，
使
他
《
那
麼
的
無
罪

和
無
受
懲
罰
的
必
要
，
以
致
於
》
在
得
以
升
到
天
國
之
前
，
完
全
沒
有
任
何
在
此
世
，
或
在
後
世
的
煉
獄
中
受
暫
罰
的

必
要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紐
罰
。
《
參
闋
的
一
五
四
三
。
》

的
一
五
八
一
法
規
卅
一

誰
若
說•• 

假
如
成
義
的
人
，
為
獲
得
永
遠
的
賞
報
而
行
善
工
，
他
就
犯
罪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紹
罰
。
《
參

闋
的
一
五
三
九
。
》

的
一
五
八
二
法
規
卅
二

誰
若
說
•• 

已
成
義
的
人
的
善
工
，
那
麼
《
完
全
的
》
是
天
主
的
恩
露
，
以
致
於
他
們
不
也
是
這
已
成
義
的
人
的
功

績
;
或
說
•• 

已
成
義
的
人
，
即
基
督
《
之
奧
體
》
生
活
的
肢
體
，
由
他
藉
天
主
的
恩
龍
並
藉
耶
穌
基
督
的
功
績
所
行
的

善
工
，
並
不
真
正
地
得
到
恩
龍
的
增
加
及
永
生
，
而
且
，
即
使
他
在
恩
宙
間
中
逝
世
，
也
不
會
因
此
善
工
而
掙
得
永
生
，

附

錄

訓
導
當
局
有
親
恩
寵
的
主
要
文
件

斗=
五



天
主
恩
諧
的
隔
一
日
日

斗=

和
榮
耀
的
增
添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紹
罰
。
《
參
關
凶
一
五
四
八
，
一
五
四
五

i

一
五
四
七
。
》

凶
一
五
八
三
法
規
卅
三

誰
若
說
•• 

藉
此
成
義
論
，
而
由
此
聖
公
會
議
在
本
論
令
中
所
發
表
的
公
教
道
理
，
對
天
主
的
榮
耀
，
或
對
我
們
的
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功
績
，
有
所
損
害
，
而
不
是
闡
揚
我
們
所
信
仰
的
真
理
，
並
且
表
揚
天
主
與
基
督
耶
穌
的
光
榮
，
那
麼

，
這
種
人
，
應
受
絕
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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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ment" , in: 豆豆豆工， pp. 542. 546: 

Schillebeeckx , Chr工 stu s , pp. 78-102. 

2 r 盟約 J '聖經神學辭典(台中:光敢出版社，六六年〉

139 號:三四三~三四九。

「盟約 J '聖經辭典(香港:思高聖經學會，一九七五年

) 2072 號:九O一~九O五。

J. Haspecker , "Bund" , in: HTG 1 , pp. 197-204: 

V. Kamp , "Bund" , in: LT且!S. II , cls. 770-774. 

3 參 J. Schm峙， "Jenseits" , in: LThK V , cls. 

890-892. 

4 參 Kasper ，旦旦E 旦旦旦旦旦旦豆豆斗斗且主， pp. 17 8f. 

5 為本節資料可參註 1 。

F. Mussner , "Der Begriff der Gnade 工m NT" , 
in: LThK IV , cls. 980-984: 

F. Mussner , "Die neutestamentliche Gnadenlehre 

in Grundzügen" , in: MySal IV/2 , pp. 611-628; 

H. Rond肘，旦旦主且也且且主， pp. 39-46; 

G. T renkler , "Gnade. C) 工m Neuen Testament" , 
ln: 旦旦旦工， pp . 54 7 - 5 5 1 . 

6 參 F. Mussner , in: LThK IV , cl. 980. 

7 參主且ew _çatechisnl' p. 282. 

8 為本節資料可參註 1 、註 5 和

Schillebeeckx ，盟主主旦旦， pp. 294-417. 

9 參 Mussner ， in: MySal , pp . 612f; Rondet , 



op. cit. , p. 43. 

10 參 Mussner ， in: MyS祉， p. 613; Rondet , op. 

cit. , p.44. 

11 參 R. Schnackenbu呵， Das Johannesevangeliurr1 , 

v l. 工工 (Freiburg: Herder , 1971) , pp. 434-

445. 

A. Wikenhauser , Das Evangelium nach Johannes 

(Regensburg: Verlag Friedrich Pustet , 1961) , 
pp . 218-222. 

12 Gratia semen gloriae. 參 STh 工一口， 114 , 3 ad 3. 

13 引自 Fransen ， Das neue Sei J"l_, p. 951. 

14 參 Berger ， loc. cit. p. 410; Mussner , in: 

MySal , p. 615; Trenkler , loc. c 工 t. ， 547. 

15 為本節資料可參見註 1 、註 5 、註 8 和

Schillebeeckx , Christu s , pp. 104-21 1. 281-287. 

16 參 Mussner ， in: LThK 工V ， c l. 980. 

17 為本節資料可參見註 1 、註 5 、註 8 和

Schillebeeckx , Christu s , pp . 2 1 1 - 2 8 8 . 28 7 

293.417-446. 

18 聖經神學辭典(台中:光敢社出版，民國六四年) ，頁

二五九~二六0 。

第二章

1 億本章的資料可參見:

Auer , Das EvangeliurTI , pp. 27-35; 

J. Auer , "Grace. II. Theological. A. History 

of Doctrine" , in: SM 工工， pp . 4 1 2 - 4 1 5; 

Fransen , "Dogmengeschichtliche Entfaltung" , 
工 n: MySal 工V/2 ， pp. 631 一 763;

Greshake , Gnade; 

Greshake , Geschenkte Freihei i_, pp. 34-90; 

Haight , pp. 32-186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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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rtin-Palma; 

Pesch and Peters; 

K. Rahner , "Br工 ef History of the Theology 

of Grace" ，工n: SM 1 工， pp. 423f. 

Rondet , Gratia Christi. 

2 為本節的資料可參見:

Auer , Das Evangeliu I11 , pp. 2 7 - 29 ; 

Fransen , "Dogmengeschichtliche Entfaltung" , 
loc. cit. pp. 633-641; 

Greshake , Geschenkte Freiheit , pp. 34-38; 

Pesch and Peters , pp. 8-11; 

Rondet ，旦旦豆豆豆世主且， pp . 77-98. 

3 參 Pesch and Peters , pp. 8-11; Rahner , in: 

SM II , P . 423 . 

4 參 Pesch and Peters , p. 11. 

5 參 Fransen ， in: MySal 工Vj2 ， p. 637. 

6 參 GreshaJ妞， Geschenkte Freihe泣， pp. 35f. 

7 "Universaler Heilsprozess" ，參 Greshake ，

Geschenkte Freiheit , p. 34. 

8 為本節的資料可參見:

Fransen , loc. cit. pp. 647-565; 

Greshake , Geschenkte Freiheit , pp . 4 1 - 5 6; 

Haight , pp. 32-53; 

Pesch and Peters , pp. 15-34; 

Rondet ，旦旦主旦旦旦王主斗， pp . 99- 1 43 . 

9 Rondet , op. cit. , p.16. 

10 參 Pesch and Petèrs , p. 18. 

11 參 Greshake ， Gnade , p . 16. 

12 為下文的資料可參見: Greshake , 
27-184. 

Gnade , pp . 

13 "viri , ut audio , sancti et non parvo profectu 

christiano" 引自 Rondet ， op . cit., p.112. 



14 參 Fransen , 主旦旦﹒ 立主主. p. 647. 

15 為下文的資料可參見:

"Pelag工anism" in: D ictionary , p . 343; H. 

Rondet , "Pelagianism" ，工n: SM 工V ， pp. 383-

385. 

16 "liber七as arbi trii , qua homo emancipatus 

est a Deo" 召 I 自 H. Rondet , "Pelagianism" , in: 

旦旦工V ， p. 383. 

17 參 Greshake , 旦旦ade ， p . 30. 

18 參 Fransen ， loc. cit. p. 650; Greshake , Gnade , 

pp. 2 1 0 - 2 1 5 • 

19 參 Pesch and Peters , pp. 15f. 

20 參加ndet ，坐旦旦且旦旦土， pp. 100-103. 

21 例如 confessiones X 29. 聖奧斯定， í 懺悔錄 J '應

楓譯(台中:光敲出版社，一九七六年六版) ，頁 190 。
22 參 Pesch and Peters , pp. 33f. 

23 參 Fransen ，且丘﹒ 且主.， pp. 654f; Pesch and 

Peters , pp. 31[. 

24 參 W. Kasper , Dogma unter dem Wort Gottes 

(Mainz: Matth工as Grünewald Verlag , 1965) , 
p. 是 O.

25 參 P. Fransen , "Karthago" , in: 旦旦 V工， c l. 4. 

26 為末節的資料可參見:

Alszeghy and Flick , pp . 202-207; 

Fransen , in: MySal IVj2 , pp. 656-663; 

Greshake , Geschenkte Freiheit , pp. 54-56; 

Pesch and Peters , pp. 34-49; 

Rondet , Grat 工a Christ i, pp. 144-16 1. 

27 參 K. Rahner , "工 nd工 culus" ， in: LThK V, c l. 648. 

28 為本節的資料可參見:

Fransen , in: MySal IVj2 , pp. 663-693; 

Greshake , Geschenkte Freiheit , pp. 56-37; 

9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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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ight , pp. 54 一 78;

Pesch and Peters , pp. 42-118; 

Rondet ，旦旦且旦旦且旦土， pp . 1 65 - 2 5 3 . 

29 參 Auer , Das E van呵q伊eliuJT叮恥T

Peters , pp. 55-57. 

30 為下文的資料可參見:

Greshake , Geschenkte Freiheit , pp. 56-61. 

31 Fransen , in: MySal IV/2 , pp. 676f. 

32 參 STh 工 II 110 , 3. 

33 參 Pesch and Peters , pp. 114-118. 

34 億末節的資料可參見:

Fransen , in: MySal IV/2 , pp. 712 一 72 7; 

Greshake , Geschenkte Freihei!._, pp. 73 - 8 0; 

Haight , pp. 105-118; 

Martin-Palma , pp. 48-66; 

Pesch and Peters , pp. 169-212; 

Rondet ，旦旦且主旦坐坐斗， pp. 273 - 2 8 6 . 

35 Martin-Palma , p. 60; Rondet , 
p. 274. 

36 Fransen , loc. cit. 718. 

Gratia Christi , 

37 參 Pesch and Peters , pp. 195-199. 

38 Fransen , loc. cit. p. 722; Rondet , op. cit. , 

pp . 2 7 4 . 284 . 

39 Martin-Palma , p. 60. 

40 Fransen , loc. cit. , p. 723. 

41 參 Fransen ， loc. cit. , p. 728 

為本節的資料可參見:

Auer ，旦笠 EvangeliuJT\ ， pp. 3 3f; 

Fransen , in: MySal 工V/2 , pp . 72 7 - 7 6 3 ; 

Greshake , Geschenkte Freiheit , pp . 8 1 - 8 8 ; 

Martin-Palma , pp. 67-108; 

Rondet , Gratia Chr工 st 工， pp . 287 - 3 3 9 . 



42 億下艾的資料可參見: Martin-Palma , pp. 95f. 

43 參見他於一九五四年前發表的重要文章:

"Probleme der Christologie heute" ，工 n: Schr 工 f 一

主2且工， pp . 1 69- 1 7 1 . 

44 參 Fransen ， loc. cit. , p. 730: Greshake , 
op. cit. , P . 81. 

的參 Fransen ， loc. cit. , pp. 730 f. 

46 參 Fransen ， loc. cit. , P . 728: Greshake , 
op.cit. , pp. 81 f. 

47 為下文的資料可參閱

Flick and Alszeghy , pp. 81-92: 

Fransen , loc.cit. , pp. 743 - 7 61 ; 

Greshake , op. cit. , pp. 83-85. 

48 參 Dictionary ， p. 的 "Ba 工 an 工 sm"; p. 236 "Jan 一

senism" ; 

K. Hecker , "Jansenism" , ln: SM 工工工， pp. 171-

17 .1: 

P. Smulders , "Baianism" ，工 r. : S~1 I , pp . 1 3 5 f . 

49 參 Dictionary ， p. 236; Hecker , loc. cit. , 
p. 171; Smulders , loc. cit. , p. 135. 

50 參 Hecker ， loc. cit. , p. 171; Smulders , loc. 

已主.， p. 135. 

51 參 Hecker ， loc. cit. , p. 172. 

52 參 Dictionary ， p. 236. 

53 奧脫三六三頁。

54 奧脫四O四頁。

55 為下文的資料可參見:奧脫四O四~四O六頁和

Auer , 0as Evangelium , pp. 249-252; 

Greshake , Geschenkte Freiheit , pp . 85 - 8 8 ; 

K. Rahner , "Grace and Freedom" ，工n: SM II , 
pp . 42 4 - 4 2 7 : 

Rondet , Gratia Christi , pp. 294-298: 

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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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Stegmüller , "Gnadenstreit" , in: LThK 工V ，

cls.1002-1007. 

56 參 Rahner ， "Grace and Freedom" , in: SM 口，

p. 426. 

第三軍

1 聖經神學辭典(台中:光敢出版社，民國六四年) ，頁

二五九~二六0 。

2 參 Pesch , E.主主主主主主且， pp. 7 在f.

3 E. Brunner 引自: Greshake ，旦旦盔， p. 15. 

4 為下文綜合可參見 Greshake ， Geschenkte Freiheit , 
pp. 88-90. 

5 "Grace is glory 工n exile. Glory is grace 

at home." 引自 Fransen ，旦旦旦旦旦旦旦旦立， in: 

MySal IV/2 , p. 95 1. 

6 參奧脫三六一~三六三頁。

7 參奧脫三七三~三八四頁和;

Flick and Alszeghy , pp. 36-193. 

第二篇

第一章

1 為本節的資料可參見:

Flick and Alszeghy , pp. 251-274; 

K. Rahner , "Salvat 工on. 工. Universal Salvific 

Will" , in: SM V , pp. 405-409. 

2 參 J. Danielou , Les Saints paiens de 1 ' Ancien 

T estament (Paris: Editions du Seuil , 1956). 

3 參 Flick and Alszeghy , p. 255. 

4 Rahner , "Salvation" , in: SM V , p. 406. 

~ heretical predestinatianism. 

6 參 Dict 工onary ， p. 373. 



7 predestination. 

8 參 K. Rahner , "Indiculus" , in: LThK V , cl. 648. 

9 TCC 794:" 工 t is semi-pelag工an to say , that 

Christ died or shed his blood for all men. 

10 Quaest. Disp. 1 , 8: Omne verum , a quocumque 

dicatur , a Spiritu Sancto est. 

11 參 K. Rahner ，叮as Christe吐um und die nicht 一

christl工 chen Religionen" , in: Schriften V , 
pp . 136-158. 

12 參 K. Rahner , "Anonymes Christe此um und Mis 一

s ionsauftrag der Kirche" , in: Schriften IX , 
pp . 498-515. 

13 參溫保礁， r 救恩論入門 J ' (台北:光敢出版社，民
國七四年) ，頁五0 ，.....五二頁。

14 參 Flick and Alszeg旬， pp . 436f. 

15 參 K. Rahner , "Zur scholastischen Begrifflich

keit der ungeschaffenen Gnade" , in: Schrif
ten I , pp. 347-375. 

16 參 G. Marcel , Der Mensch als Problem (Frank 

furt: Verlag Josef Knecht , 1957). 

17 Confess工ones I , 1 聖奧斯定， r 懺悔鋒 J '應楓譯，

(台中:光敢出版，一九七六年六版) , 1 頁。

18 參奧脫六七頁。

19 參 Fransen ，且旦旦旦旦旦旦旦旦主且， pp . 927f. 

第二章

1 引自奧脫三八五頁。

2 引自奧脫三八六頁。

3 引自奧脫三七一頁。

4 奧脫三六二頁。

5 奧脫三六七頁。

6 引自奧脫四一一頁。

13 



7 TCC 792: "工 n the state of fallen nature there 

is never any resistance to inter工or grace." 

8 TCC 718: "faith , without which no man is 

ever justified." 

9 奧脫四一三頁。

1 0 引自奧脫囚一三頁。

11 奧脫四一三頁。

1 2 參 Fransen ， 0ogmengeschichtliche Entfal tu呵，

p. 718i Rondet ，主主主主主豆豆主主主旦主主， pp. 277f. 

13 奧脫四O八頁。

14 奧脫四O八~四O九頁。

15 參奧脫四O八~四O九頁。

16 同上

17 參見詹德隆， I 基本倫理神學 J ' (台北:光敢出版社
，民國七五年初版) ，頁二O三~三O八。

Flick and Alszeghy , pp. 143-154. 192fi 

Fransen , Das neue Sein , pp. 954-956. 

18 參見溫保祿， r 救恩論入門 J ' (台北:光敢出版社，
民國七四年) ，頁四二~四六。

19 參 STh 工 60 ， 2. 

20 參 Quaest. Disp. de veritate 泣， 2. 

21 ConfessioneS ，凹， 4. 聖奧斯定， I 懺悔錄 J '應楓

譯， (台中:光敢出版社，一九七六年六版) ，頁。。

22 參 K. Rahner , "Gerecht und Sünder z呵leich" , 
in: Schriften V工， pp . 2 6 2 - 2 7 6 . 

23 參奧脫四一五~四二九頁。

24 參 Fransen ， Dogmengeschichtliche Entfal tu呵，
14 一

p. 415. 

25 參奧脫四一五頁。

26 參 Greshake ， Geschenkte Freiheit , p. 58. 

27 TCC 720: "...' the charity of God is poured 

forth by the Holy Spirit in the hearts' (RorT 



5: 5) of those who are justified , and inheres 

in them." 

28 參 Fransen ， 1oc. Cl1_., p. 717; Pesch and 

Peters , p. 186. 

29 參奧脫四一五~四一七頁。

3刊O 參 5Th 工一」工工 11川0 ， 2 a吋d 3訂: "... gratia dιlCιit凶u

creari , ex eo quod homines seoundum ipsam 

creantur , id est in novo esse consti tuuntur , 
ex n 工hilo ， id est non ex meritis". 

31 參 5Th 工一工工 113 , 9. 

32 參 L. Bo日， Erfahru呵 von Gnade: Entwurf 

einer Gnadenlehre (Düsseldorf: Patmos Verlag , 
1978) , pp. 182-190; Fransen , Das neue 5ein , 

pp . 954-956) . 

33 參 Fransen ，旦旦旦旦旦旦 5e工n ， p. 956. 

34 參輿脫四二七~四二八頁。

35 奧脫四二七頁。

36 參奧脫四二七~四二九頁。

37 參奧脫四二六~四二七頁。

38 TCC 723: "... no pious person ought to doubt 

the mercy of God and the meri t of Christ 

and the virtue and eff icacy of the sacra 一

ments.. ." 

3 9 TCC 723: "... no one can know wi th the cer一

tainty of faith , which cannot be subject 

to error , that he has obtained the grace 

of God." 

40 TCC 723"... each one , when he considers him- 15 
self and his own weakness and indisposi tion , 
may have fear and apprehension concerning 

his grace." 

41 參奧脫四二七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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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參 STh 1 一工工 112 , 5. 

第三章

1 參 Flick and Alszeghy , pp. 436f; Fransen , 

Dogmengeschichtliche Entfaltunç , pp. 679-

682. 

2 參 J. Ratzinger , Einführung in das \Chr工 S 一

tentum: Vorlesungen uber das Apostolische 

Glaubensbekenntnis (Munchen: Kosel-Verlag , 
1 968) , pp . 1 2 5 - 1 2 9 . 

3 參 Kasper ， Jesus , p. 120. 

4 參 Kasper ，正旦旦旦， p. 119. 

5 參 Ratzinger ， op. cit. , pp. 126f 

6 參 L. Scheff臼cz叮yk，幻， 九eh肛ra凹mtli臼ch加e F昀ormuι1斗工 ierun

und Dogmengeschichte der Trinität" , in: 

MySal 工 1 ， pp . 1 83- 1 8 7 . 

7 參 K. Rahner，叮heos im Neuen Testament" , 

in: S chriften 工， pp. 9 1 - 1 6 7 . 

8 參 K. Rahner , "Einzigkeit und Dreifaltigkeit 

Gottes im Gespräch mit dem 工 slam" , in: 豆豆且主主主一

主旦旦 X工工工， pp . 1 2 9 - 1 4 7 . 

9 參 Flick and Alszeg旬， p. 514. 

10 參 Flick. and Alszeg旬， p. 509. 

11 參 H. Mühl凹， "Das Christusereignis als Tat 

des Heiligen Ge工 stes" ， in: MySal 工工工/2 ， pp. 

513-517. 

第四章

1 TCC 725: "No one , however much justif ied , 
should consider himself exempt from the ob

servance of the commandments." 

2 參 Flick and Alszeg旬， pp. 627-631. 636-638. 



3 引自奧脫四三二頁。

4 同上

5 Nullis meritis gratiam praeveniri. Debetur 

merces bonis operibus , si f iant; sed gratia , 
quae non debetur , praeced工t ， ut fian t. 

6 參 F ransen , Dogmengeschichtliche Entfal tu呵，

p. 72 1. 

7 TCC 735: "... eternal life is to be offered , 
both as a grace mercifully to the sons of 

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, and as a reward 

to be faithfully given to their works and 

merits." 

8 TCC 735"... have been done in God". 

9 參奧脫三一四，四三0'"四三七頁。

1 0 張春申， r 恩賜與功績 J '神學論集 17 期(民國六二

年) ，三三三~三四三頁。

Flick and Alszeghy , pp. 666-683; 

P. Fransen , The New Life of Grace (London: 

Geoffrey Chapman , 1969) , pp. 201-230; 

K. Rahner , "Trost der Zeit" , in: Schr工 ften

II 工， pp. 169 一 188.

總觀

1 參 L. Bo日， Erfahrung von Gnade (Düsseldorf: 

P a tmo s Ve r 1 a g , 1 978) , p. 37. 

2 K. Rahner , "Theologie und Anthropologie" , 
in: S chriften V工工工， p. 60. 

3 參見溫保驗， r 救恩論入門 J ' (台北:光敢出版社，
民七四年初版) ，七四~七八頁。

4 參 O.H.Pesch ， Frei Sein aus Gnade: Theolo 一

qische Anthropologie (Freiburg: Herder , 1983); 

K. Rahner , "Grace. 111. Structure of D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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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rat 工a" ， in: 旦旦工工， p. 422. 

5 參 STh 工一工工 5 , 5 ad 2. 

6 參 Dict 工onary ， p. 197 

7 參 STh II 工 64 ， 7 "Deus virtutem suam non (ita) 

alligavit sacramentis , quin possit sine 

sacramentis effectum sacramentorum conferr七"

8 J. Ratzinger , Einführung in das Christentum: 

Vorlesungen über das Apostolische Glaubens

bekenntni s (München: Kosel-Verla弓， 1968) , 

p. 230. 

9 參 K. Rahner ，可as Dogma von der Unbefleckten 

p. 159. Empf 泣口gnis Mariens und unsere Fr 己m

migkeit" , in: Schriften 1 工工，

10 Fransen ，且主主且旦旦豆豆豆主斗， p. 959. 

11 參本文第一篇第三章第一節。

Greshake , Geschenkte Freiheit , pp. 35-38. 

12 參奧脫一七五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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